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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向柏松　男，湖北省建始县人，文学博士。

现为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等。主要从事神话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文艺

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州学刊》《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代表作有

《中国水崇拜》《神话与民间信仰研究》《中国创世神话形态研究》《中国神

话活态叙事形式研究》等。论著获省部级社会科学成果奖7次，《神话与民间信

仰研究》获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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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

毛华兵　 　 王　 东

　　摘　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规律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精神生活新期待的辩证统一，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为继续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和科学行

动指南，凸显出深厚的人民性意蕴。 从生成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通今达古，在“两个结合”的文化创造中彰显人

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从内涵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完整，在“明体达用”的文化实践中汇聚人民智慧的力量源

泉；从实践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知促行，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人民主体的实践伟力。 深刻领会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把握和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应然之举，也将为

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继续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重要实践指引。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两个结合”；“明体达用”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０５－０９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１］１６４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 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

本立场，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立足

文化建设实践，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凝聚文化价值共

识，提出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构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

文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达到了新境界，是新时代人

民群众文化实践创造的理论创新与指导思想，彰显

出鲜明的人民性品格。 从生成、内涵和实践等三重

向度深入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人民性特质，
有助于实现对这一兼具严整逻辑与丰富内涵的理论

体系之核心意旨与时代价值的全面理解与系统把

握，从而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构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文化智慧。

一、生成向度：在“两个结合”的文化
创造中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从理论溯源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它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２３＆ＺＤ２００）；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

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建构研究”（２３ＨＳＭＹ００２）。
作者简介：毛华兵，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王东，男，华中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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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

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
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２］ 习近平

文化思想内在蕴含“根” “魂”统一、固“根”铸“魂”
的逻辑理路。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人
民性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魂脉所具有的人民性品格的

持中守正，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所蕴含的

民本基因的承续拓新，凸显出“两个结合”的深层人

本底蕴。 以人民性视角探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

进路，其在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
文化创造中生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

价值导向。
１．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人民

性品格

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

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

观念形态” ［３］１７２，马克思创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

国际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以

其广博的理论内容与严密的逻辑架构深刻揭示了自

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

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

思想，也是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必须长期坚守的魂

脉。 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从“现
实的个人”出发，在思考人类解放问题与指导革命

运动实践中澄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定与推进

主体，强调“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

的扩大” ［４］２８７，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

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在时代化进程中

彰显 出 “ 人 民 性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最 鲜 明 的 品

格” ［１］１６２。
文化作为精神性、观念性的存在，其产生与发展

始终是人类思想史关涉的核心议题，也是马克思主

义关涉的重要维度。 在生成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

化理论立足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理解文化的产生机

制，主张“文化是属人的存在” ［５］ ，文化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是文化生成与

存在的前提。 换言之，文化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土壤

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方式与交往

方式以及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生产

关系与交往关系。 在功能属性上，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强调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共识和增强社会向心力

的作用。 文化是凝聚社会共识的黏合剂，人们由于

各自需求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个人的兴趣、爱好、

受教育程度有所不同，因而认知与价值取向很难一

致。 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通常会为人

们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取向提供一个关于是与非、善
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尺度与坐标，引导人们达成

价值观念上的共识，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在价值指归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突出文化是推

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 恩格斯指出：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６］

作为精神生产的产物，文化不仅表现与确证着人的

自由发展程度，而且是测量人自由发展程度的标尺。
人的自由发展需以文化作为基础与前提，同样，文化

也必然伴随着人的自由发展而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

展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持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尤其

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性品格，直面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之间的现实矛盾，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回应新

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挑战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精

神生活新期待的愿景诉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尊

重与发扬人民群众的文化首创精神与文化实践创

造，在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提出诸如“九个坚持”
“五个方面”“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原创性理

论观点与实践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为了

谁、依靠谁、服务谁”等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是中

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文化发展规

律、探索文化发展路径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２．习近平文化思想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的民本基因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们的实践活动相对于文

化而言，具有无可争辩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 实

践活动是文化生成的基础，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

力与杠杆。 这意味着文化是生成起来的，它变化发

展着，因而文化是历史的。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
化总会经历时间上由传统到现代的演替。 传统文化

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历史上

形成的一切文化，而是指现在仍然存活于人们现实

生活中的文化，那些没有转化为传统或失传的文化，
只能算是历史文化，而不能算是传统文化。 作为历

史上沿袭下来、存活至今的文化，传统文化不是僵死

和固化的存在物，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同过去不同

的面貌与内涵。 虽然任何观念或范畴同它们所要反

映的关系一样“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 ［７］４１５，但
是，传统文化不是从时间轴上平移复制过来的，也不

是从过去中寻找答案，而是对传承至今的文化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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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引导和改造。
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探源实践确证了中华民族拥

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

年的文明史” ［８］ 。 在深远悠久的时空长河中，中国

人民久经挫折而不屈、历遭坎坷而不馁的拼搏奋斗

涵育着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深厚的历史底蕴，创
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发展史与文明演进史，形成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 “ 中 华 文 明 的 智 慧 结

晶” ［９］１５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１０］ 。 从发展规

律与理论本质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它蕴含着中华民

族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基因，形塑着古老民族当代发

展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品格，是我们推动理论创新、彰
显文化自信必须长期坚守的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思想中的天下观、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等融通

着“民为邦本”“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与义理追求。
在政治愿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构建“天下

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在社会治理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崇“为政以德” “民为邦本”的施政

理念；在生态建设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闪耀着“民
胞物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外交主张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氤氲着“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的
人本特征。 总体而言，民本思想基因既深刻镌写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也鲜

明体现在其对修身处世的方法诠释上。 在方法论维

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强调愚公移山的坚持不

懈精神、上下同欲的团结奋斗精神、先忧后乐的群体

至上取向等。 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

明发展史中，虽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但坚

持以民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发挥群众伟力是贯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质。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忘本来”“去伪存真”
的科学态度辩证审视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时代价

值，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

契合的逻辑机理。 在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

与时代局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等兼具宏观战略维度与微观实践维度的文化发展路

径，极大地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历史延

续性、空间广延性与价值普遍性。 以守正创新和革

故鼎新的历史主动推动了民本思想等传统文化因子

从形式支撑到内容供给等多重维度上的创新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文化思想承续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根脉的民本思想等文化基因，赋予了其人

民性特质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特色。
３．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人本底蕴的当

代彰显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中的指导地位，在新时代将“一个结合”的表述拓

展为“两个结合”的表述，实现“从一个抽象性整体

走向了一个具体性总体” ［１１］ 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

“两个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两个结合”
写入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两
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做出系统阐述。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

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

简单变化，也绝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简单叠加，而是新

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理论创新长期实践

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党和人民历史自觉和文

化自觉空前提升的应然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两个结合”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

程中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

原创性价值的理论贡献。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两个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顺应人

民期待的价值彰显，也是尊重群众实践、发扬人民伟

力的理论锻造。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始终

明确“为人民结合”的价值取向。 回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实践探索，不可否认，囿
于党内教条主义、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等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曾出

现背离现实国情、脱离群众实践的曲折探索。 但总

体而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辟“农村包围城

市”的革命道路，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

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为满足人

民物质文化需要而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到新时代

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明确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共

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探索中

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实然遵循与应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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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两个结合”凸显出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主体地位，是人民群众实践伟力在文化领域的

理论锻造。 马克思主义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 ［７］６４９这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唯物史观

话语实现了对唯心史观的全面批判与超越，科学阐

释了人民群众以其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

界的自觉能动作用，确证了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

属性与价值。 作为对资本主义本质深刻批判的理论

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革

命运动的实践结晶。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

多年文明史在精神文化领域内的深刻映照，是根植

于中国人民生产生活实践沃土的价值观念。 应当明

确的是，二者都氤氲着深厚的人民实践底色。 “两
个结合”同样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是中国共产党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增强历史发展主动的精神表达，
彰显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创造性”本

质。 作为“两个结合”在文化领域的实践经验结晶

和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充分展现

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与发挥群众伟力的方法论

的辩证统一，是“两个结合”深厚人本底蕴的当代

彰显。

二、内涵向度：在“明体达用”的文化
实践中汇聚人民智慧的力量源泉

　 　 从理论内涵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理论维

度的创新突破，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又有实践维

度的布局要求，明晰了党在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的路线图与方法论，从整体上彰显了其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 更为重要

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文化自信自立自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第二个结合”等对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新增量”，开辟

了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通观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核及创新贡献，其服务大众、
凝心铸魂的人民性意蕴既融汇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观点“体”之思考，又蕴含于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方略

“用”之谋划。 “体”之确立在于“明”，“用”之效力

在于“达”。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体”与“用”的辩证

统一中将坚持人民至上、凝聚人民伟力、实现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延展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原

则遵循。

１．习近平文化思想致思于“体”，回应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新需求

精神生活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维度。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有物质层面的需

要，更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 ［１２］ ，“自由的有意

识的活动”正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同其他动物

的本质区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资产阶

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１３］ ，因而追求资本

无限增殖的零和思维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逻

辑主线。 在资本至上的价值取向下，资本无限增殖

和肆意扩张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对人的统

治、人成为物的奴隶，人的主体性地位在资本主义发

展进程中不断被消解。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
大程度占有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经济运

行规律，将人的真正利益与福祉剔除于社会整体维

度之外，人的需要尤其是精神生活需要自然无法真

正得到满足。
回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百余年历史进

程，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是贯穿文化建设史的重

要经验遵循与长期奋斗目标。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

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的物

质文化需要跃迁为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涵盖范围更为

广泛的需要体系。 精神文化需要在理论高度和现实

深度上被置于更为突出、更加显著的视野范畴，实现

了需要内容在目的与层次上的提质与飞跃。 党的二

十大报告进一步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提出

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 ［１４］ ，这一系列关于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回应了人民群众主张建构精神世界、丰盈

精神生活的现实诉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真意涵，着力构建满

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理论体系。 在文化价值论

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以“三个事关”
的重要论断充分认识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具有的

凝聚共识、启智润心的独特价值，揭示了文化尤其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维系民族生存发展、实现民

族复兴的强大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

合”等蕴含人本底色的重大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

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在文

化自信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强调“对自身文

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和“对自身文化生命

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９］５３６。 一个民族是否具有

８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期



文化自信心，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崛起来说，具有

无可争辩的意义。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

有对自身文化的尊重，也不会在世界的物质交流与

精神交往中享有自主性和话语权。 在漫长历史进程

和长期奋斗中，中华民族以人民实践伟力锻造了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

样态，为坚定文化自信和实现民族复兴积淀了深厚

源泉和文化根基。 在文化使命论上，习近平文化思

想把握历史主动，顺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新要

求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新期待，在全球现代文明发

展的大视野下思考中华文化现代化演进问题，提出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增进人民福祉的文化路径。
２．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达于“用”，开辟人民创造

历史伟业新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人民群众及其劳动

实践是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生成建构及其价值指

归的重要逻辑主线。 考察马克思的整体思想转向历

程可以看出，关于社会历史主体问题的思考贯穿于

其对物质利益问题、劳动实践问题、人类解放问题的

诠释脉络之中。 在批驳唯心史观等错误思潮以及投

身革命运动的现实探索中，马克思逐步破除了唯心

主义视阈下人民主体的抽象性藩篱，实现了由自由

意识的抽象哲学理念到捍卫群众利益的现实主题论

域的转变。 通过劳动实践提出“群众”这一概念，马
克思确证了“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在社会历

史演进中的重大意义，鲜明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

创造者的论断，从而为唯物史观奠定了立论前提与

价值指向。
在领导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的长期实践

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运用于人

民群众文化传承和创造工作中，凝聚文化实践中的

人民伟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世界

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
的文化” ［１５］ ，并在实践中提出并逐步完善“双百”方
针、“二为”方向等彰显人民性的文化建设方针。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中相继提出“文艺属于人民”、宣传思想工

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依靠人

民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观照群众实践的文化

发展原则，确证了人民为推动文化发展不断提供内

生动力。
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背景，习近平文

化思想准确把握并科学回答了“怎样建设文化强

国”这一问题。 其中，既有宏观指导层面的布局要

求，又有微观操作层面的实践方略。 如坚持党对文

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有步

骤分阶段逐步推进等兼具宏观指导价值与微观操作

意义的工作方法，谱绘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

与任务书。
在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

持在党的领导下汇聚人民力量推动文化创造。 党的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和加强党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既是党的全面领导

的内在要求、题中之义和重要体现，又是确保新时代

文化建设正确走向的根本保证、人民创造性实践是

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在党的

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发挥文化凝心聚力的重要作

用，凸显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
在文化传承的方式路径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赓续中华文脉注入固

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主

张回应时代要求和文化规律，以人民智慧和探索赋

予其新时代的内涵和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增强其影

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凸显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

一的鲜明特征。
在文化发展的世界图景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

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构互鉴、包
容、对话的新型文明观。 世界不同文明都根植于本

民族实践土壤，透射着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发展

逻辑，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文明图景。 习近平文化

思想主张以全人类共同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人类

文明新形态”，从而驳斥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资

本扩张逻辑驱使下形成的文明发展等级差序格局，
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

３．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谱写人类文明

发展范式新图景

“体”是“用”的根本依据，而“用”则是对“体”
的运用或表现。 “体用贯通”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

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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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论”的干扰，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维度去

把握当代中国的文明角色和文化使命，通过融通思

想认识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

个全新的认识高度和实践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

调要“体用贯通”，充分展现其传承性、开放性、融通

性、自主性、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方法论意蕴，
是新时代破解文化“中西之争”的必由之路。

伴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３］１６９，全球化

已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走向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主

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视野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

式与交换方式的矛盾运动是全球化现象萌生演进的

经济根源。 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驱使人类历史

由地域史转向世界史，进而“打破各民族基于地域

和交往隔阂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其汇入世界历史

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 ［１６］ 。 这一历史进程

中，文化同样由地域性的文化向着世界性的文化生

成与转变。
作为全球化话语系统的重要一环，文化全球化

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

是文化全球化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经济的全球化就

没有文化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全球化对经济

的全球化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文化的全球化，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的全

球化。 当然，文化全球化并非意味着文化民族性的

消逝和所谓的文化趋同，其本真意涵直接指向不同

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
对任何国家与民族来说，确立文化自信心都是一件

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是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竞争的

前提条件。 只有在此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在各种

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面前表现出从容与积极、自
若与宽容的态度。 相反，在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

情况下，人们对外来文化通常采取的要么是消极防

御的态度，要么是极端狭隘的排斥态度，很难产生出

积极进取的竞争精神。
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文化全球化也是理解世

界文明新范式和人类未来新走向难以忽视的重要时

代表征。 不可否认的是，囿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

资本增殖逻辑的宰制，资本主义仍处于全球化进程

中的主导地位，其创造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私

有制文明发展的最后形态曾一度处于人类文明发展

的“顶峰”。 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西方

文明主张以资本逻辑消解人本逻辑、以“文明优越”
取代“文明共存”、以“普世价值”遮蔽“价值共识”
的悖论发展模式表明其无法成为人类文明史的终

点，更不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
作为根植中国大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理论

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明体达用”的文化实践中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

视角出发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提出诸多理论审思与

战略擘画，在人民情怀与人类情怀的情理交融中蕴

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意蕴。 马克思指出：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

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

况。” ［４］５５９同西方文明主张阻断不同文化间平等交

流互鉴以实现其文化霸权、维系世界文化中心的战

略野心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回应全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主
张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

样性，坚持以多平台的文化交流、多维度的文化互

鉴、多样态的文化合作致力于重塑和建构和平相处、
美美与共的新型世界文化格局。 在正确世界观的指

导下，诸如全球文明倡议、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

化共同体等蕴含文化互学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共同

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得以凝炼提出。 运用中国话语

回答文化发展的世界之问，从人类共同价值关怀出

发谱写人类文明发展范式的全新图景，高度凸显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主张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建构世

界文化共同体的辩证品格。

三、实践向度：在引领新时代文化强国
建设中展现人民主体的实践伟力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 从理论使命来看，习近平

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聚焦中华文

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担负着引领新

时代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是继续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行动指

南。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和价值追求，
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创造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渊源，又内生于理论体系建构之中。 马克思主义

全面生产理论认为精神生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

程，它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生成，从属于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反映人们现实的社

会关系，“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 ［３］９。 面对人民群众美好精神生活的新需要与

新期待，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思想

解放、开拓新的文化创新空间以及推动全球视野下

文明重构与发展的新征程上，也需要将其人民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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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融通于文化主体巩固、文化话语建构、文化使命赓

续的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让文化建设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全体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文

化力量。
１．坚持文化主体与人民立场的价值契合

主体与主体性作为哲学范畴的核心词汇，其具

体内涵与理论阐释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历多次嬗

变。 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性的概念还未明确形成，
哲学家们更多关注客体（世界、自然）的秩序和本

质。 在中世纪哲学中，主体性没有独立的地位，它依

附于神的计划和秩序。 １７ 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虽然标志着主体性的确立，但
也只是把人看作思想主体。 在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

的德国观念论中，主体性作为绝对观念达到极致，成
为世界和历史的创造性力量。 马克思将主体确证为

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建构出以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归的实践主体性思

想。 当人作为主体为达到改造客体的目的而建立和

推动一定的对象性关系时，所展现出来的类特性就

是主体性，其具体表现为主体的自主、能动和自由等

特性。
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

中也打上了主体性的烙印。 具体而言，文化主体性

意味着人作为主体能够自主地创造、传承和发展文

化，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的浸润。 在文化主体

性的视阈下，独立的文化形态在面临异质文化冲击

与挑战时，能够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独立

进行辨别、选择、批判与扬弃，并在融合外来文化积

极因素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的民族性。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

自我。” ［１７］９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国内外的双重压

迫下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中华文化也在

民族危机中经历了不同性质文化的冲击与变革，文
化主体性日渐式微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现实境遇。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中

担当起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责任，为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提供了文化支撑，改写了中华民族发展

的历史命运。 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地提出“文化主

体性”的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对于巩

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

上建立起来的。” ［１７］８文化自信是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通过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梳理党的百年文化自强史可以看到，人民立场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逻辑肇始与价值

指归，其标注了赓续民族精神命脉、构筑共有精神家

园的时代遵循与现实指向，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融

汇古今、彰显明体达用的理论品格提供了最深厚的

价值支撑。 从主体视角来看，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彰
显人的主体价值是重构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

在基础与力量源泉。 文化主体与人民立场既在精神

基因上融通，又在价值主张上契合。 深刻把握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

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

实践中，同样需要一如既往地巩固文化主体性与持

守人民立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反映中国

风格、彰显民族特色的文化创造，建设根植人民立

场、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２．凸显话语建构与人民主体的逻辑融通

话语体系是反映特定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达范式，集中体现了一个

国家的软实力与巧实力，蕴含着一个国家的独特文

明密码与核心价值取向。 自近代世界市场开拓以

来，西方国家基于其工业文明的强大优势建构起以

维护资本主义发展为宗旨的话语体系。 不言而喻，
“西方中心论”构成了西方话语体系的话语核心，裹
挟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文化霸权主义烙

印。 在我国与西方文明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
“西方中心论” “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一度甚嚣

尘上，侵蚀着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民族精神独立性。
“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
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
踪’、论坛上‘失声’” ［１８］ ，也成为亟须解决的文化

困境。 因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话语

体系与叙事体系，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础工

程。 在一定意义上讲，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就

是以共识表达凝聚价值共识。 “话语只有具有通识

性、通约性的表达，人们才能听得懂、易接纳、去认

同。” ［１９］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文化自强史是中国特色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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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叙事体系建构与发展的历史。 从毛泽东以

“实事求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凸显中国特色

的话语表达阐发实践观、辩证法等大众哲学原理到

邓小平以“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发展才是

硬道理”等质朴平实的语言风格诠释关乎国家发展

走向的重大制度安排和路径创新，从江泽民创造以

“三个代表”为核心的自我表达式的话语系统到胡

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话语概念，都可以看

出，强化人民情感认同、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和叙事体系的宝贵经验。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把握话语体系建构的人民性取向，以“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

达形式，深入浅出地阐发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

要求、新战略与新主张，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

事体系建构实现政治原则、学理内核与大众表达的

内在交融，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新贡献、彰
显其人民性意蕴的重要维度。 在社会思潮多样、价
值取向多元、思想观念多变的复杂情势下，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引领继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回应时代

要求、凸显自主性与原创性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
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话语建构与人民主体的内在融

通，既要植根群众生活实践提炼出用以构建中国特

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又要以大众化表达和群众性话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

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３．实现文化使命与人民实践的辩证统一

在文明史视阈中，中华民族发展史实质上是中

华文明形成和演进的历史。 中华民族以五千多年生

产实践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形态中唯一延续

至今且从未中断的文明，对人类整体文明发展进步

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持久影响。 近代以来，囿于资本

主义工业文明累积巨大物质财富的显著优势和中西

文化“两极相联”的接触、碰撞与冲突，中国被迫卷

入了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潮流，中
华传统文明也遭受了空前的历史性解构。 割裂传统

文明、推崇“现代文明 ＝西方文明”的迷思曾一度在

历史语境中被放大延伸，成为近代中国深重民族危

机的重要文化表征。 俄国“十月革命”后，具有先进

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审视文

化问题、推动文化发展的理论遵循，为中华文化发展

打开了全新视野。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探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

道路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融会贯通，打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优秀

传统文化现代化内生契合及有机互动的理论逻辑与

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系统总结文化建设实践尤其是新时代十年来文化

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新时代文化使命，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

论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激活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基因，

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得马克思主义更

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

了现代的诠释和发展。 这不仅有助于形成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形态，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

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

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

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相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是处于成长和发展

过程中的文明，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生成的

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

中华文明的整体。” ［２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植

根于传统文明的沃土，赓续着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

性，同时又跳脱传统文明无法回避的阶级属性、旧有

模式、历史局限等痼疾，赋予了其现代力量与时代

特征。
从文明的立场与指向来看，与西方资本文明鼓

吹资本至上、竞逐剩余价值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本文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民本文明，是真正实现‘物的理性’ ‘物的逻

辑’向‘人的理性’ ‘人的逻辑’复归的文明” ［２１］ 。
总体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破解文明发展“古
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课题中直面“现实的个人”的发

展境遇，关注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既
实现了对根植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反映封建等级次

序的传统文明的扬弃与超越，又突破了以资本逻辑

为中心、以“线性道路” “单数文明” “民族优越”为

特征的西方文明的宰制与把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融通中国式现代化“旧邦新命”与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文化使命”，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贯穿于

二者同体共生与支撑互促的关系之中，在顺应世界

现代化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中以人民实践智慧

推动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与积聚，凸显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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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使命的人本意蕴。 从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
文化繁荣为民族复兴积淀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最

深远的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蕴中华文

化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与价值向度。 深刻把握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

文化发展之路，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一如既往

地坚持文化使命与人民实践的辩证统一，从人民群

众鲜活的实践中汲取文化创新创造的理论智慧，更
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为中国式现代

化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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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原创性贡献

陈松友

　　摘　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总结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事业

发展经验创造性提出的重大命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入理解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要在阐明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各自内涵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完整把

握其主旨要义。 基于理论、历史与现实逻辑来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在指

向，是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是党有效应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客观规定。 作为以党的建设促进

和推动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丰富发展社会

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实现党的革命性与人民性品质同向一致以及拓展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认识与探

索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党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１４－０９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总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经

验、按照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要求而提出的重大命题，
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人民奋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征程中高度的历史主动与主

体自觉，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政党治理之于社会建设、
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意义与主导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自我革

命”与“社会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和

新要求，深刻揭示并阐明了“两个伟大革命”之间的

相互关联与协同耦合，形成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的重要思想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１］６４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要以党的建设牵引、推动社会治道变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

管党治党” ［２］ 。 作为新时代党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实

践创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进一步实现

了党内主体环境与党外客体环境的共生互促，深化

了现代中国执政党、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统一、一体

同构的发展范式，历史性地延续推进了无产阶级伟

大光荣的革命事业，高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

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 站在“两
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处，深刻理解和把握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涵要义，深入分析和阐

释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原创

性贡献，对于充分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极端重

要性、探析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作用方式与

效力表现，有着独特意义和价值。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研究”（２３＆ＺＤ００３）。
作者简介：陈松友，男，江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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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内涵要义

　 　 “革命”一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核心概

念，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性与坚决革

命性。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革命”具有双重内

涵：狭义的革命指觉醒阶级通过暴力行动推翻统治

阶级，侧重政治革命；广义的革命则指涵盖政治、经
济、文化等领域的根本性、深层次变革，从本质上完

成社会形态跃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这一重大命题，明确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新要求，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

新成果。 从整体上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首先要明确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各自内

涵和相互联系，进而理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的主旨要义。
１．“党的自我革命”与 “社会革命”的内涵和

联系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讲话

中，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表达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

维度的阐释语境。 一是从精神品格维度阐释党的自

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

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３］坚持党的自

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的独特标

识。 二是从全面从严治党维度阐释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

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４］ 并指出党的自我革命与

全面从严治党的相互联系，开展党的自我革命必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三是从目标要求维度阐释党的

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必须以自我

革命为目标任务，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

发展。 四是从价值定位维度阐释党的自我革命。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

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

案。” ［１］１４党把自我革命上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的高度，指出了坚持党的自我革命的紧迫性和重要

性。 这四个维度的阐释语境存在着清晰的逻辑认

识，即“党的自我革命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党的

自我革命—怎样开展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

的目标是什么”。 围绕这一逻辑认识，对党的自我

革命的内涵可作如下阐释：党的自我革命是党最鲜

明的政治品格，是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

答案，其致力于去除影响党的先进性与弱化党的纯

洁性的一切不良因素，内在规定着党始终以正视问

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

践，在长期的革命性锻造中不断提升能力，巩固自身

的领导与执政地位，达成引领社会革命的发展目标。
关于社会革命，则是党的自我革命作用并指向

于社会层面的实践追求。 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

紧密相连、互构互促。 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并非简单

地停留在对旧秩序、旧观念、旧制度的摧毁上，而是

讲求破立并举，对社会建设方式与社会生产关系进

行解构、重构与建构，实现社会发展的大调整、大变

革、大跨越。 进入新时期，党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
领导人民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创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革命进入高速前进、高度发展

的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面对现代化的多重遭遇，为
促进党对社会发展的高效引领与正向规范，党通过

自我革命不断提升自身在社会革命中“建设新制

度、新秩序、新社会” ［５］ 的能力和水平，加深党的自

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交融相通。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

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６］

他精确指出了社会革命的主题和内涵。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扭转了一

段时间的管党治党不力局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升至全新阶段。 这既是党领导

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是社会革命的现实样态

与实践表征，昭示着组织、引领和推进社会革命是党

的自我革命的重大使命。
审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不

能以原因和结果的单线联系来判断和定义，而是要

立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深刻把握二者的主体与客

体、内在与外在、前提与目标的辩证统一性，认识到

二者之间是协同并进、融贯互促、有机统一的。 进一

步而言，党通过自我革命不断增强领导社会革命的

能力，社会革命的发展境遇又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

新要求，提供新契机，二者在实践中形成相互促进、
相互深化的良性循环，确保党在提升自身建设质量

的同时，能够持续引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２．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主旨要义

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为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

成。 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主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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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必须紧扣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

内在的“引领”关系，明确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

的“引领”关系具体表现在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与组

织引领上。
第一，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政治引领主

要体现在定向把舵上。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

建设，党的自我革命最关键的就是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要把政治引领放在第

一位，统一全党全社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仰与政治

意识。 党在政治建设上自我革命的程度决定着社会

革命的深度与广度，党加强政治建设领域自我革命

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全党全社会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充分发挥党在推进社会革命过程中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秉承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

政治原则，持续提升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与

政治执行力，形成了“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成果，
提出了“两个维护”的根本政治原则。 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将党

的自我革命的政治引领优势转化落实在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不断推动社

会革命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第二，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思想引领表

现在以党的价值理念引领社会发展，为社会发展提

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将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在政治上的坚定源

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党的先进性源于对马

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 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革命的同时持续发力思想领域的自我革命，大力开

展党内集中教育，洗涤共产党人的思想污垢，补足精

神之“钙”，抵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歪曲性理解，
引导教育党员干部主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筑牢全

党全社会的理想信念之基，不断推动“两个结合”，
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面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革命引发的新趋势、新
挑战、新机遇，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党全社会凝聚起思想共识，
并在此基础上全面从严加强思想建设，推动主流价

值观的形成发展、扩散传播。 通过思想建设领域的

自我革命，党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支撑、价值牵引与思想引领。

第三，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组织引领体

现在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党的组

织体系的社会覆盖规模、社会下沉力度与社会影响

能力。 党的各级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部力量，党在政治建设与思

想建设领域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

的引领都直接依赖于党严密的组织体系。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党严格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围绕增

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以自我革命精

神优化组织结构，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进一步建立

起系统完善的遍及城乡、贯通上下的党的组织体系

覆盖网络，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

得到有效执行，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社会革命中

团结群众、凝聚共识的阵地作用。 面对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党将政治标准摆在

首位，坚持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吸纳各方人

才，发展组织成员，要求和鼓励党员干部俯下身子、
深入社会、走进基层联系人民群众，切实提高党在人

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以全面的组织引领发动群众共

同推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体现了党对自身

角色和使命的深刻认识与责任担当，要求党通过加

强党内治理、提高党建质量来贯彻执政意志，推动社

会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更广阔的

境界。 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得以成功发展的重大

结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有着深刻的理

论、历史与实践逻辑，既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内

在指向，也是对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的经验总结，更
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

化的客观规定。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作为

党的政治自觉，不仅展现出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与

抱负，更彰显了党特有的历史主动性。
１．理论逻辑：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

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在指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继承发展马

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

一个重大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提出这一

命题，但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基底的马克思

主义革命理论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

了理论上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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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人类解放的本质

要求。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犹太人的革

命概括为“政治革命”，这种革命虽在政治上实现了

人的解放，但也只是为人的全面解放设定了前置条

件。 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更高级的革命形式，即恩

格斯所提出的“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

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７］

所谓社会革命，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

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每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

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

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

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

了” ［８］５９７。 这一科学论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运动中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因此，马克

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发起社会革命革除旧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以往全部的所有制关系作

最彻底的决裂，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人类

才能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实现最终解放。
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承担社会革命的必然

选择，社会革命不会自发出现，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

引领与推动。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中指出， “工人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

取” ［９］ ，突出了无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地位，
也暗示无产阶级及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引

领社会革命前必须首先实现自身的革命———自我革

命。 马克思在比对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时

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

得胜利……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

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

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 ［８］４７４。
与之对应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

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

去……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

性、弱点和拙劣” ［８］４７４。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若要

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恪守革命的辩证法，始终勇于进

行全面的自我审视、彻底的自我批判。 这种彻底的

自我批判不但能够增强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还为其

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道德支撑［１０］ 。 在

自我革命精神的引领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在一次

次革命斗争中清除自身的一切不利因素，始终保持

纯洁性与先进性，最终能够肩负起实现共产主义和

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自我革命不仅是无

产阶级政党强化自身建设的需要，更是其完成历史

使命、引领社会变革的必由之路。 通过自我革命，无
产阶级政党能够在理论上保持先进性、在组织上保

持紧密性、在实践上保持正确性，有效引领社会从旧

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脱离出来，转而建立新的

社会形态，最终为实现人类解放铺就革命道路。 立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以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是党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对马克思

主义革命理论的承继发展，保证党伴随当代中国革

命实践的高涨不断展现出真正的革命力量。
２．历史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

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既是带领人民矢

志不渝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段自我革命与

社会革命相互交织的历史。 这种双重革命的实践经

验为新时代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每逢关键历史时刻，党总是勇

于自我革命，刀刃向内、驰而不息地锻造自身，从而

成功引领社会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

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民族独立的前提条

件，是党进行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 近代中国在帝

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下积贫积弱，中国

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任务就必须锻造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即建设一支

政治过硬、思想过硬、组织过硬的革命队伍。 对此，
早期共产党人进行了初步探索。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

严峻局势，党的八七会议严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正确方针，引导中国革命走出低潮。 面对红军的生

存困境和党内存在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遵义会

议及时纠正了错误的军事和组织路线，开启了党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延安时期，党
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进一步肃清党内存在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实现了党的思

想、政治和组织统一。 １９４９ 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展
现出要求全党时刻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清醒认

知。 党以自我革命的形式不断清除内部的错误思想

和不良作风，提高了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战斗力，为开

启中国发展新纪元、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

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在推翻封建专制

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形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７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原创性贡献



渡、以何种方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党进行社会革

命的主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执政的中

国共产党面临军事、经济、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考验。
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重大历史任务，
党继承发扬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以党的建设为抓手

自觉进行自我革命。 针对党内暴露出的贪腐现象以及

居功自满的情绪，党中央做出开展整风、整党、“三反”
“五反”运动的决定。 在这场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革命

运动中，党内大批干部得到警示教育，不适应社会主义

建设要求的思想和作风得到进一步清除，党群关系进

一步加强，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得到极大提升。 基于

全党全社会的空前团结，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

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

摆脱“文革”影响，探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

社会主义正确道路成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

主要内容。 历经十年内乱，拨乱反正成为全党亟待

解决的问题。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顺应时代大势，做出实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策，使党内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 为进一步清除“文革”时期党内

遗留的纪律废弛、规矩不严、作风败坏等问题，党的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为党内践行民主集中制和正常开展政治生活

提供了党规依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

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

修复能力。” ［１１］中国共产党人在正视“文革”历史的

基础上吸取教训、积极改革，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和

创造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成
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带领全国人民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第二个百年之际，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社会革命的新主题与新目

标。 围绕如何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

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１２］ 同时，立
足党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又着重指出：“办好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 ［１３］新时代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

前发展从加强自身建设入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

针，以零容忍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打出了一套自我

革命的“组合拳”。 经过新时代的顽强斗争，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能力在革命性锻造中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事业也在党的自我革命淬炼中

蓬勃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贯穿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验证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

主线。 通过持续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

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也成功实现了中国社

会广泛而深刻的系统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３．现实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

党有效应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客观规定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党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风险考验。 这些风险考验不仅来自国际环

境的复杂多变，也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起

伏波动，更来自党内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 面对重

重挑战，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

和坚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来有效应对

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
从世情来看，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潮流

并行，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 一方面，和平

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仍不可阻挡；另一方面，逆全球化

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面对风高

浪急的外部环境，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升党

的建设质量和国家治理能力，如此，才能在国际竞争

中保持战略主动，以内部安全稳定为保障，有效应对

外部挑战。 这就要求党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与

实践行动强化组织建设，提高驾驭风险的本领，在波

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从这一层面来讲，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

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与战略选择。
从国情来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仍

面临许多困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当前社会仍存

在诸多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科技创新能力还不

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

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重点领域改革还

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城
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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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

题。” ［１］１４这些难题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任务，也对

党的执政方向、目标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由此，
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纵深发展便成为新征程上国家治

理的应有之义。 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党

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砥砺自身，充分发挥党的领导

的最大优势，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从党情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持之以恒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推进自我革命，管党治党宽松

软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但是面临的“四大考验”
“四大危险”仍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长

期执政、巩固执政基础，成为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

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内存在的问

题进行深入剖析，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

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并依靠一系列的自我

革命举措极大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态，提升了党的形

象，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面对急剧变

动的国内外形势，党必须具备前瞻性和战略性思维

能力，既要解决眼前的困难和问题，更要预见未来的

挑战和风险，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全方位推进以党

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党始终成为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应对国际形

势变动、推动国内发展、实现长期执政的客观规定和

必然选择。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国

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不断提

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成为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

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原创性贡献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领导人民奋

进民族复兴征程得出的重大结论，不仅从理论深度

上阐明了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核心线索，还从

现实高度上保证了党对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主

导。 作为以党的建设推动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内

在要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党的百余

年奋斗注入了强大动能，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发展、创新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统一党的革命性

与人民性品质以及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

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 深入阐释

这些原创性贡献，有利于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对党的领导权威与执政地位的价值认同。
１．创造性地实现治党治国的有机统一，昭彰了

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核心逻辑

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以党的自

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强调作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

党，通过实施指向于自身内部并具有鲜明革命性特

质的管党治党活动，不断将党内治理效能溢向社会

场域，从而引发社会在稳定有序基础上的变革性、跨
越性发展。 从“执政党—社会—国家”协同发展的

视角来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增进了

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党内制度化与规范化治

理，还实现了以政党治理为主轴的社会发展与国家

治理现代化，持续促进执政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

线性成长，有机统一着治党治国的全过程。 作为现

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理路，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不仅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

政党逻辑，还从“党社互动”的视角揭示了政党建设

之于社会建设的先在性意义，系统诠释出党治国家

的现代化建设范式。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充分

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核心逻辑就在于推

动和保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此过程

中持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彻底融入

治党治国的内容要素与体系结构中，以党的领导把

控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进而有力保障中国式

现代化的高水平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整体而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

抱持革命精神推进革命活动的题中之义，其突出贡

献体现在明确并强化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领

导，推动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互促共进。 一是以党

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显著提升党的建设质

量、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形态的内在要求。 党的

自我革命旨在以严肃峻厉的管党治党活动有效管控

党员干部，改善政治生态，维护党内秩序，改进组织

管理，从而在规范党的执政行为的基础上引发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协调与融通党与社会组织的关

系，实现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政治引领、组
织嵌入、制度建构与资源整合，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

展形态依托党的自我革命得以立体全面的塑造与呈

现。 二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锻造党的

先锋型与使命型政党特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贯彻落实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意志的必要之举。 党在

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内在自我革

命与外在社会革命并举，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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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坚定的斗争精神与强烈的使命意识，把自身建设

成为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锋型与使命型政党。 以党

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本意就是依靠改造党内

主体世界引领变革党外客体世界［１４］ ，以先锋型政

党建设为基础调动党群合力，以使命型政党建设为

主导凝聚价值共识，将党的革命意志注入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 三是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加强党同社会和国

家联系、以党的理想信念贯通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

规定。 作为党联系与引导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的价

值支撑，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

保证，构筑了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精神基石与思想

内核。 从价值层面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宏观上实现了党的理想信念对治党治国步调、理
念与方式的正向统合，加深了党同社会和国家的紧

密联系、互动交融，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执政

党主导社会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内在本质。 在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牵动下，党的建设作

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赋予了现代中国国家建构

最深刻、最有力、最持久的变革性力量，实现了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治党治国的整全性与一体化推进。
２．历史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设了

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的崭新图景

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为实

现其价值主张、目标纲领与路线方针，而对涉及自身发

展的一系列认识与实践进行经验性提炼、学理化阐释

与规范化表达所生成的思想理论［１５］。 马克思主义建

党学说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体系的本源性、主体

性与根基性内容，深度集成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

设的观念认知与理论智慧，集中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

与道义追求，从根本上指导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党

政治实践的现实展开。 作为党探索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得出的重大理念，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是

具有标识性意义的理论创造，又凝结着党加强自身建

设的理论积淀，在赓续党的革命历史传统中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表征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的具体实践形式。 通过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性活动，社会主义政党

政治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中得到进一步

创新和升华，实现了以中国经验为解释范畴的飞跃式

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自主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政

党政治理论体系。
观照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伟大实践，党对坚

持革命、领导与执政的诉求内在统一并整体实现于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理论的崭新图景通过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得以清晰勾勒与鲜明呈现。 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对“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

核心概念做出深刻诠释，突破了对革命局限于“暴
力性与破坏性”范畴的单一认识。 作为无产阶级解

放的必由之路，革命确认了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历

史合理性与现实正当性，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的

系统建构发端于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理解与实

践。 自党成立起，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并

不困囿于革命的“暴力性与破坏性”，而是以中国实

践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方法，标注了深厚的“建设

性与发展性”意义，强调以辩证视角来审视和推动

革命，在革命中焕新党内治理与社会发展面貌，使马

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创新发展中彰显科学性与真理

性，实现革命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统一。 二是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指明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

党与执政党的活动方式，通过昭示党的执政成就展

现党的光辉形象。 党的光辉形象源于人民的拥护认

同，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历史性成就检视了党卓越的

执政能力，增强了人民对党的领导的坚定信心。 以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规定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革命党与执政党必须不断坚持革命斗争、巩固执政

地位，通过持续创造新的执政成就，增进人民对党的

光辉形象的情感认可与切身感知，保证党从领导人

民齐心奋斗中汲取鲜活的实践资源，充实发展马克

思主义建党学说。 三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做出回应与解答，提升了党对自身本质的思考深度。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是关系党生存发展

的根本问题。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立足社

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实现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

革命互动发展、党的革命理想与执政追求同向共进，
有力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使党加强对自身存在意

义与本质属性的思考，深化对所担负的特定政治使

命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
开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新境界。

３．时代性地彰显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增进了

党的革命性与人民性品质的同向一致

人民本位立场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

立场，内蕴党坚持人民至上开展全部工作的方法导

向，对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主题、原则、目标和方

向等做出了最普遍的价值规定［１６］ 。 作为新时代党

的建设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以党的自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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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聚焦于开拓

人民事业、维护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要、保障人民

安全、实现人民幸福上，通过在革命实践中充分贯彻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把人民摆放在

党的革命事业的最高位置，以人民需要为导向推进

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从而使得党同人民之间的密

切联系前所未有地加强，深刻彰显了党在新时代伟

大变革中对人民本位立场的坚守和遵循。 人民本位

立场形成并巩固于党从创建至今对革命信仰的坚

守、革命事业的执着、革命力量的壮大与革命前景的

信心，展现了革命对人民伟力的寄寓和依靠，党在长

期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中淬炼出鲜明的革命性与

人民性品质。 这一宝贵的精神品质汇聚为共产党人

崇高坚定的党性觉悟，激励党锐意进取、守正创新，
引导党自觉地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

开展革命活动的价值支点，使党着眼于革命理想与

人民事业，推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革

命事业中谱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进入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进

一步实现了党的革命性与人民性品质的同向一致、
互促提升，在推动“两个伟大革命”高度统一、关联

互构的基础上，使得党的革命事业在面临“两个大

局”的重重考验时仍然得以延续发展，并书写出更

加宏阔的历史篇章。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本位立场牵引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走向，厚培党的人民性底蕴，锤
炼党的革命意志，深度激活党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

政党所固有的革命禀赋，引导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根植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

民，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创造出无愧于

人民的复兴伟业。 随着新时代的大发展大变革，以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愈发明确了党的利益与

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整体统筹党的革命方略、革命

需要与革命目标立基于人民本位立场之上，保证党

的革命行动达致合价值性、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的

高度统一，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性与人民性意

义。 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民本

位立场寓含党对人民主体力量的根本依靠、人民集

体意志的坚决贯彻、人民利益关切的责任担当及人

民事业发展的不懈探索，承载着党坚定不移的革命

追求，富集了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元素，保证

党的革命实践沿循初心使命既定的发展方向行进，
逐渐达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在规定的社会发展目

标。 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发展局势，人民本位立场

赋予党的革命事业以稳定的价值内核，明确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基本原则与实践目

标，不仅为党实现长期执政累积了丰厚的社会资源，
夯实了牢固的民意基础，还使得党的执政能力与领

导水平在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现实检视下不断得

到强化与提升，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人民本位立场，所以才能在中

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生成以政党逻辑为根本、以民本

逻辑为主导、以革命逻辑为策略，独异、超越和翻转

西方旧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模式，才能以一以贯

之的奋斗精神创造出专属于中国人民所有的时代成

就，不断推动党朝着民之所向深入开展革命实践。
４．革命性地揭示党的领导与执政规律，确证了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现实必要

历史周期率之问本质上是关涉党为何实现、如
何实现根本领导与长期执政的问题，折射出党对于

自身事业能否长久存续发展的担忧、警惕和反思。
日益复杂的革命形势与时代环境促使党秉承强烈的

忧患意识与使命意识，深入求索对历史周期率之问

的科学解答。 历经艰苦持久的砥砺奋斗，党在明确

“人民监督”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基

础上，找到了作为第二个答案的“自我革命”，并围

绕“自我革命”生成了一系列经得起实践充分检验

并具有强大现实效力性与指导性的思想理论，客观

上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纵深发展，正确引导新时代社

会变革的政治方向［１７］ 。 作为党开展自我革命的核

心内容与客观规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是党以革命为方法论探索如何巩固自身领导与执政

地位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既增强党在革命进程中的

主动性与主导权，又确证革命对于保障党的领导与

执政地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全面展现了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革命、领导与执政的联系统一、并行不

悖，深化拓展了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

的实践意涵，提升了党有效破解历史周期率之问的

可及性、深刻性与彻底性。
党的领导与执政规律内含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的实践推进中，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

会革命所创造的人民生活水平跃升状态、管党治党

新气象以及社会发展成就与国家治理绩效无不彰显

着党的领导与执政规律，证成着自我革命作为探索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逻辑自洽与现实必

要。 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通过实践兼

具革命性与建设性特点的治理与发展思路，最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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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凝聚、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质量

与发展高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实

现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质态跃升，增进人民对党的

领导的政治认同，巩固党在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中

的领导与执政地位。 二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着力于锚定管党治党突出问题，通过实施大刀

阔斧的管党治党举措，严格规制党员干部，净化党内

生态，改进党内治理，从党自身出发查找和祛除影响

党的组织运行的顽疾病症，加强党的先进性与纯洁

性建设，以保障党的肌体健康，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

执政水平，更好发挥党引导社会建设的功能作用。
三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实现了将党内治

理效能有序向社会与国家层面辐射外溢，以加强党

的政治引领、主体统合、价值嵌入、组织扩展与制度

保障为支点，提高党对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把控

性和驾驭度，致力于持续创造更高层次、更高水准的

社会发展成就，以检视和确认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

的正当性、规范性与必然性。 党的领导与执政规律

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活动的全面展开

中，一方面，随着民族复兴前景渐渐明晰，人民生活

日趋美好得到了普遍揭示与阐发；另一方面，在不断

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中实现了进

一步深化与提升，为建成坚不可摧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提供了基于政治共识、价值认同、人民信赖以及发

展成就拱卫的有力支持与可靠保证。 以党的自我革

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所提炼出来的党的领导

与执政规律，为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与可行的理论资源，推动

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下把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引向深入，指引党在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中不

断创造更加卓著的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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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的四重意蕴

解丽霞　 　 王众威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

产党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航向与行稳致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领导核心、理论创新、使命担当、组织动员四大功能，在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始
终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和功能优势，担负起寻求现代化、发展现代化、推进现

代化的责任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政治保证、确立指导思想、指明价值目标、凝聚发展力量，成功领导中国

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政党功能；中国式现代化；领导核心；理论创新；使命担当；组织动员

中图分类号：Ｄ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２３－０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关键时期，并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１］ 。 政

党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是由它的基本功能决定的。 “从历史上看，政
治发展往往成为更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心过

程” ［２］ 。 政治因素对现代化的意义如此之大，根本

在于政党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锻造成为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

产党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自

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 二是理论创新。 中

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无

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因中国现代化

实践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因

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开辟。 三是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使命既“为中国谋”，也“为世界谋”，“没有

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
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３］４８２，为世界

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 四是组织动员。 中国共

产党的根基在人民，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

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党的

组织动员来团结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功能，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政治保证、确立指导思想、指
明价值目标、凝聚发展力量。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

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突破， 我 们 党 成 功 推 进 和 拓 展 了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４］１８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和伟大成就，关
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１１）；广东省

人才称号支持项目。
作者简介：解丽霞，女，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心特约研究员（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４１）。 王众威，男，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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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核心：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政治保证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

产党的根本政治功能，这具有理论的自洽性和历史

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

作用的部分” ［５］ 。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

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在艰苦

卓绝的奋斗实践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彪炳史

册的功绩，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

力。 习近平指出：“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

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

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

位。” ［４］１９３实践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各项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

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作用。 从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来看，现代化不仅

涉及“谁来领导”的主体问题，而且涉及“领导什么”
的内容问题。 即是说，现代化的领导有其内在的主

体规定性，在现代化建设中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

的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有

什么样的领导力量。 作为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后来

者，“中国是在缺乏现代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条件下

开始现代化发展的，这种现代化必定要借助有效的

核心力量，来支撑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框架；必定要

借助有效的领导力量，来整合资源、规划全局、把握

机遇、创造合力，以实现跨越式的快速发展” ［６］ 。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集中体现为把牢发展方向、明确道路选择、谋划战略

安排、锻造自身力量。
把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从世界历史进

程来看，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现代化

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目标追求，但不同国家在

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决
定了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前进方向和发展模式不尽

相同。 西方现代化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现

代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率先完成了现代

化的任务，形成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但这并非是唯

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 对于后发国

家而言，通过什么样的模式、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是

摆在它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

方案轮番出场，最终都未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问题，均以失败告终。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难

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党自诞生之日

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习

近平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

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７］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发展，焕发出蓬勃

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成为中国走向现代

化的必然选择。 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又在实践创新中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

时代内涵。 邓小平明确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

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８］２２９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 习近平指出：“为什么要强调党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这是因为，党的领导直接关

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

败。” ［９］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决

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根

本区别。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方向决定道

路，道路决定命运。 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直接关系现

代化的成败。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是现代化的先行

者，但各国基本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条

件存在差异，决定了现代化道路必然呈现出多样化

的景观。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苏为鉴”，独立探索出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

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

成功。” ［８］２中国共产党在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

上，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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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完
成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再到“走自

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

变。 习近平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

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 ［１０］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

创新的结果，它不仅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发展，
而且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必须毫不动摇地沿着这

条道路继续向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把“必须坚持

自信自立” ［４］１６作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的“六个必须坚持”之一，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４］２２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一。
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 现代化是社会

的整体发展，合理的战略是其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

之一［１１］ 。 战略安排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过程，是科学判断发展大势、善于把握发展规律、积
极掌握发展主动作出的立足长远、顾全大局的设计

与规划。 战略问题往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

衰成败，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

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

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

望。” ［４］２５２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思维，善于把

握战略安排。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

产党不断增强战略思维，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

出现的机遇和挑战，对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作

出科学判断。 在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部
署和举措时，中国共产党注重从全局出发、从长远出

发作出系统谋划。 现代化的战略一经形成，中国共

产党就会长期坚持并一以贯之，同时也会根据实际

情况灵活调整策略，以确保战略的有效实施。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使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

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就开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部署，并在不同历史

阶段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适时

调整战略目标。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对基本实现现代化及未

来五年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系统论述。 层层递进的

战略安排不断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一步步变

为现实。
以自我革命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党

的自我革命是其发挥领导核心功能的重要表征。
“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要完成自身的现代化。 政党现

代化的关键在哪里？ 一句话就是回归政党的本

质。” ［１２］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对政党现代化的

现实回应，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党的自我革命就在于

其勇于进行自我省思，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

和纯洁性，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习近平

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

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３］１８９中国共

产党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敢于直面问题，
及时解决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以保持党的肌体健

康。 通过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领导干部

的政治觉悟和能力素质，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

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提升党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使
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前行。

二、理论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
确立指导思想

　 　 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发展之道。
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

先进战士的作用。” ［１３］３１２理论源于特定时代，是对

时代问题的深刻思考和回答，是对时代精神的提炼

和升华。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理论必须不断

创新和发展，以适应实践的需要，从而超越时代的局

限，为未来发展提供指导。 因此，从具体实际出发，
不断追求真理，这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当然，理
论创新并非自发产生的过程，而是需要理论主体的

积极推动和不懈努力。 就理论创新的主体而言，包
括个体、群体及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它们在理论创新

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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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在政党政治领域，理论的政治入场预设了

政党的主体出场。 作为政治组织，每个政党都有其

独特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政党建立的思想准备，
而且是政党行动的指南遵循。 政党只有拥有科学、
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在政治实践中引导社会发展

和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必须根据时代发展和

实践变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

动，并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理论。 这就表明理

论创新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任何政党要获得持久生

命力和先进性，就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必须时

刻保持理论创新的活力，始终保持对真理的执着追

求和对实践的科学把握，不断探索和回答时代提出

的新课题，以确保其政治领导力和政治方向正确。
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成果，彰显了党的理论勇气和创新能力。 可以说，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

创造的历史” ［３］４１９。
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科学理

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总结形成的。 科学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身的

科学性和系统性，更在于其能够指导实践、解决实际

问题。 只有将科学理论应用于实践中，才能检验其

正确性和有效性，并推动实践发展。 科学理论与实

践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实践性是科学理论的重要属

性，是评判科学理论的重要尺度。 列宁指出：“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１３］３１１这就指

明了，实践若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将难以达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条件不在于现代化

性质的界定，而在于理论指导的科学性及对科学理

论的把握深度。 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充分把

握现代化建设的规律，确定现代化的前进方向，预见

现代化的未来前景，制定出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

发展战略。
在现代化建设的复杂过程中，如果缺少科学理

论的指导，现代化建设就容易迷失方向，大大增加失

败的风险。 历史已有前车之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一定

时期内取得了工业化的巨大成就，然而苏联后期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只

有那些经过实践验证、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理论，
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和有力支

持。 正是科学理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才能不断适

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和新需要，才能不断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

础。” ［１４］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

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的

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习

近平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

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 ［１０］这一论

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原因，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事业成功

的秘诀。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

来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４］１４这一论断深刻阐释

了“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与“马克

思主义行”的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行”，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彻底的理论说服力、深刻

的历史洞察力、深厚的现实穿透力，这种“行”又外

显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以

指导实践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

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焕发出蓬勃生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系统

的科学理论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

业，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

新，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实践。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独特的国

情、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既不可能简单地拘泥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现代化“模板”，也不

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搞“翻版”，必须从实

际出发，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理

论来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无论是‘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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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用’还是‘和魂洋才’以及由这些类似的观念派生

出来的政策都不是解决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可

行方法。” ［１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发

展阶段都坚持守正创新的精神，不断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新的飞跃。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现代化之“的”，充分认

识和把握基本国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
借鉴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

实践经验，不断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发展规律，逐步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现代化建设进行

了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实现

了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作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注重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中

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

纲领，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

步。 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进一步

发展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提
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不断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

新贡献的底气所在。” ［１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现

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跃升，谱写了现代化建设的

新篇章。

三、使命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
指明价值目标

　 　 使命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 萨托

利指出：“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

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

们。” ［１７］在西方国家中，各种势力集团尤为活跃，它
们代表着数量巨大的选票，通过资金支持、选民动员

等方式影响政党的政策立场和决策过程，谋求自身

的政治经济利益。 政党为赢得这些利益集团的支持

和拥护，获得或维持执政地位，不得不表达、反映他

们的利益要求来设法取悦他们，表现出典型的利益

表达功能。 这意味着政党会受制于利益集团博弈而

左右摇摆，极易造成公共政策的不稳定，引起社会的

失控、失序和失衡。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

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没有任

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５］ 。 自诞生

之日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明确认识到自身所应肩

负的使命，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政党的主张和意图，
即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

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崇高使命担当，是在把握历史规

律中生成的一种超越单纯表达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

的功能。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仅使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人

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１８］ ，既彰显了

民族国家政党的责任担当，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天下情怀。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是党的政治

宣言，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的问题，是
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标识。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

当从人民、民族和世界三个维度指明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目标追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和力量之

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

念，是党坚持性质宗旨、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表现出坚定的人民立场，
确立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目标和政治使命，并一以

贯之地体现在党的全部奋斗历程中，为赢得人民信

任、获得人民拥护、取得事业成功提供了不竭动力。
习近平指出：“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

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

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３］４２０－４２１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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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现代化，“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
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

是现代人”，“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

国家” ［１９］ 。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

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主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
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人民创造更多自我实现的机

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不以牺牲个

体利益为代价，通过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既充分发

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资本更好地服务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让人民能够 “得其所应

得”，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向不断前进，有效克

服了西方“见物不见人”的现代化弊病。
锚定民族复兴大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 复 兴 是 近 代 以 来 中 华 民 族 最 伟 大 的 梦

想。” ［３］１１政党领导和推进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中国

政治发展的特有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社会

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代表着中华民

族的根本利益和前进方向，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

命运紧密关联，自觉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义
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来，努力践行的基本使命有

四大方面：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现代化发展和劳动

解放［２０］ 。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意味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

其他什么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相互贯通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蕴着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逻

辑，现代化建设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途径和手段。 只有推进现代化建设，才能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实现，也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和

更高的目标。 习近平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

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４］１８中

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经

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促进世界发展进步，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贡献智慧和力量。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

品格，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

类求解放” ［２１］ 。 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

目标和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始终坚守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目标，把为人类谋进

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指

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为人 类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的 贡 献 作 为 自 己 的 使

命。” ［３］４７中国共产党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天下情怀，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格局之大和

使命之大。 邓小平指出：“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
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

献可能会多一点。” ［２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造福世界

人民。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历史文化传统、
现实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既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

道路，又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现代化的经验和文明

成果，开辟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现代化新路，打破

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 ［３］９。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

方“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为促

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发出了时代强音。
这种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和责任

担当，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生

命力。

四、组织动员：为中国式现代化
凝聚发展力量

　 　 组织动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其核心

在于将原本分散化、原子化的力量有效地整合起来，
形成合力。 在政治领域，政党仅靠自身的力量往往

难以达成既定的政治目标，必须通过有效的组织动

员，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凝聚力量，依靠集体行动来推

动政治目标的实现。 因此，组织动员能够凝聚起社

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强大的政治动员力，这成为政党

不可或缺的功能。 “组织动员包括所代表阶级在内

的社会政治力量实现政党价值目标，既是政党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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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是政党的天职，因而是历史赋予政党首要的和

基本的职能。” ［２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

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密依

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先锋队的任

务。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的过程中，
明确强调党所肩负的组织动员群众的艰巨任务，
“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 不组织群众，无产阶

级就一事无成。 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

能” ［２４］ 。 这就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来源于人

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是无产阶

级政党保持凝聚力、向心力的要求和关键。 如果无

产阶级政党不能有效地组织人民群众，就难以形成

强大的集体行动力量，也就难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和

使命。 相反，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成功地组织人

民群众，将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就能形成强大

的社会变革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中国共产

党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的组织动员，将其贯穿到中

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全过程，依靠组织动员铸

就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人民群众紧密团结

在党的周围，为实现政治理想汇聚了强大的人民

力量。
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整体变迁过程，具有革

命性、系统性与长期性，需要最大限度地将各种力量

组织起来，促进人力、物力等资源整合，形成推进现

代化建设的强大动能。 钱乘旦等人指出：“现代化

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需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来‘从
事’。” ［２５］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

转轨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政治、思想等各领域、多层

面、全方位的转变，必然面临一系列艰难繁重的任

务，诸多问题也会相继出现，需要经历一段“阵痛

期”。 而且，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持续进行且不断深

化的过程，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持之以恒地

努力探索，而且需要源源不断地为现代化注入强大

动能。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在经济文化相对

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也不均衡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
赶上甚至超越先发现代化国家，既是一个宏伟目标，
又是一个艰难过程。 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复杂性和艰

巨性，决定了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党组织来推进。 政

党作为政治组织，民众的支持和参与直接决定了政

党的政治影响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
这就要求政党在现代化建设中，运用不同的动员方

式把人力、物力等资源组织起来，为现代化建设创造

有利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和拓展离不开中国共

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动员。 正如王邦佐所言：“中国

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性质以及中国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定了政治动员仍然是中国政治

生活的重要特征，政治动员的不可或缺性表明中国

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不可动

摇的。” ［２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领导核心，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

在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基本国情，
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能够高效地组织和调动

各种资源，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推动

各项改革和发展措施贯彻落实的强大合力。 这种能

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

各种挑战和困难。 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设置、吸纳

整合、运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等方式发挥组织动

员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撑。
以严密组织体系搭建中国式现代化基层动员网

络。 系统完备的组织体系不仅能够确保信息的畅通

传递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能够提高政策执行的

有效性和组织的灵活性。 作为微观的政治单元，基
层组织是组织动员的重要阵地。 它直接面向广大人

民群众，是政策落实、任务执行、服务提供的最前沿。
同时，基层各种资源相对集中且易于调配，通过有效

的组织动员，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为各项任务

的完成提供有力保障。 在组织体系构建中，基层党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末梢”，是“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
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２７］ 。 中国共产党坚

持“应建尽建”，扩大党在基层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和党的工

作，形成了纵向延伸、全面覆盖的组织体系。 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有助于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得党

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意愿和需求，有效传达党的政

策和意图，也能够凝聚人心，发动群众，更好地发挥

党的领导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种组织

下沉方式，不仅使得党在基层群众中“始终在场”，
而且动员空间被进一步细分，确保动员“无死角”。
“只有组织群众和整合社会的能力增强了，基层党

组织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稳定

的基层秩序和丰富的社会资源。” ［２８］基层党组织是

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采取加

强党员队伍建设、优化工作机制等有力措施夯实基

层党组织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能够紧密团结人民

群众，有效将人民群众组织动员起来，为推进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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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凝聚起团结奋进的

磅礴伟力。
以政治社会化吸纳整合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力

量。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不断塑造和影响人们政治观

念和行为的过程。 “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

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的知识不是生而俱有的，政治

社会化就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过程或多种过

程。” ［２９］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获得相应的

政治知识。 这种知识获取的过程，也是政党运用各

种手段有意识地传播思想、主张、理论等，影响和改

变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和政治认同，为其

政治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的

过程。 列宁指出：“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

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

略的正确。” ［３０］政治社会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

的思想基础。 作为政治社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力量，政党通过制定政治纲领、宣传政治理念、组织

政治活动等方式，形塑社会民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

行为模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广泛

的民众基础和强大的社会支持。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多种宣传方法，创建了

完备的宣传机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战略

规划等理想图景在全社会广泛传播，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促使人们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现代化的

重大意义，影响或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调动

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以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团结中国式现代化主体

力量。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和推动者。 无论是科学技

术的进步、经济制度的变革，还是社会文化的创新，
都离不开人的创造力。 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通

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

他们的历史。” ［３１］现代化是具有明确目标的实现过

程，主体的能动性激发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

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

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９］中

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优势，能够有

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社会

的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

路线，统一战线是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

的重要法宝，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坚持群众路线，
使得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期望，从而

制定出更加贴近实际、符合民意的政策措施，极大地

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的热情。
坚持统一战线，则促进了各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
强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了全民族的

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团

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结　 语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发展目

标，经过近代有志之士的探索与实践，证明中国不能

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现代化必须有科学的理

论指导、坚强的领导力量、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重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

和实践，最终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行

稳致远，使得中国能够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始终保

持独立自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
中国共产党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
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协

调发展。 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增添了独特魅力，赋予

了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
中国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进程中，

一步步彰显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

党领导”等系列鲜明的标识和内涵，走出了一条不

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

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领导力量，以其坚强领导、理论创新、责任担当、组
织动员，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探索、深化建设

与体系形成。 历史与实践再次证明，只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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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刘俊杰　 　 祖　 健

　　摘　要：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内涵外延和具体实践，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典

型特征和自身特殊属性。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引领，集成体制机制、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

织等创新，催生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诱发和促使传统农业生产力革新和质变的过程。 对比传统生产关系，
在农业领域新型生产关系中，农业生产要素流通性更强，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加协同，劳动者对科技创新成果形

成的生产资料的依赖性更强，农产品交换中市场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农业再生产中分配环节的普惠性更强，农产

品消费和生产更加紧密，农业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更加多元化、高效化。 从实践发展看，当前农业领域仍存在部分

农业生产资料权利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体制有待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有待优化、农业经营主体

的管理成熟度不高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制约优质生产要素高效供给、畅通流动和创新性配置。 为了构建与农业新

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亟须完善农村土地和数据资源的权利体系，深化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和机

制创新，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流通服务体系，健全农业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改革创新农业人才培育

体制机制。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核心要义；现实障碍；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３２－０９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

概念，并科学阐述了其深刻内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

思想［１］ 。 农业作为最基础、最古老、最重要的产业，
具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深厚“土壤” ［２］ 。 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

义［３］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展

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围绕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

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这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当前，农业稳产保供压力依然

较大，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紧张，现代农业发展制约因

素仍旧不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愈加紧迫。 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健全

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

的生产关系。”破解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障碍、构
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要改革任务。 对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而言，加强农业农村及其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和政

策创设，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显得尤为

重要。
目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内涵特

征、实现途径等展开了广泛讨论，初步形成了新质生

产力研究的知识谱系［４］ ，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成效评估研究”（２２ＢＪＹ００３）。
作者简介：刘俊杰，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地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１０）。 祖健，男，通讯作

者，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地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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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学者们更多关注其发

展的基本逻辑［５］ 、理论脉络［６］ 、基本内涵［２，７］ 、现

实困境［８］和提升路径［９］ ，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农业

新质生产力与小农户生计关系［１０］ 、与粮食安全的

内在机理［１１］等，也有个别学者探讨农业新质生产

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研究提出以新型生

产关系塑造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思路和

改革路径［４］ 。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

征仍有待厘清形成统一认识［１２］ ，尤其是对于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改革举措的全面

系统研究还相对匮乏。 鉴于此，本文在探讨农业新

质生产力核心要义的基础上，阐释适应农业新质生

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基本要求，深入剖析当

前构建农业领域新型生产关系存在的现实障碍，最
后系统提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

廓清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路径，
准确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把握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政策着力点的重要前提［１３］ 。
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

域的内涵外延和具体实践，它与新质生产力是部分

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２］ 。 农业新质生产力重

点把握“新”和“质”，“新”表现为技术应用新、产业

业态新、发展模式新、价值创造新，“质”表现为生产

力的质态新和质效新［１４］ ，更多强调农业生产力质

变后的新质态，并不是简单绑定的高新技术［１５］ 和

简单等同于某一特定的农业业态。
从基本内涵看，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农业领域技

术、产业业态、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等创新为引擎，培
育更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研发更高技术含量的农

业劳动资料，开拓更广范围的农业劳动对象，实现农

业领域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及其创新

组合的跨越式提升，大幅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农产

品及服务的总量和质量，能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 本质上讲，它是通过技术

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由农业技术革命性突破、
农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而催生的农业生产力发生质变的结果。 从主要载体

看，农业新质生产力发轫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未

来农业的转型过程，以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细

分农业领域交叉生成的崭新业态为依托，通过发展

模式变革、产业融合升级等形式，实现农业由依赖高

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的

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方式转型［９］ 。 从基本

特征看，农业新质生产力既具备新质生产力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的典型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特殊

属性。
第一，高科技特征。 农业新质生产力将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和智能制造等前沿技术融入农业生产

各环节，实现从种植、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链条技

术创新，使农业产业的全链条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一方面，将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成果运用于具体农

业生产活动，破解农业生产中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

的约束难题，提高农产品的产出数量和质量；另一方

面，运用生物技术、智能制造等科技创新成果引领农

业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推动农

业产业升链、特色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未来产

业拓链，实现农业现代产业体系的高端化、智能化和

绿色化。
第二，高效能特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

更多体现在农业产出结果，实际上就是农业劳动生

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从目标看，农业新质生产力就

是要解决农业发展效能不高的难题，逐步摆脱传统

粗放、低效的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农业由大而不强、
多而不优到又大又强、又多又优的嬗变。 通过加大

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创新农业领域生产要素组合以

及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等，有效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 一方面，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土地、水资源、生
物资源以及农业设施等农业资源的精准投入，减少

生产资料浪费，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更高水平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优化和创新生产要素组合

和生产流程，整合供应链管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

技术优化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物流与销售流程，缩
短农产品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等，促
进农业效能大幅提升。

第三，高质量特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

核就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６］ 。 换言之，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让农业农村领域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更公

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有

限资源条件下通过科学种植、优质品种选择和严格

质量控制，创新生产模式，供给更多的个性化、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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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样化的优质农产品和农业服务，更好服务于城

乡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采用绿色生产技

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转型，推动农业可持续发

展，为实现“双碳”目标做出农业贡献。
第四，自身特殊属性。 一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自然属性。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

织的过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最大程度减

小自然力的影响和制约。 但从农业生产力发展历程

看，无论农机、育种等社会生产因素在农业生产系统

中起多大的作用，都改变不了农业生产是利用生物

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转换关系来获得农产品这一本质

属性，农业生产基本劳动对象依旧是具有生命的动

植物［１６］ 。 为此，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要充分尊

重生命有机体的生长发育规律［７］ ，一些工业领域的

高精尖技术不能简单平移到农业领域。 二是农业新

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一方面，农业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是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农产品，但农产

品价值低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其不同程度地

阻碍着农业产业的高投入；另一方面，像农业气象、
农业灾害预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技术具有

公共产品性质，相当部分的农业科技成果的使用不

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导致这些技术很难通过市场实

现转化，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较大的现实挑

战［２］ 。
２．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由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可以推断，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应以农业数字化、智能化为主线，通
过积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推动农业深度转型

升级，实现传统农业生产力的革新和质变［６－７］ 。 对

比传统农业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最突出的变化

就是更加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１７］ 。
农业新质生产力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一

般是指由原来依靠要素简单组合、小农生产的传统

农业生产力发展路径，转变为通过更好发挥新型要

素功能、促进新型要素高效组合、发挥最大效用的现

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路径［２］ 。 具体来说，传统农业生

产力发展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科技进步来实

现的。 在生产关系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大

解放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农业技术方面，党的十

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若干问题的决定》系统总结过去 ２９ 年我国农业的

发展经验和教训，要求“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抓好

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这对我国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前者是通过调

整生产关系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实现了农业生产力

的快速发展，后者是通过农业技术改革不断改良品

种，优化生产工具。 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多

强调集成创新和综合创新，除了农业科技创新、生产

关系调整带来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外，还包括产业业

态、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等创新。 换言之，在注

重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五良法”实现粮食

增收增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的深度融合，强调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实现农业

领域颠覆性的产业模式创新，促进农业领域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的发展，不断夯实农业新质生产力生成

的策源地和主阵地。

二、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新型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

　 　 根据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路径可

知，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加突出科技创新的作用，更加

注重生产要素优化及其创新性组合，更加强调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对

原有农业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全面革新。 这就为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新要求，即农业生产要素

之间的关系更加协同，劳动者对科技创新成果形成

的生产资料的依赖性更强，农产品交换中市场一体

化趋势更加明显，农业再生产中分配环节的普惠性

更强，农产品消费和生产更加紧密，农业生产组织和

经营管理更加多元化、高效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一般来说，科学创新和技术

进步本身不创造新的生产关系，而是由技术变革引

发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然后带来社会生产组织方

式的变化，进而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出

现了不同的结构关系，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形式

产生了影响，并逐渐形成新型生产关系［１８］ 。 从社

会再生产环节看，生产关系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四个环节均有体现［１９－２０］ 。 基于此，本文将农业领

域生产关系界定为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

组织方式、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在生产、交换、分配、
消费各个农业再生产环节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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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新要求，需
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农业再生产的四个关系、

生产组织方式、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重塑农业领域

生产关系（见表 １）。
表 １　 农业领域传统生产关系与新型生产关系对比

传统生产关系 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类型界限
分明，权利体系比较简单

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数据等生产资料的权利体系愈
加复杂，共享特征明显

直接的生产关系（劳
动者之间及劳动者与
劳动资料的关系）

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协作紧密程
度和系统性较低，劳动者对传统
劳动资料的依赖程度较高

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更紧密、更复杂、更系统化，劳动者对自然生
产资料的依赖趋于下降，对先进农业机器设备、优异种质资源等劳
动资料的依赖程度更高

交换关系 农产品市场分散性突出 农产品市场更具灵活性、流动性，农产品市场一体化趋势更明显

分配关系
农业再生产中分配要素种类不
多，共享性特征不明显

农业再生产中分配要素更加丰富，共享性、普惠性的分配特征更
明显

消费关系
农产品消费和生产存在一定程
度分离

农产品消费和生产更加紧密，个性化消费趋势明显

生产组织方式 农业生产组织垂直化特征突出 农业生产组织呈现平台化、扁平化特征

经营管理模式
农业经营管理单一化、经验化特
征明显

农业经营管理更加多元化、智能化

　 　 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要更加多样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多通过农业生产要素的

创新性组合和跃迁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

升。 农业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时所需

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它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

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包括土地、劳动力、农业机械、种
子、化肥、农药、农业技术、数据等。 传统生产关系

中，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类型界限分明，但在新型生

产关系中，由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资料种类变

得更多，相互融合程度会更高，生产资料的权利体系

和内容会趋于复杂化，生产资料的共享程度变得更

高。 这一点在数据生产要素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数

字农业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 在大数

据背景下，农业领域数据资料也会作为新的生产资

料，数据的所有权主体类型特别多，包括个人、企业、
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等，数据产权关系变得复杂化，
数字生产要素的可共享性也更高。

２．农业再生产的四个关系要全面革新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特点就是创新，特别是

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对农产品直接生产、交换、分
配、消费等环节均有不同程度影响。 第一，直接的生

产关系方面，尽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自然特征决定

了自然类生产资料不可或缺，但是随着农业科技创

新成果的应用，劳动者对自然类生产资料的依赖度

会趋于下降。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和高效能特

征决定了农业直接生产环节中的科技含量较高，这
将促使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会更加紧密和

系统化，劳动者对先进机器设备、优异种质资源等生

产资料的依赖程度也会更高。 第二，交换关系方面，
由于农产品和农业服务的网络化推广，交换关系不

再局限于固定物理时空，呈现出灵活性、流动性特

征，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趋势明

显，平台经济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要形式。 第三，分
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

和高质量特征决定了分配关系中分配要素增多且共

享性、普惠性更强，消费关系也呈现出个体化定制的

态势，消费和生产的适配性更高，将更好地满足城乡

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３．生产组织关系和经营管理模式要系统优化

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以及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者。 这些农业经

营主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需要按照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进行适时革新和发展。
“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人均一亩三

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我国农业发展必须长期

面对的现实。 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小农户而

言，随着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经营管

理模式也更加智能化；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前沿技术

应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组织关系也在发生

变化，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和劳动者的关系由传统

的自上而下垂直化管理向扁平化、平台化管理不断

演进，经营管理模式也更加智能化、多元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要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

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必然要求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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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更加多样，数据等生产资料的产权体系更加复

杂化、共享特征更加明显，农业领域生产要素的融合

性、流通性不断增强，农业的生产组织、经营管理也

要不断优化升级。 具体来说，第一，农业生产资料权

利体系共享性特征突出、开放性增强，土地、科技、人
才、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融合度和流动性要越来越

高，特别是优质生产要素包括现代生产要素、先进管

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等，要畅通流入农业再生产中的

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 第二，农业市场体系要更

加完善，推动农产品市场更加融合统一，个性化消费

需求得到更多满足。 第三，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组

织和经营管理方面要适应新技术、新理念，实现生产

组织平台化和经营管理智能化。

三、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新型生产关系面临的现实障碍

　 　 根据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基本要求，农业生产资料产权体系趋于更加复杂化、
更加开放，对农业领域生产要素的融合性、流通性要

求不断提高，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的生产组织、经营管

理模式变得更加重要。 据此，反观当前的农业发展

实践，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仍存在

一些堵点卡点。
１．从生产资料产权看，部分农业生产资料权利

体系尚不健全

当前，农村土地和数据等生产资料的权利体系

不够健全，影响了农业领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

相互融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生产要素创新性

组合的可能性，不利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

发展。
一方面，农村土地权能及其实现方式离实现农

业生产要素高效流动、深度融合的要求还有差距。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资本、科技等其他生产

要素的空间载体。 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
是农村最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不断深化，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实行农地

“三权分置”，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 但囿于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长期影响，当前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土地在权能内

容上仍不完整，农村土地权能的身份依附特征明显，
权能实现方式有待完善，不利于城乡土地要素及其

他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和有效融合。
另一方面，数据生产要素产权体系建设不足，影

响了优质生产要素融入现代农业发展。 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影响下，数据生产要素不断渗

透到农业生产领域，影响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般来说，按照数据所有权分类，农业数据可以分为

小农户中个人隐私数据、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数据、公
共数据和中间数据。 从实践来看，对于前三者数据

的所有权主体容易确定，但对于个人使用农业企业

开发平台产生的中间数据来说，这类数据在现实生

活中的产权关系是极其模糊的，如何界定仍旧是一

个现实问题［２１］ 。 与此同时，数据安全管理的配套

政策供给也不足，直接阻碍了优质数据要素顺利流

入农业生产领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２．从直接的生产关系看，农业科技体制有待进

一步改革完善

根据上述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

关系的要求，在直接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对先进机器

设备、优异种质资源等生产资料的依赖性日益增加。
这就意味着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供给既要满足农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需求，还要

突破形成更多种业、农机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然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机制仍然存在一些堵

点，直接制约着农业科技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
第一，现代农业科研院所制度有待健全。 一些

农业院校职责不清，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

突出。 部分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等学校普遍开展

从基础到应用的全链条科技创新，致使它们之间存

在着职责分工不明确、学科结构趋同化、科研目标同

质化等突出问题，影响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质量和应

用效果。
第二，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我国

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仍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而
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对一

些研发周期长、风险较高、短期内难以产出相关研究

成果的农业技术难题开展针对性研究，仍缺少有效

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激发创新主体的创造力。
第三，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有待健全。

目前政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够灵活，影响农业生产科

技成果供给水平，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现
象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一些地方科研院校农业研发

成果滞后、“科研成果放在抽屉里、锁在办公室”的

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制约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

深度融合和相互促进。 农业科技体制不完善直接影

响了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供给能力和质量。 从第六次

国家技术预测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业农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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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处于国际领跑地位、并跑和跟跑阶段的技术分别

占 １０％、３９％和 ５１％，总体仍然处于“少数领跑、多
数并跑和跟跑”的格局，农业基础研究薄弱、原创性

创新能力不强的局面并未根本性转变①。
３．从交换和消费关系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的体制机制有待优化

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既
不利于农业生产要素在农产品交换、消费环节的创

新性组合，也不利于提高农产品的综合效能。
第一，农产品流通全过程标准化管理制度有待

完善。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农产品流通标准仅停留

在流通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但由于缺乏强制性规

定，标准的推广和使用也非常有限。 例如，我国水产

品、肉制品、冷藏车等涉及冷链相关的标准有近 ２００
项，但真正落实的很有限［２２］ 。

第二，农产品流通体系管理机制有待优化。 农

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对应不同的监管

部门，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不清晰，执法区域存在

较多的重叠、交叉情况，部门执法缺乏有效合作，难
以形成工作合力，行业监管水平较低。

第三，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缺乏有效的

产销对接机制。 部分地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

息沟通渠道不通畅，市场需求与生产供应无法有效

衔接，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户基本是通过邻里乡亲

获取产品销售信息的，通过正规渠道和现代传媒手

段获取信息的比例不高。 这与新型生产关系中消费

与生产适配性更高、个性化消费需求满足更充分还

有一定距离。
４．从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看，农业经营主体的

经营管理成熟度不高

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产组织方式呈现的是

平台化，农业经营管理更加多元化和智能化。 当前，
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日趋多样，但部分农业经营

主体的经营管理仍不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

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一方面，在具体组织管理中，家庭农场、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普遍沿用传统粗放式的农业经营管

理方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经营要求［９］ 。 根据

２０２３ 年的有关调研结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素质能

力的突出短板就是经营能力不足，不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缺乏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特别是对于农业的

信息化、智能化大都处于未知水平［２３］ 。
另一方面，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在实际运

营过程中，仅是从形式上进行运营模式创新，而未将

现代化管理理念落实于实际运营中，所以其相关管

理工作仍停留于传统单一化的形式上，尚未具备成

熟的运营管理体系，离平台化和扁平化的经营管理

还有差距。 更有甚者，个别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组织

结构比较僵化，决策流程长且效率低，难以及时响应

市场需求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 农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靠的是农业经营主体对现代农业科技以及农产

品加工相关科技成果的具体运用。 实质上，无论是

农业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完善还是其他农业经营主体

的经营管理方式粗放，从根本上说都是农业经营主

体自身能力素质不高导致的。 这一点从当前的农业

生产经营人员的受教育整体水平就能看出。 《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数据显

示，我国接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农业生产经营人

员仅占 ７．１％，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农业生产经

营人员只占 １．２％②。

四、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新型生产关系的实现路径

　 　 聚焦当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面临的现实障碍，要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和数据

要素的权利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农产

品市场体系和流通服务体系、健全农业经营体系和

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创新农业人才培育体制机制

等，加快构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

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的生产要素向发展农业新

质生产力方面顺畅流动，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

及创新性配置。
１．完善农村土地和数据资源的权利体系

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新型生产关系的重

要内容。 完善农村土地和数据资料的权利体系和管

理利用政策，可以打通土地、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的制

度壁垒，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和创新性

配置。
第一，审慎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 承包地方

面，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深化承包地“三权分

置”改革，继续完善承包地权利体系和权能内容，建
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引导农村土地经营

权规范有序流转，健全土地经营权抵押规章制度。
宅基地方面，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和要素市场配置的

要求，聚焦保障居住功能和实现财产权益两个制度

目标，探索完善农村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健全闲置

农户合法住房盘活利用机制，完善闲置农房流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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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务体系，构建强化租赁双方权益平等保护制度，
完善闲置农房流转合同管理政策和经营性项目发展

扶持政策。 集体建设用地方面，以构建城乡统一的

建设用地市场为主要目标，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改革。 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能并探索

其有效实现方式，强化入市配套政策创设和有效供

给，探索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机制及有效路径，推
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

市、同权同价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深化农业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首先，探索构建农业数据权能体系。 鉴于“原始信

息→数据加工→分析→应用”等多个环节均可能出

现数据要素的价值增值［２４］ ，因此要明晰不同环节

数据要素的权利：原始数据归其创造者所有；对于政

府、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以合法程序等价或无偿收

集并处理后的数据，由数据加工者享有其使用、收益

和转让等权益；数据提供者依法享有自由不受剥夺、
隐私不被窥探、信息不被滥用等数据人格权。 其次，
完善农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 建立明确的数

据流通产权、交易、收益分配及治理制度，制定数据

交易规范，建立公平的收益分配机制，确立明确的农

业数据治理规范，确保农业基础数据资源合法有序

流通，促进数字要素高效利用［２５］ 。 最后，完善农业

基础数据库共享体系。 重点发展大数据中心和数据

共享平台，完善农业农村基础数据库［２６］ ，构建覆盖

种质资源、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农村宅基地及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大数据体系，
为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提供支撑。

２．深化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农业科技创新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 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制，一方面要满足劳

动者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及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

要让科研成果更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 充分发

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顶层

设计和战略部署。 一方面，继续深化农业科研机构

改革，明确不同创新主体、不同层级农业科研机构的

功能定位，健全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

业科技创新体系［２］ 。 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引导和市

场技术协同攻关，针对农业领域“卡脖子”技术和关

键核心技术，前瞻性地确立农业技术领域重大攻关

项目，调配全国优势力量集中攻关，加快推进原创

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提高农业领域高水平科技的

自立自强。

第二，完善农业科研管理体制。 以新一轮农业

科技体制改革为契机完善科研管理体制，针对制约

农业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加大稳定投入力度，完善

科研评价体系，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交易、转让机制，
让科技创新者多受益、少受限，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营

造更好的创新环境。
第三，完善激励农业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着

力完善科研院所和涉农高校的绩效考核制度，建立

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创
新激励措施和办法，提高研发人员对研发周期长、风
险较高的技术难题开展针对性研究的积极性，激发

创新主体的活力。 建立成果与市场相适配的技术研

发机制，支持经济大省、农业强省先行先试，迭代升

级各类农业产业园、农民创业园和产业融合园，引进

和培育体现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项目和产业，
建立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４］ 。

第四，健全以市场应用为导向的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机制。 一方面，要完善农业科技项目立项机制，
构建一套学术专家设计主导、吸纳基层生产科技需

求的项目立项管理体系，多听基层声音，多让农业企

业出题，实现科技项目立项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要重点建立稳定的政产学研合作机制，促
进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与农业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

和资源共享，共同开展针对性的科技研发项目，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机制，加速重大科

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全链条高质量转化应用，提
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以农业科技创新催生农

业领域的新兴产业。
３．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流通服务体系

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流通体系是农业

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现代化农

产品市场体系可以使农产品在交换环节更具灵活

性、流动性，而农产品数字化流通体系可以实现农产

品产销有效衔接，满足更多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第一，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 首先，完善农产品

市场政策体系。 继续加强法制建设和规划指导，明
确不同部门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权责，完善农产

品流通管理机制和标准化管理政策，健全符合统一

大市场要求的体系架构和内在机制，推动形成公平、
高效、透明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其次，建立健全线上

线下、生产消费高效衔接的新型农产品供应机制，创
新农产品产销模式，支持具备条件的农产品市场主

体利用自身优势，向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两端延伸经

营链条，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 最后，深化供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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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综合改革，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

应的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平台、农产品

直供配送云平台、冷链物流公共智慧综合服务平台，
引导供销社系统农资企业、农产品市场、冷链物流企

业等加快数字化建设。
第二，完善农产品数字化流通服务体系。 首先，

搭建农产品电子商务产销对接体系，积极引导农产

品生产经营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开展农业电子商务，
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其次，以市场为导向加强

电商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发挥好电商

基地、农业园区、公共服务中心等载体的功能作用，
探索“电商企业＋生产基地＋农户”“农业园区＋电商

企业＋农户”等合作组织方式，完善主体利益联结机

制。 最后，加大物流、冷链等农产品流通设施的有效

供给。 构建符合区域农产品流通需求的物流空间布

局，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物流配送体系。 加

强新业态流通模式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开展“农超

对接”的基地到终端的冷链储藏、冷链运输及终端

冷链设施项目建设，构建新型零售网络［２２］ 。
４．健全农业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经营管理创新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保障。 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能力，离不

开完善的农业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
破除当前农业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体制

机制障碍，需要从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和社会化服务

体系健全两方面发力。
第一，完善农业经营体系。 在保障好农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一方面，要考虑家庭经营方式

的可塑性、劳动时间的弹性等特征，注重提高分散、
小规模农户的组织化、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另一方

面，要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有力促

进农民合作经营，鼓励和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到农村

从事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充分发挥农业企业

的市场开拓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资金整合能力和现

代管理能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不断创

新农业产业体系。
第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积极培育新

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持续加强服务主体的服务

设施建设，有力推广土地托管、统防统治、代耕代种

等服务模式，创新探索“田管家”等新的服务模式，
便捷、高效地为农户提供耕、种、防、收、售一条龙服

务，有效地把各种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家庭经营，不断

提高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促进农业领域

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

５．改革创新农业人才培育体制机制

更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是新型生产关系中的核

心要素，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资源。 因

此，要提高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能力，还必

须进一步深化农业人才培育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创新涉农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谋划新一

轮农业科研杰出人才计划和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

目，加快建设农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

科技人才和农业领域卓越工程师四支队伍，营造农

业科技人才成长的软环境，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更多的高端人才从事农业，形
成良好的人才流动机制，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

入创新人才“活水”。
第二，推动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 全面创新

农业农村人才培养支持、评价使用、引进流动、激励

保障机制，推进农业系列职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实

用人才评价制度；出台农民教育培训相关的专项法

规，建立涵盖政府、社会、农民的多渠道共同投入机

制，发展多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养一批既懂

技术又善管理的高素质农业经营人才，为农业新质

生产力发展培育更高素质的从业者。
第三，健全农业企业家培养机制。 建立农业企

业家培育基地，构建农业企业家评优激励机制，加快

培育一支掌握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具备现代

经营理念、具有战略思维、热心服务“三农”的企业

家队伍。 创新与完善农业企业管理制度，提升企业

管理效率，将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具体产业，培
育发展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农业新

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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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张　 露　 　 魏祖大

　　摘　要：颠覆性科技创新是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农业现代化变革的重要动力。 在大国小农国情

下，颠覆性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隐含着小农家庭经营格局同颠覆性科技创新的规模化应用场景要求间的矛盾、
农业的民生保障功能同颠覆性科技创新高投入要求的高回报间的矛盾、食物等消费需求的变动性特征与颠覆性科

技创新长周期研发间的矛盾、劳动力非农转移同颠覆性科技创新应用要求的高素质劳动力间的矛盾。 为此，现阶

段颠覆性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应立足稳基础、保需求、增绿色、强韧性的目标定位，聚焦种业创新、
合成生物、生物质工程、智能农机和智慧农业五大方向。 同时，应着力健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完善农业科技创新

机制，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并培育高素质生产经营主体，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颠覆性科技创新；生物技术；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４１－０９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

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正如马克思所

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

工业资本家的社会［１］６０２。 着眼人类发展历史，每一

次重大的生产力进步均由颠覆性科技创新所推动。
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

能和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并在 ２０２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二十届中央政治局

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和第十二次学习等场合进一步对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全面阐述。 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具体谋划，提
出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各类

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大幅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

农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颠覆性

科技创新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经

过不懈努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５％提升至 ２０２４ 年的 ６３％，科技驱动农业现代化成

效显著［２］ 。 基于此，我国粮食总产量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０４７６．５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６９５４１．０ 万吨，粮食

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①。 ２０２２ 年我国提出要依

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对农

业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现实要求。 必须正视的

是，对标美国、德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远高于 ８０％
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还存在

一定差距②。 归根结底，生产力发展差距根本上是

科技的差距，应以颠覆性科技创新驱动农业新质生

产力进步。
农业生产力跃升既依赖于农业本身良技、良机

和良法的革新，又受其他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影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时空规律、形成机理与减量策略：长江经济带水稻种植化肥施用的空间经济学研

究”（４２０７１１５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增产与减污约束下稻农磷肥投入行为决策及其优化策略研究”（７２４７３０４９）。
作者简介：张露，女，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魏祖大，男，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

士生（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１４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应该被动地接受

产业革命的科技创新成果，而应以农业内生创新动

力和其他产业外部推力共同促进［３］ 。 例如，１９—２０
世纪以生物和化学技术为支撑的种子、化肥、农药等

颠覆性科技创新催生了农业绿色革命，而当今最先

应用于工业和服务业的互联网、大数据和智慧传感

器等颠覆性科技也正推动着现代农业朝数字化、智
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 事实上，劳动力、土地、化
肥等传统要素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而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日趋提高，并且过度依赖化肥

和农药的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威胁农业

生产与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 面对传统农业生产力

的效率减退与污染困境，必须加快推进颠覆性科技

创新，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质量引领

新一轮农业产业革命［４］ 。 据此，本文聚焦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即颠覆性科技创新，阐明其本质

要求，揭示其发展逻辑与隐含矛盾，并由此探明后续

发展的目标定位与主攻方向，最后提出保障策略。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推进
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本质要求

　 　 与工业和服务业不同，农业具有突出的民生保

障属性，这既表现在其农产品供给和要素供给保障

功能，又表现在其对农户的生计可持续保障功能。
因此，有必要厘清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基本内涵，
辨别其与一般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主要共性与个性特

征，进而明晰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创

新的本质要求。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创新

的内涵与特征

颠覆性科技创新是指打破既定规则和模式，通
过改变或破坏现有技术性能及服务特征占据主流市

场，以新技术替代当前主流技术的革命性突破［５］ 。
颠覆性科技创新不依赖于原有技术发展轨迹，往往

来源于科学家的灵感和探索，具有探索性、偶发性、
不确定性的特征［６］ 。 已有的颠覆性科技创新不仅

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而且改变了传统的

产业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例如，移动支付技术

的出现颠覆了传统支付模式，重塑了传统现金支付

和银行卡支付业务市场。 近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ＣｈａｔＧＰＴ、Ｓｏｒａ）的出现则正深刻影响着搜索引擎、
教育和新媒体等众多行业，推动传统生产力的变革。

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从 ０ 到 １”的颠覆性科

技创新都依赖于基础研究、资金投入和制度环境。
一是以基础科学研究为引领。 著名的“李约瑟之

谜”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领先于世界，产生了“四
大发明”，但是蒸汽机、电磁波、计算机等现代颠覆

性科技创新均来自西方［７］ 。 主要原因在于，古代的

科技发明多源自人类劳动生产的经验总结，对生产

力的颠覆作用有限，而近代以来的颠覆性科技成果

均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遵循从假说到验证的

严密论证。 二是持续的资金投入。 基础研究具有研

发周期长、实验风险高、应用前景不确定等问题，持
续稳定且庞大的资金投入是产生颠覆性科技创新的

重要条件。 例如，Ｏｐｅｎ ＡＩ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
其前期资金投入高达数十亿美元，对传统产业的颠

覆性改变也带来了高额回报。 三是稳定开发的制度

环境。 稳定的社会制度能为颠覆性科技创新研发提

供政策支持，营造活跃的创新氛围。 同时，有一套相

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基础，
能够保障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初始产权。

农业兼具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双重特

性，这也决定了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区别于其他产

业的特殊性。 农业主要依赖于土地、水、光照等自然

要素，通过劳动力的耕作和改造以获取产出，须根据

自然节律开展生产。 在农业的产品、要素、市场和外

汇四方面贡献中，产品供给，即满足居民的食物消费

需求是根本所在。 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
食物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都在发生转变，同土地、劳
动力等生产要素有限性的矛盾加剧，这就要求技术

进步和效率提高［８］ 。 现代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农

业不断突破传统要素禀赋限制，实现生产力的革命

性跃升。 据此，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

创新应以满足人类食物消费需求为目标，通过突破

自然环境依赖和要素禀赋限制实现生产力的跃升，
其核心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创新

须应对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

回溯人口变迁和农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人
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也是农业科技快速进步的阶

段。 在技术进步缓慢的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

速度是几何级的，而生活资料（粮食）的增长是算术

级的。 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不平衡是一种自然规

律，这种不平衡造成了人口增长的长期停滞［９］ 。 在

１１ 世纪到 ２０ 世纪的 ９００ 年间，世界人口从 ３ 亿人

增长到了 １６ 亿人，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几乎全部出

现在 １８ 世纪之后的 ２００ 年间［１０］ 。 主要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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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科学，众多颠覆性科技

创新成果应用于农业，使得粮食产量的增长足以消

解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消费需求。 有研究发现，马
铃薯的引入对 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年世界人口增长的贡献

约为 ２５％，足以见得农业科技进步对人口数量扩张

的突出影响［１０］ 。 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
类食物消费需求由满足温饱向营养健康转变，对于

谷物的消费量逐渐下降，而对于肉蛋奶和蔬菜的需

求快速增长。 这就要求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践行大

食物观和大农业观的理念，在新的食物消费需求领

域有所突破［１１］ 。 因此，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同人

口增长和收入增加相伴而生，其基本使命始终是为

了更好满足居民的食物消费需求。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创新

须克服自然因素的干扰，突破时空因素的限制

自然环境始终是制约农业生产的关键变量。 长

期以来，人类不断尝试摆脱自然因素的束缚以提升

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力。 原始农业时期，人类通过驯

化小麦、水稻等农作物和牛、羊等家畜来满足基本生

存需求，但“刀耕火种”“铁犁牛耕”下的产出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 传统农业时期，轮作、休耕和施肥等

良技良法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却也仍然受

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近代以来，杂交种子、化肥和农

药等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

极大提升，耐寒、耐旱和抗病虫害等品种特性的改进

使得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的可控性增强。 现代农业

阶段，以基因育种、农业大数据、无土栽培等为代表

的设施农业，不仅能够摆脱干旱、洪涝等自然威胁，
而且能够打破空间和时间对农业生产的限制。 从古

至今，生产工具的革新、劳动对象的转变和劳动效率

的提高都使得农业产出稳定性不断提高，对于时间

掌控和空间选择更加灵活。
（四）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创新

须实现劳动力的解放，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受制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传统农业生产从整地、
播种、施肥、灌溉到收获环节都高度依赖劳动力的密

集投入。 伴随科技进步，从人力、畜力到现代农业机

械动力的演进，使得机械作业对人力的替代不断增

加，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提升。 例如，农用无人

机平均 ２ 分钟就可喷洒 ６６７ 平方米土地的农药，每
天喷洒 ２０ 公顷，作业效率是传统手动喷雾器的

３０—８０ 倍③。 劳动力得到解放的同时，新技术的知

识密集型特征会倒逼劳动力素质提升，促进人力资

本积累。 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不仅需要引入

外部技术，还需要掌握新技术应用的人力资本［１２］ 。
农业颠覆性科技成果只有得到推广应用才能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针对农民的技术宣传与培训能够促进

创新知识传播，更新农民的知识体系，提高农民的劳

动技能，积累人力资本。 可见，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

的生产力进步，让劳动力从生产中解放的同时，也有

助于提升劳动力质量，是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

动力。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推进
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逻辑与矛盾

　 　 颠覆性科技创新在生产力跃升中扮演着关键角

色，有必要揭示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演进中

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动能的内在逻辑。 在

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厘清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

下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隐含矛盾，可为完善新型农业

生产关系提供策略参考。
（一）以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生产力发展

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力是人

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生产人类所需要物质产品

的能力，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动力三要

素［１］６０２。 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催生的一种新型生

产力，新质生产力既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一脉

相承的共性，也有结合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

产力质态。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

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

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④。
从生产力三要素来看，颠覆性科技创新对农业

生产力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对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

动工具的改进。 在劳动力方面，颠覆性科技创新成

果的应用需要有高素质主体为基础，农村人力资本

的积累会随农业技术进步而加速。 例如，我国通过

高素质农民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科技

特派员选任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掌握先进农业技

术知识、熟悉新技术操作、传播新技术理念的生产主

体，现代农业机械、绿色生产技术、先进生产理念得

以在农业生产中扩散。 在劳动对象方面，颠覆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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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使得农业得以摆脱土地和气候因素的约束，
细胞工厂、植物工厂、无土栽培等新型农业生产形式

进一步拓展了农业生产空间。 在劳动工具上，颠覆

性科技创新使得劳动工具由人力、传统农具、畜力、
农业机械向更加智能化的农机转变，推动农业生产

的进一步轻简化。 智能作物监控系统、无人机耕作、
智能牲畜检测等新兴技术将成为未来农业技术发展

的重要方向。 可见，颠覆性科技创新不仅促使农业

要素投入产出关系出现量的优化，而且可实现质的

跃升，从而摆脱传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

展路径［１３］ 。
柯布和道格拉斯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纳入模

型，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衡量农业生产效率并揭示了

各要素的产出贡献［７］ 。 然而，推动农业生产力进步

的因素并不局限于传统生产要素，科技进步的贡献

并不能在 Ｃ－Ｄ 生产函数中得到反映。 索洛进一步

揭示了外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以

全要素生产率刻画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１４］ 。 全要

素生产率是将产出增长率中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部

分扣除，将剩余部分的贡献归结为技术进步。 基于

索洛余值法的框架，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

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

升，其中生产前沿面上的向前移动反映为技术进步，
生产主体与生产前沿面距离缩短反映为效率改进。
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中，较为常见的是将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将劳动力、土地、资本

和中间品（化肥、农药、机械）作为投入变量［１５］ 。 这

意味着除了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中间品投入要素的

贡献外，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农业科技进步。 有研

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关键动因［１６］ 。
由颠覆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要素质量改善也是

其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增添新动能的关键。 在索洛框

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体系，将农业技术进步单

纯归结为除传统要素外的剩余部分并不能完全准确

地表达农业发展实际。 技术进步仅反映为生产前沿

面的移动，无法与农业生产实际中的各类技术进步

相联系，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指标。 例

如，有研究发现信息化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

显著，信息化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主要反映在农业技

术效率的提高［１７］ 。 也有研究显示，近 １０ 年内生成

式人工智能对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仅为 ０．６６％［１８］ 。 正如索洛的“生产率悖论”所言，
人们可以在除了生产率的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所带

来的影响［１９］ 。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要素投入中的

土地以农作物播种面积表征，劳动力投入以农业就

业人员表征，中间投入品以农机总动力和化肥表征，
生产函数所囊括的要素仅反映了投入数量对产出的

影响［４］ 。 随着颠覆性科技创新取得革命性突破，农
机总动力以全部农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表

征，虽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农业机械的整体化水平，但
诸如大型联合收割机、特种农机、智能农机、无人机

等机种结构的改变和机器质量的提升并不能在生产

函数中得到很好体现。 又如，农业劳动力指标常以

农业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表征，但随着我国对农村

教育的大量投入，农业从业人员文盲率由第一次全

国农业普查的 １４．０１％降低至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的 ６．４％，农业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⑤。
可见，适用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及其驱动因素的

动态演进，需要将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质量共同纳

入生产函数中，以突出要素投入产出关系量的优化

和质的提升。 对此，有学者构建起要素嵌入型生产

率模型，将劳动力、土地、化肥、农药、农机与种子质

量水平纳入测算体系，如农业机械的更新迭代和农

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 这不仅可以反映颠覆性

科技进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而且突出了劳

动力、机械等原有技术突破促进要素质量的改善，体
现了颠覆性科技进步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贡

献［１５］ 。
（二）以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生产力发展

的隐含矛盾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

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 这就意

味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体

系作为保障，这是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

关键。 然而，在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下，核心制度诉

求仍在于保持社会稳定、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

收入。 这就使得农业产业基础同真正具有颠覆性的

科技创新要求间仍存在一定距离。
１．小农家庭经营格局同颠覆性科技创新的规模

化应用场景要求存在矛盾

颠覆性科技创新往往需要充分规模的市场容量

以获取收益，特别是需要应用于大规模、连片化经营

的农场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２０］ 。 然而，小农户仍

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 据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数据，在全国登记的 ２．３ 亿农户中，普通农户超

过 ２．２６ 亿户，而农业规模经营户占比仅为 １．７％⑥。
当前农村户均经营规模为 ７．８ 亩，经营耕地 １０ 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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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农户有 ２．１ 亿户⑦。 长期以来，我国所坚持的

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户家庭经营的制度均是效率与公

平权衡的结果。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也试图通过

农地确权颁证等制度建设激活土地要素交易市场，
以灵活的产权实施方式提升土地生产率，但受到传

统乡土观念和风险规避偏好的影响，推动农地经营

权流转与集中的进程仍然相对较慢［２１］ 。 这就使得

小农分散经营格局与颠覆性科技创新的规模化应用

场景要求间出现了矛盾，不利于创新科技的大规模

推广应用。
２．农业的民生保障功能同颠覆性科技创新高投

入要求的高回报存在矛盾

颠覆性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前沿性的科学思维，
而且需要科学严谨的试验。 而无论是科研人员的人

力资本投入，还是试验所需的设备和耗材投入，都需

要数额庞大的资本作为支撑。 但从理论突破到产品

转化再到市场培育的投资链条较长且时间不确定，
并且同业竞争者若抢先完成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就

会抢占先机，进一步降低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高投

入与高风险会要求高回报，但农产品具有突出的民

生保障功能，过高的农产品定价会损害消费者福利，
甚至会威胁低收入群体的食物需求满足。 同时，农
业生产要素也关乎农业成本，过高的要素价格会损

害生产者福利，抑制其开展生产的积极性。 因此，政
府通常会对重要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设置调控

机制，这就使得部分农业颠覆性创新进行产品转化

后的利润空间有限，由此会抑制开展创新的积极性。
３．食物等消费需求的变动性特征与颠覆性科技

创新长周期研发存在矛盾

农业的核心功能在于满足居民的食物消费需

求，但需求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动态

性。 当前，我国食物需求结构的特征是，随着居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健康观念的转变，食物消费需求会由

吃得饱、吃得好转向吃得健康［２２］ 。 而居民收入的

进一步增长会使得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幅下降，
未来的食物需求可能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问题

是，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具有长周期性特征，一项技

术从研发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

的时间。 例如，从袁隆平首次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株

（１９６４ 年），到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１９７６ 年），再
到杂交稻单季亩产突破 １２５１．５ 公斤（２０２３ 年），经
历了几十年的技术更新与迭代［２３］ 。 由此，农业颠

覆性科技创新在初始阶段所设置的效用目标，可能

因漫长研发过程中出现的需求改变或者其他颠覆性

科技创新的冲击而失效。
４．劳动力非农转移同颠覆性科技创新应用要求

的高素质劳动力间的矛盾

颠覆性科技创新意味着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深刻

变革，且往往具有知识密集型特征，因此对劳动力的

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其不仅能够克服传统生

产行为惯性的影响，而且能够理解并掌握新技术的

使用要领。 然而，改革开放后，受务工相对更高工资

率的吸引，农户多基于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开展兼

业活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非农转移，农业劳动力呈

现老龄化、妇女化特征。 而这部分留守的农业劳动

力可能并不具备充分的知识和能力引入并使用新技

术、新要素，而且其长期生产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强大

行为惯性甚至可能使其排斥新技术、新要素，从而生

成对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排斥。 可见，在劳

动力非农转移加剧的背景下，留守农业劳动力的生

产能力有限、生产观念相对落后，这与颠覆性科技创

新成果应用的高素质劳动力要求相矛盾，也就不利

于创新成果预期效用的实现。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推进
颠覆性科技创新的目标与方向

　 　 我国正处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阶段，颠
覆性科技创新必须服务于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

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和竞争能力强的农业

强国愿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立足目

标定位与现实需求，确定未来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

的关键领域与主攻方向。
（一）目标定位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

和农业大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重视农业生产

力的提高。 然而，考虑现阶段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

农情，为充分发挥农业的民生保障功能、维护小农的

生计可持续，围绕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主要目标

仍应在于稳基础、保需求、增绿色、强韧性。
１．稳基础：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稳产保供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保障粮食安全是以颠覆性科技创新提升农业新质生

产力的基础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化肥、
农药和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粮食生产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 粮食产量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０４７７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６９５４１ 万吨，粮食单产由 １９７８ 年的每公

顷 ２５２７．３４ 公斤提高到 ２０２３ 年的每公顷 ５８４５．５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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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⑧。 然而，依靠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粮

食产量已出现瓶颈，化肥、农药和农机对粮食生产的

边际贡献均逐渐降低，迫切需要以颠覆性科技创新

确保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２４］ 。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要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

量保持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 因此，须聚焦粮食生产

的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创新，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
２．保需求：拓展食物供给渠道，满足多元需求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食物消费大国。 伴随着

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活条件改善，食物消费的营养和

健康需求增强，居民偏好通过广泛的食物摄入以实

现营养均衡。 这就要求食物生产端多渠道、多途径

开发食物资源以满足多元化的食物需求。 土地等关

键生产要素的有限性决定了种养殖业可供调控的空

间有限，小农生产和分散化经营方式限制了传统种

养业的规模化发展。 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重心在于逐

步摆脱水土要素禀赋限制，向整个国土空间延伸，以
大食物观、大农业观的思维拓展食物供给渠道，满足

多层次、多元化的食物需求［２５］ 。 依托动植物种业

创新、合成生物技术、生物质技术等，可向森林草原

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

白；依托农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发展

植物工厂、立体农业等。 凭借颠覆性科技创新做到

宜渔则渔、宜菜则菜、宜果则果、宜菌则菌、宜药则

药，最大限度发挥食物生产的比较优势。
３．增绿色：促进投入减量增效，改善要素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

展。 长期以来，化肥和农药等高效生产要素被广泛

应用于农业生产。 我国化肥施用量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８８４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５０７９．２ 万吨，农药使用量

由 １９９１ 年的 ７６．５３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１９．０ 万

吨，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和农药最多的国家之一⑨。
高强度施用化肥和农药在实现粮食增产的同时也带

来了严重的土壤板结、水源污染问题，威胁农业可持

续发展和人类健康。 为此，须着力研发绿色高效生

产要素，如依托合成生物技术，开发出微生物肥料、
有机肥料、生物农药等环境友好型投入要素，实现对

传统化肥和农药要素的替代；依托农用无人机、农业

水肥一体灌溉技术、精准施肥施药技术等，改进传统

粗放型的要素投入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４．强韧性：增强风险抵抗能力，提升农业韧性

韧性反映了农业产业链条自主可控、稳定畅通、
安全可靠、抗击能力强的特性。 高风险是农业的典

型特征，颠覆性科技创新必须提高农业防范和化解

风险的能力，增强农业产业韧性。 一方面，在当前生

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仍然高度依赖自然环境。 伴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干旱、洪涝、低温冻害等突发

性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到农业生产的稳定，农业防灾

减灾能力的提高依赖于技术突破。 另一方面，受制

于国内资源的约束，我国统筹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新

冠肺炎疫情、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等突发性事件证

明，化解外部风险必须强化农业资源调配能力和应

急保障能力。 科技创新的方向是依托卫星遥感和大

数据等技术，提前防范预警自然灾害以降低灾后损

失；依托生物育种技术，提高既有品种对干旱、洪涝、
病虫害的抗逆性，防范和化解自然风险；依托数字技

术和大数据系统，完善农产品调配体系，增强食物供

给的应急保障能力［２６］ 。
（二）主攻方向

颠覆性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

动力，也是推动农业朝着绿色、高效、智能方向发展

的主要抓手。 结合农业强国建设阶段的现实需求，
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应着眼于种业创

新、合成生物、生物质工程、智能农机和智慧农业五

大领域，不断弥补技术短板，突破技术壁垒。
１．种业创新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战略性产业。 我国每年粮食生产的种子用量约

为 ９００ 万吨，主粮种源基本实现国产自给，良种覆盖

率在 ９６％以上［２７－２８］ 。 即便每年审定的种子品种

数不断增长，但也表现出同质化和低水平重复问题，
目前高品质蔬菜、白羽鸡、奶牛、花卉、高产大豆等种

源仍依靠国外进口。 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满足居民多

元食物消费需求的引领下，我国种业创新必须围绕

四大方向：一是保护优质种子资源，构建种质基因

库；二是加强品种改良，提高作物单产；三是聚焦

“卡脖子”种业领域，提高关键种源自给率；四是优

化品种特性，提升食物营养、风味、颜色。 对此，可借

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种质资源普查，完善

动植物种质资源库；借助基因编组育种技术对传统

主粮作物、牲畜、家禽等品种的遗传性状进行改良，
提升抗病性和食用口感；借助干细胞育种技术、品种

分子设计技术等主攻白羽鸡、高油大豆、优质蔬菜等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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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 关键领域，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成

功率。
２．合成生物

农业化学品的过量施用，对土壤和水源均形成

不同程度的破坏，其造成的药物残留超标对食品安

全和居民健康也构成威胁。 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可以改变作物养分供给、植物病虫害防治、动物病

害预防等的方式。 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应当主攻生

物肥料、生物农药和生物兽药等环境友好型的投入

产品，减轻潜在的环境和健康危害。 对此，可发展

ＲＮＡ 干扰技术和农药缓释技术，开发基因农药、缓
释农药，突破靶标基因和高效特异运载体系的瓶颈，
更好防治病害、草害、调节植物生长；可发展反向遗

传学、人造病毒控制技术等，掌握病毒生成机理，研
发出预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可拓展微生物组技

术，对不同作物的微生物组进行精准分析，开发出适

应作物生长特性的微生物高效肥料［２９］ 。
３．生物质工程

我国每年畜禽养殖业产生的粪尿约 ４．６ 亿吨，
其造成的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高达 １０２．４８ 万吨

和 １６．０４ 万吨，分别占到农业源氮磷排放量的３７．９％
和 ５６．３％；每年产生的农作物秸秆约 ９ 亿吨，未利用

的约 ２ 亿吨［３０］ 。 对此，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废弃物

的资源化利用，《“十四五”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

指出要促进畜禽粪污和秸秆资源化利用。 生物质工

程技术应当聚焦畜禽粪污和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

用，将废弃物转化为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肥料产品。
对此，可发展生物质油气联产技术，开发生物质能源

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可探索能源作物分子、生物

质热化学和生物转化耦合等技术，开发天然纤维素、
木质素等，促进新兴材料研发；可结合生物发酵、微
生物等技术，促进粪尿发酵降解，研制生物肥料、有
机肥料等。

４．智能农机

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转型已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超过 １１ 亿千瓦，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７３．１１％，机耕率、机
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 ８６．４２％、６１．９１％、６６．５６％，机
械作业面积达到 ７３．５９ 亿亩次⑩。 然而，已有农业

机械仍然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同质化严重，高端智能

农机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然相对落后，
针对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养殖、丘陵山区的农业机械

研发不足。 对此，智能农机发展应该瞄准农业机械

需求结构，从区域、产业、品种、环节等着手，加快推

进农机工艺改进、能源转型和效率提升。 可充分结

合激光雷达、北斗自动巡航、远程监控、自动驾驶等

技术，促进整地、播种、施药、施肥、收割的智能化；可
改进动力总成、电控变速箱、履带总成等零部件，适
应丘陵、山区等不同地形的作业需求；可探索电机装

备、混合动力等技术，实现农业机械的动力变革，加
快大马力农机的研发；可探索智能控制、机器人、无
人机等技术，研发适用于柑橘、蔬菜、茶叶等作物采

摘、施肥和施药的机械。
５．智慧农业

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助推现代农业发展进入以数

字技术、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农业 ４．０ 时代，数字化和

智能化将是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由现代工业

所催生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均是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内涵的新质生产力，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有助

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尚

处于起步阶段，颠覆性数字技术有待进一步融入农

业生产的不同场景。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明确提出，要实施智慧农业创新

发展行动，提升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水平。 对此，智慧

农业技术的主攻方向应该聚焦农业生产的具体场

景，以场景驱动带动智慧农业技术研发、应用和推

广，发展智慧大田、智慧温室和智慧养殖。 可结合北

斗导航、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技术，建立集成

自然灾害预警、产销协同、动态监测的信息系统；可
探索动植物生理传感器、动植物生长优化模型、智能

机器人等技术，实现对作物生长养分需求、水肥管

理、病虫害防治的决策优化和智能控制。

四、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推进
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保障策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体制机制改革。 以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新

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处理好当前颠覆性科技创新及

其成果转化应用同农业产业特性间隐含的矛盾。 具

体要点包括，健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完善农业科技

创新机制、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并培育高素质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
（一）健全与颠覆性科技成果应用场景相匹配

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需要一定规模

的市场容量作为基础，应当从农地和服务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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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发力，使农业科技产品惠及广大生产经营主体

尤其是小农户。 一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鼓励农地流转集中推动农地规模经营。 要确保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期三十年，保障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不变。 在明晰土地产权的基础

上，建立起统一开放、有序规范的农地产权交易市

场，鼓励生产经营能力欠缺或劳动力不足的小农户

开展土地流转，推动农地规模经营和作物连片种植，
为无人机、智能农机等颠覆性科技产品应用提供充

足的市场容量。 二要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促
进科技产品应用。 依托创新导向的财税政策支持农

业生产性服务主体更新生产装备，以便于小农户通

过迂回投资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取颠覆性科技产品效

用。 同时，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促
进生产性服务覆盖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以服务需

求为引领促进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二）完善同颠覆性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特

征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机制

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和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高

投入特征要求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为颠覆性科技

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提供统筹全局的政策支持。 一要

强化对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 设立涉农

颠覆性科技创新重大研发项目，针对具有颠覆性价

值的领域，给予项目资金倾斜、加大持续性投入、延
长项目支持期限。 二要完善学科交叉机制。 针对智

慧农业、合成生物、种业创新等关键性领域，鼓励农

业科学、生命科学、生物化学等学科融合，通过设立

交叉学科支持项目共同攻关“卡脖子”技术，提高研

发效率。 三要优化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布局。 整合

政府机构、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和涉农科技企业资

源，聚焦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建立农业科

技创新产业园、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农业科技

孵化器等创新平台，推动各类创新主体优势互补，构
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和适度竞争的科技研发体系。

（三）以大农业观为引领应用颠覆性科技创新

成果发展农业新业态

颠覆性科技创新在产业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应当顺应未来食物需求变动和农业产业变革趋

势，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一要以全球农业科

技创新前沿为指引抢占农业科技高地。 对标我国农

业科技现状和世界科技前沿，确定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重点研发领域，推动农业科技实现由“追赶”到

“领跑”的跨越。 二要以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为引

领布局未来农业科技前沿领域。 结合农业产业发展

现状，推动颠覆性科技创新由粮经饲向农林牧副渔

业拓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链条延伸。 要结合未

来食物消费需求结构变动趋势，推动颠覆性科技创

新更好满足居民对绿色、健康和营养食物的消费需

求，通过科技创新改进食物口感、风味和颜色等，提
升农业产业附加值。 三要培育农业产业新业态。 顺

应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规模化发展趋势，重视从新

业态新模式中筛选具有发展前景的农业产业形态，
推动对传统产业具有颠覆性效力的科技创新，提升

农业产业竞争力。
（四）培育契合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要求

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

人力资本作为支撑，应当重视农业高素质人才和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面向小农户开展科技培训。 一要

加强农业生产经营高素质人才培育。 依托高素质农

民培训、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涉农创新创业等

项目，培育从事经营管理、专业生产、技能服务的高

素质农民，大力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点带面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 二要面向小农户开展广泛的技术培训。 要完善

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鼓励政府、涉
农机构和企业等主体面向小农户开展技术培训，提
升小农户对技术知识、新型生产模式和实际操作技

能的认知，促进创新型科技产品的推广和绿色生产

理念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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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刘　 义

　　摘　要：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法学研究的基础议题。 ２１ 世纪以来宪法学方法论的多元

境况，成为中国宪法学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 建构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应以规范主义立场的法解释学

为方法论轴心，同时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科研究方法持开放态度，遵循历史、规范和实践的三重理论逻

辑展开，具有中国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学术品格。 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框架，主要包括宪法总论

教义学、国家组织教义学、基本权利教义学和宪法保障教义学四个部分。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宪法学方法论；规范宪法学；宪法教义学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５０－０９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人

类文明形态和知识体系演进中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思想与制度支撑，是我国学界亟待深入研究的

时代课题。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论断。 ２０２２ 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更进一步强调指出：“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

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法学研究的基础议

题。 韩大元、翟国强、莫纪宏等学者立足中国主体立

场，加强对本土法治实践的理论阐释，已出现一批富

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 但是，中国自主宪法学知识

体系的内涵及其理论逻辑究竟是什么，中国自主宪

法学知识体系的框架构成及实用面向是怎样的，都
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中国

宪法学多元方法论学术脉络的基础上，从法教义学

的立场揭示中国自主宪法学知识体系的特征及其理

论逻辑，进而勾勒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

主体框架。

一、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多元
境况的学术脉络

　 　 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是中国宪法学研究走向

成熟的基本标志，这可以回溯到世纪之交宪法学界

次第迸发的“方法论上的觉醒”。 中国宪法学的方

法论觉醒，源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体现

了中国宪法学人对自身理论体系的中国性、主体性

和时代性的强烈追求。
我国宪法学长期以来比较注重从政治学角度建

构自身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侧重于国家制度层面的

政治分析，致力于揭示宪法的政治属性。 这种研究

取向虽然是“作为政治的宪法”的题中之义，但宪法

的政治正当化功能不是单纯确证某些政治现实，还
担负着“为政治权力设定界限”的规范使命。 主流

宪法学认为， 我国现行宪法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政立法裁量的合宪性控制体系研究”（２１ＢＦＸ１６８）；２０２２ 年度浙江省课程思政教学

项目“卓法计划 ２．０ 背景下的法学类核心课程思政育人改革研究”。
作者简介：刘义，男，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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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确立行动纲领这一点上延续了传统观念，但也更

加注重为政治权力设定规范这种价值目标［２］ 。 这

是世界立宪法治国家的共通立场，也成为规范宪法

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大致说来，目前我国宪法学

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论。
１．规范宪法学：基于规范主义立场的法解释学

迄今为止，规范宪法学并没有自诩为一种学派。
林来梵教授将其定位为一种方法论立场的宪法学研

究态度，认为其核心要义体现在两个方面［３］４－９：第
一，规范宪法学适度返回规范主义，但又不同于法律

实证主义，主张围绕规范形成思想。 这种规范主义

的立场，源于新康德主义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 返

回规范主义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和拒绝价值，也不

是刻意将一切政治的、历史的、伦理的考量一味加以

排斥。 规范宪法学自觉将规范分析作为本职要务，
在规范宪法学视野中，宪法规范并不是冰冷的器物，
而是承载特定价值秩序的容器。 这种方法论意义上

的规范宪法学，有别于概念法学的形式逻辑分析，主
张坦然面对复杂的价值问题以及规范妥当性与实效

性的可能冲突，在法与政治相交的锋面上确立自身

的知性活动。 第二，规范宪法学坚持的规范主义并

不是单纯满足于现行规范体系的自足合理性，而是

“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规范中的

价值核心地位”，进而追求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

法”的升华，这就需要把握“规范宪法” 的生成条

件［３］２５７－２９３。 宪法实施作为规范宪法的保障手段，
在规范宪法学的理论视野中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宪

法实施在类型上更接近于欧陆国家的近代宪法，但
由于长期受自我谦抑主义立场的影响，其实施状况

呈“倾斜性的结构”，凡是与国家主义价值取向相关

的大多数条款均已得到较好实施，而与立宪主义精

神相关的部分基本权利条款的实施有待加强［３］３０。
随着我国当前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制度的展开，
宪法上基本权利条款的实施已有很大改善。

有学者曾经给规范宪法学贴上“自由规范主

义”的术语标签，并将其思想源头追溯到西方的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４］ 。 根据林来梵教授的阐释，规
范宪法学最直接的思想基础就是规范主义，这也是

贯穿于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的一种普

遍的思想形态。 法学领域的规范主义有三层结

构［５］ ：一是方法技术上表现为法解释学，法学可理

解为对法条加以解释和运用的学问；二是规范立场

上秉持教义学的诫命，对法规范秩序保持最低必要

限度的信赖和遵从；三是思想观念上主张宪法规范

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彰显立宪主义精神。
２．经济宪法学：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

赵世义教授开拓的经济宪法学，也是出于对传

统政治教义解说性宪法学的反思，但更属于“作为

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一种方法论尝试。 经济宪法

学的基本旨趣在于，把宪法学理论完善与中国社会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公民权利保

障的制度建设与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机制密切联合

起来，以“阐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牵涉经济

增长和法治发展的命题的真谛” ［６］ 。 从经济宪法学

的视角看，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在于资源的稀缺性、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有限理性主义［７］ 。 在这一

认识前提下，经济宪法的内涵有三个层次：一是经济

宪法应体现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规律，这属于观念形

态的经济宪法；二是经济宪法是调整个人与国家、国
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在经济活动之中的关系的基本原

则和根本法规范，这属于规范形态的经济宪法；三是

个人和社会经济组织行使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国
家恪守宪法原则和规范行使经济权力、履行经济职

责，形成资源配置市场化和权利（权力）配置法治化

的一种宪治经济秩序，这属于现实层面的经济宪法。
由此出发，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包括经济宪法总

论、经济权利论和经济权力论。 总论以财产权为基

石范畴，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个人财产权与

国家财政权的冲突，然后把这一冲突置于产权、人权

与政权的关系中考察；经济权利论主要围绕经济自

由和经济权利二元体系展开；经济权力论以征税权

为逻辑起点，以财政权为核心内容，建构以货币发行

权为主要手段的国家经济权力体系［８］ 。 这一理论

体系丰富了我国宪法学的学科内涵，极大增强了宪

法学理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呼应性。 经济宪法学的

一个鲜明特色是倡导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注重宪法

学方法创新与变革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度契合。
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需要从模仿走向自主，从科学

分析走向人文综合，加强理论对实际的解释和引领。
３．政治宪法学：从事实描述到价值判断的跨越

从文献整理可见，“政治宪法”这一术语源于学

者对中国宪法实施及其研究状况的反思。 陈端洪、
高全喜、翟小波、田飞龙等学者在政治宪法学的研究

方面用力颇多，其共同取向是强调宪法与宪法实施

的政治性，但是在学术用语、学术观点乃至学术立场

上又存在差别。 限于篇幅，以下仅选取翟小波博士

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观点作为评述对象。
在政治宪法学看来，研究宪法实施的前提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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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宪法是什么”和“实施什么”这两个基本问题。
对此，翟小波指出：宪法是关于主权的真实规则，宪
法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主权的构成与运作［９］ ；现
行宪法作为“不高于全国人大的政治性改革纲领”，
主要由全国人大直接适用，其他机关间接适用宪法，
人民才是最终的宪法实施者［１０］１７－６６；宪法实施的

路径是兑现民主承诺、实践公议民主和强化程序正

义，真正激活纸面上的民主和法治［１０］２－６。 这种对

宪法实践状况的研究丰富了宪法学的思考空间，但
其中存在两种明显的断裂：一是形式宪法与实质宪

法的断裂。 按照翟小波的理解，宪法具有政治性、政
策性和纲领性，它不仅记录过去，也为将要进行的改

革提供正当性基础，现行宪法也仅仅是政治性改革

纲领。 这种认识与现行宪法诞生以来的主流宪法观

不完全吻合，只突出了宪法的政治性，而忽略了宪法

的法律性。 二是英式议会主权与法式人民主权的断

裂。 一方面，翟小波频频援引英国文献力图证明

“宪法是关于主权的真实规则”和“代议机关至上的

宪法实施模式”，主张“谋求政治改良，以使现实的

政治趋近一切人民共同的正当原则”；但另一方面，
他憧憬的“公议民主”是为了让“人民亲自立法”，保
障“立法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平等保障每个成员的

自由和福祉”，这种立论源于法式人民主权论。 英

国作为不成文宪法国家，议会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实

现方式，因此可以说“（实质）宪法不高于议会”。 近

代法国深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人民意志至

高无上，但是公意体现在法律中。 这就导致一个奇

特的宪法现象：既有成文宪法，又有源于人民主权的

议会至上。 必须指出，法国议会至上是对人民主权

的滥用，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附英国议会至

上是对成文与不成文宪法国家人民主权不同实现方

式的误读［１１］ 。 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才是人民主

权的最高体现，代议机构是主权的执行机关，宪法的

效力高于法律。
４．宪法社会学：价值无涉抑或价值中立

也有学者从宪法社会学的方法立场审视我国现

行宪法及其实施状况。 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社会

学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宪法学分支学

科，其目标是“解释和解决宪法规范和社会生活之

间的冲突”，“科学地认识宪法现象，体现了科学主

义精神” ［１２］ 。 对宪法实施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主要

有综合分析、功能分析和价值分析等方法。 喻中博

士强调研究中国宪法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作为不成文

宪法的政治惯例，主张把规范中国政治运行的真实

规则体系提炼为七个理论模式［１３］ 。 强世功也主张

发现中国的不成文宪法，倡导“用社会学的基本方

法来研究宪法问题，采用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功

能分析方法来研究‘实效宪法’” ［１４］ 。 这种研究

“活的宪法”的方法路径不侧重规范判断，主要是一

种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研究。 问题在于，这种“价值

无涉”的经验研究能够走多远？ 发现超越宪法文本

的活的宪法很难说不涉及价值判断。
李海平教授在一项研究中，曾经批评背离宪法

社会学“价值中立”的方法论立场，主张宪法社会学

应回归自身的三大理论优势，即问题意识的求真主

义、研究对象的实践主义和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主

义［１５］ 。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章》和《宪
法》构成我国三位一体的宪法渊源结构，其效力依

次递减，前两者分别有“永恒宪法” “自然法”或“高
级法”的性质，国家层面的实证宪法在实证法体系

具有最高效力，但不得与“永恒宪法”和“高级法”相
抵触。 问题在于，判断三种宪法渊源之间是否抵触

仍然会涉及价值。 与追求价值判断正当化的规范宪

法学相比，李海平教授倡导的这种宪法社会学在方

法和理论上并未体现出明显优势。
在上述方法论中，笔者比较认同规范宪法学的

方法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政治宪法学和宪法

社会学的回应并非对其学术立场本身的鄙薄，笔者

对这些社科法学带来的知识增量持肯定态度，但更

主张将法教义学作为中国自主宪法学研究方法论的

轴心，同时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科研究方

法作为宪法研究的补充手段。

二、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
知识体系的显性特征

　 　 目前，法教义学已成为我国宪法学、民法学和刑

法学等部门法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立场。 如上所

言，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是法教义学，基本方法是

法解释学。 狭义的法学，其实就是法教义学或法解

释学。 尽管目前学界还缺乏对“何为法教义学”的

统一见解，但拉伦茨的“以一国现行有效法秩序为

基础与界限的学问”这一界定依然得到国内外众多

学者认同。 基于拉伦茨的这一经典认识，中国自主

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至少具有三项显性特征，即中

国性、规范性和实践性。
“中国性”是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

首要特征。 当然，这里的“中国性”绝不仅仅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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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上的“中国”，还包括观念与文化意义上的

“中国”。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

体系也可借鉴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法治文

明成果” ［１６］ 。 笔者认为，这正是拉伦茨所言的“一
国”的意涵。

“规范性”是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

本体特征。 这是“以有效法秩序为基础与界限”的

宪法学思考的逻辑必然。 质言之，但凡围绕宪法现

象的判断与结论都必须以宪法规范或规范原理为思

维的起点、轴线和终点。 宪法教义学上的解释、建构

与体系化，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式［１７］ 。
“实践性”是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

实用特征。 这也是“中国性”和“规范性”的逻辑归

宿。 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并非抽象的说文

解字，亦非与社会实际相脱节的书斋玄想。 笔者认

为，这种“实践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中国为

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

题”在宪法知识建构领域的一个具体表达。

三、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
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

　 　 基于以上特征，笔者认为，构建中国自主宪法教

义学知识体系需要依循三重逻辑，即历史逻辑、规范

逻辑和实践逻辑。
１．历史逻辑：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

生成依据

历史是构建宪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起点，是塑

造中国宪法学独特品格的基本场域［１８］ 。 自清末

“预备立宪”以降，中国在 ２０ 世纪的一个重大主题

就是探寻国家的独立发展之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与人民幸福是各界先贤殚精竭虑的根本旨趣。 杉原

泰雄曾指出：“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
每走过一个艰难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制定

为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

展；每经过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需要通过宪法来

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

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１９］ 我国现行宪法序

言的叙述文脉，其实就昭示了这一点。 宪法不仅是

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也是面向美好未来的根本筹

划。 从这个意义上看，“建构国家而非解构国家”已
成为我国 １９５４ 年宪法和现行宪法的观念基因。 这

就决定了中国宪法有别于欧美宪法的精神特质。 波

谲云诡的近代革命历程中，优先于“自由”和“权利”

的“救亡”与“富强”成为主流意识［２０］ ，“富国强兵”
成为近代志士憧憬的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标识，“富
强宪法”成为我国宪法的一个基本面向。

历史逻辑不仅体现在我国主流宪法观念与宪法

精神特质的建构层面，还体现在诸多具体宪法规范

含义的生成过程。 以现行宪法的审判权独立条款

（第 １３１ 条）为例，以往学者热衷于争论该条款中的

“法律”究竟是广义（包括宪法）还是狭义（不包括宪

法），据此证明或者反驳宪法的司法适用。 但是，在
严格法解释学方法的审视下，现行宪法第 １３１ 条既

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宪法司法适用的规范依

据［２１］ 。 从现行宪法第 １３１ 条产生的历史背景看，
它源于 １９５４ 年宪法第 ７８ 条：“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

判，只服从法律。”这一规定也出现在 １９５４ 年人民法

院组织法第 ４ 条。 人民法院组织法起草过程中，主
流意见认为“只服从法律”主要有两层涵义［２２］ ：一
是法院根据法律审理案件；二是法院审理案件必须

遵守法律。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

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由此，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审判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

系，主流意见认为应当废除 １９５７ 年以来的党委审批

案件制度。 １９８０ 年启动修宪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理清法院审判独立与接受必要的领导与监督的关

系，达成的新共识就是“应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地

位，常规的党委审批制度应被取消”。 如陈坤教授

所言，当时修宪者的考量是既要表达已经取得的新

共识，即法院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个

人的干涉，又要设定足够弹性空间容纳还没有取得

共识的问题。 因此，现行宪法将 １９５４ 年宪法中“人
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一绝对化的

表述修改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

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

一表述既明确了审判活动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实
现了已被明确为必要且应当的领导或监督，同时也

为通过立改废法律调整司法的某种领导或监督方式

留下余地。 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宪法能否作为法院的

审判依据，这就为通过不同的立法途径解决该问题

预留了制度空间。 总而言之，围绕现行宪法第 １３１
条的这一历史解释，可以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体

系解释的结论相呼应，是一种最大限度排除了解释

者主观意趣的解释结论。
２．规范逻辑：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

本体架构

解释学是规范宪法学的基本方法，因此规范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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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可以说是宪法解释的基石。 所谓“规范逻辑”是

指宪法解释应当受到宪法规范语句和宪法规范原理

（或规范中的价值秩序）的双重约束。 例如，在对现

行宪法第 ３９ 条住宅不受侵犯进行解释时，要注意两

点：一是关于“住宅”的语义范围，需要把握法条背

后“强调公权力不得肆意进入私人自治领域”这一

价值原理，才能回答“住宅”是否可包括宾馆、诊所

和宿舍等物理空间区域；二是关于“谁”不能侵犯公

民住宅，更需要进一步结合宪法学上的防御权理论

和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从“国家不应该侵犯公民的

住宅”和“国家还应保障公民住宅不受他人侵犯”这
两项具体宪法规范获得相对确切的答案。

又如一度引起热议的合宪性解释话题，吴庚教

授在《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务》一书指出，合宪性解

释即“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 从众多文献看，合宪

性解释多适用于法定机关合宪性审查的场合，在操

作上包含系争法律条文的具体化处理技术，以及尽

量避免单纯宣告法律抵触宪法而无效的决策准则。
其间，得出合宪解释这一结果的过程也是法律条文

具体化的过程。 所谓法律条文具体化，是指有权机

关在确认个案系争法律条文的规范内容时，或者将

其限缩至符合宪法意旨的部分，从而排除依照文义

解释和历史解释等方法可以获得的规范内容；或者

将含义明确的法律条文予以转换、补充甚至取代适

用；或者在表面上没有对法律文本进行限缩、补充与

转换，但宪法引导法律条文的解析方向，即朝合宪方

向形成解释方案，使得其间的违宪解释结果被隐藏

或排除。 经由这些操作，系争法律条文原本具有的

违宪疑义被剔除，形成合宪解释结果，有权机关作出

法律合宪宣告。 一般认为，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基

础是权力分工与民主原则、法律秩序的统一性与安

定性、基本权利的有效保护，但不得逾越法条文义的

可能理解范围，且不得偏离立法者可辨识的基本价

值决定或者规范核心［２３］ 。
３．实践逻辑：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

应用面向

应用面向主要包括宪法制度的事实面向和宪法

教义学知识体系的育人面向。 就事实面向而言，可
以宪法学上的议行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现行宪法第

３ 条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原则

在“议行关系”上的体现，就是行政机关由同级人大

产生并受其监督、对其负责，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

机关则对人民负责。 据此，全国和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议行关系中享有法理上的优先地位，在立法

上应当享有主导权。 然而，这是规范层面的议行关

系，完整理解这一点还需结合事实层面的考察。 事

实上，两个现实因素使行政机关拥有更为广阔的立

法行动空间：一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二是全

国与省级的差异化议行关系格局［２４］ 。 因此，直接

从人民主权原理得出行政立法是“一种完全独立于

立法机关外的立法”，并否定其存在正当性的观

点［２５］ ，与法理和事实都不吻合。 相反，如下判断则

更为允当：“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

之间的关系，不完全体现为法律意义上的‘议行关

系’。 或者说，法律意义上的‘议行关系’只是现实

意义上的‘议行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２６］

就育人面向而言，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

系的建构向宪法学课程教育的延伸，本身就是法教

义学实践品格的应然之理。 在法学本科专业新国标

的“１＋１０＋Ｘ”课程体系中，宪法学是专业必修课，在
课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地位，拥有广阔

的法治启蒙与育人空间。 然而，由于我国传统宪法

学有政治解说性的学术传统，面向法治实践的宪法

解释学不够发达，这使宪法教学显得有些枯燥、乏
味，缺乏应有的实践品格。 早在 １０ 余年前，教育部

和中央政法委就曾发布“卓法计划 １．０”指导文件，
精准引导法学本科教育培养四种专业能力，即法律

解释能力、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和探知个案

中法律事实的能力。 ２０１７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调研中国政法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德法兼修

的高素质政法队伍是依法治国人才保障的内在要

求。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发布“卓法计划

２．０”指导文件，牵引“厚德育、强专业、重实践”等育

人改革举措。 在这一背景下，新时代高校宪法学课

程育人应当导入如下授课理念：“以精到的专业思

想感染人、以自然的思政映射造就人、以丰富的教学

方法吸引人、以鲜明的中国立场鼓舞人。”以此为指

导，着力将宪法学课程建成为师生“坚持中国立场、
共话宪法学问、砥砺法科品性、促进教学对话”的平

台，提高学生对课堂的期待感、参与感和获得感，激
发学生的宪法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学生树立“宪法

（学）也是有祖国的”这一信念。

四、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
知识体系的主体框架

　 　 目前，中央关于建构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

体系的指导文件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部办公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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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指南》，其中相

对明确了宪法学教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教学要

求、教学重点等；二是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的《关于

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其
中突出强调“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

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对实

现新时代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学教育的深度协同提出

了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 在上述权威文件指引下，
可以按学科内部逻辑将通用的《宪法学》教材内容

整合为四个知识板块，即宪法总论、国家组织、基本

权利和宪法保障。 据此，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

体系可分解为宪法总论教义学、国家组织教义学、基
本权利教义学和宪法保障教义学，以此搭建中国自

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框架。
１．宪法总论教义学：基于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

展开

从学科内部逻辑看，宪法总论涉及的宪法的概

念与本质、分类与结构、制定与修改、解释与适用均

是基于“宪法作为根本规范”这一教义的展开。 我

国现行宪法序言第 １３ 自然段第一个分句明确规定：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

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

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乔石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 １０ 周年大会讲

话中强调，“绝不允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要
加强对法律、法规是否违宪的审查，对任何违宪行为

都要坚决纠正。 ……使宪法的规定得到落实” ［２７］ 。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４０ 周年时

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必须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

地位” ［２８］ 。 可见，“宪法作为根本规范”是现行宪法

的基本教义。 与此同时，我国始终秉承“可改可不

改的内容，可以不作修改”的审慎修宪立场，最大限

度维护政治和法律格局的有序稳定。
由“宪法作为根本规范”这一主流观念，可以导

出“一切国家权力只能从宪法的授予中获得正当

性”和“加强宪法实施”的具体要求。 关于前者，现
行宪法的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等章节的

部分条款中均有所体现。 宪法是授权规范与限权规

范的统一体，第五次修宪以后，伴随着各级监察委员

会这一权威机构的落地，一切国家权力的行使都被

纳入全覆盖的监督网络之中。 关于后者，宪法序言

最后一段在指出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以后，强调一切

国家机关、组织、团体和个人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

宪法实施的职责。 正是在宪法实施的背景下，宪法

作为根本规范的功能才能真正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已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在法治国家建设

的战略高度彰显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
在如何理解宪法和具体法律的关系这一问题

上，我国素有“宪法是母法”之说。 在全面依法治国

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背景下，这一传统认识有进

一步澄清的必要。 首先，“宪法是母法”之说将宪法

与具体法律的关系归结为生物学上的母子隐喻，无
助于维护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尤其是在“后大规模

立法时代”，母子关系的隐喻极有可能使渐趋成熟

的法律体系逸脱出合宪性控制的轨道。 与其说宪法

与具体法律是生物学上的母子关系，还不如说是规

范上的授权与监督关系。 这种理解可能更加契合我

国《立法法》通篇规定、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制

度本意。 其次，对于“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的理

解，应限定于宪法为立法提供宪法依据（具体条款、
原则或精神），立法并非单纯将宪法予以具体化，在
立法内容形成方面享有一定的“目的设定余地”“手
段选择余地”和“衡量余地”。 关于宪法如何实现对

立法的授权与监督，笔者认同张翔教授提出的“内
容形成”和“越界控制” ［２９］ 。 在规范立场上，立法权

限与程序约束下的法律内容形成余地并不绝对，而
是要受到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宪法判断方法的细密

控制。
２．国家组织教义学：中国主体原创性的概念与

理论

国家组织教义学板块主要包括国体与政体、国
家制度、国家机构组织原理及其关系，其中最具有中

国主体性、原创性和标识性的知识与概念，是我国语

境中的国体论和当代政法体制。 以下略作考察。
在宪法学上，国体论属于国家类型学上的重要

概念。 根据林来梵教授的梳理，历史上对国家类型

学的认识主要有三个源流［３０］１８７－１９３：一是政治哲学

上的类型学，即从亚里士多德二元三分法下的六种

类型到马基雅维利一元二分法下的两种类型，再从

博丹二元三分法下的三种类型到孟德斯鸠兼采形式

标准与实质标准的三种类型；二是近代德国一般国

家学上的类型学，以耶利内克高度形式化的一元二

分法学说为代表；三是法学上的经典类型学，主要是

穗积八束和美浓部达吉等日本学者接受近代德国的

一般国家学观点，直接将国家形态（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转译

为“国家之体裁”或“国家之形体”，简称“国体”。
我国近代流行的“国体”概念，就源于此。 １９４０ 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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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

论断：“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

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

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自此，近代以来形式化

的国体概念重新回归实质化的判断，并将国体称为

国家的性质。 这也是我国宪法学的通说，并体现在

现行宪法第 １ 条第 １ 款。
根据现行宪法“国体条款”及其关联脉络，我国

主流学说认为“国体条款”的内容包括人民民主专

政、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方

面，其规范内涵包括历史事实和宪法规范共同确证

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

政两个维度。 在国体概念再度实质化的背景下，宪
法上的国体条款具有建构国家形态、正当化特定政

治权威以及形成国家统合原理的功能［３１］ ，为此也

可将规范宪法学视野中的国体理解为国法秩序的本

质特征，具体包括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和法治国家三

个面向的宪法条款内容［３０］２００－２０２。 这种定位既彰

显了我国宪法中国体条款内涵的本土特色，又可以

与其他国家宪法上的民主制、法治国与社会国等原

则形成一定可比性和对话性。
司法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制度之一，当

代中国政法体制是执政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

载体，自然属于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组

成部分。 目前我国政法体制运行中条块关系下的同

级党委领导制、分级归口管理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制更为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运行机

理［３２］ ，司法制度理应进入宪法教义学的视野。 首

先，这一运行机理体现了宪法上作为国家机构组织

原理的民主集中制，党对政法体制的政治性、程序

性、职责性的把握和领导，并不干预司法机关工作的

专业性和职权行使的独立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

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 ［３３］其次，我国本土的条块关系、党委政法委领

导等实存概念，是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中

国性和实践性特征的具体印记。 这意味着，尽管我

们可以借鉴域外学说上的司法方法，但方法的展开

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的政法制度语境。
３．基本权利教义学：司法导向基本权利教义学

的移植与超越

２１ 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基本权利的研究开始从

政治学、哲学层面的抽象论证转向法学内部，聚焦具

体个案的精细分析。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基本权利

双重性质、三阶审查路径、法律保留、限制的限制、财
产权的社会义务、基本权利冲突及其解决等议题的

研究，更多移植德国式基本权利教义学知识体系。
不可否认，这种比较法知识的借鉴具有一定的

学术价值。 以基本权利的界限原理为例，我国传统

宪法学说往往从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制约性出

发，直接得出“所有权利都是相对的”这一结论；但
从基本权利教义学来看，与其说权利都是相对的，还
不如说权利的界限是相对的［３０］３３８－３４０。 作为法学

意义上的规范性命题，权利界限的相对性不宜径直

从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事实性语境导出，否则就

会陷入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谬误”。 这种认识视

角极大提升了基本权利理论的法学内涵。
然而，德国式的基本权利教义学知识体系主要

来源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例中的推演与提炼

（也吸纳学界通说），其司法性质与我国不同。 我国

目前的宪法实施制度模式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

主集中制为主导，司法审判机关在其间顶多充当辅

助角色。 如果缺乏对中国宪法观念、规范、制度与实

践的观照，照搬司法导向的基本权利教义学难免徒

具概念空壳。 因此，构建中国自主基本权利知识体

系，必须要超越简单移植外国基本权利教义学的路

径，在充分吸收域外有益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将目光

聚焦我国本土化宪法与法治的整体语境。 具体来

讲，首先要立足建构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的历

史、规范和实践的理论逻辑；其次要从社会转型背景

下宪法变迁的方法视角［３４］妥当处理宪法规范与社

会现实之间的缝隙。
４．宪法保障教义学：以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为

例的分析

现代成文宪法大都明确规定本国的宪法保障制

度，为“宪法作为根本规范”提供制度化保障。 我国

现行宪法亦如此。 在自主宪法知识体系主干框架

中，宪法保障教义学几乎可以容纳前三个板块所涉

及的许多重要概念、制度与原理。 我国宪法学界在

这方面已积累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此，笔者仅以合宪

性审查权的性质为例进行分析。
根据现行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２ 项和第 ６７ 条第 １ 项

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宪法实施监督权。
从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到宪法

修正案第 ４４ 条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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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决定》，合宪性审查权并不是一项新设的权力，而
是内含于宪法实施监督权的权限内容［３５］ ，因此不

能将合宪性审查权与宪法实施监督权视为同一概

念。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若干重要政治文件中的

并列表述来看，二者不能等同。 同时，宪法实施监督

的内容也多于合宪性审查的内容。 目前，我国合宪

性审查主要是立法草案审议和备案审查环节的合宪

性控制，而宪法实施监督的内容除此以外，还包括以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方式对国家机关是否违反宪法

的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对法律法规

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等更多方面。
宪法实施监督权具有何种性质？ 这与对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宪法地位的理解密切相关。 根据现行

宪法第 ５７ 条和 ５８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 我们可以通

过探寻宪法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内涵，获
得相对确切的答案。

关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含义，首先可

以求诸宪法起草者的解释。 １９５４ 年宪法起草小组

重要成员之一的田家英同志曾有以下解释：“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包括三个方

面：它是唯一的立法机关（第 ２２ 条、第 ２６ 条第 １
项）；国家的其他机关都是由它产生、罢免、改组、监
督；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都由它来决定。” ［３６］可

见，在 １９５４ 年宪法起草者看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全国人大是唯

一的立法机关；第二，全国人大在与其他机关的关系

中处于优先或者主导地位；第三，全国人大专享国家

重大事项决定权。 在这一观念背景下，现行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款不宜解释为全国人大可以无限地自我

授予其他职权，即不能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的

“最高”定义为全权性、无限性或绝对性。 立足于宪

法规范体系，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
规范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全国人大在国家机关

序列中居于相对优越的地位；二是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行使宪法实施监督权，不应损害被监督对象职权

的完整性与独立性；三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动能

力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也很有限［３７］ 。 现行

宪法沿袭 １９５４ 年宪法的表述，并强化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职权，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上述

规范内涵显然也同样适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国《立法法》揭橥的立法制度，也从事实上进

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首先体现为享有国家立法权”这一观念意

蕴。 其中，国家立法权条款是对宪法第 ５８ 条、第 ６２
条第 ３ 款以及第 ６７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的重述，其规

范内涵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以国家的名义制定法律，集中体现作为主权者的

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这是维护国家法

制统一的关键。 第二，国家立法权具有主权性、独立

性和最高性［３８］ ，国家法律的正当性基础乃是全体

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国家立法权独立于行

政权和司法权之外，并高于（或优先于）行政权和司

法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创设国家制度和基础行

为规范，在立法层级处于最高地位。 第三，制定地方

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相抵

触；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

治法作出变通规定，不得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

本原则；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虽有立法权属性，但在

本质上仍然是行政行为，因此不得与上位法规范相

抵触。
综上所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首要特征是行

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实施监

督权是国家立法权行动结果的必然要求。 宪法实施

监督权的性质源于国家立法机关在层级立法体制和

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因此，承认宪法实施监督权的

国家立法权属性，在宪法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这

一结论同时也表明，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权属定位的

确显著有别于域外司法权面向的制度模式。

结　 语

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复

杂而又重要的基础课题，这里仅做了一个蜻蜓点水

式的勾勒。 本文重申了规范宪法学的方法立场，同
时对其他社科宪法学方法持开放态度。 构建中国自

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应依循历史、规范和实践的

理论逻辑而展开，其主体框架包括宪法总论宪法教

义学、国家组织教义学、基本权利教义学和宪法保障

教义学。 构建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既是宪

法研究的时代课题和学术使命，也是培养社会主义

法治人才的现实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宪法

教义学研究已呈现从基础研究走向具体讨论的新动

向，在“地方政府双重负责的宪法意涵” “央地立法

权限划分”“宪法上的中央统一领导”等论题的研究

中涌现出了颇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在法治轨道上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在这

一伟大进程中，国家的重大决策与改革举措也会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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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宪法问题，这为中国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发展

提供了宝贵土壤，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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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的法治逻辑

杨金华

　　摘　要：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经历了从混合性立法确认、国家层面立法不直接规定、特定立法直接规定、教育

立法趋向全面推进的演进历程。 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的法理考量是：确立党领导教育事业的主体地位法定化、推
动法治保障党领导教育事业权威的体系化、促进党领导教育事业职权范围的规范化。 当前的制度规范依然存在入

法标准不明晰、立法数量有限、原则性规范过多、法律责任缺失、党规与国法衔接不畅等问题。 因此，需要构建科学

的入法标准、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增加具体明晰的规则性条款、构筑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党对教育事

业的领导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
关键词：历史逻辑；法理逻辑；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５９－０８

　 　 教育事业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的大事，党领导教育事业是我国政治生活

中的基本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推进党

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

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善于通过法律保障

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领

导教育事业要不要以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确认，不同

时期的立法亦有不同规定。 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新时期，党的领导入法入规成为推动党的领导制

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必要途径。 以规范化的方式

确认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成为教育法律规范的制

定、修改中的一项议题。 本文旨在探讨党领导教育

事业入法的历史逻辑、法理依据，当前的制度规范还

存在哪些不足以及如何推进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

一、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的历史逻辑

１．混合性立法规定党领导教育事业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针对前期教育改革中出现

的问题，从 １９６１ 年开始，经教育部草拟，中共中央先

后批准了三个重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

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

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三个条例既具体规

定了大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又详细规定了

学校内部党组织的设置及其工作，是国家法与党内

法的综合。 三个条例一方面原则性规定了党对大中

小学的领导，另一方面则对大中学内部党的组织工

作进行具体规定。 特别是“高教六十条”对党领导

高等学校的规定十分具体。 该条例第十章详细规定

了高校党委会、系党总支委员会、教职工学生党支部

的任务等内容。 比如，将高校党委会定性为“中国

共产党在高等学校中的基层组织，是学校工作的领

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其任务具体包

括：领导校务委员会，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其他

各项方针政策；完成上级党委和行政领导机关布置

的任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党的建设工作；讨
论学校中的人事问题， 向上级和校务委员会提出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多元主体协同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机制研究”（２０２４ＪＫＺＤ２８）。
作者简介：杨金华，女，管理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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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领导学校的共青团、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

织，团结全校师生员工。 条例同时还规定，学校党组

织不能包办代替学校行政组织的工作。
２．国家教育立法不直接规定党领导教育事业

１９８０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国

家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

简称《学位条例》）。 该条例第一条将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作为申请学位的条件之一，但并未明确规

定党领导学位工作。 此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 （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 （以下简称《教师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也
未在文本中直接规定党领导教育事业。 特别是在制

定教育基本法律《教育法》时，针对要不要写入“党
的领导”观点不一。 由于高校的特殊性，“有些同志

主张明确写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确保党

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１］ ；有些同志从我国当时的立

法惯例和实际做法出发，认为法律条文中无需直接

规定基层党组织在企事业单位的地位和作用。 因为

１９８２ 年宪法已经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了党的领导地

位和作用，宪法作为根本法能够作为教育法的立法

依据。 后一观点被立法者采纳，他们认为，坚持党的

领导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教育法规定遵循

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自然包括坚持党的领导［２］ 。
因此，《教育法》在制定之初并未明确规定党的领

导，而是原则性规定“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
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３．特定教育立法直接规定党领导教育事业

１９９８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 在

《高等教育法》制定时，针对要不要将“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写入法律规范，亦有不同看法。 在

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委员

依然坚持教育法的立法思路，主张采用间接、隐性的

方式体现党的领导。 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李鹏考虑到高等教育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

健康成长，提出：“关于党的领导，法律条文该写就

写，不需要写就不写。” ［３］ 正是这一主张，改变了国

家立法关于党的领导的表达方式———虽然宪法中已

经对党的领导作出相关规定，但并不妨碍在具体法

律规范中载入党的领导［４］ 。 在国家法律层面，首次

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基层党

组织的地位、职权。 但立法如此规定有其特殊性：一

方面与高等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关系密切，另一方面

也与前期“高教六十条”的系统规定有关。 而在此

后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修改的《义务教

育法》《学位条例》 《教育法》 《教师法》中并未将党

领导教育事业直接体现于法律文本中。 这一状况表

明，教育立法规定党领导教育事业仅是特定教育法

律的个别表现，并非国家层面教育立法的普遍做法。
４．国家教育立法全面推进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

十八大之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国家政治

生活的重要议题，这对教育领域的相关立法产生了

一定影响。 ２０１６ 年，我国在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
时，再次以明确的方式规定：“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

产党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展党

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党领导民办教育事

业，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２０１８ 年宪法修正案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第一

条。 次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明确提出：“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规

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在此背景下，党领

导教育事业入法在教育立法中全面推进。 在修改

《教育法》的过程中，“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
进一步明确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５］ ，因此，２０２１ 年修订的《教育法》增加规定：
“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宪法确定的

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里将党领

导教育事业写入教育基本法律，鲜明地体现教育的

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要求。 ２０２２ 年修订《职业教育

法》时，明确规定“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时，还对职业学

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及其“在学校重大事项决

策、监督、执行各环节”的领导权力进行确认。
这一时期，基于党中央提出的“进一步推进党

的领导入法入规”的要求，不仅法律层面的教育立

法确认党领导教育事业，法规和规章层面的教育规

范亦有体现。 在 ２０２１ 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中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同时要求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

组织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权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定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并实施监督。 在

规章层面，考虑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与党务工作关

联密切，２０１７ 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

建设规定》明确规定了学校党委、校内组织部门与

纪检部门以及院系党组织在辅导员的选聘、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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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过程中的领导职能。 ２０２０ 年制定的《教育系统

内部审计工作规定》也规定，包括学校在内的单位

“应当加强本单位党组织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
健全党领导相关工作的体制机制”。

二、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的法理逻辑

１．确立党领导教育事业的主体地位法定化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其中明确指出“学”是
党领导的重要领域。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事实证

明，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定海神

针。 但长期以来，党领导教育事业主要是通过党系

列政策文件予以确认和呈现。 国家立法针对党领导

教育事业是否应当有所作为，取决于教育事业是否

涉及对公权力的配置，是否政治属性较强。 教育管

理一方面涉及教育权力如何配置，另一方面还涉及

人才培养的政治问题，学校特别是高校一直就是意

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６］ 。 因此，坚持党对教育事

业的领导，有必要在教育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写

入党的领导，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７］ 。 正

是基于此，《教育法》等法律制度以法律原则、法律

规则的形式确立党领导教育事业，使得党对教育事

业的领导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法律效力。
党的领导是靠党组织的工作而实现的［８］ 。 党

领导教育事业入法意味着相关党组织作为教育法律

关系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进而具有了法律上的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主体法定化意味着除非法律明

确规定的相关党组织代表中国共产党行使对教育事

业的领导权，党的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在没有明确授

权的情况下，要坚持“法不授权不可为”的基本精

神，不能随意代表党组织实施领导权。 即便是拥有

法定主体地位的党组织内部的成员，也不能以个人

名义行使党组织的职权。 从当前立法的情况看，立
法赋权的党组织包括三类：一是中央及地方党委对

教育事业的领导，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党组织对教

育事业的领导，三是学校内部的基层党组织对校内

相关事务的领导。 从法律制度的规定看，更侧重确

认学校基层党组织主体地位。 《民办教育促进法》
《职业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等关于党的领导的具

体规定皆是如此。 以《高等教育法》为例，该法明确

规定了高校党委的具体领导职能，从而使高校党委

具有了法律上的权利能力，有行使领导权的法定资

格，也能够在实践中通过具体职能的行使落实好这

些权力，确保党对高校的领导有着力点。
党领导教育事业主体地位的法定化是通过国家

强制力保障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

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

进性［９］ 。 法律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一旦被法律规

范所确认的内容，则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 因

此，党领导教育事业被国家法律规范所确认，也就意

味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

破坏、阻碍相关党组织领导教育事业的主体活动，否
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推动法治保障党领导教育事业权威的体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

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 因此，
党的领导要贯穿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党对教

育事业的领导权威要体现在教育领域的各方面、全
过程。 “权威就是穿上合法外衣的权力。” ［１０］因此，
国家教育立法在保障党的领导权威时，需要通过建

构法律体系实现有力保障，不仅一般教育法律要确

认党的领导，基本法律也要确认之；不仅效力等级较

高的法律要确认党的领导，效力等级相对较低的法

规、规章也应当确认之。 为了更好地通过法治保障

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权威，我国教育领域的立法规定

呈现出从法律到法规再到规章的体系化发展趋势。
在法律层面，《教育法》在总则第三条以基本原

则的方式规定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民办教

育促进法》在总则第九条确认民办学校基层党组织

的领导权威；《高等教育法》则是在第四章“高等学

校的组织与活动”中，以具体规则的方式确认高校

党委的地位及其职能权限，使得高校党委的领导权

威具体明确；《职业教育法》则以原则性规范与规则

性规范相结合的方式确认党的领导权威，该法首先

在总则第四条中以基本原则的方式确认党领导职业

教育的权威，然后在第四章第三十五条中以具体规

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公办职业学校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地位及其相关领导职权。
在行政法规层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对《民办教育法》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作出一定的

细化规定。 该条例总则第四条首先原则性规定民办

学校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了党对民办

教育整体事业的领导权威；其次进一步对民办学校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职能作出概括性规定，使得民办

学校内部党组织的领导权威有了规范依据。
在部门规章层面，《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

定》在总则中以原则性规范的方式规定了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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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党组织对本单位审计工作的领导权威。 而《普
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则以具体规范的

方式确立了高校内部党委、纪检部门、组织部门、院
系党的领导权威。

另外，部分高校在学校章程修改中，亦将坚持党

的领导写入本校章程之中。 比如，在教育部批准的

清华大学章程中多处增加了关于党的领导的内容。
这一方面在宏观上确立党的全面领导权威；另一方

面在微观上确认学校党委会的地位、任务、产生、组
织机构、具体职权等内容。

３．促进党领导教育事业职权范围的规范化

首先，立法规范为党的领导权提供具体的规则

指引。 法律法规规章等确认了党领导教育事业，甚
至是确认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但并不意味着

党对教育事务的领导要事无巨细。 党对教育事务的

领导依然要坚持 “党政从来不分开，但党政要分

工” ［１１］的原则，重在宏观层面的把方向、谋大局、定
政策［１２］ 。 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实际上是以更加定

型、更加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党领导教育事务的职权

范围，为党政的行为划定清晰边界，为党领导教育事

业提供具体的规则指引。 从当前立法的规定看，党
的领导职权所涉的具体事务范围主要是党的政治领

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及对校内重大事务的决

策领导。 法律层面的《高等教育法》以及规章层面

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体现得较

为明显。 例如，《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

定：“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

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该条款还具体规定

了高校党委的领导事务：在政治领导方面，要执行中

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在思想领导方面，要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

德育工作；在组织领导方面，要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

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在重

大事务方面，要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

理制度等重大事项。
其次，立法规范党的领导权意味着权力必须认

真履行。 党的领导权从其属性上来说是公权力的一

种特殊形式，党实施领导的活动过程，往往是一种行

使公权力的过程［１３］ 。 对于相关党组织来说，立法

划定的权力范围必须认真履行，不能消极不作为。
比如《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详细规

定了学校内部党的相关机构在辅导员选聘、管理、考
核过程中的职能。 有了规章的具体规定，实践中，学
校党委、学校组织部门、纪检部门、院系党组织等机

构有了行使权力的法定依据。 同时，这些规定也要

求其必须认真对待权力，履行好职责，做好辅导员队

伍的建设工作。
最后，立法规范党的领导权界定了党政权力界

限。 对公权力赋权的同时划定权力边界是公法的一

般遵循。 党的领导权作为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将党

领导教育事务的范围规范化实际上也为党的领导权

划定了行为界限。 党的领导应着眼于政治问题，不
具体干涉政务管理［１４］ 。 这一点在《高等教育法》制
定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高等教育法》在列举

高校党委领导事务范围时，采用的表述是“领导职

责”，这一立法规定源于当时部分常委会委员提出

的“党委负有领导职责，同时也要注意不包揽一

切” ［１５］ 。 《高等教育法》关于高校党委领导事务的

规定既是对其领导职能的赋权，同时也是为其权力

划定边界、作出限制。

三、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的制度困境

１．国家层面立法标准不明晰，无法提供规范指引

虽然当前教育立法中对党领导教育事业进行了

确认，但从立法的相关规定看，呈现出标准不明晰的

立法格局。 一是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的标准欠缺。
从当前的立法来看，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规章，要不

要写入党领导教育事业，如何写入党领导教育事业，
尚未有明确的实体和程序标准依据，立法的主观随

意性较大。 这也就导致有些法律规范进行了规范，
有些没有规范；有些法律规范规定得具体，有些规定

得抽象。 二是同一层次立法规定的内容不统一。 尤

为典型地表现在《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

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上。 三者同为教育领域的一般

法律，但规范模式差别较大。 《高等教育法》并未在

基本原则中体现党的领导，仅具体列举党的领导职

权范围以及确认党的领导地位；《职业教育法》一方

面确立党领导教育事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以

概括性条款的方式呈现党的领导职权范围；而《民
办教育促进法》仅在基本原则中概括性规定党的领

导，并未具体规定党的领导职权范围。 三是低层次

执行性规范对高层次立法的具体化缺乏明确标准，
导致上下立法差异不大。 典型地体现在《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这部行政法规上，该法规是为执

行《民办教育促进法》而制定的规范，本应当具体明

确。 而实际上，该条例仅仅概括规定了基层党组织

的领导职能方向，并未明确列举民办学校基层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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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具体领导职能。 总体而言，由于缺少关于党领

导教育事业入法的制定标准，导致“无法为党的领

导入法的表达技术提供规范指引” ［１６］ 。
２．相关法律规范数量有限，法律保障力度不够

我国当前的教育法律规范在法律层面的立法有

８ 部，行政法规有 １３ 部，部门规章的数量比较庞大。
但这些法律规范中确认党领导教育事业的立法数量

十分有限，特别是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中确认党的

领导权威的过少。 其中一些关涉办学方向、涉及意

识形态的法律规范尚未规定党的领导。 如 ２０１９ 年

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关系

中外合作办学方向的问题，２０２０ 年制定的《新时代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关系

立德树人的大事。 虽然两部法律规范都诞生于中央

重视党的领导入法入规的新时期，但均未确认党的

领导地位。 立法确认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数量有限，
一方面使得法律规定的体系化不足，难以通过体系

化的方式保障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威；另一方面，
难以将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愿在国家

教育领域深度落实。
３．原则性法律规范过多，适用性不足

当前立法中，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规章，关于

党的领导的规定以原则性规范居多，规则性规范相

对较少，仅有《高等教育法》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

队伍建设规定》以具体明确的方式列举了相关党组

织、党的有关部门的领导权范围。 即便是《职业教

育法》以规则性规范的方式确认了党的领导权威，
但并未具体列举其职权范围。 甚至是行政法规及规

章的规定，如《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教育系

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也以概括性、抽象性规定为

主。 原则性规范过于抽象，缺少规则性规范所具有

的明确的行为模式要件，容易导致立法规范停留于

法律层面的政策宣告，欠缺适用性功能，无法在实践

中给相关党组织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引。
４．法律责任条款缺失，法律规范约束力有限

法律责任条款是保障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必要

条件，是法律规范中法律后果的规范表达。 从当前

教育领域的立法看，《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民办

教育促进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均设置

有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违反党领导教育事业

的法律规定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而《高等教育

法》《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虽然具体

规定了党领导教育事业的职能权限，但本身缺少法

律责任条款，则使得立法中的行为模式难以在该法

律中找到法律后果的承担方式。 这就意味着，一旦

实践中出现其他组织或个人侵犯了党的领导权，或
者党组织及其组成人员本身没有依法履行好领导职

能，实际上很难在国家法律层面追究其法律责任，使
得党的领导在国家立法层面仅仅是“口号条款”。
立法即便是详细规定了党的领导职权范围，但实际

上该规定在国家法律层面的约束力也是有限的，只
能从党内规章制度中通过政治责任来追责。

５．国家立法与党内立法的衔接不畅

党领导教育事业一方面需要国家立法确认党的

领导地位及其职能权限，另一方面又需要党内立法

对党如何行使好领导职权作出更具体的规定。 但由

于缺乏明确的标准界定国家立法与党内立法的范

围，导致二者的衔接不畅。 一方面表现在国家立法

与党内立法各自的立法权限不清晰，特别是国家层

面的立法具体应当涉猎哪些内容缺乏明确标准，立
法者的主观随意性较大；另一方面表现在党内立法

与国家立法的脱节。 虽然中央不断强调要加强党的

领导入法入规，但在教育领域，更偏重的是国家立法

确认党的领导权威。 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规范性文

件专门针对党领导教育事务的规定极为有限，主要

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

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 前者作为效力

等级较高的党内法规，对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作

出了规范化、系统性规定；后者作为一般的党内政策

性文件，其内容在本质上能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
而针对职业学校的基层党组织、民办学校的基层党

组织如何开展党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并无专门的党

内法规，甚至是专门的政策文件。

四、党领导教育事业入法的制度因应

１．建构科学的入法标准规范国家立法行为

一是以政治属性作为立法确认党领导教育事业

的基本标准。 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但
并不意味着教育领域的所有立法都必须写入坚持党

的领导。 从我国不同领域立法确认党的领导的实际

情况来看，基本坚持政治判断的标准。 也就是说，一
部法律规范是否要写入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

其政治属性来衡量。 因此，在教育领域的相关立法

中，那些政治属性较强的法律规范，应当确认党的领

导。 具体来说，当一部教育法律规范涉及立德树人

的教育基本任务、关涉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关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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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涉及意识形态事务时，该法律制度应当确认党

领导教育事业。 通过国家层面的立法，将“党言党

语”转化为“法言法语”，将政治意识转化为法治思

维［１７］ 。 而那些仅仅涉及教育教学事务的一般行政

管理，不需要党在其中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的宏观作用时，则无需在法律规范中增

加党的领导。 如果没有判断标准，所有教育立法中

均写入党的领导，则会导致党的领导入法泛化。
二是法律层面的立法在规范党的领导时要坚持

原则性规范与规则性规范相结合的方式。 当前，法
律在规范党的领导时比较混乱。 原则性规范与规则

性规范如何在法律中进行规范表达应当有统一标

准。 结合当前的立法实际，无论是基本法律还是基

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规范党领导教育事业时，
应当同时具有原则性规范与规则性规范。 首先在总

则中以原则性条款的方式确立党领导相关教育事业

的基本原则。 其次，在具体章节中，结合法律所调整

事项的实际，以具体规则的方式确立具体的领导主

体及其职责权限。 立法关于职责权限的规定应当采

用“列举＋兜底”的模式，既能有清晰的职权可以遵

循，同时又能通过兜底条款应对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是法规规章层面的立法在规范党的领导时要

以可操作性为立法标准。 法规规章以执行性规范为

主，必须具有实际可操作性，针对党的领导亦是如

此。 当法律已经对党的领导作出了相关规定时，法
规规章在其规范中必须围绕如何将其实践化而展

开。 否则，其规定将失去其规范价值。 特别是一些

实施条例、实施办法，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细化

法律的规定，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将其具体化，确
保法律关于党领导教育事业的相关规定能够在实践

中得以实施。
２．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保障党领导权威

“党的全面领导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抽象

的” ［１８］ ，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和机制安排来实

现［１９］ 。 当前，国家层面的教育立法已经有所规范，
且呈现出体系化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只有建立完

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才能有效保障党领导教育事业的

法律权威。
在法律层面，《义务教育法》 《教师法》 《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有待在未来的修法中确认党的领

导。 当前，《教师法》在其修改草案中已经将坚持党

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全面领导作为基本原则。 法律的

修改释放明显信号，效力等级较高的教育法律确认

党领导教育事务将成为通行做法。 当然，无论是立

法还是修法，都应当坚持原则性规范与规则性规范

相结合的方式，以可操作性、可实施性作为立法底

线。 在法规层面，《教育督导条例》 《幼儿园管理规

程》《教师资格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行政法

规，其本身涉及到办学方向、教育基本任务、意识形

态等方面的大事，在修改时也应当增加党的领导的

相关内容。 另外，部分新制定的教育行政法规，也应

当根据政治判断标准来决定是否写入党的领导。 比

如，在《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条例》的对外征求意见草

案中，考虑到校外培训关系到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

大事，原则性规定了校外培训工作坚持党的领导。
但该行政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在章节条款中将该原则

细化。 在规章层面，《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等关涉人才培

养、意识形态的事务，有必要通过修改的方式确立党

的领导。
３．增加具体明晰的规则性条款确认、保障党的

领导权能

法律规则通过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的规定，能
够使得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权威更容易得到法律保

障。 具体来说，行为模式具体列举党领导教育事业

的范围，法律后果对违反、破坏行为模式的行为进行

相应的法律制裁。 特别是法律层面的制度规范，党
领导教育事业的法律权威在实践中的实施离不开具

体的规则性条款。
《教育法》在原则性确认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应

当在规则条款中增加党领导教育事业的职权规定以

及保障党领导权威的法律责任条款。 通过行为模式

的方式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具

体权责作出明确的规定，是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
制化的重要体现［２０］ 。 特别是以明确的规则性条款

列举党领导教育事业的职责权限，能够为党的领导

实践提供具体的行为标准。 基于党在教育领域的领

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教育法》应当围

绕这些领导职权进行列举。 比如党对教育事业的政

治领导主要包括决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制定

教育政策、提出教育改革的方案等。 党对教育事业

的组织领导主要包括教育事业领导干部的培养、推
荐，优秀人才的推荐、各级学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等。 党对教育事业的思想领导主要包括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宣传、对知识分子及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等。 完整的法律规则结构模式能够有

效保障规则内容的遵守与实施，法律责任条款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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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范产生约束力的重要手段。 因此，在《教育法》
法律责任章节中，还应当对违反及破坏党领导教育

事业的相关情形作出制裁性规定。
由于党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领导职权存在

差异，一般教育法律《义务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 《教师法》等也应当通过修法予

以补充完善［２１］ ，在《教育法》所规定的职权范围的

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列举党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
民办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领导职权。 比如学

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范围应当包括：贯彻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讨论决定事关学校改革发

展稳定的重大事项；抓好学校德育工作；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领导学校的群团组织建设等。
一般法律是否需要在法律责任中规范侵犯党的

领导权威的行为，则要结合法律规范本身的结构安

排。 比如，《高等教育法》本身主要是对行为模式的

界定，并无法律责任的规定。 基于一般法与特别法

之间的关系，制裁违反及破坏党领导高等教育事业

的行为可以适用《教育法》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而《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规

范本身已设置法律责任章节，因此，在列举党的领导

职权范围的同时，也应当在法律责任章节中增加侵

犯党领导权威的制裁性规定，从而使得法律规则的

结构在同一法律文本中完整体现。
４．构筑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促进党规与国法的

衔接与协调

一方面，要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的权限关

系。 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

党有机统一，因此，党领导教育事业的规范化要坚持

国家立法与党内立法并存的复合立法模式。 党的领

导入法不是要混淆二者的治理边界，而是对党规国

法边界的再调整［２２］ 。 国家立法采用有限立法原

则，对重要事项作出有限界定，而党内法规则要尽可

能详细具体。 具体而言，国家立法主要从三方面界

定党的领导：一是以基本原则的方式确认党对教育

事业的领导，二是具体列举党在政治、思想、组织等

方面的领导权能，三是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责任。
党内法规则要详细规定党如何实现对教育事业的领

导。 因此，党内法规要具体规定党的组织建设、领导

的职责权限、领导的程序、领导的方式、党的纪律惩

戒等事项。 这些事务由党内法规予以规范更为科

学，也符合“党务自理、下不定上” ［２３］的原则。 总体

而言，规范党领导教育事业的党内法规应当包括组

织法和程序法两大部分。 组织法侧重界定不同层级

党组织的地位、职能、组织建设等，程序法侧重规范

党的领导程序、方式、惩戒等。 党内法规在内容安排

上要实现党内规范与国家规范的有机统一、协调配

合，确保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真正实现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法治化。

另一方面，要构筑不同教育层面的党内法规制

度体系。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各位阶、各
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序开

展［２４］与日趋完善。 当前，针对党领导教育事业的

唯一党内法规就是《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 条例的核心内容是对高校基层党

组织的设置、职责、党的纪律、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

设、干部与人才工作、领导与保障等事务作出具体规

定，特别是详细列举高校党委会、院系党组织、教师

及学生党支部的具体职责，以及校内各级党组织行

使职责的方式、程序，并通过规范党的纪检监察、领
导与保障事务，对违反、破坏党的领导行为予以党内

制裁。
但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领域党的

领导尚未有专门的党内法规依据。 党内政策性文件

《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

见（试行）》为后续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规范中小

学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创造了条件。 基于不

同领域党的领导职责权限的差异，有必要借鉴《普
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立法模式，分别

制定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领域的学校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 通过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基层党组织

的设置、职责、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党组织的领

导程序与方式、党内责任追究等事项。

余　 论

党领导教育事业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完善，还
需要法治实施层面、法治监督与保障层面的同步推

进，通过创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构建严密的法治

监督体系与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确保制度层面的

内容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创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有赖于教育体制、机

制与法治的一体建设。 一是加强党的校内基层组织

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真正起到“对学校重大事项、
重要问题的政治把关” ［２５］ 的作用。 二是加强地方

各级党委对本区域教育事业的政治、思想、组织的领

导作用。 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要制定好本区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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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改革重大政策文件，加强对本区域教育发展

以及深化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
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与有力的保障体系，实现

法治监督、法治保障与法治实施的联动。 一是构建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各种监督要合力形成严密的

法治监督体系，监督体系内部结构合理，相互协调，
而不是单打独斗［２６］ 。 在制度规范制定与修改环

节，通过备案审查机制监督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是否与教育法律、党内法规相抵触。 在制度规

范实施过程中，要实现系统性监督。 其中，党内监督

是关键，纪检监察监督要常态化，问责监督要严肃，
社会及舆论监督要有实效。 二是构建强有力的法治

保障体系。 其中，党组织的支持是重点，抓住“关键

少数”是核心，提升执法者法治素养是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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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体系释论

张弓长

　　摘　要：《民法典》规范体系下的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问题应当基于现行规则体系展开。 应收账款多

重处分包括三种情形：一般型处分、担保型处分、一般型和担保型处分的竞存。 对于一般型多重处分的优先顺位，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在实质上确立了通知的优先顺位。 对于担保型多重处分的优先顺位，又可区分为三种

情形：多重质押时可依据《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参照适用多重抵押的优先顺位规则；多重有追索权保理时，可直接适用

《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登记—通知—比例分配”的顺位；有追索权的保理和质押竞存时，可依据《民法典》第 ４６７ 条参

照适用“登记—通知—比例分配”的优先顺位。 对于一般型和担保型处分竞存的优先顺位，基于立法者对“担保制

度解释”第 ６６ 条的扩张解释，应当参照适用“登记—通知—比例分配”的优先顺位。 此外，应收账款的担保型多重

处分中，登记可以对抗扣押人、执行人以及破产管理人；以应收账款为公司出资后并进行其他处分行为的，适用前

述不同处分类型对应的顺位规则。
关键词：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６７－０９

一、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
体系审视的必要性

　 　 应收账款一贯是现代商事交易的重要主题［１］ 。
债权人有时为了获得更多经营融资，难免将同一应

收账款进行多重处分。 此时，应收账款债权利益的

最终归属，即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中的优先顺位就成

为必须明晰的核心问题。 我国现行法体系下的应收

账款多重处分的规则分布比较分散，主要体现为

《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确立的应收账款多重保理时“登
记—通知—比例分配”优先顺位。 但是立法机关认

为，本条规定仅明确了“应收账款债权重复保理的

情形，明确了多个保理人之间的优先顺位，但是并未

明确规定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其他情形” ［２］ 。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

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

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以下简称“担保

制度解释”）也规定了应收账款多重处分。 在这些

规定中，有的属于一般规定，有的属于特别规定，有
的属于例外规定。 如何确定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优

先顺位，需要对这些规则各自所规制的情形进行体

系审视，主要有以下两种分析路径。
一是通过法学方法进行观察。 首要的法学方法

是体系解释，将法律体系思维运用于法律规则的观

察，方可发现应收账款多重处分规则之间的意义脉

络，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法学方法进行解释适用。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明确了应收账款多重处分

中的“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

和债权转让”时，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的规

定确定优先顺位。 《民法典》 第 ７６８ 条所确定的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０９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民法典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适用”（ＢＬＸ２０２１３６）。
作者简介：张弓长，男，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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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顺位是基于功能担保主义，《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也

属于功能担保观下的优先顺位的处理，其中规定：
“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前

款规定。”可见，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确定

与“参照适用”的法学方法关系密切。 因此，解决应

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

经由法学方法寻找解释方案。
二是依据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类型展开。 应收

账款多重处分主要包括应收账款转让、应收账款质

押以及应收账款保理。 根据《民法典》第 ７６６、７６７
条，保理分为有追索权的保理和无追索权的保理，前
者包括了担保的内容，后者为纯粹的应收账款让

与［３］ ，可见，保理在本质上可分为担保型应收账款

让与和一般应收账款让与。 那么，应收账款多重处

分的类型就包括以下三种：一般型处分（如转让或

者无追索权保理等）、担保型处分（如质押或者有追

索权保理等）、担保型和一般型处分的竞存（即前两

种处分行为交叉组合）。 基于此种类型区分又可排

列组合出多重处分的情形，例如有 ／无追索权的保理

和转让、有 ／无追索权保理和质押、有 ／无追索权保理

和质押及转让、多重转让 ／质押 ／保理等。
分析路径的选取对于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

位的确定并无影响，法学方法的分析路径虽然在方

法上具备明显的层次，但是在体例安排上并不美观。
处分类型的分析路径则更为直观，并且能够兼顾法

学方法的运用，实现体例逻辑上的简洁。 因此，本文

依据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类型展开分析。 此外，应
收账款多重处分与其他部门法的交叉在所难免。 例

如，在让与人破产情形下的应收账款归属，以及股东

在以应收账款出资时所带来的优先顺位问题等，都
会增加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复杂性，这就

意味着需要在整个财产法体系下进行整体审视。 本

文通过方法逻辑的视角进行论证，就教于方家。

二、一般型多重处分时的优先顺位

（一）应收账款转让的类型区分

立法者曾试图直接对应收账款多重转让时的优

先顺位进行明确规定，２０１８ 年《民法典各分编（草
案）》第 ３３６ 条曾规定：“债权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

数人，债权转让可以登记的，最先登记的受让人优先

于其他受让人；债权转让未登记或者无法登记的，债
务人最先收到的债权转让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优先

于其他受让人。”但该规定最终并未得到保留，可见

立法者对债权转让和保理合同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

优先顺位问题采取何种规范进路存在犹疑，摒弃了

通过合同编一般规定一次性解决该问题的路径。 在

合同编通则部分虽无明文规定，但并不意味着不存

在债法总则，散落在合同编分则中的典型合同规则

就需要在实际上承担债法总则的部分功能［４］ ，而关

于应收账款多重处分问题，典型合同中第 ７６８ 条规

定的多重保理的优先顺位即债法总则规范功能的体

现。 申言之，第 ７６８ 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判断

债权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依据，但更应进一步探究

第 ７６８ 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了该功能。 从《民
法典》第 ７６６ 条的结构看，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

债权人主张回购应收账款债权，尽管其并不符合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８ 条所规定的“处分清算型让

与担保”，但是忽略了给付收取的便利性，有追索权

的保理应当属于“归属清算型让与担保”，和“处分

清算型让与担保”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让与担保体

系［５］ 。 可见，《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所处理的是担保型

应收账款让与的优先顺位问题。
应收账款多重处分包括一般型转让和担保型转

让。 一般型转让即应收账款仅仅发生单纯的转让效

果，并不具备担保的目的，也没有附加回购条件等。
担保型债权转让即债务人将其对第三人的债权让与

其债权人以担保特定交易目的的行为［６］ 。 担保型

债权让与不需要债务人（第三人）的知晓。 据此，应
收账款让与担保即属于担保型债权让与。 司法实践

中，对于名为债权转让，但是实质上构成担保的交

易，亦有法院将其认定为债权让与担保①。 总之，应
当识别应收账款让与属于一般型转让还是担保型债

权转让。 从功能角度看，应收账款的一般型多重处

分主要指的是非担保型应收账款多重转让。
（二）一般型应收账款多重转让的优先顺位

关于一般型应收账款多重转让的顺位问题，现
有法律规范似乎并没有明确规定。 就合同编通则来

看，第 ５４６ 条仅规定了债权转让中通知对债务人的

效力问题，与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顺位问题无涉；再
来看参照适用，一般型应收账款转让并不包含担保

功能，它尽管和《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具备结构形式上

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价值功能的本质差异，无法参照

适用第 ７６８ 条的优先顺位。 而“合同编通则解释”
第 ５０ 条规定：“让与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两个以上

受让人，债务人以已经向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履行为

由主张其不再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债务人明知接受履行的受让人不是最先通知的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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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债务或

者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请求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接受履

行的受让人返还其接受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但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该债权在其受让前

已经转让给其他受让人的除外。”其中暗含将通知

作为确定债权多重转让优先顺位之意［７］ 。 具体而

言，最先通知的受让人享有要求恶意债务人继续清

偿的权利和请求其他恶意受让人返还财产的权利，
这体现了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最终能够优先受偿。 但

这一通知优先规则又有相应的限制：一是对恶意债

务人的继续清偿请求权是可选权利，二是在其他受

让人为善意时无法主张返还财产。 司法解释制定者

将之称为“有限度地认可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有权取

得债权” ［８］ 。
实际上，以通知作为确定债权归属的依据还可

以通过体系视角得以解释。 如果采行债权转让意思

主义，债权多重转让时的优先顺位只能依据转让时

间先后确定，此时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未必是真正的

债权权利人，那么其在后续受让人恶意接受清偿时

的返还请求权将无法安放。 如果最先通知的受让人

在获得债权后，其仍需要向真正的债权权利人返还

财产，将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最先通知受让人即便

知晓其他受让人恶意接受清偿，也无权主张其对恶

意受让人的返还请求权，那么“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最后一句的规定将会空置；二是最先通知的受

让人在向恶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后，真正的权

利人仍可能向最先受让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

权。 如此循环往复，导致债权多重转让问题更加复

杂。 此时合理的解释是，最先通知受让人和真正权

利人身份重合，区分对待债权转让的生效和对抗问

题，前述的理论相悖与实践困境也可直接消除。 可

见，在一般型应收账款多重转让情形下，应当以通知

确定权利优先顺位。 另外，鉴于无追索权的保理实

质上属于一般型应收账款转让，那么无论是应收账

款作多重无追索权的保理，还是无追索权保理和转

让的竞存，均适用前述顺位规定。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

担保型债权多重让与情形下优先顺位的确定。 在担

保型应收账款多重转让情形下，如果受让人均未登

记，此时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和应收账款的真正权利

人发生重合，在债务人恶意清偿的情形下，最先通知

受让人当然可以选择继续要求债务人清偿或者要求

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这种再次清偿的要求与

一次有效清偿的逻辑相悖。 例如，受让人 Ａ 登记，Ｂ
通知了债务人，则 Ａ 真正取得应收账款，但由于 Ｂ
通知了债务人，那么债务人对 Ｂ 的清偿为有效清

偿，此时 Ａ 可以向原应收账款人主张违约责任；若
债务人知道 Ａ 为真正的权利人并向其清偿，该清偿

当然有效，那么依据“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规

定，Ｂ 作为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再要求债务人进行清

偿则明显不妥。 由此，担保型债权让与在适用本条

规定时存在明显龃龉，就受让人视角来看，也可以得

出同样的结论。 在后续受让人明知债权多重转让的

事实下，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可以请求后续受让人返

还其接受的清偿。 在担保型债权让与情形下，如果

接受履行的后续受让人和真正的应收账款权利人发

生重合，那么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要求真正权利人返

还清偿财产亦明显不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双方互

相进行返还。 可见，“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的

规定应当排除对担保型应收账款让与的适用，即便

其所确立的优先顺位结果与担保型应收账款处分有

所重合。

三、担保型多重处分时的优先顺位

担保型多重处分主要包括以下情形：多重有追

索权保理、多重质押、有追索权保理和质押竞存，关
于多重有追索权保理时的优先顺位自不赘言，这里

主要讨论后两种情形下的优先顺位。
（一）应收账款多重质押的优先顺位

根据《民法典》第 ４４５ 条的规定，应收账款多重

质押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第 ２ 款所规定的参照适用条件为“可以登记

的担保物权”，被参引的条件是“同一财产向两个以

上债权人抵押”。 应收账款多重质押属于可以登记

的担保物权，并且多重质押的事实要件和《民法典》
第 ４１４ 条第 １ 款规定的事实要件具备相当的相似

性。 因此，应收账款多重质押的优先顺位应当参照

适用第 ４１４ 条规定的“登记—比例分配”的优先顺

位，这“合乎公平与效率，契合交易之本质” ［９］ 。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应收账款多重有追索权的

保理和应收账款多重质押都属于担保型应收账款处

分，但是两者确定的清偿顺位并不完全相同，其中重

合的部分是立法者在担保层面采取功能统合的效

果。 保理将通知纳入清偿顺位，表明应收账款担保

型处分的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构造的差异。 应收账

款的有追索权保理属于应收账款让与担保，在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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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与担保的构造中，通知作为核心环节，是对债务人

生效的条件；应收账款质押则属于无需转让债权的

担保类型，与通知无涉。 这一差异实际上也体现了

让与担保与典型担保的区分。 因此，应当避免对

《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规定的“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

权”进行目的性扩张。 立法者基于功能统合所作出

的规范配置和价值取舍，并不意味着法官在司法适

用层面同样可以依据功能主义扩张适用，裁判仍需

基于严密的方法逻辑进行。
（二）保理和质押竞存时的优先顺位

有追索权的保理属于应收账款让与担保，质押

属于担保物权，二者均属于担保类型。 类型通常是

复数要素在某一固定特征方面的相互依存性，类型

中的事实要素通常是可变和流通的。 “随着若干要

素的消失或者产生，或者在排列组合结构上的变动，
某一类型可以交错过渡到另一类型。” ［１０］但就保理

和质押这两个子类型而言，两者均具备各自独有特

征，这就决定了对于二者竞存时的规则适用不能单

纯地从相互吸收的逻辑维度确定优先顺位，必须严

格依据方法逻辑进行操作。 就方法适用角度看，共
有三种：一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二是参

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三是类推适用《民法典》
第 ７６８ 条。

１．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

对于非典型担保和典型担保物权竞存时的顺位

逻辑，有学者认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中的

“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其他”主要指的就是

除了物权编之外的“其他担保方式，如所有权保留、
融资租赁和保理，以及让与担保等”，这样亦能和

《民法典》第 ３８８ 条规定的“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

同”形成联动，贯彻实质担保观［１１］ 。 因此，在有追

索权的保理和质押竞存时，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
第 ４１４ 条第 １ 款优先顺位规则［１２］ 。

这种观点从方法逻辑上看不无道理，但如上文

所述，如果依据功能主义观点统合所有担保类型，进
而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的优先顺位，那么就

没有必要专门通过第 ７６８ 条明确多重有追索权保理

顺位。 但事实并非如此，《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的规定

有特殊作用。 参照适用技术的目标之一就是约化同

类事实进行统一规范，但立法层面的功能主义和司

法方法中的功能主义不能简单约化，而应当明显区

分。 规范配置层面的功能主义能够为立法者配置典

型法体系外的规范提供理论支撑［１３］ ，但司法中的

功能主义的运用仍然需要严格依据法学方法逻辑进

行。 功能主义更多关注司法方法的价值判断和利益

衡量层面，在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之前，还需要考虑

待决情形和既存规则在形式和结构关系上的相似

性，这也是避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方法。
因此，有追索权的保理和质押竞存时的优先顺位的

确定，不宜通过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确定。
２．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

参照适用第 ７６８ 条主要通过两种路径进行：一
是经由“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进行参照适用，二
是经由《民法典》第 ４６７ 条进行参照适用。

首先，检视能否经由“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

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第 １ 款规定：“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
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当事人主张参照民法典第

七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优先顺序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其中的事实要件为“同时存在保理、应收

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而保理和质押竞存恰巧部

分对应前述事实要件，似乎可以依据“担保制度解

释”第 ６６ 条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确定优先

顺位。 但依据参照适用的类型区分，“担保制度解

释”第 ６６ 条已经限定参照适用的条件和效果，显然

属于限定参照，限定参照中的类似性判断需要考量

“拟规整案件的事实需要和参照适用性规则中的事

实以及被参引规则中的事实具备相当的相似

性” ［１４］ 。 也就是说，保理和质押竞存时优先顺位的

确定需要同时对比“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的规范

事实和《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的规范事实。 具体而言，
《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中的事实要件为“同一应收账款

订立多个保理合同”，其要素包括“同一应收账款”
“多重保理”；“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中的事实要

件中的要素包括“同一应收账款” “保理、质押和转

让的竞存”。 如果将《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和“担保制

度解释”第 ６６ 条进行合并同类项，似乎可以得到保

理和质押竞存的事实要素，但其仅具备形式相似性，
且属于对“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中事实要素的部

分取舍，因此保理和质押竞存的优先顺位无法参照

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
就规范中事实要件角度而言，适用“担保制度

解释”第 ６６ 条的其他方法为当然推理或类推适用。
但需要明确的是，“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本身已

经属于参照适用条款，不宜再针对该条款进行当然

解释或者类推适用。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自身

属于参照适用规则，当然属于不完全法条，其法律效

果需要参引其他法律规则。 “从方法论或立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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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立法者在对某一制度的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

进行规定时常引用其他的法条予以规范。” ［１５］如果

基于该规则再进行当然推理或者类推适用，就变成

多米诺骨牌式的传导法律适用。 “担保制度解释”
第 ６６ 条属于立法者针对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中保理、
质押和转让竞存之法律漏洞的特定填补。 “类推适

用于有拟制、准用之明文时不得为之，须法律有漏洞

而复无拟制、准用之规定时方得为之。” ［１６］ 对于和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的事实要件相似的待决案

件，不能通过类推适用得出裁判结论。 当然推理亦

同，否则将会不当地侵入其他法律规则的涵摄范围，
甚至进一步侵蚀其他法律方法的适用空间。 由此可

知，在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体系解释中，对
于参照适用性规则本身，可以对其中事实要件进行

法律解释，明确可以参照适用的条件或范围，但是对

于该事实要件不宜再进行其他法学方法的操作，如
类推适用、举重明轻或举轻明重等，因为这一法律续

造方法上的叠加运用可能会导致法官“通过技术性

的操作将准用性规范扩张至法官认为应当适用的领

域” ［１７］ 。
其次，检视是否能够经由《民法典》４６７ 条参照

适用第 ７６８ 条。 《民法典》第 ４６７ 条规定：“本法或

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

规定，并可以参照使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

合同的规定。”其中合同编通则仅指形式上的通则，
并不指向实质的债法总则，但包括“合同编通则解

释”的相关规定。 由于《民法典》第 ５４６ 条解决的是

通知对债务人的效果，“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

解决的是应收账款一般多重处分的优先顺位问题，
因此仅剩的选择就是参照适用最相类似合同的规

定。 依据参照适用的类型，这一参照适用属于概括

参照，《民法典》第 ４６７ 条只是对于参照的范围作出

了概括性的指引，并没有明确指出可以直接参照的

规范对象，需要法官判定法律事实条件的类似性，而
法律效果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尚未具体化。 合同

编中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参照适用规则是

非典型合同的参照适用，应收账款转让合同和以应

收账款为核心的保理合同的类似性需要法官判定，
对于法律效果的参照适用限定在保理合同的范围，
显然属于概括参照。 参照适用中必须将拟调整的法

律事实和被参引制度具体化的法律事实进行比较，
它们的相似程度决定了能否参引以及参引的程

度［１８］ 。 概括参照中的类似性判断，需要在事实要

素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上达到双重相似。 其事实要素

中的类似性判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 Ａ 情形，即同

一应收账款，有追索权的保理、质押竞存；另一种是

Ｂ 情形，即同一应收账款，有追索权的保理，多次保

理。 就 Ａ 情形而言，最为类似的规定就是《民法典》
第 ７６８ 条规定的 Ｂ 情形。 在事实要素的数量上，同
一应收账款和有追索权的保理这两个要素完全相

同，有追索权的保理和质押均属于担保类型，两者具

备一定的相似性；在结构关系上，同一应收账款作有

追索权的保理和质押，属于同一客体作多重担保型

处分，《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中规定的同一应收账款作

多重有追索权的保理，同样属于同一客体作多重担

保型处分，区别在于前者属于非典型担保和典型担

保的竞存，后者属于多个非典型担保的竞存，但这一

区别并不影响 Ａ 情形和 Ｂ 情形的类似性。 总之，有
追索权的保理和质押竞存与《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的

事实要件具备相当的类似性。 这一参照适用的效果

在价值评价上主要体现了价值判断中的归属公平，
并且兼顾了有追索权的保理中通知的位置安放，较
为妥当。

既然 Ａ 情形和 Ｂ 情形具备相当程度的类似性，
那么为何不直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规定

而如此迂回曲折呢？ 这是因为类推适用的前提是法

律漏洞的存在，即存在明显的规范不圆满性，而参照

适用意味着立法者意识到了规范漏洞并刻意进行技

术性处理，这种平移适用已经不属于法律续造。 因

此，应当通过《民法典》第 ４６７ 条的参照适用而非类

推适用实现对《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所确定的优先顺

位的参引。

四、担保型处分和一般型处分
竞存时的优先顺位

　 　 （一）可适用规则条件的明晰

担保型和一般型处分竞存时，即质押和应收账

款转让或者有追索权的保理和转让竞存时，优先顺

位应当如何安排？ 回答该问题之前，需要首先明确

应收账款在作担保型处分后可否再行作转让处分，
即在质押 ／保理后可否再行转让。 《民法典》第 ４４５
条第二款规定：“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是

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可见，除非出质

人与质权人协商一致，否则不得转让，尽管其属于强

行性规范，但是并不能否定后续转让行为的效力。
因此，如果同一应收账款先作担保型处分，再作一般

型处分，并不会导致后续处分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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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已经就该竞

存时的优先顺位作了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

《最高人民法院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

指出：“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发生就同一应收账款同

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或债权转让的情形，故
《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应类推适用于就同一应收账款

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或者债权让与的场

合。” ［１９］这与“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的表述存在

重大差异，进而可能对债权融资交易实践产生巨大

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的

事实条件进行明确。 依据条文表述，“同一应收账

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即同

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有追索权的保理、质押和转让

的情形，一般的理解是三者同时竞存时方可参照适

用多重有追索权保理的优先顺位。 但最高人民法院

将通常理解的三者同时竞存解释为“或者”关系，实
际上是对规范事实要件的松动。 还需要明确的是，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中的保理明显指向有追索

权的保理，即担保型应收账款处分。 起草“担保制

度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相关理解与适用中

指出，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仅仅存在于有追索权的

保理，因为无追索权的保理仅仅是保理人为赚取应

收账款与保理融资款之间的差价而受让应收账

款［２０］ 。 鉴于无追索权的保理的实质是应收账款转

让，那么无追索权的保理和转让竞存就不属于这里

讨论的担保型和一般型应收账款处分的竞存，而属

于同一应收账款的多重转让，这种情况应当依据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确定优先顺位。
将“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规范要件中的事实

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共有四种情形：一是同一应收账

款同时存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和质押，二是同一应收

账款同时存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和转让，三是同一应

收账款同时存在质押和转让 ／无追索权的保理，四是

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有追索权的保理、质押和转

让 ／无追索权的保理。 第一种情形，上文已经论述其

适用方法和规则，由于其属于担保型的多重处分行

为，因此不能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否则将

和经由《民法典》第 ４６７ 条规定进行参照适用的空

间产生重合；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的本质相似，均应

当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登记—通知—比例

分配”的优先顺位；第四种情形也应当参照适用《民
法典》第 ７６８ 条“登记—通知—比例分配”的优先顺

位，并在实际上填补担保型和一般型应收账款处分

竞存时的法律漏洞。

（二）可能存在的解释矛盾排除

讨论及此，观察整个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规则

体系，一般型处分和担保型处分对应的优先顺位规

定分别为“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和《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基于各自所处的体例位置以及立法释义中

的表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属于一般规定，
《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属于特别规定。 而针对处理一

般型处分和担保型处分竞存的“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则属于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之外的例外规

定，其显然不能适用“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
“在有原则 ／例外关系的情况下，该一般规范（即原

则规范） 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其法律效果被撤

回。” ［２１］ “担保制度解释”所规范的情形明显不同于

其他规则，在法律效果上超脱了“合同编通则解释”
第 ５０ 条，在可适用的事实要件上超脱了《民法典》
第 ７６８ 条，属于立法者基于扩张担保功能主义适用

范畴有意而为的个别条款。 “那些要求突破这一规

则的条款就是所谓的个别的———或者也可以说是：
反规则的、非常态的、反原则的———法律条款。”“立
法者为了某些利益引入的、背离一般理性准则的

法。” ［２２］

立法者扩张了“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的适用

情形，那么例外规范可否被扩张解释？ 拉伦茨认为

例外规定应当严格解释的观点并不妥当［２３］ ，因为

立法者专门设此规定的意图和目标不应被忽略。 对

于应收账款处分制度体系而言，扩张例外解释的风

险并不会被放大，立法者配置该例外规定恰巧补齐

了应收账款处分顺位规则的拼图，并没有进行冗余

配置。 因此，立法者对“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６ 条进

行扩张解释，从而扩大其适用情形并无不当，其效果

就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的顺位。 实际上，
该顺位曾体现于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前海蛇口自贸区内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

（试行）》第 ３６ 条的规定：“债权人先将应收账款质

押给第三人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

一登记平台登记，后又转让给保理商的，保理商不能

对抗质权人。”②另外，这一扩张的结果似乎迫使一

般转让情形下的应收账款受让人积极进行登记，施
以法律规定外的义务。 应收账款处分的背景是质

押、保理以及资产证券化等［２４］ ，具备明显的商事行

为属性，甚至可以直接作为股东出资的财产，尽管法

律并没有强行要求登记，但各自领域的规章等文件

已经进行了相关规定，这也是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

险的手段。 例如，２０１４ 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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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控制指引》第 ５ 条规

定：“基础资产为债权的，管理人在转让环节应当关

注转让登记、通知债务人、附属担保权益转让等相关

安排。”

五、特殊情形下的优先顺位问题

（一）执行情形下的优先顺位问题

应收账款多重处分情形下的优先顺位，能否在

法院采取执行措施时产生对抗效力值得探究。 尤其

是在让与人的财产被法院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

时，其他应收账款的受让人能否依据优先顺位对抗

前述执行措施。 尽管“担保制度解释”中规定了对

执行措施的对抗，但是依据其第 １ 条的规定，涉及担

保功能发生的纠纷方可适用“担保制度解释”，因此

仍应当依据应收账款处分行为的类型以及采取执行

措施时间的先后进行讨论。
在一般型应收账款处分情形下，如果让与人在

进行应收账款转让后，又被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应
当依据通知来确定优先顺位，这实际上相当于倒逼

在先受让人积极通知债务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４５ 条，对于让与人的应收账款，法院可以依据申请

执行人的申请通知债务人［２５］ 。 如果让与人在法院

采取执行措施后对应收账款再行处分的，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
结财产的规定》第 ２４ 条，让与人的后续处分行为不

能对抗申请执行人。 即便忽略该规定，鉴于实践中

的通常操作，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的对债务人的

通知同样获得了优先顺位。
在担保型应收账款处分情形下，依据“担保制

度解释”第 ５４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和“担保制度解释”
第 ６７ 条之规定，在动产抵押未予登记的情形下，抵
押权人的优先受偿主张无法对抗法院已经作出的执

行措施，这一不得对抗的效力可以被所有权保留买

卖、融资租赁予以参照适用。 那么应收账款让与人

在处分后未予登记的，能否同样对抗法院的执行顺

位？ 如前文所述，例外规定必须严格解释并非恒定

不变，尚需结合立法者的意图予以判断。 “担保制

度解释”第 ６７ 条中“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等

合同”已经表明立法者刻意保留了相当空间，结合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１ 条所限定的适用范围，有追索

权的保理同样属于“担保制度解释”第 ６７ 条所包含

的范畴。 申言之，如果有追索权保理中仅办理应收

账款让与而未办理应收账款登记的，同样可以参照

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 ５４ 条处理，即无法对抗法

院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
（二）破产情形下的优先顺位问题

让与人破产时同样会涉及优先顺位问题，“担
保制度解释”第 ５４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了未予登记

的动产抵押权不得对抗破产。 同样的，依据“担保

制度解释”第 ６７ 条的参照适用，有追索权保理情形

下，如果未予登记，受让人则无法主张其享有应收账

款的权利。 在让与人先行多重处分行为后破产的情

形下，无论在先的处分行为是担保型多重处分还是

一般型和担保型多重处分的竞存，如果均未登记，则
无法主张应收账款的权利，这等同于将破产时间加

入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考量因素之中。 有

观点认为，这种对抗效力由其他受让人再到破产管

理人，是“举重以明轻”的方法效果，但实际上，该方

法是“担保制度解释”中所明确的参照适用方法。
“举重以明轻”，即“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具有更大权

重的事实都没有引发特定的法律后果，那么具有更

小权重的就更不会” ［２６］ ，这属于当然推论中具体的

方法之一，而此处并非当然推论的适用场景。 一方

面，此处并不存在法律漏洞。 当然解释作为漏洞确

定的工具，其适用需要以法律不存在可直接适用的

明文规定为前提，也就是说当然推论的适用超越了

单纯的形式逻辑［２７］ 。 另一方面，此处并不存在程

度上的降阶关系。 当然解释是以轻重递进关系作为

逻辑的解释方法，并不以种属关系作为展开逻辑。
递进关系的判断需要基于规范要件和事实要件的对

比，“是实质性的、程度上的进阶或降阶关系” ［２８］ 。
这一“实质性的、程度上的进阶或降阶关系”的进一

步确定，也包含了类比的方法，或者说包含了类推判

断的思维。 就此而言，“其他受让人”和“让与人的

其他扣押债权人、破产管理人”之间是否存在递进

关系显然是应当分析的重点。 “其他受让人”是相

对于“在先受让人”而言的对象，更多的是强调基于

意思自治的转让；“扣押债权人”“破产管理人”则是

由于让与人破产或者被执行而产生的，与“其他受

让人”在享有财产利益上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这

种“受让”发生的原因包含有法定的意蕴。 那么“其
他受让人”和“让与人的其他扣押债权人、破产管理

人”之间的区别只是发生原因不同，同属受让人的

范畴，分属不同的类型，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程度上的

进阶或降阶关系，因此，难以适用“举重以明轻”的

方法。 总之，在担保型处分在先的情形下，如果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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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人已经办理了登记，那么就可以对抗破产管理

人，从而享有该应收账款的权利。 延伸而言，在多重

处分情形下，如果多个受让人均予以登记，并且均向

破产管理人主张权利的，破产权利人可以抗辩最先

登记受让人以外的其他受让人；如果均未登记的，则
破产管理人可以抗辩受让人的主张，因为登记是对

抗的唯一标准，通知并无此效果。
（三）以应收账款出资时的优先顺位问题

《公司法》第 ４８ 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

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
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作价出资。”这里正式将应收账款作为出资的财产

来源形式，但是应当进行评估作价。 《公司法》第 ４９
条第二款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

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应收账款财产权的转移

手续主要是通过转让协议实现，这种方式属于应收

账款的一般型转让。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第 １３ 条对债权出资作了进一步规定，债权出

资“应当权属清楚、权能完整，依法可以评估、转让，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权属清楚”即处分人需要真

正的享有应收账款，属于真正的权利人；“权能完

整”即应收账款自身不能包含其他权利负担；“可转

让”意味着应收账款出资的本质就是出让人将应收

账款转让给公司，与普通的应收账款转让并无二致。
以应收账款出资的，不得在转让给公司之前进

行其他处分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与人在以应收

账款出资后不能进行后续的其他处分行为。 例如，
出让人在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公司后，又将应收账款

继续进行转让或者质押以及保理等，此时公司和后

续权利人之间的权利保护顺位需要依据后续的处分

行为究竟属于一般型处分还是担保型处分来区别处

理。 如果后续的处分行为属于一般型处分，例如无

追索权的保理或者转让的，应当依据“担保制度解

释”第 ５０ 条确定优先顺位。 在公司接受应收账款

出资时，评估作价和转让手续进行中难免会通知债

务人，加之公司其他股东为确保出资的真实性以免

受可能的连带责任，更会要求公司通知债务人并核

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那么即便在出资后股东又将

应收账款进行转让的，公司仍然是该应收账款的最

终权利人。 如果后续的处分行为属于担保型处分，
例如有追索权的保理或者质押的，其属于一般型和

担保型处分竞存情形，那么应当适用“担保制度解

释”第 ６６ 条的规定，进而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的“登记—通知—比例分配”的优先顺位。 需注

意的是，依照《公司法》第 ４０ 条规定，公司需要在国

家统一的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

方式进行公示，这就意味着股东以应收账款出资的，
就必须进行公示。 那么，此处的公示是否应当等同

于登记的效力？ 笔者认为，应当衔接企业信息公示

系统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登记，并赋予公示

以登记效力。 登记的目的本就是通过公示降低交易

成本，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并且登记系统的衔接更多

的是技术操作问题，并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能够为

权利人提供清晰的预期。 因此，股东以应收账款出

资后继续作担保型处分的，公司基于企业信息公示

而天然获得优先顺位，公司的财产权利并不会受损。

结　 语

《民法典》中应收账款多重处分的优先顺位规

则神聚形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为了顺应债权融资

交易实践的发展，立法者在债权处分中融入担保功

能观念；二是我国当前并没有债法总则，需要经由法

学方法进行体系梳理。 其中关于保理的特别立法优

势在于省时省力，尤其是通过特别立法可以从功能

上处理相似的问题，避免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当扩张。
但其劣势也很明显：第一，法律体系存在支离破碎的

风险，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共存于法典之中；第二，
对于交叉问题可能产生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５０ 条虽然通过隐性补充规定

了一般转让时的优先顺位，但并未处理债务人未予

履行时的情形。 这些劣势可能会阻碍应收账款的自

由转让，甚至阻碍金融交易工具创新［２９］ 。
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位的体系展开，明线

是处分类型，暗线是法学方法的逻辑体系，尤其是参

照适用技术。 在司法适用中，应基于一般型处分和

担保型处分的区分，依据下列顺位进行处理：一般型

多重处分以通知确定优先顺位；担保型多重处分与

一般型、担保型多重处分竞存时的优先顺位，均参照

适用《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确定的“登记—通知—比例

优先”的顺位，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具体解释路径的

差异，因为法律效果公正的内涵之一就是司法方法

的正当。 笔者希望通过对应收账款多重处分优先顺

位的梳理，形成清晰的层次体系，为司法裁判提供明

确的指引。

注释

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苏民申 ９３４ 号民事裁定书。 ②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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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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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样态与优化策略

沈费伟

　　摘　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战略，在各项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下，地方政府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在实践中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重点落实。 中心工作导向下的数字乡村建设在取得乡村振兴绩

效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需要予以纠正的治理样态，呈现出重设施建设、轻运维管理，重技术应用、轻文化内涵，重
试点项目、轻特色品牌，重速度推进、轻社会保障的治理问题。 为促进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绩效持续提

升，需要重塑科学发展理念，重视社会资本参与，因地制宜地开展分类治理，建立健全科学监管机制。
关键词：中心工作；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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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

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实

施数字乡村战略；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为实现数

字乡村治理的系统性提供了政策保障；之后，随着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 《数字

乡村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等政策的出

台，国家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 为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及其转型进程，国家首批

１１７ 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市、区）于 ２０２０ 年开始建

设，一些地方政府随之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中

心工作，加以重点落实。 中心工作导向下的数字乡

村建设在推动乡村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社会稳定、
环境美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在基层实践

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留痕主义等问题。
为切实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回应国家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探寻中心工作导向下数

字乡村建设绩效提升的优化路径，从而更好地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

一、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
建设的理论解读

　 　 中心工作是推动行政体系完成重要治理事务的

制度化方式，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传

统的重要构成。 作为一种集中有限资源以重点解决

特定治理问题而形成的治理模式，中心工作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优势的具体

体现。 将中心工作与数字乡村建设相匹配，集中优

势资源，有利于加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形成乡

村振兴新动能。
１．中心工作的缘起及其运行特征

中心工作是我国党政体制在治理活动中的重要

表现形式和工作机制，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新

民主革命时期关于革命理论的论述之中。 １９４３ 年，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在
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

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的绩效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２４ＢＺＺ０６９）。
作者简介：沈费伟，男，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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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工作。” ［１］ １９５２ 年，陈云在《学会领导方法》中
提出“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要分清”的领导干部工

作方法，强调无论任何工作都要以中心为主［２］ 。 中

心工作的领导方法不仅强调对主要矛盾的正确把

握，还要求对重要工作的坚决落实和成效取得。
随着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渐成熟和发

展，中心工作模式亦不断发展演化，在国家治理实践

中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并在应对复杂治理问题的过

程中发挥核心治理功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

组成部分。 有学者认为，中心工作模式是县域党政

体制领导和介入治理事务的主要机制，旨在通过高

度动员和集中资源来解决某一时期的重点问题［３］ 。
亦有学者指出，中心工作通常是针对常规性工作而

言，主要是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而展开的阶段

性工作［４］ 。 另有学者指出，中心工作作为政府的重

要工作，要求限时限量完成，否则会被督查问责［５］ ，
一般需要辅以必要的检查考核和组织动员［６］ 。 可

见，中心工作是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各级

政府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紧迫性与紧要性

要求而对科层制管理模式进行适时调整的一种领导

机制和工作方式，旨在通过特定时限内的资源与力

量集聚，完成一定的工作目标并带动其他工作［７］ 。
一般而言，中心工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目标

管理为导向。 中心工作强调以完成组织目标为导

向，具体过程包括确定目标、执行目标、对目标的实

现进行评价和总结等。 中心工作的实践充分体现了

目标管理制的思想内涵。 二是以完成任务为原则。
中心工作的突出特点是任务导向。 所有的中心工作

都是基于确保任务完成而被提出的，其履行过程通

常是集体性、合作性活动。 三是以资源动员为内容。
中心工作强调对人员、时间、金钱等资源的动员和利

用，从而为实现治理目标提供有效保障。 四是以绩

效考核为手段。 中心工作的有效执行需要以绩效考

核作为激励和监督的主要手段。 在中心工作导向

下，政府部门对工作人员开展绩效考核，有助于调动

政府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在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的同

时高效完成治理目标。
２．中心工作模式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耦合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乡村建设

成为全面振兴乡村的重要途径。 当前，国家倡导各

地要根据乡村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以科技赋

能为内核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等政策

要求表明，国家将如何更好地发展数字乡村列入各

级政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工作。
基于上述关于中心工作的内涵分析，本研究以

中心工作作为阐释数字乡村建设的分析视角，是因

为二者在资源维度、规范维度和主客体维度上高度

契合。 就资源维度而言，中心工作模式强调在要求

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而被确定为中心工作的任务

一般在国家政策体系中具有优先执行的地位，往往

与政府财政、经济指标和人员晋升密切相关，拥有较

多的权力、财政、领导注意力等“先天”资源优势。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标准化在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引领性、支撑性作用。 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就是要加快广大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

施标准化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全面

深度融合。 然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许多经济发展水

平不高的乡村而言，如果没有国家财政的专项支持，
则难以承担高额的数字化建设成本。 只有采取“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心工作模式，才能整合用好相

关支持政策和现有资源，以责任落实的方式推动工

作落实、政策落实，确保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持

续推进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 就规

范维度而言，作为一种集中资源专门用于解决重要

治理问题而形成的治理模式，中心工作一旦被启动，
就需要配套科学的政策执行机制和严格的责任落实

机制，确保能够在行政体系中得到坚决执行。 “党
委决策、政府全面负责、部门参与、下级党委政府抓

落实”的中心工作运行机制有利于协调上级政府部

门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条块关系，规范参与主体的职

责权限。 数字乡村是数字经济、农业经济、乡村治理

等规则、知识基于算法、模型、数字终端等在农业农

村的具象体现，建设数字乡村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
及领域广泛、主体多元。 根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数字乡村建设包括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农村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供给、智慧绿色乡村、乡村网络

文化、乡村治理、信息惠民、激发内生动力、网络扶

贫、城乡信息化融合十大重点任务。 在数字乡村建

设过程中，中心工作的运行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平

衡基于科层制行政体系的条块张力，理顺管理职能，
避免政出多门和重复建设，增强数字乡村支持政策

的针对性和执行性。 就主客体维度而言，中心工作

旨在完成特定时间内的特定任务，一般以目标责任

的形式层层下发给各级部门，以此完成相应的治理

任务。 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将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

设计落实到地方和基层，还有利于强化基层政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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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数字乡村的责任意识。 基层政府将数字乡村建设

纳入中心工作，既是对上级政府工作指示的回应，也
是数字时代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３．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效能分析

中心工作是“党的领导”治理体制下一种专门

应对重点工作、解决治理中主要矛盾的治理方式，其
设定和运行涉及一系列治理资源的集中调度和整

合。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建立数字乡

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中心工作导向下的数字乡村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一，数字乡村建设改善了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产业发展，
改善了农业的生产经营体系，推动了乡村农业进入

４．０ 时代［８］ 。 其二，数字乡村建设提高了乡村公共

服务质量。 数字乡村通过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

世界”相互映射、无缝对接的虚拟空间，催生、激活

和放大各种功能效应，为农业生产、农村流通、社会

治理、生活形态、文化观念等应用场景赋能，为城乡

之间医疗、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资源整合优化提供

了技术支持，乡村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得到大幅

提升［９］ 。 其三，数字乡村建设赋予了乡村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新动能。 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转变乡村文化

传播、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数据管理的模式，给乡村

文化“双创”、经济结构转型、基础设施改善、农民就

业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带来了积极影响［１０］ 。 总的

看来，数字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正是国家

和各级政府将其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所带来的正向结

果，这也说明中心工作模式有助于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的效能提升。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地方中心工作导向下

的数字乡村建设缺乏合理的分工安排，抑或缺乏有

效的监管，还有的基层政府没有平衡好中心工作与

常规工作的关系，导致一些试点乡村出现了“形式

化执行”“变通执行” “选择性执行”等问题。 如，一
些地方为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数据平台和数字设备

的覆盖率，凸显行政绩效，忽略了村民的实际需求，
以致乡村数字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功能、数据信息与

村民生活的实际关联度很低，出现数字乡村建设与

用户使用相脱离的现象；一些地方在数字乡村建设

中存在各级政府权责不匹配、职能错位的情况，以致

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出现纵向权力监管空白、横向职

能监管缺失以及条块职责监管不足等问题；还有的

地方只是将任务下发而没有将相应的权力和资源下

沉，以致数字乡村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慢慢变成单纯

依靠上级行政力量推进的“独角戏”，影响数字乡村

建设内生力量的发展。 上述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

村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阻碍了数字乡村高质量发

展，也与当前国家倡导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相背离，亟须引起高度关注。

二、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
建设的样态呈现

　 　 当前，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尽管在产

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领域取得显著效果，但由于一些

基层政府忽视数字乡村建设的运维管理、文化内涵、
特色品牌和社会保障等，导致“悬浮型” “盆景型”
“城市型”“技术型”等“非优”样态的呈现。

１．“悬浮型”数字乡村

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来看，国家能否有

效发挥“渗透基层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汲取资源和

配置资源”的能力决定了政策目标的成败［１１］ 。 然

而，一些地方的数字乡村建设虽然以中心工作为导

向，但其具体的实施方案不接地气，没有充分尊重基

层治理的特殊性，限制了基层治理主体自主性的有

效发挥；还有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凭借自身作为数字

乡村建设执行者的信息优势，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多

的政绩加分，选择性地上报信息，导致上级政府很难

了解数字乡村建设的真实状况，引发治理权力悬浮、
治理价值悬浮和人才配置悬浮等问题。

其一，治理权力悬浮。 受传统科层制的影响，直
接参与中心工作整体计划和安排的行政部门往往享

有较大的政治权力，成为在中心工作运行中占据主

导地位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一旦上述政府部门在统

筹安排中心工作时没有做到合理、科学和适当的资

源下沉和权利下沉，就会使承担各项工作责任的一

线基层政府缺乏相应的治理权，造成主体权责不匹

配，制约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比如浙江省从实践中

构建的“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组织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有效解决了生产分散的问题，实现了统分结

合，但依托行政力量的组织化没有与互联网企业的

市场行为实现较好配合，乡村内生力量参与数字乡

村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激发，使得乡村生产与

城市消费之间还存在信息差，“无孔不入”的数字网

络还没有深入到每家每户每种农产品。 还有的基层

政府在落实数字乡村建设中心工作时由于缺乏相应

资源和权力，只期望达到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最低

要求，而不会主动运营乡村品牌，探索新的产业建

设、文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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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治理价值悬浮。 数字乡村建设注重现代

数字信息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发展，
但一些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仅仅侧重于乡村硬

件设施的改造升级，忽视民生工程的建设质量和效

能发挥。 如不少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只是关注公

共服务硬件的数字化更新，而在价值层面缺乏对老

年群体实际需求的有效回应，不重视适老化改造，使
得老年人极易因数字平台操作技能障碍而难以享有

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日常需求亦很难在数字乡村建

设中得到满足。 还有一些地区过度强调乡村旅游文

化产业的标准化数字转型，却未能将数字技术与当

地特色的仪式、语言、节日、饮食和服饰等地方性知

识和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使数字技术在乡村的认

同感缺失，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缺乏创意和特色。
其三，人才配置悬浮。 数字乡村治理需要大量

的数字化人才支撑，仅仅依赖技术专家和城市人才

的单向输入是远远不够的。 一方面，来自城市的社

工由于缺乏乡村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很难实现以

遵循乡村文化背景和产业情况为前提的数字乡村建

设有效融入；另一方面，针对农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

升的培训机制缺位，乡村内生数字人才不足，影响数

字技术的有效落地。 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现代

化。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乡村

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人。 如果不能培养出适应农业

农村数字化转型需要的能够应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

术的现代职业农民，那么再先进的技术也很难转化

为现实应用，融入乡村场域。
２．“盆景型”数字乡村

为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典型治理通过

典型的形成、树立和推广发挥了示范作用，成为社会

整合的最优方式［１２］ 。 然而，一些基层政府受压力

型体制的影响，为了使数字乡村建设这一中心工作

的完成报表“好看”，就将“以点带面”异化成“以点

代面”，将数字乡村试点村打造成“盆景”而非“风
景”，而“盆景型”数字乡村往往缺乏深植乡村大地

的内生发展力量。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过度依赖上级财政。 在一系列数字乡村

政策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中，来自上级政府的财政

补贴为乡村基础设施改善、项目引进等提供了强有

力的经济支持。 但过度依赖中心工作模式下压力性

干预和资源动员的“输血式”供给具有一定的脆弱

性，不利于形成长效机制。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

数字化农业示范点、模范村脱离专项资金支持后就

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

设面临的资金缺口仍然较大，而金融机构、民间资本

的支持不足。
其二，追求形式上的 “有” 而不是实践上的

“用”。 形式主义是“盆景型”数字乡村产生的重要

原因。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为快速完成数字乡村建

设的试点任务，往往会选择性地开展工作，在形式上

作文章。 如某地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仅仅是向当地

旅游网站上传部分旅游信息，就算完成了旅游网站

的建设工作，完全谈不上实现数字平台对旅游“吃
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的资源整合。 还有一些地

方虽然建设了“村村享”之类的数字平台，但在“村
民自治”板块下的“民呼我应”“协会组织”“求医问

药”等栏目功能却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
其三，治理成效难以持续。 随着数字乡村战略

的深入推进，数字乡村的运维管理作用在后期显得

尤为突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依旧将工作重心

放在设施建设上，没有做好从硬件安装阶段向运营

管理阶段的有效衔接。 部分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项

目由于前期有政府财政的全力支持，往往很少考虑

治理成本问题，后期一旦财政支持中断，项目可能因

难以承担较高的维护成本或缺乏本地维护技术人才

而不了了之。 如某蔬菜产地在中国移动的支持下建

设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保障了蔬菜大棚的智能监

控，但当系统建设方不再承担数字设备的维护成本

时，数字设备就成了当地农民农业生产的伪需求。
３．“城市型”数字乡村

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着国家经济数字化

转型发展的进程。 但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同的场

域，存在着地理位置、内部秩序和文化特征的差异，
如果数字乡村建设完全复制数字城市治理的方法，
最终只能沦为“城市型”数字乡村。

一方面，“城市型”数字乡村的技术与其相对应

的治理场景适配性不足，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与现

代农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面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冲

击，大部分乡村产业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农业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 如果照搬城市经验，急于求

成，则欲速而不达。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农

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农产品、农作物的供应端，属
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面对农村的第一产业后端

延伸不足、第二产业两头对接不畅、第三产业发育不

足，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服务意识相对滞后的发展基

础，如果只是照搬城市数字化转型模式，不仅会因转

型“阵痛”引发农业一线生产者的排斥，还会因基于

９７

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样态与优化策略



城市经验而设置的场景应用不适应乡村具体情况而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农村的生产经营效益。
另一方面，“城市型”数字乡村缺乏对基层乡村

社会的深度调研，不能保证农村公共服务在实践中

的真实可及性。 在信息社会，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

下沉基层提供了新引擎。 为推动城乡社会的融合发

展，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将城市的公共服务直接通

过数字空间延伸到农村。 然而，数字乡村建设不仅

需要地方政府政策与资源的投入，还需要乡村有回

应能力和接受需求。 由于城乡居民在数字素养和技

能上存在极大差异，如果基层干部只是把数字乡村

建设单纯理解为对信息技术的运用，没有把工作重

点聚焦到村民的实际需求上，那么乡村地区开展的

数字医疗、智能养老、电子村务等活动就很难实现精

准供给的预期效果，反而在一些情况下削弱了乡村

的管理职能与服务能力。 数字技术赋能的虚拟治理

空间嵌入乡村治理场域，虽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

率，但如果不能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回应村庄

中广泛存在的村民诉求、纠纷调解等个性化、低重复

性事务，只是复制城市标准化程度高的技术软件，反
而会拉远村民间、干群间沟通交流的距离。

４．“技术型”数字乡村

技术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其内核是一种

知识、一种理性化的人类智识的成果；其外延包括工

程意义上的“硬”工具和社会意义上的“软”工具。
信息时代的技术治理倡导数据驱动、清晰管理的运

行模式，其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为依托，有利于治理主体增加对于社会现实掌握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为治理实践提供依据。 然而，在数

字乡村建设中，如果一味地强调技术的优越性，而不

能充分认识技术治理的局限性，那么数字信息的化

简过程在为乡村治理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

社会图像的失真，进而造成治理权力的垄断，甚至会

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化［１３］ ，形成“技术

型”数字乡村的建设误区。
一方面，“技术型”数字乡村建设偏重硬性的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忽视软性的配套服务、机制建设和

人才培养，导致数字乡村的功能发挥受到极大制约。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虽然注重农

业信息化建设，积极建立集农村宽带、互联网、５Ｇ 等

在内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并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城乡

互联共享的数字化图书馆等，以期为农村居民提供

更优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但由于当地缺乏完善的

数字人才培训与技术指导机制，忽视对农村数字化

人才的培养，从而导致村民的数字素养提升滞后于

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影响数字乡村效能释放。
另一方面，“技术型”数字乡村建设倾向过度强

调数字留痕，增加了基层行政工作的负担。 痕迹管

理原本可以通过控制治理过程提升治理成效，但对

工作痕迹的过度追求反而会增加基层政府的工作负

担，影响治理有效性。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乡村基

层治理，为痕迹管理提供了便利，但也为过度的数字

留痕提供了机会。 例如，一些基层政府要求行政工

作人员 ２４ 小时内、１００％回复 Ａｐｐ 上的消息，处理过

程“事事留痕”，并将平台打卡、上传工作照片、转发

公众号文章等作为工作内容，纳入年度工作考核，导
致基层干部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形式上

的工作，而减少走村入户做面对面情感工作的时间。

三、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
建设样态呈现的背后逻辑

　 　 以中心工作模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基层政府

在特定情况下的理性选择。 然而，在其实际运行过

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操作风险。 究其根本，主要源于

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在制度、组织、结构和过程层面上

对中心工作的认识不到位。 在实践中，由于政府绩

效考核体制和嵌入式治理的限制，以及多元治理格

局和有效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数字乡村建设经

常呈现出“运动式”特征，进而出现数字乡村建设各

种“非优”样态，制约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１．制度层面：绩效考核体制的影响

绩效考核体系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

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保障基层政府的工

作质量，上级政府一般通过行政命令下发工作任务、
设置考核指标，并以量化考核、绩效排名等方式对基

层政府予以工作奖惩。 为如期完成《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

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等基于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要

求，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当前不少地方基层政府的一

项中心工作。 但由于任务在分解过程中“层层加

码”、简单量化的考核方式以及考核主体的单一性，
使数字乡村建设在落实过程中出现执行偏差。 具体

而言，一是“层层加码”的考核任务增加了基层负

担。 所谓“层层加码”，是指每经过一个层次就增加

一些数量指标，通常指在贯彻某项政令或执行某一

规章时，逐级增加新的内容或新的要求，导致越往下

走标准越高、要求越严、责任越大，增加基层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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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荷和责任风险。 一些基层行政主体为缓解自

身的工作压力，往往会转变建设数字乡村的执行方

式，以不作为、慢作为甚至造假等方式应付工作。 如

个别基层干部为完成相关数字化政务服务、线上学

习等任务，就花钱购买第三方服务，完成包括各类政

务服务小程序用户注册量、账户活跃度、文章转评

赞、学习时长等指标［１４］ 。 二是简单量化的考核方

式助长形式主义工作作风。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为

民服务的系统工程，要求政府部门提供适应“三农”
发展需要、让农民满意的行政服务和公共服务。 而

具有事务性特征的公共服务行为很难简单地用定量

指标来衡量。 如果简单地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

少、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等来评判数字乡村

工作的好坏，只会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无所适从。
为完成上级下达的、附加了许多华而不实的考核标

准的数字乡村建设任务，基层政府很有可能会选择

性地忽略与农户相关的民生工作，而将大量的精力

投入与数字乡村考核指标相关的数字工作。 三是单

一化的考核主体不利于全面、科学把握数字乡村建

设具体情况。 目前，政府是考核数字乡村建设的主

导者和单一主体，具有“一票否决权”。 但由于上级

政府主要是从下级政府提交的文件材料中掌握数字

乡村建设的各种信息，处于信息劣势的上级政府很

难对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估。 而

且，由于乡村类型多样，不同地方的数字乡村建设进

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上级政府很难用统

一的量化指标体系衡量不同乡村的数字建设情况。
２．组织层面：多元主体协同格局的缺位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将为数字乡村建

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为此，《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将“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

点任务之一。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
保证其内部的稳定协作，须以多元参与主体平等联

动为前提。 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格局不仅不利

于缓解日益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还会加剧数字技

术与乡村治理在融合过程中的内在张力。 在此情况

下，如果村民多元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治理权力层级

递减、利益相关者责任界限模糊、乡村社会信任体系

迷失，数字乡村建设就难免呈现“运动式”的悬浮特

征。 一方面，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农民不再

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群体，它包括利益受损群体和

越轨者群体。 面对分化的农民群体对利益的诉求，
基层政府的单一化服务很难满足村民的多元需求。
鉴于上下级政府间存在权力不对等性，上级行政权

力很难下沉到到基层，在此背景下，如果不能充分发

挥企业、社会组织、村民等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

能动性，将其纳入数字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范畴，则
很难解决人才短缺、资源不足这些制约数字乡村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另一方面，行政部门、企
业、村民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虽然都具有参与

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性和主体权利，但基于理性经

济人思维，他们很有可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博弈，而
忽略自身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

缺乏规范、有序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则利益相关者

在责任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就很难明确自身的角色定

位，常常以无序的行动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从而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而且，乡村是一个共同体社会，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共同体成员的合力维系以及多元

主体的数字认同与接纳。 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
面对松散的乡村社会结构和“脆弱”的乡村信任网

络，如果缺乏具有数字向心力的数字乡村建设共同

体的支撑，就很难将数字技术真正嵌入、融入乡村社

会，弥合数字技术与乡土逻辑的内在张力。
３．结构层面：嵌入式治理的约束

嵌入式治理强调外部因素对行为主体的作用，
其通过引进治理所需的资源、力量和方案，影响基层

治理内生力量的发展［１５］ 。 在数字乡村治理场域

中，政府作为外源性支撑力量的重要主体通过资本

下乡、项目进村、权力渗透等方式推动数字乡村的建

设进程，但仅仅依赖权力、资源、规则等自上而下的

流动，则很难实现数字乡村的整体性发展。 一方面，
就行政力量的传递来说，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一
般而言，上级政府更加关注建设成效，为此，多通过

行政命令的方式向下级政府布置建设数字乡村的各

种任务和指标，而下级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并获

取上级政府的认可和资源，常常会利用信息不对称

来采取各种策略和手段（如留痕、数据资料）来证明

自己的工作成效，从而埋下数字形式主义的隐患。
另一方面，就乡村的内生主体而言，如果单纯依赖自

上而下的资源流动往往容易忽视农民在数字乡村建

设中的真实需求以及不同地方农村社区的具体情

况，致使农村的数字设施建设流于形式，同质化的数

字指标系统与乡村社会基础脱节，外部数字技术资

源难以转化为乡村内部发展动力，造成数字技术治

理消解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尴尬局面。 例如，一些地

区的数字资源要素在“下乡”过程中对农民产生了

排斥，使农民产生了疏离化的心态结构，导致一般农

民成为农村发展的“局外人”，农民与农村的关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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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疏离，极大弱化了农民的主体性意识。
４．过程层面：监管机制的有效性不足

在遵循人本、经济、透明和科学四项原则的基础

上，监管者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等方式，有助于提升数字乡村的建设水平。 然

而，在现实中，由于信息公开不到位、责任追求困难、
权力分配不合理以及治理目标在权力自上而下的传

导中所发生的偏移，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过程很难

得到科学、有效的监管［１６］ 。 其一，信息公开不到

位。 信息公开作为保障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关键要

素，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提升数字乡村建

设工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然而，数字乡村治理长

期处于封闭的监管机制下，面向乡村社区的基层政

府政务信息公开往往存在信息不全面、不及时甚至

不准确的问题。 其二，责任追究较困难。 为应对自

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不断加重的属地管理职责，一
些基层政府在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乡村治理实践的过

程中，存在过度强调治理技术的“唯技术主义”倾

向。 在此背景下，当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

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时，一些政府部门及其

人员就会将责任推卸给技术工具，以此逃脱责任追

究。 其三，权力分配不合理。 乡镇政府作为联系国

家和群众的重要中介，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但由于乡镇政府在决策和资源配置方面存

在明显的局限性，缺乏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有效履

行数字乡村建设的职责，难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

活调整。 就乡镇政府的具体运作而言，权责不匹配

将极大影响监管机制以及相关主体监管责任的有效

落实，形成责任空转的局面。 其四，治理目的发生偏

移。 数字技术的开放、扩散及其普惠效应推动数字

乡村建设纵深演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数字乡村建

设的本然目标。 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由于对数字

乡村建设所涉及的重点项目、重大资金、重要环节的

监督管理不到位，以致存在公权不当趋利行为，如挪

用数字乡村建设资金、项目建设只为迎合政绩需要

而不贴合乡村社区具体需求等问题。

四、中心工作导向下提升数字
乡村建设绩效的优化策略

　 　 为切实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绩效，需要从重塑发

展理念、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提高项目建设针对性、
建立健全科学监管机制等方面着手，持续推进数字

乡村高质量发展。

１．重塑科学发展理念，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

乡村是为乡村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

的重要场域。 随着乡村居民群体异质性的增强，人
们对乡村各项功能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为满足不

同群体对乡村各项功能的需求，中心工作导向下数

字乡村建设需要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坚持有序发展、
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基本遵循。 一是树立有序发

展理念，合理嵌入以中心工作为导向的建设路径。
在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探索过程中，要以协调

好府际、部门和政社之间的关系为目标和前提，运用

好中心工作方法。 政府可以通过书面文件明确界定

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规范主体的权力、责任运

行流程，避免因政府的失位、错位和缺位而引发数字

乡村的运动式治理倾向。 二是树立创新发展理念，
规避中心工作方法的模板化现象。 为消除当前中心

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模板化问题，基层政府

须将不同乡村地区独特价值的挖掘作为数字乡村建

设的核心任务，以此推动乡村文化、产业、治理等内

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而且，数字乡村建

设还可以综合借助市场经营的各种手段系统呈现自

身的品牌形象，吸引社会资本向乡村内部流入，从而

推动数字乡村的内生式发展。 三是树立共享发展理

念，明确乡村居民的主体地位。 在数字技术赋能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专家、技术等作为一种权威

常常处于主导地位，村民的主体性常常被忽视，其现

实需求亦因此而很难得到精准回应。 对此，政府需

要充分尊重村民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权，进行充

分的前期调研和规划，根据乡村地区的特点以及当

地农民的实际具体需要，科学推动数字技术精准下

乡，构建以民为本的数字乡村可持续运营模式，促进

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合理应用与有效嵌入，从而

最大化地发挥技术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
２．引导多主体有序参与，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基层政府作为连接上级政府和基层群众的重要

枢纽，既要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数字乡村建设任务，
也要确保数字乡村建设贴合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乡

村发展的具体需要。 各级政府、企业和当地农民都

是建设数字乡村不可或缺的主要参与者，由于其各

自发展目的具有一定的差异，为避免治理目标不一

致而导致的治理失效风险，需要积极构建多元共治

的复合型互动沟通平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丰富运

营管理资源，从而推动政府、社会资本、农民等多元

力量的协同。 其一，构建互动沟通平台。 政府是数

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制定者，而非唯一主体。 为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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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当地农民都可以在数字乡村

建设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好统

筹、协调与引领作用，可以通过组建由村民、村委会、
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议事小组，设立数字

乡村建设监督机构，引导数字乡村建设有序开展和

长期运营。 其二，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意识。 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积极培育社会资本的责任意识，鼓励社

会资本向农户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打破政府、
专家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性管理常态，重构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鼓励

村民积极参与社会资本的产业建设，推动小农户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动转型，进而整体提升数字

乡村建设的工作绩效。 其三，丰富运营管理资源。
中心工作导向下的数字乡村建设不是一项以政府为

单一主体的管理工作，实现信息社会公共价值最大

化的建设目标，决定了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政治资

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共同支撑。 因

此，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投资建设数字乡村人才孵化

基地，建立数字乡村运营的基金项目，鼓励社会资本

进行股权投资、债务融资、ＢＯＴ 投资①等方式，避免

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因资源匮乏而发生异化。
３．结合乡村发展实际，开展常规化分类治理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对管理对象进行类别界

定并提供针对性的管理方法，有助于保障社会管理

的有效性［１７］ 。 同样，中心工作导向下的数字乡村

建设是一项点多面广的系统性工程，具有复杂性、多
样性和动态性的发展特征，普适型的治理方案显然

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数字乡村建设。 因此，政府部

门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具体情况调整

工作重心，针对不同乡村发展实际，开展分类化治

理。 其一，发挥标杆性乡村的带头作用。 实现乡村

区域的协同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对于已经实现数字技术和乡村社会融合的乡村而

言，协调好城乡之间数字化发展的关系是其发展的

主要任务。 政府部门应通过培养数字乡村治理性人

才，挖掘数字乡村新业态，充分发挥出标杆性数字乡

村的示范带头作用，避免出现“盆景型”数字乡村问

题。 其二，完善特色型乡村的产业建设。 对于那些

在旅游业、养殖业等方面有突出优势以及文化底蕴

丰厚的资源型数字乡村而言，迫切需要挖掘乡村特

色文化资源，协调好技术与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之间

的关系，避免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同质化

倾向。 当地政府可协同多方力量，通过构建全过程

的数字产业链条，推动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发展。 此

外，还可以通过全景处理、影像记录等技术以及微

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实现乡村传统文

化的完整保存和普适性、广泛性传播。 其三，加强基

础性乡村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性乡村指的是

经济发展水平尚可，但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不足的村庄。 这类乡村数字化发展的重点是以乡村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激

活各种要素，赋能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避
免数字乡村建设的悬浮性问题。

４．建立健全监管机制，高质量助推乡村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的长效化、常态化离不开科学监

管机制的有力支持。 为消解数字乡村建设的“非
优”样态风险，须以政府为主导树立透明监管的理

念，明确规范管理的内容，推行智能监管方式，积极

探索建设数字乡村的最优路径，进而推动数字乡村

高质量发展。 其一，树立透明监管的理念。 政府部

门可以通过建立信息交换共享的协调机构，实现信

息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整合，从而破除数字乡

村建设中存在的“信息孤岛” ［１８］ 。 在信息整合的基

础上，确保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定时、实时向社会公

开，保障基层群众的知情权。 其二，明确规范管理的

内容。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监管亦

涵盖多方面，既要监管设施建设、技术引进、平台打

造和资金投入情况，也要对设施的管理使用、数据信

息的分析运用等涉及数字设施运营状况的各种因素

进行监管，避免由模糊的数字乡村建设内容引发的

政策执行偏差。 其三，推行智能监管方式。 一方面，
要积极将数字技术融入数字乡村建设监管各个环

节，将智慧传感、实时监测、远程监控等线上监管模

式与线下监管有效衔接；另一方面，积极运用大数

据、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精准识别民众需求，保障数

字乡村建设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匹配。

结　 语

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和治理理论在乡村的拓展

和运用［１９］ 。 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的落地

实施是一个微观、具体的运动过程，需要我们具体到

数字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中进行长期性的观察，思
考制度、组织、结构和过程是怎么影响数字乡村建设

方向的。 从政治权威的角度来看，中心工作导向下

数字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上级政府运用政治权力和各

种资源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的过程。 这就意味着建设数字乡村须摒弃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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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依赖和科层思维为核心的数字管理理念，树
立数字治理理念，在强调兼顾效率的同时注重以人

为本的理念，通过赋权赋能的方式将各要素和多主

体联动起来，让技术在组织结构、治理效能和理念价

值等方面发挥正向推动作用，增强政社互动。 不可

否认，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在短期内

快速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作用。
然而，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实现数字乡村高质

量发展目标，必须合理平衡累积效应与社会动员之

间的张力，从要素驱动、服务精准供给和多元参与等

方面着力，弥合数字实践与理论转型的维度偏差。

注释

①ＢＯＴ（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是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

种方式，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特许权协议，私人企业负责项目的

投资、融资、建设和维护。 在特许期限内，私人企业拥有项目的经营

权，并通过向用户收费或出售产品来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 特许期

满后，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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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推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回引的逻辑与路径

李　 博　 　 王文倩

　　摘　要：重点帮扶县的人才短缺问题是当前制约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因素。 基于重点帮扶县地域特征、发展阶

段特征、经济特征、人才特征的分析发现，重点帮扶县的人才回引存在人才结构失衡、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回引人才

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和热情不高、回引人才留不住等现实困境。 对此，一些重点帮扶县通过人才回引的政策实践、
地方实践、乡土实践探索出了内外联动的引才实践逻辑。 新发展阶段，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人才回

引过程中需要通过媒介宣传和交流平台建设，拓宽引才渠道；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着力改善人才发

展环境；通过多种手段，强化乡村人才激励机制；通过引育并重，立足乡村所需，大力培育人才。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乡村人才；人才回引；重点帮扶县；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８５－０９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

印发的《关于确定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意

见》决定在西部 １０ 个省（区）脱贫县中确立 １６０ 个

县进行重点支持。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以及国家对脱

贫县的重点帮扶使得这些地区的乡村发展有了较大

的改善，但人才问题仍然是重点帮扶县在推进乡村

振兴过程中的最大瓶颈，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

依然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制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乡村人才的支撑。

新发展阶段，要破解“农村人口外流，乡村人才匮

乏”这一难题，须进一步强化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

支撑，着重在“引”字上精准发力。 为有序引导大学

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２０２３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允

许其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 ２０２１ 年以来，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十四五”农

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等国家层面的政策

法规均提出要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

置，强化人才振兴保障措施。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

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

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下乡服务，加大对重点地区的帮扶支持力度。 一

系列国家和地方层面相关政策的出台都把促进人才

回乡、下乡作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途径，为乡

村人才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保障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人才推动乡村振兴的研究

主要从乡村人才的内涵、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以及

人才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

关于乡村人才的内涵。 乡村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关键要素，是振兴乡村的主体，是推动农村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１］ 。 二是关于乡村人才

振兴的困境。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外流给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使乡村发展缺乏

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 也使得这些人口外流的农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精准回引机制研究”（２２ＣＳＨ０８０）。
作者简介：李博，男，管理学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王文倩，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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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失去了一定的发展机遇［２］ 。 三是关于人才推

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促进农村人才回流，需要

不断优化乡村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时加强内部人才

机制建设，增强人才自主参与乡村振兴的意识，建立

人才长效培育机制［３］ 。 不仅要大力营造人才引进

和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还要在充分发挥乡村现有

人才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人才回引机制，不断

加强本土人才的队伍建设，进而实现人才振兴、乡村

振兴的目标［４］ 。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学界大多重点关注人才

返乡之后为乡村发展带来的成效，而对于在实践层

面上如何有效回引在外发展的人才还有待进一步系

统研究；此外，目前学界针对我国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的人才专项研究还有较多空白。 基于此，本研究

以重点帮扶县为研究区域，以如何促进人才回引为

研究问题，在总结重点帮扶县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分
析其发展特征对人才回引实践的限制要素，并结合

重点帮扶地区人才回引的具体实践，提出促进重点

帮扶县人才回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重点帮扶地区

的乡村人才振兴提供重要参考。

一、原因溯源：重点帮扶县的发展特征
是影响人才回引的重要因素

　 　 进入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成为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

域，明确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发展特征是振兴重

点帮扶地区乡村各项事业以及做好人才回引工作的

重要基础。 以下主要从影响人才回流的地域特征、
阶段特征、经济特征和人才特征四个方面来进行具

体分析。
１．地域特征：影响人才回引的空间因素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都位于我国西部地区，
其中以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为主，这些重点帮扶县

集中了脱贫攻坚时期 １４ 个集中连片贫困带的大兴

安岭南麓山区、滇黔贵石漠化区、武陵山区、乌蒙山

区、秦巴山区、六盘山区等区域，这些地区历史上就

属于欠发达地区，大多地处偏远，自然地理环境相对

恶劣，交通不便，各项资源都比较稀缺，缺乏自我发

展能力。 地域环境的先天不足在短期内对地方发展

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其限制性作用会逐渐

显现。 如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区域内城镇

较少，空间结构单一，交通也相对简单，资源对生产

来说是相对充足的。 然而，随着区域的发展，地理环

境的限制性作用会逐渐显现，影响区域的发展水平

和方向。 据统计，４５％以上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处在偏远且生态脆弱的地质灾害高发区，在这

些区域，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与生计的贫困同时出

现，由地域特征所决定的较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

态条件一直是制约这些地区发展的一大瓶颈。 无论

是在脱贫攻坚阶段，还是在乡村振兴阶段，这些地区

都是国家帮扶的重点，虽然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有效

推动了当地乡村的发展，但其在自然地理区位方面

的先天不足和缺陷仍然是新发展阶段制约重点帮扶

县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 而这些地区的发展恰恰又

更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来推进。 当前，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的地域特征是影响人才资源引进尤其是

人才回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高素质人才

的缺失成为制约重点帮扶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 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上述地域特征构成了影响人才

回引的空间因素，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种空间因素对

于人才回引的限制已经固化，亟须采取超常规的政

策和制度来破解这种地域层面的限制对于人才回引

的影响。
２．阶段特征：影响人才回引的时间因素

从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特征来看，我国乡村振兴

战略在不少领域和地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

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普惠性公共服务等实现了大

幅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仍然

有很大的差距，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农村经济缺

乏能人带动，经济组织管理水平较低［５］ 。 脱贫攻坚

任务全面完成后，我国西部地区脱贫县特别是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仍然是全国乡村发展中的短板，这
些地区在人才方面所存在的短板严重影响了乡村全

面振兴的进程。 在脱贫攻坚期间，各级政府主要是

围绕贫困村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两不愁和三保

障”问题进行帮扶，由于缺少内生资源，发展起步较

晚，发展速度较慢，乡村产业基础较为薄弱，这类乡

村的发展对政策的依赖一直较为明显［６］ 。 新发展

阶段处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虽然我国

脱贫攻坚的胜利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但是部分重点帮扶县的乡村发展水平仍然

相对落后，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仍面临相对贫困甚至

返贫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新

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在区域发展中需要坚守的底线。
要实现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基本目标，就需要进一

步提升重点帮扶地区的发展能力和质量，尤其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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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重点帮扶地区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而
这些都离不开各类人才的支撑。 目前，我国重点帮

扶地区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

初期阶段，和其他地区相比，其脱贫的质量仍然较

低，面临返贫的风险仍然较大，人才的容量和地方发

展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缩短这一发展差

距，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平稳过

渡，需要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公共服务、乡村建

设、文化发展等方面培养和回引一大批人才来适应

衔接和过渡阶段的需求。 纵观全局，为适应新发展

阶段的阶段特征要求，必须以重点帮扶县所面临的

现实为基础，研究这一阶段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和基

本形势，从而为人才的回引奠定坚实基础。
３．经济特征：影响人才回引的动力因素

２０２１ 年，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确定

的 １６０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均为脱贫县，处
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大多数位于原深度贫

困地区，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发

展后劲不足，营商环境较差，招商引资效果堪忧，再
加上近年的疫情影响，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形势较为

严峻。 受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成为劳动力和人才的净流出区域，大量劳动力和

人才向东部地区流动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现象。 由于

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方面缺乏优

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的人才流失问题一

直比较严重，大部分在外发展且拥有一技之长的乡

村“能人”不愿意回乡发展，人才回流难度较大。 从

重点帮扶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特征来看，这些地区

的工业经济基础整体比较薄弱，绝大部分人口都属

于农村人口，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高质量人才缺口

本来就较大，严重制约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亦
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降低家乡对回引人才的吸引

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乡村

治理、引领农民共同富裕等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然而，从重点帮扶地区的农村经济发

展特征来看，这些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一些村庄几乎没有集体经济），利益联结机制不

健全，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形态缺乏创新，推动集体

经济发展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要素严重不足。
大多数重点帮扶地区的集体经济虽然在脱贫攻坚期

间开始运行，但是其发展仍然举步维艰，“无带头

人、无区位、无门路、无资金”问题仍十分突出。 在

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部分人才选择回乡或下乡发

展，但由于当地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治理机制

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影响回乡下乡人才创新

创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导致人才“引不回、用不好、
留不住”。

４．人才特征：影响人才回引的主观因素

目前，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人才发展方面的

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

人才的需求量大。 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福利待遇水平低等不利因素的存在，导致这些地

区的本土人才普遍流向城市，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脱贫攻坚时期为解决就业而大量转移的农

村劳动力又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人才匮乏问题［７］ 。
人才长期匮乏使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乡村人才

的数量及种类的需求较高，主要体现在对乡村公共

服务类人才、乡村治理类人才以及农业农村科技类

人才的需求量较大。 二是重点帮扶县的人才素质普

遍不高。 乡村教育发展水平长期滞后导致乡村人口

受教育程度低，留在农村的人才整体素质偏低，人才

结构不合理，与乡村发展所需人才的匹配性较差，不
适应当前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８］ 。 三是重点帮扶

县的人才内生动力不足。 相较于其他地区，重点帮

扶县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群众综合素质水平不高，人
才培训资源和机制尚不健全，地方自主培养人才的

能力有限。 而且，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均属于脱贫

县，由于一些长期性不利因素的存在，脱贫县的一些

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容易形成依赖心理，对村庄各类

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不高、积极性不强，“等靠要”思

想严重，导致推动人才发展的内生动力严重不

足［９］ 。 四是重点帮扶县的人才难以留得住。 受地

域、环境、教育、医疗、职业发展前景等多重因素的叠

加影响，这些地区的返乡人才在回引期限上以短期

回引为主，导致重点帮扶县人才匮乏的突出问题长

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如一些重点帮扶县的卫健部门

通过倡议书等形式呼吁考生学医，承诺毕业后安排

岗位，这对当地卫生事业发展储备更多、更好的人才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岗位落实、岗位待遇不是地

方卫生行政部门能独自决定的，而是受到多重因素

的影响。

二、限制要素：重点帮扶县人才
回引面临的多维困境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由于其地域特征、阶
段特征、经济特征、人才特征发展的制约，使得人才

大量外流、人才引不来、人才留不住的困境愈发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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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不少重点帮扶县在人才回引实践过程中都存在

人才结构失衡与匹配偏差，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及其

对农村认同感降低导致的人才返乡意愿弱，回引人

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和热情不高，人才难以留得

住等现实困境。 从目前人才回流的态势来看，大部

分回流的人才很难在乡村扎根发展，大多数属于周

期性的回流或者间歇性的回流，很难形成人才发展

的合力。 可以说，乡村人才短缺已成为广大乡村地

区尤其是重点帮扶县的乡村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面临的最大障碍。 具体来看，重点帮扶县在人才回

引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多维困境。
１．人才结构失衡与匹配偏差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尤其是位处西部地

区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由于受到自身发展条

件的限制，人才流失较为严重，人才集聚效应差，缺
乏对在外人才的吸引力和激励作用［１０］ 。 近年，虽
然国家不断加强对重点帮扶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帮

扶，但内生人才外溢与外来人才不足的问题依然严

峻。 随着乡村青壮年人才纷纷流入城市，重点帮扶

县乡村人才队伍普遍呈现出中老年人居多、人才素

质普遍较低、人才结构失衡的状态，人才供给总量与

乡村振兴需求不匹配，缺乏大量实干型、技术型、管
理型等人才［１１］ 。 人才资源回引难制约乡村人才结

构改善和优化。 此外，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从重点帮

扶县近几年人才回引的类型和群体能力素养来看，
回引人才的能力素养与乡村产业发展之间亦存在失

衡问题，乡村产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所

需要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和经营类人才仍然存在较大

缺口。 作为乡村振兴的最主要响应者、参与者和实

践者，农民群体是我国农村第一产业的支撑力量，其
素质 水 平 直 接 影 响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实 施 效

果［１１］－［１２］ 。 尽管目前我国在农村科技创新型人才

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尤其是对于重点帮扶县而言，这些地方的乡村普遍

缺乏技术培训人员，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农民的农业

技术水平未能有效提升，在现代化农业生产领域和

特色农业发展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还有一些地区在

引进人才时过于看重学历，对于人才只关注学位而

忽视专业背景，导致引进的人才很难与当地的实际

需求相匹配，其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只能成为被

引进后搁置一旁的人才。 如一些选聘到重点帮扶县

乡村任职的大学生“村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素质

与当地“三农”工作的综合性、复杂性、变动性等难

以实现有效对接。 资源人才结构层面所存在的问题

影响了重点帮扶地区整体竞争力提升和高质量发

展。 因此，对人才的精准回引成为未来在人才结构

层面需要重点优化的内容，根据重点帮扶地区在产

业、文化、组织、生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现实需求进

行精准引才是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要举措。
２．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及其对农村认同感降低

由于缺乏优质的教育、医疗、工作和生活条件，
重点帮扶地区很多有能力的人才选择离开乡村去城

市发展。 一旦这些地区的人才流向城市，他们往往

会逐渐拥有相较于家乡更便利的生活环境、更好的

公共资源和发展机遇，而流出地能为人才提供的就

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极为有限，很难给返乡人才提供

与其专业技术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和足够的发展空

间［１３］ 。 因此，他们回到乡村就业创业的动力就会

不足。 如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面临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创新创业政策不够完善、干部群

众观念滞后及能力不足等困境。 还有部分大学生

“村官”仅仅将自己在重点帮扶地区乡村工作的经

历作为一种过渡性工作和实现身份转换的“跳板”，
缺乏扎根乡村、为乡村谋发展的工作态度和热情。
笔者基于实地调研与综合研判发现，乡村内生的外

流人才倾向于长期在外地从事非农就业并定居，回
乡返乡意愿不强。 这类人才主要包括大学生、新生

代农民工、离退休干部、乡村教师和医生等。 由于重

点帮扶县在产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滞后，很难为回

引人才提供符合自身岗位需求的工作，无论是县城

还是乡镇、村庄，所拥有的就业岗位都满足不了回流

人才的需求，使得人才的个人发展受限。 而且，随着

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与原生地乡村社

会的联结逐渐疏离，乡土观念也逐渐淡薄，对于乡村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降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人才返乡的意愿。 在上述背景下，重点帮扶地区

推出的各种人才回引政策和就业创业补贴等支持性

措施对于外流人才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３．回引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和热情不高

促进各种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是进行人才回引的

重要目标。 但是，从人才回引后的发展状况来看，其
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仍然有待提升。 很多人才虽

然来到乡村或回到家乡，但他们在当地乡村振兴过

程中所发挥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仍然不够明显。
由于相关政策宣传工作、制度建设以及治理体制机

制等不完善，一些回引人才只专注个人事业发展以

及经济效益的提升，对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缺乏主动

性，没有成长为能够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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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力量。 例如，一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的

驻村工作队员，由于其驻村帮扶工作的制度化和体

系化存在一定问题，导致他们在引导和带动当地群

众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不够，主要表现

为工作队建设缺乏整体谋划、工作队职责目标模糊、
角色定位不清晰、乡村振兴参与度不足等。 还有一

些地方虽已实施村“两委”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两
个带头人”培育工程，但由于“两个带头人”群体在

家庭与事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难以有效兼顾

“乐业”与“安居”，抑或是相关政策在落实过程中部

门政策的协调不到位、匹配度不够，导致他们下乡留

乡返乡的意念不够坚定，其工作缺乏稳定性和持续

性，难以扎根乡村社会并成长为引领当地乡村振兴

的中坚力量。
４．乡村治理环境激发人才效能动力不足

人才长期在外发展，对乡村社会的暂时脱离会

使得人才所处的乡村社会逐渐从原本的熟人社会变

为“半熟人”社会，回到乡村后对乡村的制度、行为、
观念等需要重新适应，工作开展难度较大［１４］ 。 在

一些重点帮扶地区的乡村治理中，村级组织对人才

的吸引和管理还不够，新老更替的速度较慢，乡村治

理队伍管理存在着论资排辈的倾向，导致大量优秀

年轻人才没有充实到乡村治理队伍中，乡村治理和

农村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 一些驻村干部或大学生

村官由于乡村内部利益关系网络等因素在村务治理

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其工作主要是在电脑前整理工

作记录、统计各类数据，缺乏进村入户实地调研的时

间和经历，很难有机会深入到村庄中心开展工作，长
此以往，其工作积极性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乡
村尤其是一些重点帮扶地区的乡村社区固守传统的

思维方式，如依赖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对传统的农

业生产和保守的生活方式有惯性维持的倾向，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才效能发挥。 对于外部人才引进

的新观念和新做法，有些村民持怀疑态度，只信任内

部的“想法”，长期、反复的思想博弈，使得优秀人才

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内外联动：新发展阶段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回引的实践逻辑

　 　 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发展特征来看，
乡村人才长期匮乏已成为当前制约这些地区发展的

关键因素，人才回引是破解其发展制约的重要环节。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重点帮扶县在推进人才回引的

过程中结合地区发展特征，探索出了一系列重要的

实践经验。 如图 １ 所示，重点帮扶县在政策引领的

外部推动力和乡情感召激活人才返乡的内部动力的

共同作用下形成回引合力，内外联动、多渠道地为在

外人才搭建返乡平台，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才回引

的内外联动实践逻辑。

图 １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回引的实践逻辑

　 　 １．人才回引的政策实践逻辑

一方面，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了大量促进人才

回引的政策，这为加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

力资源回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良好的发展

环境。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对重点地

区的帮扶支持力度，持续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

“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高校毕业生“三
支一扶”计划向脱贫地区倾斜；推广医疗卫生人员

“县管乡用、乡聘村用”，实施教师“县管校聘”改革。
另一方面，重点帮扶地区政府结合自身实际，出台各

种具体的人才引进政策，为回引人才返乡发展和参

与乡村振兴提供包括政策倾斜、创业就业扶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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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补助、生活补助、配偶工作协调等在内的一揽子

政策保障措施，对引进的人才在领衔重大项目时给

予相应的项目资金支持，大力吸引人才返乡下乡创

业就业。 这些政策的出台为人才回引提供了重要的

制度保障，也为推动重点帮扶县的乡村人才振兴提

供了有效指导。 重点帮扶县通过一系列政策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为回引人才解决了后顾之忧，提供了

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以各种方式、多措并举吸引人

才返乡下乡发展。 从目前这些政策所发挥的效用来

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尤其是对近几年返乡

就业创业的青年人才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青年人

才通过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所表现出

来的就业创业效应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为

“新农人”，通过直播，将家乡的美景、好物以及独特

风情带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另外，随着重点帮扶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推进，这些地方的人才回引政策与西部大开发、东西

部协作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有效耦

合，构成了利用外部力量来促进西部地区人才回引

的有效机制。 从政策实践的逻辑来看，强化上述政

策的有效供给和叠加衔接将对重点帮扶地区的人才

回引形成政策的“磁场效应”，促进内生人才与外来

人才的聚合。
２．人才回引的地方实践逻辑

推进人才有效回引是促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

方式。 人才回引应充分考虑人才的现实需求，根据

各地区发展重点及实际所需，回引适用人才，利用乡

村发展资源和回引人才的发展资本，为人才创造发

展自我、建设家乡的平台。 为有志之士提供大量助

推乡村振兴的就业机会、创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是

做好人才回引工作的重点［１５］ 。 笔者在调研中发

现，在重点帮扶县回引人才的过程中，人才的个人返

乡意愿是“引回来”的关键因素。 这就需要在及时

了解人才返乡意愿的基础上，为人才搭建回引平台。
在推进人才回引的实践过程中，部分重点帮扶地区

通过在县级、镇级和村级建立在外人才信息库的方

式，动态化了解外出务工人员的发展状况和回引意

愿。 还有很多地区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地方新闻

媒体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常态化

地宣传推介人才回引政策和对返乡就业创业人员的

优惠政策，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在外人才的发

展情况和返乡意愿进行不定期的精准摸排，同时利

用节假日在外人员返乡的时机，采取个体走访和座

谈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对人才进行人文关怀，为

他们详细介绍近年来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现状以及

返乡就业创业的新政策，听取在外人才对于家乡发

展的建议，了解人才自身的现实需求和对返乡发展

的态度，有针对性地大力宣传人才政策并动员他们

回乡发展，不断拓宽人才回引的渠道。 除此之外，依
托重点帮扶地区的国家重点项目、企业，搭建人才回

引平台也成为促进人才回引的间接措施。
这些重点帮扶县的实践举措在结合在外人才的

实际需求以及村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以人才的现

实需求和村庄的发展需求为导向，不仅为在外发展

的人才提供了返乡就业创业的机会和渠道，同时也

为重点帮扶地区精准回引当前急缺且专业对口的高

层次高素质人才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人才回引和集聚。
３．人才回引的乡土实践逻辑

本土人才“生于斯、长于斯”，是实现乡村人才

振兴的重要群体，他们了解乡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对
家乡有着浓厚的乡愁情结和乡土情怀，在乡村有着

较强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纽带，这种情感依赖使其迫

切希望乡村全面振兴［１６］ 。 相对于其他乡村社会人

才，本土人才所具有的家乡情怀是一种独特的社会

资本，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１７］ 。 因此，
在一些各类基础条件比较薄弱、经济欠发达、引进人

才难度较大的重点帮扶县的乡村地区，激发本土人

才建设乡村、振兴乡村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促进本

土人才的回引，成为解决乡村振兴人才资源配置难

题的关键环节［１８］ 。 部分重点帮扶县在常态化摸排

在外人才发展状况和返乡意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亲情、乡情、友情”的情感联结作用和“血缘、地缘、
业缘”的社会联结功能，积极动员有乡土情怀、有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在外发展人才参与乡村振兴，不
断激发人才的内在回引动力，实现以情引才、以情

留才。
乡土社会的亲缘关系和情缘关系构成了人才回

引的一大隐形逻辑。 对在外发展的人来说，乡愁作

为一种隐形的“黏合剂”，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所特有的在外人员心系家乡的“空间黏性”，通过

亲缘和情缘吸引着曾经从家乡外出发展的各种各样

的人［１９］ 。 从乡村人才外流的基本特征来看，通过

亲缘和情缘抱团式迁移是乡村劳动力外流的一个主

要方式，而在人才回引过程中亲缘和情缘的联结也

同样能够构成促进其回乡的重要推动力。 这种通过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所建构起来的人才回引机制逐渐

成为重点帮扶地区回引人才的一大主要特征，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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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作的人通过朋友、亲戚等的介绍，回乡从事某种

职业或与朋友、亲戚共同开展某项事业，这些都是目

前在促进乡村人才有效回引过程中的重要措施。 这

种乡土实践逻辑所发挥的功能可以有效弥补正式治

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成为牵引人才返乡发展的

“黏合剂”。

四、路径探析：重点帮扶县
人才回引的实施方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 人才回引作为

破解重点帮扶地区人才问题的重要实践，既需要通

过政策层面上的引领和保障来吸引人才，也需要通

过搭建多种平台，激活人才返乡发展的内在动力，增
强人才返乡留乡的自主意愿。 只有不断完善人才激

励机制，持续强化人才返乡的内在动力与政策制度

的外在推动力，实现“引、育、留”并举，才能从根本

上破除重点帮扶县人才回引面临的现实困境。 为进

一步做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人才工作，应
主要从拓宽引才渠道、着力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完善

人才激励机制、大力培育乡村所需的对口人才四个

方面，优化人才回引的实施路径。
１．通过媒介宣传和平台建设，拓宽引才渠道

一方面，通过积极宣传人才回引政策以及基于

乡土情怀的感召，激活人才返乡的内在动力，增强人

才的自主返乡意愿。 具体可通过媒体、新闻、微信公

众号、微信群等互联网社交平台发布创业信息、政策

解读和培训课程，帮助在外人才更好地获取创业资

源，同时大力宣传人才返乡优惠政策，增强本土人才

回流家乡、建设家乡的思想意识［２０］ 。 另一方面，动
员重点帮扶县的各镇、村建立人才库，组建在外人员

的微信群，为重点帮扶县精准回引发展所需专业人

才提供平台，拓宽引才渠道。 一是创建人才资源信

息平台。 将思想素质高、专业技能强、科技素养高的

人才全部吸纳进重点帮扶县的县域人才信息库，通
过定期摸排在外人才发展情况、提供培训等，实现对

各类人才的有效调配和充分利用。 二是畅通人才流

通渠道。 人才只有像血液一样在各个行业、各个领

域之间正常流动，才能将新鲜的思想、知识、能量传

递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使社会永葆欣欣向荣的生机

和活力。 政府应在人才资源的配置上统筹兼顾，结
合重点帮扶地区的实际发展需求回引具有技能匹配

性的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智力支撑作用。 应按照

“政府搭建平台、平台聚集资源、资源服务创业”的

政策要求，对乡村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且合理的配

置，对回引人才要在政治上予以信任、工作上搭建平

台、生活上关心照顾，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

吸纳，及时听取他们对人才工作的意见建议，增强他

们的获得感、归属感与参与感，从而使人才来得了、
留得下［２１］ 。 三是处理好刚性引才与柔性引才的关

系，实现按需引才。 通过刚性引才的方式，可以为乡

村振兴供给急需的人力要素和人才资源；通过柔性

引才的方式，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各种平台合作，形
成具有较强包容性的发展合力。 基于重点帮扶县经

济欠发达、自然环境较差、各项资源稀缺等发展特

征，推动引才方式刚柔并举，既能有效破解经济欠发

达的重点帮扶地区对高素质、高学历人才缺乏吸引

力的问题，又可避免出现过高的人才引进成本与地

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２２］ 。
２．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着力改

善人才发展环境

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的乡村基础设施，加大对道路交通、水利电力、通信、
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乡村社区的生产

生活条件，缩小城乡之间在基本生活设施方面的差

距。 在此基础上，适当设置人文娱乐休闲设施，如文

化活动中心、休闲广场、健身设备等，提升乡村生活

质量，不断增强人才对家乡的归属感。 另一方面，着
力提升重点帮扶县在医疗、教育、文化、住房等公共

服务方面的供给水平和质量，尤其是要做好县城、乡
镇及村庄之间的基础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统筹

工作，为回引人才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的生活服务以

及完善的社会保障。 除此之外，重点帮扶县还需要

进一步优化乡村营商环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着力

点，促进重点帮扶地区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发

展，配套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建立人才支撑产业发

展的政策体系，吸引更多力量支持和参与乡村产业

发展，激发重点帮扶县的市场发展活力［２３］ 。 在此

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重点帮扶地区乡村产业振兴

的服务推进机制，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建立农产品

供应链、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服务组织平

台，促进乡村产业的跨区域合作与联动，多措并举，
提升重点帮扶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乡村产业发展

水平［２４］ 。 通过为人才提供优质的发展空间和发展

前景，创造人才回乡创业就业的良好条件。
针对大多数重点帮扶地区长期存在的人才“回

得来”却“留不住”现象，现阶段的人才回引政策不

仅要把注意力放在对在外人才的“引”上，还要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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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回引人才返乡后就业创业进行后续支持保

障。 乡村人才振兴必须要以乡村社会留得住人才为

逻辑起点，增强在外发展人才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
进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的精神之源。 通过走访慰

问、座谈会、电话访谈等方式，了解人才对自身发展

的现实需求和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帮助他

们解决好就业创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配偶工作

协调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消除人才对于返乡发展的

后顾之忧，是当下重点帮扶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有效

解决回引人才“留得住”和“用得好”问题的重要切

入点。
３．通过多种手段，强化乡村人才激励机制

促进人才回乡发展，并充分激发人才的干事热

情，需要采用各种激励手段，在细致了解人才个人发

展需求及其在就业创业和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的基础

上，及时为人才提供帮助和相应的政策支持，不断优

化乡村返乡人才激励机制。 这就需要遵循因地选

人、因需留才的人才回引理念和思路，建立与人才为

乡村建设所做的贡献相适应的人才激励机制，激励

人才返乡发展［２５］ 。 首先，坚持以物质激励为主、精
神激励为辅的方式，为乡村人才提供良好的薪酬待

遇，并鼓励和表彰对乡村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员，同时

做好宣传工作，充分释放榜样的示范、激励效应。 其

次，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

方面给予乡村人才一定的补贴或专项资金［２６］ ，在
人才培训教育、金融信贷、土地使用、行政审批、综合

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融
资贷款、事业编制名额倾斜等政策举措，加强对人才

的政治激励和人文关怀。 另外，优化人才考核机制，
鼓励各地区重点帮扶县优先考虑对于长期扎根于农

业领域的人才在薪资待遇、专业技术认证评估、职务

晋升、职称评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方面的支持性

政策，向这类人才给予政策倾斜，强化政治激励，为
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搭建人才施展才能、实现

个人价值的发展平台。 在政治激励、物质激励与精

神激励的共同作用下，鼓励和吸引各类人才到乡村

创业就业，建设家乡，提升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积

极性。
４．通过引育并重，大力培育乡村所需人才

在新发展阶段，不仅需要将人才引进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还要将积极挖掘并培育

乡村各类人才放在人才振兴的重要位置，破除乡村

振兴人才瓶颈。 乡村振兴所需人才层次类型的多样

性和多层次性，需要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建立多类

型、多层次的乡村人才振兴培养体系［２７］ 。 一方面，
通过广泛开展校地合作、村企合作，鼓励农民群体积

极主动地参与农业职业教育，培养一批平时能用得

上、关键时刻能顶得上的乡村精英队伍，以缓解当前

重点帮扶地区外来人才引进难的困境［２８］ 。 另一方

面，鼓励涉农高校搭建学历型农业专业型人才的培

育平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各个领域的乡村人才

开设针对性强的专业和课程，培养乡村振兴所需的

专业型人才［２９］ 。 既要注重理论培训与实践相结

合，定期组织乡村人才外出考察学习，加强不同地区

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提升人才的

专业技能水平，还要结合重点帮扶县的发展特征及

其实际发展所需，实行引育并举，保证人才资源的可

持续性。 此外，还要完善政府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

机制。 引入专业化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发

展规范化，并借助第三方机构的“造血式”培训指

导，大力培育适应重点帮扶地区乡村发展需要的各

类对口人才。

结　 语

乡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 人才作

为农村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新发展阶段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 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 从重点帮扶县的发展特

征来看，乡村人才长期匮乏是当前重点帮扶地区在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人才回引是

破解其发展制约的关键环节。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
本文基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发展的视

角，对新发展阶段重点帮扶地区在受到自身发展特

征限制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回引在外人才以破解制

约地区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选题、研究视角

等方面有所突破。 围绕人才回引这一议题，还有诸

多问题亟待讨论，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使乡村人才

引得回、留得住、用得好，还须进一步深化在人才回

引的有效机制和留才、用才机制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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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之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运气问题

吴先伍

　　摘　要：：性命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不仅具有浓郁的道德意蕴，而且与现代道德运气问题内在

相通。 儒家虽然承认命运对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但是将其限制在如贫富、寿夭等向外追求的领

域，而坚决否认运气对于道德品性的决定作用。 从德性生成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具有仁心善性，因此并不存在所

谓生成运气的问题；从德性养成的角度来说，虽然德性养成的过程中会遭遇原因运气、环境运气、结果运气，但是儒

家认为这些运气因素都是外在于内在德性的，它们只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不能影响更不能决定人们内在的道德品

性。 因此，儒家在道德运气问题上实际上与西方伦理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关键词：性命之辨；道德运气；性善论；成性论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０９４－０９

　 　 在中国哲学中“性”和“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

范畴，因为这关系到人之为人、安身立命等相关问

题，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核心问题。 以儒家

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成人”之学、
安身立命之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性”与“命”联系

非常紧密，《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王充说“天
命，犹性也”（《论衡·命禄篇》）。 “性”与“命”之间

紧密的联系导致人们往往将二者混而为一，从而走

向了宿命论、命定论。 后来朱熹就直接将“性”看作

“天命”，主张复性说：“命，犹令也。 性即理也。 天

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

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

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１］１７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孟子为了防止儒家人性

论走向宿命论、命定论，就专门在“性” “命”之间进

行了分辨，澄清二者之间的差别。 孟子曰：“口之于

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

于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

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
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因此，在中国古代，性命之辨构

成了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顺着内涵侧重和

目的指向，性命之辨又分化出性习之辨与力命之争，
强调人定胜天，强调后天修养、人力的重要作用，重
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

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

成果，本文不再赘述。 不过笔者以为，这些研究相对

单一化，只是侧重于古代文献的梳理和理论阐述，没
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现代西方哲学有效接轨，从
而忽略了其中所隐含的运气问题。 本文主要以西方

的道德运气研究为参照，以儒家文献中的相关论述

为核心，揭示儒家性命之辨的道德运气内涵。

一、顺受其正：儒家天命论
对运气的接纳

　 　 虽然“运气”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
是道德运气则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 美国哲学

家内格尔对道德运气的解释是：“凡是某人所做之

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０２
作者简介：吴先伍，男，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４９



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判断对象之处，
那就可以称之为道德上的运气。” ［２］２９内格尔的解

释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凡是某人所做

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

素”，是对于运气的界定，这里的核心是强调人们所

做的事情在重要方面往往不是取决于人们自身，而
是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实际上也就是各

种各样偶然性的外在因素，也就是所谓的运气因素；
第二部分则是“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

判断对象之处”，将运气与道德连接起来，强调一旦

我们对与运气相关的各个方面展开道德判断，那么

这个运气就成了道德运气，这就意味着，道德行为的

某些重要方面往往也是取决于人们“所无法控制的

因素”。 因此，道德运气不过是将运气运用于道德

领域而已，是诸多运气当中的一种，与其他运气之间

没有本质区别。
西方的道德运气论者之所以重提道德运气，是

为了纠正西方传统道德论者彻底否定运气之偏。 古

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谈到运气，但是

他否定运气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认为伦理学追求的

是幸福生活，尽管幸福生活需要外在运气作为补充，
但是幸福最终与德性联系在一起，真正能够决定幸

福的是德性而非运气。 “幸福和不幸并不依赖于运

气” ［３］２８，“幸福的人不会因为运气的变故而改变自

己” ［３］２９。 尽管康德号称在伦理学领域开展了一场

哥白尼式革命，但是他在运气问题上仍然沿袭了西

方的传统观点。 在康德看来，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出

自善良意志的行为，而善良意志是一种绝对的善，不
受偶然性运气的影响，如果某人由于运气不佳而使

自己的行为受挫，那么这并不会对善良意志造成任

何伤害。 “他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仍然还是一无

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当然不是个单纯的

愿望，而是用尽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办法），它仍然如

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

就具有价值。” ［４］

正是基于对传统的全面认识和深刻反思，英国

哲学家威廉斯指出，在传统的道德理论中运气没有

任何地位，“不仅是道德可以不受运气的影响，而且

也是他自己可以通过道德部分地不受运气的影

响” ［５］３１。 传统道德理论排除运气的依据在于对自

我圆满自足的盲目坚持，传统道德论者认为一切都

在自我控制之内，人们既可以控制自己的道德行为，
也可以控制自己的道德水平。 道德运气论者则对此

持一种怀疑态度，认为人无论道德与否，都不可能完

满自足，人作为世界中的人，生存发展、立身行事都

必然会依赖于外部条件，“这些大都由不受控制的

因素所决定”，“归根结底，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没有

一件或几乎没有一件是由他控制的” ［２］５９。 正是因

为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不可控制的因素，甚至

我们的生活也往往被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所控制，
所以道德运气论者强调，我们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

度上是被运气所决定的，“运气对于道德生活来说

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５］５７。 运气与道德密不可

分，运气决定了我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水平。
通过对西方道德运气问题发展史的简单梳理我

们可以看出，道德运气论中隐含着一种决定论，道德

生活乃至整个生活都被偶然性运气所决定，这实际

上就是一种命定论，而这与儒家“命”的概念具有高

度的重合性。 儒家的“命”虽然常被理解为命运，但
往往被赋予了一种必然性，从而内含决定论、命
定论。

在中国哲学中，“命”或“命运”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范畴，含义非常丰富。 在有关性命之辨的论述中，
孟子主要是从自然欲望、自然本能的角度来谈论

“命”，如目好美色，耳好美声，口好美味，鼻好香气，
四肢好安逸，这些都是人的自然本能。 自然本能实

际上就是一种天赋，天赋乃是天之所赋予，它是由上

天所决定的，是一种偶然性的天命，这也就是董仲舒

所说的“臣闻命者天之令也” ［６］ 。 天赋本身就具有

强烈的命定论色彩，具有偶然性运气成分，因为它不

是人们自身所能控制的。 人们不能决定自身的天

赋，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如有人天生耳聪

目明，有人天生耳目残疾，纯粹是天命使然，受制于

偶然性运气。 同时，自然本能的满足同样需要偶然

性的运气，如有的人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能遍赏

美色、遍尝美味；而有些人则出身贫寒，从小过着衣

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即使尝遍艰辛，也无法满

足感官的基本欲求。 这与个人的努力无关，而与命

运有关，因为“命”和运气有好坏之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在这里只是用自然本

能作为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命”，并不是说“命”就是

自然本能。 实际上就像内格尔所说的，“凡是某人

所做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

素”，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作“命”，无论是政治上的权

力与地位，还是个人的贫富、寿夭，都是命运使然。
如商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 ［７］ 商纣王就是在

强调自己能成为帝王是禀受了天命，具有“命祚”。
后来子夏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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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就是强调人的寿命长短、富贵与否都是由天

命所决定的，是“命遇”使然。 孔子朋友原壤虽然小

时候就不遵守礼仪规范，长大了也没有长进，没有值

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他命运较好，能够“老而不死”；
而孔子弟子颜渊与冉耕虽然注重道德修养，并在孔

门“四科”的“德行”一科中名列前茅，但是他们却遭

受贫困疾病等种种不幸，并且最终英年早逝，因而孔

子只能将其归为命运的不公。 孔子在看望病重的冉

耕时感叹地说：“亡之，命矣夫！” （《论语·雍也》）
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里，“命”渗透于人类现实生

活的诸多方面，对于人们的功名利禄及贫富、寿夭等

外在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
运气本来是偶然性的，而儒家却将偶然性运气

归结为天命，从而使得运气获得了一种必然性解释。
这样一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偶然性的意外事

件，也就是好运与厄运，最终都被归结为天命，并认

为这是上天早已设定好的，与个人努力与否、与个人

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关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宿命论、
决定论，一切皆由天注定。 墨家认为儒家讲天命会

导致人们否定个人努力，放弃社会责任，如“上不听

治，下不从事”（《墨子·非命上》）。 实际上，墨家的

评判有些偏离儒家天命论的本来面目，因为儒家并

不是要通过将偶然性运气必然化为天命从而帮助人

们逃避残酷的社会现实，而是要求人们坦然面对挫

败，增强抵御挫败打击的能力。 既然“死生有命，富
贵在天”，这些都是命运使然，那么，我们就完全可

以坦然地面对生死、贫富，没有必要为生死、贫富而

愁肠百结。 就像孔子学养深厚，德行高尚，但是始终

怀才不遇，终生颠沛流离，孔子就将自己的挫败归结

为时运不佳，缺乏天命垂青，“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从而减轻了

自己的内在压力，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坦然接

受自己的失意， “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 · 宪

问》），安贫乐道，自得其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儒家并没有因此而滑向道

家，从而像道家一样彻底被动地顺天俟命。 因为儒

家并没有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纳入“命”的范围

之中，像“性”就在命运之外，不受天命或偶然性运

气控制。 孟子在自己的论述中说“性也，有命也，君
子不谓性也”，“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谓命也”，是将

“性”“命”对举。 这也就是说，“命”并不是无限性

的，“命”不是至大无外、涵括一切的，而是具有自己

的范围和阈限的，而“性”就超出了“命”的范围之

外，“命”并不能涵括“性”。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意思就是自己什么事情都没做，但是有些结果却会

莫名其妙地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自己不得不接受它，
这就是“命”，而这也就是道德运气论者所讲的运

气，因为“莫”就强调了“无法控制的因素”，人们无

法控制那些行为及其结果。
不过在儒家看来，“命”的范围是有限的，不是

无限的。 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

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儒家把一

切受到外在条件影响的事都归入了“命”的范围，承
认在这个范围中个人的努力是徒劳的，要接受命运

安排的一切，要顺命、配命、俟命，从而给予运气以生

存的空间，像前文所说的贫富、寿夭皆是如此。 反过

来说，那些不受外在条件影响、完全受自我控制的事

情就在“命”的范围之外，也就与运气无关，从而在

命定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为“性”保留了地盘。 不过，即使在“命”的范围

之中，虽然儒家说“死生有命”，但同时也强调要“顺
受其正”，也就是要顺理而行，不能胡作非为，不能

故意去伤身害命。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

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因此，儒家也不

接受墨家所说的无所作为的命定论，还是为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即使在受命运控制的

领域，人类也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通过上文对儒家“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

家承认运气对人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并且要求人

们顺命。 不过儒家又限制了命运的范围，认为运气

的影响力只存在于具有条件性的外在追求，从而为

内在的“性”保留了地盘，为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提供了可能，人们可以“顺受其正”。

二、性善论：儒家对生成运气的拒绝

儒家对“命”做了范围限制，强调人们只有在

“求在外者”的领域中才会遭遇无法控制的因素，才
会被偶然性运气所支配。 人们一旦进入“求在我

者”的领域，一切就开始由自我决定，就不再受制于

外在条件，也就可以免受偶然性运气的影响。 这就

是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

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这个“求在我

者”的领域就是“性”的领域。 孟子的意思就是说，
“性”是由自我所决定的，而不是被“命”或偶然性运

气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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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性”的首要含义就是人之为人的

本质规定性，也就是“生之质”。 对于儒家来说，人
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不是别的，而是仁义道德，或者

说是“仁”。 孔子说“仁者人也” （《中庸·二十》），
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上》），都是把

“仁”看作人的本质规定性，都是以“仁”来规定人。
实际上，有关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儒家经常将“仁”
与“人”混同使用中得到佐证，如《论语》中说：“观
过，斯知仁矣”（《里仁》），“井有仁焉”（《雍也》），其
中的“仁”字都是作“人”解。 正是因为“仁”构成了

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儒学作为成人之学，实
际上就是要“成仁” “成人”，“仁”因此成了儒学的

核心。 孟子所说的“求在我者”中的追求对象实际

上就是儒学的核心———“仁”，就是“成仁”“成人”。
“仁”在儒家那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狭

义的“仁”是指具体的德目，与义、礼、智并列；而广

义的“仁”则是指总括性的德性，将德、仁、义、礼都

包罗其中。 无论是哪种用法，“仁”都与道德有关，
“仁人”都是指道德高尚的人。 由于“仁义”道德构

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成人”与“成
仁”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儒家的终极追求我们

既可以说是“成仁”，也可以说是“成人”，儒家既是

“成仁”之道，也是“成人”之道。 对于儒家来说，是
否“成仁”或者是否“成人”，都不是由天命所决定

的，而是取决于自我的追求。 孔子说：“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说：“万物皆备

于我矣。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孟子·尽心上》）他们都认为仁道的追求只

需反身向内，执行忠恕之道就可以达到，而无须向外

乞求命运的垂青。
既然儒家以“成仁” “成人”作为自己的终极追

求，那么，仁义道德这个本质规定性是先天就有的还

是后天养成的呢？ 如何来实现人的本质规定性？ 这

就涉及中国历史上争论不休的人性论问题。
人性论与天命论问题在中国古代密切相关，因

此对人性问题的理解实际上也就关涉儒家对于道德

运气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在先秦时期，人性问题的

探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涌现了各种各样的人性

论，既有性善论，也有性恶论，还有性无善恶论、善恶

混论等。 不过在这些纷繁复杂的人性论背后，人们

普遍接受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那就是告子的

“生之谓性”。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在先秦遗文中只

有“生”字而无“性”字，汉语中的“性”字是以“生”
字为母字发展演变而来。 徐复观说：“性之原义，应

指人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而言，有如今日所说之

‘本能’。” ［８］从“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 “本能”
等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复观实际上认为人们在

最初把人性看作一种自然的禀赋，是天生如此的，而
这就与“命”具有高度的类似性。 当我们将“性”解
作“生”，将其看作天赋本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

非常接近道德运气论者所说的生成运气。 因为生成

运气就是一种天生的禀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潜能，而这种潜能和气质对于人们未来的发展将会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种现象是生成的运气：你
是这样一种人，这不只是你有意做什么的问题，还是

你的倾向、潜能和气质的问题。” ［２］３１

按照道德运气论者的观点，一个人的行为是否

道德，不仅与其天赋联系紧密，甚至直接被天赋所决

定。 就像在威廉斯所举的高更不顾亲朋好友劝阻而

执意离家学习绘画的例子中，如果高更本身具有绘

画天赋，进而在绘画方面卓然成家，那么他抛弃亲朋

好友学习绘画的行为就会得到道德辩护，他的行为

就是道德的；如果他缺乏绘画天赋，从而导致他在绘

画上一事无成，那么他的行为就无法得到道德辩护，
他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 在这里，道德运气论者不

仅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他的生成运

气，而且认为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样取决于他

的生成运气。 虽然儒家承认“性”与“命”有时相互

交织，但是反对以“性”为“命”，反对将具体技能方

面的天赋认作人性，认为这是“命”而非“性”。 儒家

承认人与人之间在具体的技能方面（如音乐、绘画、
体育等）存在天赋差异，天赋决定了人的发展极限，
否认人类存在超越天赋极限而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就超出了人的天赋极限，
这是任何人接受任何锻炼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就

是人的天命。
总而言之，人的生成运气也就决定了人们在技

能方面、事功方面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在现实生活

中，每个人在天赋方面都会存在差异，人们在技能、
事功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所能取得的成就也必然

会有所不同，这都是命运使然，是不可强求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道德不是技能，更不是运用

技能所取得的成就与功业。 譬如，孔子说：“君子不

器。”（《论语·为政》）对此朱熹的解释是：“器者，
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 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

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１］５６“器”代表的就是

一种功能、功用，“君子不器”就是反对从功能、功用

方面来理解君子；对于君子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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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才是人们评价君子的根据和

标准。 “君子不器”告诉人们，儒家旗帜鲜明地反对

将道德看作某些特定的技能、技艺。 既然道德不是

技能、技艺，那么，我们就不能将技能、技艺对于天赋

或生成运气的依赖应用于道德身上，道德不受制于

偶然性的生成运气。
虽然儒家强调道德与技艺、技能方面的差别，但

这并不意味着儒家认为道德与天赋无关，而是说儒

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天赋并不像技能方面

的天赋那样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否认天赋会对人

们道德水平的高低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所有人都拥有道德天赋。 在儒家看来，仁

心善性就是人在道德方面的天赋，而这并不是某些

人所拥有的特殊禀赋，而是所有正常人都会拥有的

天赋。 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

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 “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 “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

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些观点明确地

肯定道德天赋不是某些人的特权，而是被所有人拥

有，因此将其看作人类的天德、天爵。
第二，道德天赋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孟

子明确指出，人在出生的时候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非

常微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

下》），而这种“几希”的差别就是仁心善性。 人与动

物之间的差异是质的差异，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则

是量的差异，因此由动物进化到人是一个经由量变

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显然大于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既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都非

常微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更加微小，这种微

小的量的差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可以忽略不

计的差异不可能一锤定音地决定人们道德品性的

高低。
第三，真正决定道德品性高低的是后天的扩充

存养。 “几希”的仁心善性被儒家称为“四端”，而且

这种“四端”是所有人都先天具有的。 “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

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端”乃是发

端、萌芽之意。 人有“四端”也就意味着人天生就有

良知良能，就具有培育道德品性的萌芽、胚胎，就具

备成为道德之人的可能性。 不过，由可能变为现实

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扩充存养的过程，否则，人们就

无法在道德养成的过程中架起一座由可能性通往现

实性的桥梁。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因

此，对于儒家来说，真正决定人能否成为道德之人的

不是生成性运气或“能”的问题，而是后天的扩充存

养或“为”的问题，个人努力才是决定人们能否养成

良好的道德品性，决定人们能否“成仁”“成人”的关

键所在。 就像孟子批评齐宣王借口自己具有性格缺

陷（好货、好色、好勇等）不愿“保民而王”一样，“王
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不能”是生成运气问题，“不为”则是主观态度与后

天努力问题，与运气无关。 正是基于此，孟子将

“性”与“命”区分开来。 他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

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

心下》）孟子指出，之所以要将仁、义、礼、知、圣看作

“性”而非“命”，就是因为它们都不是不受人类自身

所控制的偶然性因素，不是“求在外者”的命运，而
是“求在内者”的道德品性，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努

力，我们就可以获得、做到。
上文所讲的实际上也就是儒家的性善论。 儒家

的性善论虽然同样强调人的自然禀赋，但是儒家既

不认为人所有的自然禀赋都是人性，也不认为人天

生就是道德高尚之人，而是认为只有人区别于自然

万物的禀赋或仁心善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

定性，而且这种自然禀赋或仁心善性并不是处于一

种完成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发端、萌芽状态，它只是

为人成为道德高尚之人提供了倾向和可能性。 这也

就是说，儒家的性善论不是一种先天本善论，而是一

种自然向善论，人并不是一出生就道德高尚，而只是

具有向善的自然倾向，而这种倾向为人们成为道德

高尚之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因此，一个人能不

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是取决于带有偶然性

运气的天赋或生成运气，而是取决于后天的努力，也
就是自己“为”与“不为”的问题。 如有子说：“孝弟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孟子说：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孟子·告子上》）他
们都特别强调人们的所作所为及后天努力的道德养

成在成就道德高尚之人过程中的重要性。 既然所有

人都具有仁心善性，都具有成为道德之人所需要的

自然禀赋，那么，只要我们对其加以扩充存养，我们

就会培养出道德的人性，就会成为道德高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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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道德运气论者所讲的生成运气在道德养成过

程中根本就不具有决定作用，它不能决定人们是否

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总而言之，人们只能将自己不

能成为道德高尚之人的原因归结于自身不够努力，
而不能将其归结于偶然性的生成运气。

三、成性论：儒家对三种运气的拒绝

儒家的性善论实际上不是一种命定论，而是一

种成性论。 人性是一个生成的过程，需要人们不断

地加以扩充存养，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上》中所说

的“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上文所讲的内容主要是

从人性本善的角度讨论了人性养成的前提，从而否

定了生成运气在道德品性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下面

我们再从人性养成的其他方面讨论与运气相关的问

题。 按照内格尔的区分，道德运气主要分为四种：生
成运气、环境运气、原因运气和结果运气。 环境运气

自然与环境相关，它所指向的就是人们在特殊情境

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而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具

有偶然性运气成分；原因运气则是指人们先前所处

的环境对于行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结果运气则是

人们行动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特殊结果的运

气［２］３１。 我们下面从人性养成的角度来讨论儒家

对除生成运气之外的其他三种运气的处理。
虽然先天的禀赋为道德人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

基础，但是先天的道德禀赋不会自然而然地成长为

道德的参天大树，它需要人们的精心培育，需要人的

扩充存养之功，否则就会枯萎死亡。 由于仁心善性

的扩充存养是一个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既受

到个人努力的内在影响，也受到成长中生活环境的

外在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个人努力在人性

养成中的重要作用，而不考虑外在环境在道德人性

形成中的重要影响。 这也是道德运气论者所强调的

原因运气，他们认为这构成了道德人性形成的一个

重要原因。
实际上，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原因运气问题。

在孔子之前，晏婴在面对楚王指责齐人在楚国为盗

时就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

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今民

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

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实际上是借南

橘北枳的例子来说明生活环境对于人的品行的重要

影响作用。 儒家学者同样重视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作

用。 孔子说自己之所以博学多能，并不是因为自己

天赋异禀，而是因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
语·子罕》），就是强调小时候贫困的生活环境对自

己人生发展的影响，正是在环境逼迫之下，他才成了

一个博学多能之人。 如果说孔子所言还比较隐晦，
那么孟子对于环境的影响作用就说得比较直白。 孟

子曾经举过一个楚人学齐语的例子：“一齐人傅之，
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

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滕文公下》）“庄岳”是齐国都城临淄下面

的一个集镇，也就是一个众人皆说齐语的环境。 如

果一个楚人被置于众人皆说齐语的环境中，那么，在
环境的逼迫之下，他必然抛弃母语（楚语）而说齐

语，否则，他就不能与别人进行正常的交流。 孟子通

过这样一个例子，生动地诠释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

于一个人的道德养成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个置

身于道德环境中的人，想不成为道德之人都很困难，
因为外在的道德环境对于人们的言行举止就会产生

同化作用，催逼人们去做道德之事，成为道德高尚

之人。
虽然儒家承认环境在人性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

的影响作用，但是并不会像墨家所认为的那样将其

看作不可移易的命运，从而走向命定论、宿命论。 外

在环境虽然重要，但是环境并不能决定生活于其中

的人们的道德品性，环境的好坏与人们道德品性的

好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就像同样生活在礼

崩乐坏的先秦时代，既有杀人越货的盗跖，也有济世

救民的伊尹；既有独善其身的伯夷，也有兼济天下的

孔孟。 因此，环境虽然为人们提供了成为道德高尚

之人所需要的外在条件，能为人们成为道德高尚的

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决定人们

能否成为道德高尚之人。 这是因为人在某种程度上

又可以超然独立于环境之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拒
绝接受环境的影响，就像荷花可以 “出淤泥而不

染”，屈原可以做到“世人皆醉而我独醒”。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本身也是可以

选择的，就像上文所举孟子所讲的楚人学齐语的例

子，实际上不仅是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强调

对于环境选择的重要性，是选择继续待在楚国学齐

语，还是选择到齐国去学齐语，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将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选择”强调的则是自我

的主观能动性，而环境本身则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它
具有被动性。 因此，在环境与选择之间，选择居于更

加重要的地位，是选择决定了我们所处的环境，而不

是所处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儒家更加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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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而非环境。 就像孔子告诫人们要选择与道德

高尚的人生活在一起，从而为自己创造良好的道德

氛围。 “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知？” （《论语·
里仁》）后来孟母或许正是受到孔子的启发才屡次

迁移居所，竭力为孟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因此，儒家虽然承认环境能为道德的养成提供助力，
但是并不将环境看作道德形成的决定因素，而是注

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学习的决定作用，主张人

是学以成人，学以成圣。 《论语》和《荀子》都以讨论

学习问题开篇，就足以体现学习在儒家“成仁” “成
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而这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

能够成为道德高尚之人的原因，从而否定了原因运

气的决定作用。 如孔子在总结自己一生的道路时就

以学习贯穿整个人生，他并没有为原因运气保留一

席之地。
实际上环境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性格、能力和气

质，也会影响我们所处的情境和所面临的问题。 就

像内格尔所说，一个人由于运气不佳而生活在纳粹

德国，从而面临着是否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两难处境，
而其他国家的公民则因为置身于德国之外而幸运地

避免了这一尴尬处境，这就是道德运气论者所说的

环境运气。 对于儒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

德问题。 道德涉及我们如何对待处理问题，而不是

取决于我们不得不处于其中的情境和所面临的问

题，除非这个情境和问题是我们所造成的，否则我们

所处的情境和面临的问题都与我们的道德品性无

关，我们并不能根据一个人所处的情境和所面临的

问题来对其展开道德评价。 例如，对于一个普通的

德国民众来说，他并不能决定纳粹是否出现，纳粹的

出现与普通德国民众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而且一

个人出生、生活在纳粹德国也不是由他的道德品质

所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出生、生活在纳粹德国的

德国人都是道德卑下之人。 又如，孔子和孟子都生

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但我们并不能因此

而说孔子和孟子都是道德败坏之人。 礼崩乐坏不是

孔子和孟子造成的，孔子和孟子不仅没有做出违反

礼乐制度的行为，而且是礼崩乐坏社会环境的积极

改造者，因此礼崩乐坏与孔子和孟子的道德品质无

关。 当代美德伦理学家赫斯特豪斯曾经举过一个相

反的例子：一个人因为婚外情导致情人怀孕，他面临

着为情人负责还是为妻子负责的尴尬处境，这种处

境由于是其不道德行为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依

据其所处的情境和所面临的问题说他是一个道德卑

下之人。 如果我们是卑劣处境的创造者，那么我们

就是不道德的；如果卑劣处境不是我们造成的，那么

它就与我们的道德品性无关。 因此，无论是哪一种

情况都不存在运气的问题，环境都不是形成人们特

定道德品质的原因。
儒家真正将环境与人的道德品性联系起来的就

是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

禄，为五斗米折腰，一味地迎合环境，就像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艾希曼，这种人

就是不道德的。 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儒家将其看

作是对于人的道德品性的一个考验，一个真正道德

高尚的人要不为环境所迫，不为艰难处境所摇撼，坚
定地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安贫乐道，“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

下》）。 对于儒家来说，环境并不是决定人们道德品

性的因素，而恰恰是检验人们道德品性的 “试金

石”。 儒家认为我们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并不是命

运的不公，而是上天对于我们的磨炼。 “故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孟子·告子下》）因此，环境对于人们德性

的养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是否与世俗同

流合污，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仁心善性。 就像在孔

子时代，“互乡难与言”，但是“互乡”也有人希望打

破环境的限制，希望进步，孔子觉得这种人才是值得

赞赏的，生于“互乡”只是运气不佳使然，但是他有

一颗向善之心，愿意成为道德之人，我们应该给予他

关怀，帮助其实现愿望。
虽然结果运气并不能全部归结于环境，但是有

些结果确实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就像在

威廉斯所举的违规的卡车司机的案例中，司机所受

到的处罚是由结果所决定的：如果他发生了碰撞行

人的恶性交通事故，那么这个司机就会遭受严厉的

法律惩罚；如果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司机所受的处罚

就会相对较轻甚至免受法律处罚。 威廉斯据此而将

其应用于道德领域，进而认为，对于行为的道德评估

取决于受偶然性运气支配的结果，结果决定了一个

行为道德与否。 正如前文所言，行为本身是受环境

影响的，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环境有关，因此，
结果运气与环境很难截然分开，二者之间存在紧密

的联系。 对于这个案例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威

廉斯在这里实际上犯了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的错

误，二是结果运气是否会影响道德判断。 道德与法

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对于法律而言，对一个

犯罪行为的认定，结果是最为重要的判断依据，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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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果具有客观公开性，所以根据结果来判罪量

刑更容易把握，更容易做到客观公正，这抑制了主观

性发挥的空间，从而有利于避免人情案等冤假错案

的发生。 对于道德恰恰不是如此，道德更关注的是

自觉、自愿问题，更加关注自我主观能动性问题，这
就要求由外在的结果走向人的内心。 二者之间的差

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以法律判决来代替道德判断，
我们必须从道德品性出发来思考结果运气到底是否

会影响道德判断。
在道德判断问题上，道德运气论者与儒家之间

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道德运气论者实际上是要评

判道德行为，而儒家则要评判道德品性。 如果对行

为进行道德评判，那么这个评判就高度依赖运气，行
为结果本身就是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行为

本身是受环境影响的，摆脱不了偶然性运气，道德评

判就具有高度的或然性。 尽管儒家高度重视行为及

其结果，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定会做出道德的

行为，并期待其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儒家反对以行

为及其结果作为标准来进行道德评判。
第一，行为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性。

同样一个行为，既可以是从仁心善性出发的“由仁

义行”，也可以是“行仁义”。 在儒家看来，只有出自

仁心善性的行为，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行为，它是人

们自觉自愿的行为，而“行仁义”的行为是出于道德

规范的强制性而迫不得已做出的行为，缺乏内在仁

心善性的支持，这种行为仅仅是形式上合乎道德。
由此可见，行为与道德品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一个行为既可以真实地反映内在的道德品性，也可

以只是碰巧或者故意与道德品性之间保持外在的一

致性。
第二，行为结果与道德品性之间不具有对应性。

正如第一点所言，具有不同道德品性的人可以做出

同样的行为，同理，具有不同道德品性的人也可能得

到同样的行为结果。 另外，行为结果由于受偶然性

运气的影响，同样一个行为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结果往往用“功”来表示。 如墨子在回

答鲁君如何识人的提问中就说：“吾愿主君之合其

志功而观焉。”（《墨子·鲁问》）这里的“志”表示动

机，而“功”表示结果。 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冉有、子
路等在“事功”方面都非常突出，都在颜回之上，而
颜回早夭，并未在“事功”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 然

而在孔门“四科”的排名当中，颜回却在德行一科中

高居榜首。 颜回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严格要求自己，
即使在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之际他仍然坚守自己的

仁心善性。 通过颜回与孔门其他弟子的对比我们就

能看出，儒家并不是以行为结果来衡量一个人的道

德品性的。 对于儒家来说，真正决定一个人道德品

性的是隐藏在行为背后的仁心善性，是孝亲敬长的

仁爱之心，是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怵惕恻隐之

心，是随时随地都要对他人生死存亡承担责任的奉

献精神。 道德运气论者所列举的违规卡车司机和将

孩子遗忘在浴缸中的粗心父母，在儒家看来都是缺

乏仁心善性的人，他们都没有承担起为他者的责任，
即使他们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的后果，也理应

因为在道德品性上存在不足而遭受道德谴责。 总而

言之，一个人并不会因为其行为侥幸取得成功或不

幸遭受失败就能改变其道德品性，道德品性与行为

及其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道德评价

是对其道德品性的评价而不是对于其行为及其结果

的评价，因此所谓的结果运气并不会影响对一个人

的道德评价。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虽然行为结果并不影响对

于道德品性的评价，但道德品性培养的结果难道也

不会影响对道德品性的评价吗？ 难道这里也不存在

结果运气吗？ 确实，道德修养作为一种行为，同样也

会产生结果，那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成仁”“成人”的
问题。 但道德修养这种行为与其他行为之间的区别

在于：其他行为的结果往往受到人们所不能控制的

因素影响，从而导致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直接

的对应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而道德则并非如此。
道德不受外在偶然性运气的影响，是人所能够控制

的，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

者也”，因此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
述而》）正如前文所言，道德的根基是与生俱来的，
只要我们愿意加以扩充存养就会发展壮大，就会成

长为道德的参天大树，就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这也

是孟子所说的，道德修养是“为长者折枝之类也”，
“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孟子·梁惠王

上》）。 因此，道德养成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

不愿为的问题，只要愿意去做，我们就能取得良好的

结果，而这也是后来王阳明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

行了” ［９］９６、“满街人都是圣人” ［９］１１６ 的原因之所

在。 由此可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之人并不需要结

果运气的加持，其结果是人类本身完全能够加以控

制的。
总而言之，儒家反对将人性的养成交给外部偶

然性的命运，反对以运气的好坏来评价人们道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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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高低。 儒家认为真正反映人们道德水平的不是

被运气所包裹的行为，而是内在的道德品性。 对道

德品性的养成而言，外部环境运气只是助因，不起决

定性作用，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个人的自觉、自
愿以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结　 语

性命之辨是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儒学中的一个重

要议题，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对于道德运气

问题的思考。 “命”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命运，这就

免不了承认运气的影响和决定作用。 不过儒家与道

德运气论者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儒家对于命运进

行了严格的范围限制，认为它只适用于贫富、寿夭等

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的领域，反对将其应用于与内

在人性相关的道德领域。 在儒家看来，善性作为一

种天生的禀赋，是人人都具有的，而且作为一种道德

的萌芽，它并不是道德品性本身，对于人们道德水平

的高低也不具有一锤定音的决定作用，道德品性的

高低是人们后天扩充存养等自身努力的结果，从而

否定了生成运气的决定作用。 虽然在扩充存养德性

的过程中人们也会遭遇环境等偶然运气的影响，但

运气只能影响存养行为，不会影响道德品性本身。
实际上，偶然运气不仅不会影响道德品性，反而是对

道德品性的一种考验，反映了道德品性的成熟、坚定

程度。 因此，性命之辨反映了儒家高度重视人的主

观能动性在道德品性养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儒家不

仅反对道德问题上的命定论，而且有效地封堵了借

助运气、命运为自己不道德进行辩护的借口，从而呼

吁人们为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而努力，这对于现代

社会中总是借口命运不公、运气不佳而自我放弃的

人也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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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ｓ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ｔ ｅｘｅ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ｏｏｋ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ｌｕ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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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与“合情”：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实践逻辑

郭卫华

　　摘　要：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情理融通的精神逻辑，道德实践要获得着眼于解决实际伦理问题的

功效性，其本质展现为“合理”与“合情”的辩证统一：“合理”能够通过发挥伦之“理”的价值引导作用，使“情”克服

自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成为向善之情，为道德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合情”则能使道德实践扬弃伦之

“理”的抽象性和教条化，使“合理”能够在现实的伦理情境中获得实质性的内涵。 基于“合理”与“合情”的实践逻

辑及其辩证统一关系，二者共同开启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修己”与构建“人伦和谐”的实践智慧。 同

时，这两种实践智慧又透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形成相互贯通的整体性：“修己”的德性能力展现为激发人性的创造力

和超越性，为构建“人伦和谐”提供主体条件；而“人伦和谐”则为“修己”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是“修己”在“齐家”
“治国”“平天下”等道德实践中的外化超越。

关键词：情理主义；合理；合情；修己；人伦和谐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０３－０８

　 　 道德实践具体展开于现实世界的多重利益关系

中，并呈现为道德认知在理性、情感、意志等精神机

制的共同作用下转化为道德行为的知行合一过程。
道德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是人的主体内在性和

客观外在性发生联系的中介，由此，在其具体展开过

程中兼具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重属性。 所

谓改造主观世界，亦即道德实践活动经由道德理性

的引导和道德情感对道德意愿的强化，把人从自然

性的生命存在提升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生命存在，个
体成为道德主体，“道德主体是由道德所主宰的个

体，也是觉悟到自己的伦理本质或公共本质并且扬

弃自己的抽象个别性的个体” ［１］ ，道德实践过程便

成为个体的德性塑造过程。 所谓改造客观世界，道
德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活动，具有理想性，其在展开过

程中通过与外在客体联通获得现实性，其现实性的

表现就是，其理想性追求渗透到现实世界中的政治、
经济、文化、思想、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中，为实现人自

身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等之间关

系的和谐提供价值引导，从而将外在客观世界改造

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现实世界，“从人与世界的关

系看，人一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与理解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又不断变革世界，使之合乎自身存在的需

要” ［２］２７２。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重属性，
构成道德实践的本质。 这一双重属性如何获得现实

性？ 对于重视情理交融的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

统而言，其遵循的实践逻辑为“合理”与“合情”。

一、“合理”：道德实践的
逻辑前提与依据

　 　 道德实践的本质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有机

互动，其中，道德认知为道德行为提供是非善恶的判

断依据，而道德行为则使道德认知获得现实有效性。
因此，道德实践在具体展开中面临着理性化或合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２０ＢＺＸ１２１）。
作者简介：郭卫华，女，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　 ３００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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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问题。 这里的“合理”之“合”不是道德主体被

动地服从“伦”之“理”，而是以追求和实现主体性自

由为鹄的的内外双重建构：内在建构主要集中于对

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培养；外在建构主要展现为在

追求人伦和谐中达成伦理共识，为改造外在客观世

界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
向内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前提就是培养人的道德

理性能力，即以理性的力量把人从自然情欲和主观

任意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个体超越现实世界建

构“应然”的精神世界或意义世界。 从道德形而上

的角度看，人既是现实世界的生命存在，受自身生物

本能以及外在客观世界的制约，“人创造环境，同
样，环境也创造人。 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

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
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

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

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
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

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

扰” ［３］１７２－１７３；同时，人又是具有意识的生命存在，
能够通过知与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断超越

现实世界，追求和建构扬善弃恶的意义世界。 由此，
道德实践向内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实效性就是通过发

挥道德理性能力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价值，其
动态表现就是德性的修持和发扬，其现实形态展现

为在个体中形成较为稳定的道德人格。
儒家的“仁且智”的道德人格追求典型地体现

了中国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的实践逻辑。
儒家的“仁”德，作为一种全德，其发端是具有

自然性的血缘亲情，《论语·学而》中就有：“孝悌也

者，其为仁之本与。”但是，“孝”和“悌”还停留在家

庭私德的层面，而人的伦理身份既是家庭成员，又是

国家公民，并且个体作为国家公民的伦理普遍性要

高于作为家庭成员的伦理普遍性，因此，“仁”德要

突破家庭私德的局限获得更大的伦理普遍性，血缘

亲情还需要理性的融入。 当血缘亲情被纳入“仁”
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时，自然亲情经由理性的融入已

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情感，而是在“推己及人”的
理性自觉和理性引导中升华为突破自然血缘关系的

局限性而上升到宇宙高度的理性化情感。 由此，儒
家“仁”德因源于血缘亲情而具有了神圣性意义，是
家国天下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同时，通过“推己及

人”对血缘亲情的理性化引导，“仁”德又具有了比

血缘亲情更大的伦理普遍性，一个拥有仁德的人不

仅要“爱亲”，更要“仁民” “爱物”。 “仁”发端于血

缘亲情，那么，“仁”是如何成为理性化的情感的呢？
与“仁”相辅相成的另一德性是“智”。 “智”是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条目之一，也是儒家伦理

学的核心内容。 儒家对“智”的理解与“知”紧密相

关，但又有所区别。 在儒家看来，“智”不仅仅是知

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的实践理性的本质，是
一种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的道德智慧。 “智”是

与“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融的人性之德，是对人

性之善的启蒙与自觉，经过“学”与“思”而发展成为

人的一种理性能力。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论语·子罕》） “智”作为一种理性能力，其
哲学功能就是别异性，从而对人自身进行关系定位。
“智”是对事物进行正确理解和判断并能分辨是非

善恶的理性能力。
“仁”之情与“智”之理相交融：“智”能够指导

人在实践中根据“伦”之“理” “推己及人”，使“仁”
从“爱亲”向“仁民”和“爱物”推扩；而“仁”作为涵

盖人的生命的一切的全德，在“仁民”“爱物”的道德

实践中又能促生更加丰富并具有超越性的“智”。
由此，“仁且智”成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

追求的理想人格。
孔子确立了“仁”的全德地位，并初步形成了儒

家情理精神，也是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主

导方面。 而孟子则从人性角度建构儒家情理精神的

道德之根，使中国情理交融的道德哲学构建更加系

统化，其提出的“四心”说直接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奠定了人性前提。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有

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
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情感在

“四心”中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需要“知皆扩而充

之矣”的理性引导，即对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

之心、是非之心要有理性自觉，还要有“智”的是非

善恶评价，更要有“扩”和“充”的意志行为，知、情、
意、行缺一不可，否则就会造成“自贼”和“贼其君”
的恶果。 具体体现为：个体层面，德性不能养成，即
“自贼”；家庭层面，则无道德能力赡养父母；国家和

社会层面，则无以“保四海”。 由此可以看到，人在

后天教化中虽然能够被激发人性的光明面，并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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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相处过程中产生关爱他人的向善情感，但是始

终需要有理性自觉，以觉醒“四端”，并落实到行为

中，即“扩”和“充”，才能帮助个体超越自然情欲和

主观任意性的束缚，提升精神境界，并形成稳定的道

德人格，为实现“事父母”“保四海”的人伦和谐提供

主体条件。 而个体则在“事父母” “保四海”的道德

实践中寻求到安身立命之所。 “尧的‘钦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让’，舜的‘濬哲文明，温恭允塞’都是德

的表征。 后来儒家继承此一重德的传统，把德的自

我修持看成人性的一种实现，此即为人性同时向外

的延伸与向上的提升，不但自觉地掌握了生命的精

神价值，也使人的生活有所寄，有所安。” ［４］２１９

道德实践中“合理”的向外敞开，就是以协调人

伦关系为鹄的的主体间深层沟通和交往而达成的伦

理共识。 此意义上的“合理”，就是处于同一伦理共

同体内的人们对价值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的接受、认
同、遵循和践行。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以及社

会的有序进行离不开该共同体内各成员间形成一定

共识，这些共识需要不同个体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和

冲突，为形成能够改变世界的凝聚力提供具有伦理

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 “共识作为自觉的

意识，总是渗入了对相关问题或对象的理性认识，正
是基于理性层面的把握和理解，不同的个体才能形

成对问题的某种一致的看法。 在伦理领域，这种理

性的认知同时又与价值的意识相互交融，与之相联

系，伦理共识既有理性层面的认知内涵，又有价值的

向度。” ［５］２７２那么，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是

如何超越个体差异而形成伦理共识从而为人的实践

活动提供具有伦理普遍性的道德规范的呢？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合理”的向外

敞开形成伦理共识的前提和基础，是以“性”为原

点、以理性自觉为精神动力逐步向外伸展的，最终实

现内在的身心之间、外在的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群体

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

间的包容共存、和谐相处，正是对人性的价值认同，
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沟通并达成共识提供了前提和

可能。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看来，人性既

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天道本源性，又具有现实化的后

天社会性，人能够通过对人性的社会化塑造、道德规

定、精神超越而成为一个克服自身自然情欲和主观

任意性束缚的有德的人，人能够以理性化的情感，诸
如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慈爱、佛家的慈悲等精神力量

穿透人内在的身心之间以及外在的个人与他人、人
与世界之间的隔阂，追寻和回答“我们如何在一起”

的终极追问，从而通过对共同善的追求达成伦理共

识。 “德性、道心、佛性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三维

结构的特性在儒、道、佛三家所推崇的，既是现世的

伦理，又具有神圣的性质；既具有情感的特性，又是

理性的法则；既是客观的道德法则，又是自觉的内在

要求。” ［６］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

统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精神特质，其所追求的

伦理共识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

性，并且伦理共识发挥凝聚力的方式是基于人与人

之间的心意感通，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形成动态的

伦理准则，对伦理准则的接受、认同、遵守和践行是

基于道德主体间彼此的理性沟通、善意表达和同情

共感的包容，而不是基于冷酷的理性计算和个人利

益计较。 “原典儒学是礼乐论，是以亲子关系为主

轴构建合情合理、情理互渗的社会政治关系，从家

庭、氏族、部落、国家到天下，虽然有一定的理想化，
但和谐却是明确的总目标，强调人不只是社会理性

的、秩序制度的，同时也是人际情感的、心灵和同的。
‘公正’来自‘理’，‘和谐’出自‘情’，但无‘理’的规

范，‘情’也无从实现，此之谓‘合情合理’、‘通情达

理’。” ［７］１７６伦理共识作为共同体成员遵守的合理

化准则，无论对个体的道德修养还是对人伦秩序的

维护，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 因为伦理共识以

人性为前提，为人与人之间超越彼此的个性化经验

和个体价值选择进行沟通提供了可能。 同时，人作

为类的生命存在，为了生存并追求自由和超越，需要

建立和遵守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共识，因为“只有在

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
就是 说， 只 有 在 共 同 体 中 才 可 能 有 个 人 自

由” ［３］１９９。 由此，正是在伦理共识的价值引导中，
个体既能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又能在不断变化的

世界中，始终可以通过对道德的坚守，在为他人谋福

利的和平、繁荣、和谐的世界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合情”：道德实践获得
现实有效性的精神动力

　 　 “合理”的道德实践的意义在于对人的道德理

性能力的培养、伦理共识的形成以及为道德实践获

得实效性提供主体条件，但其对道德实践的作用还

停留于观念的形式，道德实践要真正获得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效性还需要“合情”。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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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情”具有多种内涵：既
具有情实义，又具有情感义和情欲义。 “在本体论

的层面，‘情’所表示的首先是事物多样规定的真实

性，其中既涉及实在性，也关乎特殊性、差异性，在此

意义上， ‘ 情 ’ 更 多 地 与 存 在 的 真 实 情 境 相 联

系。” ［２］２５９与“合理”的抽象性相比，无论是“情”的
情实义，还是“情”的情欲义和情感义，都具有实质

性内涵，能够促使停留于观念层面的道德认知转化

为意欲行为，从而使道德实践获得实效性。
从“情”的情实义看，“合情”意味着合乎既定的

伦理情境。 道德实践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会落实于多

重利益关系中，并交织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价

值向度。 “伦理现象总是与其他的社会现象浑然一

体、无法分离的。 伦理与法律、政治一样，是主体从

文化属性与文化功能的角度在主观思辨中进行的抽

象。 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客观的伦理关系、伦
理生活，但这些关系与生活都是内在于整个社会关

系与社会生活中的，脱离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

有机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生活就会丧失其真实性与现

实性。” ［８］正因为如此，抽象的伦理原则、规范在现

实中如何呈现才能发挥伦理道德的文明功能，追求

建立一个“我们在一起”的美好世界。 这就需要“合
情”的道德智慧，即抽象的伦理原则规范在道德实

践中的落实需要考虑特定的伦理情境，这也是“合
情”这一实践逻辑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合情”的这

一实践逻辑的集中表达就是经权之辩。 “经”意指

不可打破的道德真理、原则和规范，“权”意指面对

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境如何使“经”获得有效性的呈

现。 如在《孟子》一书中对“嫂溺援之以手”的讨论

就涉及抽象的伦理原则在现实情境中如何呈现的

“合情”问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
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对男女关系保

持高度警惕的儒家伦理而言，“男女授受不亲”是应

当遵循的“礼”之原则规范，但是“礼”又不是僵死的

教条，而是应当从特定的伦理情境出发体现“礼”的
根本道德精神，正所谓“礼因人情”。 “中国传统虽

也强调‘理’，但认为‘理’由‘情’（人情）生，‘理’是
‘情’ 的 外 在 形 式， 这 就 是 ‘ 称 情 而 节 文 ’ 的

‘礼’。” ［７］１０５“礼”作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中伦理规范的集中表达，其作用的发挥必须合宜、适
宜。 这里的合宜、适宜就是指符合特定的伦理情境，

而特定的伦理情境意味着低层次的道德原则要服从

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礼”，否则，不仅与“礼”的伦理教化本质背道而驰，
而且也与“仁”德相悖。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只
有“礼”之“理”合于“情”，才会避免成为“豺狼”的
道德风险，才能真正使“礼”和“仁”等道德原则规范

在实践中获得实效性。
从“情”的情欲义和情感义来看，“合情”还意味

着合于人性人情之需，其追求的实效性在于既能保

证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同时又能通过伦理道

德的教化作用，将人的自然情感升华为道德情感。
从人的本质来看，人具有向善性和可塑性，能够通过

后天伦理教化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传统伦

理的人性设计，一方面给人以成圣成贤的希望与可

能，另一方面又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留下地盘。
而在这样的设定下，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使内在的

道德可能成为道德现实；道德修养和使命就是知性

尽性。” ［９］１７３ 但在现实性上，人又是具体的、现实

的，人不仅具有自然欲求，而且在追求自然欲求的满

足或追寻生命、生活的价值意义时存在个体差异，抽
象的伦理准则在道德实践中要获得实质性意义，就
必须合乎人性人情的真实需求和尊重个体间的差

异。 因此，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看来，合于

人性人情之需的“合情”，一方面，肯定个体生命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

前提。 孟子“仁政”思想中的“治民以恒产”、道家提

出的以“贵生”为价值导向的慈爱精神、佛家倡导的

具有更大超越性的“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都体现

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肯

定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另一方面，从人的社会属

性和精神追求来看，保存生命只是“合情”的基本方

面，“合情”更根本的意义是实现人的情感需求的满

足、净化和升华，并重视发挥向善情感在超越个体差

异、提升精神境界、构建人伦和谐方面所具有的独特

意义和价值。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

是认为人性是情理合一的，并且情感占据主导地位。
所谓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认为人只是情感的生命存在，而是认为情

感特别是向善的道德情感对人的生命、生活具有实

质性意义。 人自身身心关系的协调、精神境界的提

升始终以向善情感的激发为标识，同时人伦和谐关

系的建构、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都离不开向善情感

对道德实践获得实效性的支持。 中国传统伦理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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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就是因为通过礼乐教化，人
的自然情感在道德理性的引导中能够被净化并升华

为向上向善的道德情感。 向上向善的道德情感对道

德实践的意义在于：道德主体能够在道德情感支持

下对感受对象进行价值关切，强化道德主体基于道

德理性判断的想法，为下一步的道德行动做出准备，
并有助于克服意志软弱。 在道德实践的现实演绎

中，道德理性的认知即“应当做什么”往往会遭遇到

诸多现实的干扰，比如，当面临苟且偷生还是舍生取

义的道德考验时应如何选择？ 这里不仅需要道德理

性做出是非、善恶判断，更需要道德情感强化“舍生

取义”的意愿，使道德理性判断转化为意欲行为。
再如，孟子提出的“孺子入井”这一道德案例，也体

现了道德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

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

也。”（《孟子·公孙丑上》）面对孺子即将入井的危

险时刻，人能挺身而出救孺子于危难之中的道德行

为并非出于“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

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等纯粹的理性谋划、
计较或个人好恶，而是出于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价

值关切和情感对理性判断和意欲的强化。 道德情感

的这种价值关切使道德实践直接获得价值实效性，
“合理”的抽象性在“合情”价值关切的当下性、具体

性中而获得实质性意义。

三、“合理”与“合情”有机统一的
道德实践智慧

　 　 如前所述，“合理”基于人的类本性，使道德实

践活动符合具有伦理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

范；“合情”基于人的现实需求和现实环境，致力于

使道德实践活动获得实效性。 “合理”意味着由特

殊走向普遍，“合情”意味着普遍向特殊的具体化、
现实化，二者有机统一形成道德实践智慧。 道德实

践智慧以“向善”的观念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人

的实践活动，既包含了人对抽象道德原则规范的理

性认知和内化，又包含了人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情

感体验和经验积累，并融合为人的现实能力，即“修
己”（追求个体至善）的德性能力和构建“人伦和谐”
（追求社会至善）的伦理能力。 这两种能力不是彼

此隔绝，而是相互贯通、相互支持。 在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传统中，“修己”与构建“人伦和谐”正是在

“合情”“合理”的辩证统一中形成相互贯通的整体

性：透过道德实践，“修己”能够激发人性的创造力

和超越性，以促进“人伦和谐”，从一定意义上说，
“人伦和谐”则是“修己”的一种实现，是内在人性的

外化超越。 “修己”和“人伦和谐”一体贯通决定了

社会和个人品质的提升或下降，若要促进一个社会

向真、善、美的高品质发展，“修己”与“人伦和谐”就
必须双向推进。 “如果一个文化重视功利与物质，
一个社会充满偏见，一个国家用心于暴力或一个制

度掩盖着或保障着不平与不义，人性的善也很难不

变得脆弱可欺。” ［４］３２０ “良好的社会往往是个人的

善的积累，如果没有个人的善和理性作基础，社会又

如何能开创其良好的制度并继续改善之。 因之，良
好社会的维持仍必须是以善为其基础的。 如果没有

这个善，再好的制度也可以逐渐衰退腐败以至完全

堕落。” ［４］３２１

“修己”为构建“人伦和谐”提供内在主体条件。
伦理关系虽然在现实形态上表现为父子、夫妇、兄
弟、朋友以及个人与社群和国家、人与世界、人与自

然的关系，具有客观性，但是伦理关系与其他社会关

系诸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

最根本的不同是：人在维系人伦关系中要回到自我

本身，需要面对一个本真的自我，这种本真的自我不

是被外在客观关系所规定的自我，而是一个能够展

现主体性自由的自我。 这种主体性自由的实现前提

是人需要认识和反思自己在人类基本关系中自己所

处的位置，并在主动维系人伦关系、构建和谐人伦关

系中感知到自己是一个有理性、有情感、能够正面关

怀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人。 正如《传习录》中所

言：“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
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 ［１０］这里的“自然”正是彰显人的主体性

自由，而且唯有出于主体性自由而维系的社会关系，
才被赋予道德价值。 所以，“人伦和谐”作为中国情

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致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其实现

始终无法离开“修己”这一德性能力的支持。 如何

“修己”？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天—命—
性—情—道”的本体构建中，“修己”的本体根据就

是发扬源于“天命”的善性。 当然，人作为具有自然

属性和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原始善性的发扬会受

到自然情欲的干扰和外在客观世界的限制，并且人

的自然情欲与人的意志自由裹挟在一起又会生成贪

欲，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认为贪欲是人朝

向道德发展的最大阻碍，因为贪欲本身会使人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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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私欲中，使个体陷落到与他人、社会、国家、世界

的对立与隔绝中，使人失去道德主体性自由。 因此，
“修己”在继承天命之性的本体基础上，以破除贪欲

为起点，在变革自我与变革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使自

身回到自由并具有创造力的生命状态：在变革自我

方面，这种创造力体现为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自强

不息，刚毅坚卓，德性修养和精神境界不断获得提

升；在变革世界方面，这种创造力能够赋予个体以

“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博大胸怀来努力追求构建一

个和谐的世界。 正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根据情理主义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基本精

神，“修己” 的逻辑起点是使“好恶之情” 归于正。
“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乐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

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

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
学》）“正心”就是要使人的好恶之情和情绪情感表

达趋于合理性，其目的是个体应当成为具有主体性

自由的生命存在，觉悟到自己作为人所拥有的人性

创造力和超越性，觉悟到自己的伦理本质和公共本

性，这种觉悟实为人的理性能力。 这种理性能力能

够使人自觉地意识到并致力于在处理人伦关系时避

免情感上的偏颇。 “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

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者，天下鲜矣。”（《大学》）由此，“修己”的实践智慧

呈现为“合理”与“合情”相融相通的过程。
第一，“修己”是一个在人的意识和思想内部进

行的过程，即“正心”“诚意”。 其需要道德理性的引

导，超越自然情欲的束缚。 “生命秩序的建立，就是

以道德的生命引导、规范生物性的生命，使生物性的

生命表现与生命追求符合人价值的目的与道德规

范，从而在个体生命中建立某种秩序，使生命表现与

生命追求具有价值合理性。” ［９］１９３同时，“修己”过

程又与对外在事物的观察和情感体验密不可分。
“修己”在合理化过程（符合道德原则规范的要求）
中，始终离不开“合情”的当下性和切近性的支持。
抽象的道德原则要发挥其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引导意

义，在落实过程中只有符合人性人情之需，才会成为

人的真正需要，个体才会经由道德原则的价值引导

转化为道德主体，进而抽象的道德原则在道德实践

中才会真正内化为个体的德性修养。

第二，“修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在复

杂利益环境中永不停息的道德修养过程。 “修己”
需要在不同的伦理情境下，面对不同的伦理关系、不
同的伦理责任不断自我更新，正如在《大学》的“格
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八条目”中，每一环节的推进都是一次回归生命自

由的自我更新和展现生命创生力的过程，并且这一

过程也是磨炼道德意志、道德实践走向合理化的过

程。 当然，这一合理化过程始终需要“合情”的支

持，“合情”为“合理”提供内在担保，通过道德情感

强化道德意志，以人性的创生力和超越性挣脱“是”
的客观限制，不断走向“应当”的价值关切。

第三，“修己”也是改变自我（德性修养）和改变

世界（构建“人伦和谐”）相连接的过程。 以“情”为
主、情理合一的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极力发

挥“情”的合同功能，正是基于“情”的合同功能，道
德主体才会被激发出强大的人性创造力，将自己与

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乃至与天地发生紧密的联系，
并以价值关切的方式追求“人伦和谐”，在道德实践

中意识到自我的“天命”、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并领悟“道”本身。 “道”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视域下，既是静态的最高道德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无

穷无尽的力量和能力，这种力量和能力彰显的是人

作为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中既改造自身又改造外在

客观世界。
“修己”不仅呈现为道德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

丰盈，其更为实质性的意义是实现内在人性的外化

超越，也就是说，使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获

得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视域

下，“修己”外化超越的伦理目标便是“人伦和谐”。
“人伦和谐”本质上是道德主体通过道德实践发挥

人性的创造力和超越性作用于客观的人伦关系，从
而实现身心之间、人我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个体与

国家、国家与国家、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共生。 如前

所述，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天—命—
性—情—道—教”的本体逻辑中，“修己”的本体根

据是“天命之谓性”，并透过“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人

性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内在人性与外在之命相生相

济。 “在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思想中，不仅整个宇

宙由其中万物的感通摄受而形成理事交融、虚实相

涵、质力相摄、时空统一、理象数合一、万物相互感通

以归中和之生生不已、饱含价值、和谐交融的生化历

程，而且人类生命存在在人与人、人与万物的接应感

通中实现了心性情统贯、知神气圆融、性理直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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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于中和的内在和谐。 在宇宙这一至大的生化历

程中，心灵和谐、生命和谐与自然和谐交融互摄，便
形成道家所谓‘和光同尘’、儒家所谓‘民胞吾与’的
太和世界。” ［１１］ “修己”在道德实践中带来的实效性

就是和合同异与和谐化生，其展现在外在客观人伦

关系中就是“人伦和谐”。 由此，追求和构建“人伦

和谐”作为“修己”的外化超越，实为个体的“人”在
精神世界所达到对“伦”之“理”的领悟水平和境界

以及在世俗世界协调人伦关系的能力和状态。
那么，如何发挥“修己”的道德力量构建“人伦

和谐”？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立足于“合理”
与“合情”的辩证统一关系，“修己”外化超越的道德

实践智慧和伦理能力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间的逻辑贯通，其逻辑贯通的内在机制为血缘智

慧化育的情理精神。
“齐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贯通的

起点。 对于与中国血缘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由家及

国、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相匹配的中国情理主义精神

而言，“家庭”不仅是人性外化超越的起点，而且也

是激发人性向善的策源地。 “在任何文化传统中，
家庭都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伦理的直接存在形态，
‘齐家’的哲学真义是如何使在家庭或家庭伦理关

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成员安伦尽份，克尽自己的道

德本务，惟齐非齐，从而使家成为一个伦理性的实

体，‘齐’即实体的中国化表达。” ［１］ 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传统中“齐家”的实践智慧不仅是个体安

身立命的生命根源，更是个体获得伦理能力的根基

与源泉。 “‘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

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

事实。 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

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

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

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

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

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

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１２］

如何“齐”呢？ 形成和发展于中国血缘文化背

景下的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在构建家庭和谐

中形成血缘智慧，以对家人进行正面价值关照的血

缘亲情作为“齐家”的精神动力。 “齐家”在中国文

化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既体现着个体的修

养，又对维系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发展起着基础性

作用。 “齐家”本身展现的就是一种情理交融的实

践智慧。 “齐”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理性能力。 “齐”

的前提是由血缘亲疏之别而呈现出的自然的差异秩

序，“齐”以差异性为本，然后对这种现实的差异进

行合理化的秩序规划，如孔子提出的“父父子子君

君臣臣”，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儒

家建构的“五伦”秩序实际上就是对客观的人与人

之间关系进行的一种理性谋划，个体遵循人伦之

“理”的道德认知、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展现的就是

人的理性能力。 因此，“齐家”之“齐”即为“合理”。
除“合理”之外，“齐家”更要“合情”。 在中国情理

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实践智慧中，“齐家”获得现实

有效性的精神动力源泉是血缘亲情，即以血缘亲情

协调人伦关系，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亲相爱，相互尊重

和宽容。 “对私人领域、私人空间的保护，是最大的

公正。 合情合理的法才是良法。 孔孟之道是全面

的，不仅倡导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的价

值体系，严辨人禽、公私、义利之别，强调公正廉洁与

人格操守，而且主张区分门内、门外，在门外公共领

域中，义德高于恩亲，在门内私人领域中，恩亲高于

义德，而在一定意义上也主张‘大义灭亲’。” ［１３］

“合理”与“合情”有机统一所形成的血缘智慧

孕育的情理精神，不仅使血缘情感获得了向善的道

德品质，而且当血缘智慧扩展到“国家”和“天下”的
实践场域中时又为形成“治国”的伦理凝聚力和“平
天下”的伦理兼容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在人类精神文明中，“国”和“天下”比“家”具

有更大的伦理普遍性。 如何使道德主体能够超越

“家”之私德，使人的向善本性获得更大伦理普遍性

的外化超越？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继续发挥

血缘智慧的文明功能，在“治国”层面，移孝做忠，个
人与国家之间不再是冷冰冰的政治关系，而是被赋

予具有伦理温度的情感联结。 “中华‘国家’文明如

何建构？ 在文明转型中，它经历了由‘家国’到‘国
家’的转换过程，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国家’
与‘家国’两种意识始终同时存在。 经过这次转型，
原始社会已经进入以‘国’为标志的文明社会，于是

在理性认知与现实形态中是‘国家’；但由于它选择

和奠基的是‘由家及国’、以家为根基和范型的文明

形态， 因 而 在 情 感 认 同 和 文 化 理 想 中 是 ‘ 家

国’。” ［１４］于是，“家”与“国”之间没有截然对立的

悲壮色彩，而是处于价值共同体中。 个体对国家的

贡献是“保家”和“卫国”的价值和解，即使在“忠孝

不能两全”的极端情况下，选择“忠”不仅是对国家

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同时也具有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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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祖、传承家风的家庭价值。
“天下”概念与家庭、国家相比虽然更具抽象意

义，但是其文化意义和伦理关怀色彩更为浓厚。 在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道德实践场域中，
“天下一家”的人文智慧极具精神感召力，“四海之

内皆兄弟”的伦理宣言与“治国”相比，具有超越政

治意义的人文价值。 “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本身

就是血缘智慧在“天下”这一伦理场域中的人文演

绎。 在中国文化中，“天下”概念早已超越国家、民
族等概念的政治局限性，而是立足于对人心与人性

的深度理解以及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整体理解

与透视，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情感推扩方式打破家庭与家庭、国家与国家、民
族与民族之间的彼此隔绝，以人性向善之策源地的

血缘情理为精神感召力，同时又立足于超越家庭私

德的天下格局，致力于建立一个充满人文关怀与道

德智慧的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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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治道内涵

———对朱熹解读的重新思考

乐爱国

　　摘　要：古文《尚书·大禹谟》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接着又讲民之可畏、君民相须，
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要求重视百姓疾苦，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 历代儒家既有从治道层面予以解读，将“人
心”解为“民心”的，也有从道德心性层面加以发挥，讲“天理”“人欲”的。 朱熹早年把“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

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后来又从治道层面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并且要求“谨守其所居之位，修
其所愿欲之事”，尤其要体恤百姓，解救百姓之困穷。 因此，朱熹后学把“虞廷十六字”当作为人之“心法”，而忽视

其为君王治天下之法的治道内涵，并为今人所发挥，这样的理解似有偏颇。
关键词：朱熹；虞廷十六字；治道；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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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执厥中”，即“虞廷十六字”，受到宋代二

程和朱熹的重视，也是当今研究程朱理学绕不开的

问题。 但是，学术界的讨论大都只停留于道德心性

层面的“人心”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

的所谓“心法” “道统”之问题，不仅忽视了《大禹

谟》“虞廷十六字”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而且也忽

视了后世儒家既有从道德心性层面也有从治道层面

解读的复杂性，尤其是与朱熹晚年的解读重视其治

道内涵不相一致。

一、“人心惟危”的内涵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载：“大禹曰‘余才宅天

心’曷？ 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 ［１］ 有学

者认为，此“大禹”乃《大禹谟》，而且所言“余才宅天

心”，“此语的文字风格、思想特点皆与《大禹谟》一
致。 自文字风格看，此语云‘宅天心’，《大禹谟》亦
有‘宅帝位’之语，十分近似。 自思想特点看，此语

谈‘天心’而《大禹谟》亦多有言‘心’之处，如‘洽于

民心’、‘尔尚一乃心’等等，而著名的‘人心’、‘道
心’之说正出自该篇” ［２］ 。 问题是，《大禹谟》不仅

讲“人心”“道心”，而且还讲“民心”。
《大禹谟》主要记述帝舜与大禹等讨论政事，其

中载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水、火、金、木、
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又载皋陶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其后，
帝舜赞美禹之功德，禅让帝位，并且对禹说：“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无稽之言勿

听，弗询之谋勿庸。 可爱非君？ 可畏非民？ 众非元

后，何戴？ 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 慎乃有位，敬
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孔安国注曰：“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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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民以

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 言众戴君

以自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 ［３］２８５－２８６可

以看出，帝舜不仅传“虞廷十六字”，而且接着又讲

“可畏非民”，讲“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意即民

之可畏，进而讲“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四海

困穷，天禄永终”，强调要重视百姓疾苦。 显然，帝
舜所传“虞廷十六字”，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即使

是讲道德心性，也是从治道层面而言，要求禹能够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并非普遍的道德要求。
张舜徽于 １９４５ 年写成的《周秦道论发微》已经

明确指出：“《尚书·大禹谟》所载‘危微精一’十六

字，悉为君人南面之术而发。” ［４］３１ 他还说：“今观

《大禹谟》篇中帝舜命禹之辞，自‘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之外，所言甚多，其
上文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
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

躬，汝终涉元后。’是帝舜嘉禹有大功，许其终当居

君位也。 十六字之下，复续之以数语曰：‘无稽之

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

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是又明明教以为君

之道，意甚分晓。 彼十六字居其间，非指君道而

何？” ［４］３９明确认为《大禹谟》“虞廷十六字”指的是

“为君之道”。 此外，张舜徽还解“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说：“所谓人心者，言用心于人也，亦即其德在

表之意。 所谓道心者，言用心于道也，亦即其德在内

之意。 皆第就驭下临民而言，实道论之精蕴，主术之

弘纲。” ［４］４０可见，在张舜徽看来，《大禹谟》“虞廷十

六字”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即《论语·卫灵公》
载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恭
己正南面而已矣。”或称儒家的“无为而治” ［５］ 。

《大禹谟》从治道层面讲“虞廷十六字”，后世的

解读也大致由此而展开。 《论语·尧曰》载尧曰：
“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

穷，天禄永终。”这里讲“允执其中”，即《大禹谟》
“虞廷十六字”，虽然不能排除可以从道德心性层面

来理解，但为的是要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强调

解救百姓疾苦对于君王治理国家之重要［６］ 。
《荀子·解蔽》篇说：“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

事诏而万物成。 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
矣而未知。 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
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７］４７２－４７３应该说，
荀子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来自《大禹

谟》；而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虽然强调“惟明君

子而后能知之”，但为的是要说明“舜之治天下也，
不以事诏而万物成”，显然是从治道层面解读“虞廷

十六字”，实际上是要求君王修养心性，“处一危之”
“养一之微”。 对此，有学者认为：“《荀子·解蔽》篇
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说，其要说明的

是‘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的道

理……是典型的儒家的‘无为而治’论。” ［８］

隋朝王通《中说》说：“议其尽天下之心乎！ 昔

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
议之谓也。 大哉乎！ 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

得矣。 我何为哉？ 恭己南面而已。”又引子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 故君子思过而

预防之，所以有诫也。 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

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 ［９］ 这里引《大禹谟》 “虞
廷十六字”，虽然又讲“君子思过而预防之”，但为的

是要“尽天下之心” “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由
此而要求君王“恭己南面”，也是从治道层面解读

“虞廷十六字”，或可以为张舜徽认为“虞廷十六字”
为“君人南面之术”提供佐证。

二、唐代儒家的解读

唐代儒家重视《尚书》。 尤其是孔颖达解《大禹

谟》“虞廷十六字”，明确将“人心惟危”的“人心”解
读为“民心”，说：“民心惟甚危险，道心惟甚幽微，危
则难安，微则难明……人心惟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

之本。 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民必须明

道，道心微则难明。 将欲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
必须一意。 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

得明道以安民耳。” ［３］２８６如前所述，在《大禹谟》中，
先是皋陶言“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后帝舜讲“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孔颖达将“人心惟危”的
“人心”解读为“民心”。 从文字的解读上看，是有道

理的。 重要的是，孔颖达不仅将“人心惟危”中的

“人心”解为“民心”，讲“民心惟甚危险”，而且又讲

“人心惟万虑之主”，讲“人心危则难安”，并进而讲

“信执其中正之道”“得明道以安民”。 此外，孔颖达

还解“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曰：“养彼四海困穷之

民，使皆得存立，则天之禄籍长终汝身矣。” ［３］２８６显

然，孔颖达把“人心惟危”的“人心”解为“民心”，是
从治道层面的解读。

然而事实上，古代对“人”与“民”是有区分的。
杨伯峻解“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说：“古代‘人’
字有广狭两义。 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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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 这里和‘民’（使
‘民’以时）对言，用的是狭义。” ［１０］至于“民”，许慎

说：“民，众萌也。”段玉裁注曰：“古谓民曰萌，汉人

所用不可枚数。 今《周礼》‘以兴锄利甿’，许耒部引

‘以兴锄利萌’。 愚谓郑本亦作萌。 故注云：‘变民

言萌，异外内也。 萌，犹懵懵无知皃也。’” ［１１］可见，
在古代，“民”指的是下层的黎民百姓，并不完全等

同于“人”；同样，“人心”多指所有人之心，不可完全

等同于“民心”。
从《尚书》文本看，《大禹谟》先述皋陶言“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而后帝舜讲“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可知“人心”与“民心”是有区分的，“人心”不

可等同于“民心”。 而且孔颖达既讲“民心惟甚危

险”，又要求“洽于民心”，二者似有冲突。 为此，孔
颖达又解“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为“帝之好生之德，
下治于民心” ［３］２８５，将“洽于民心”解读为“治于民

心”。 毫无疑问，孔颖达将“人心惟危”的“人心”等
同于“民心”，又将“洽于民心”解读为“治于民心”，
这样的解读在文字的含义上多有转换，需要从文本

内容上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就《尚书》而言，除《大禹谟》讲“人心惟危”，还

有《旅獒》讲“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
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 孔安国注曰：“盛德必自

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以虚受人，则人尽其心

矣……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则力尽矣。” ［３］４１４这里

讲“君子”为“人”，“人”尽其心；“小人”为“民”，
“民”尽其力。 “人”与“民”对言，说明“人”不可完

全等同于“民”，亦可说明《尚书》讲“人心”，与“民
心”有区分，“人心”不可等同于“民心”。

然而， 《尚书》 不仅讲 “人心”，而且也讲 “民

心”，除《大禹谟》讲“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其他篇

还讲“民心无常”“民心无中”。 《蔡仲之命》说：“皇
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孔安国注

曰：“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佐之；民心

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之。” ［３］４８４既认为“民
心无常”，又强调要惠民、爱民。 《君牙》说：“尔身克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孔安国注曰：
“言汝身能正，则下无敢不正。 民心无中，从汝取

中。 必当正身示民以中正。” ［３］５２３既认为“民心无

中”，又要求“示民以中正”，强调教民。 《五子之歌》
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
能胜予……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孔安国注曰：“人
君当固民以安国……能畏敬小民，所以得众心……
能敬则不骄，在上不骄，则高而不危。” ［３］３３０这里讲

“民惟邦本”，认为民为国之本，并且讲“愚夫愚妇，
一能胜予”，认为“能畏敬小民，所以得众心”。 显

然，“众心”主要就“民心”而言。 此外，孔安国注《舜
典》“敬敷五教，在宽”曰：“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

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３］２７４显然，这里的“人心”也
多就“民心”而言。 因此或可以说，在《尚书》中，“人
心”虽不可等同于“民心”，但主要是就“民心”而言。
据此可见，孔颖达把“人心惟危”的“人心”解为“民
心”，并非全无根据；而且，孔颖达解“人心惟危”而
言“民心惟甚危险”，与《尚书》讲“民心无常”“民心

无中”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孔颖达还解《皋陶谟》说：“皇天

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言‘天视听人君之行，用
民为聪明’，戒天子使顺民心，受天之福也。” ［３］２９３

解《洪范》说：“《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

心’ 是也。” ［３］４０６ 又解 《 多 方 》 讲 “ 以 仁 政 得 人

心” ［３］４８７。 尤其是还解《五子之歌》 “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说：“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言在上

不可使人怨也。 我视天下之民愚夫愚妇，一能过胜

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故于不见细微之时，当于是

豫图谋之，使人不怨也。” ［３］３３０应当说，这些解读引

《老子》“以百姓心为心”，要求“顺民心”“得人心”，
讲敬畏天下之民，与孔颖达解《大禹谟》 “虞廷十六

字”而讲“信执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是相

通的，都是由于“民心惟甚危险”。
孔颖达之后，唐陆贽在论述“立国之本，在乎得

众”而言君民关系时，说：“喻君为舟，喻人为水。 水

能载舟，亦能覆舟。 舟即君道，水即人情……《书》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则万几之虑，不得不

精也；危则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 ［１２］ 这里引《大
禹谟》“虞廷十六字”，也是从治道层面而言；其中

“人心”，与孔颖达的解读一样，是就“民心”而言。
后来，杨倞注《荀子》，解荀子所言“《道经》曰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说：“今《虞书》有此语，而
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 孔安国曰：‘危则难安，
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引此以明舜之

治在精一于道，不蔽于一隅也。” ［７］４７３在杨倞看来，
荀子引述《大禹谟》 “虞廷十六字”，是为了明“舜之

治在精一于道”，显然是从治道层面的解读；当然，
其中又讲舜“精一于道”，包含了道德心性的内容。

三、宋儒的解读

宋儒重视《尚书》。 宋熙宁二年（１０６９ 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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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有
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 ［１３］１５。 据

今人所辑录王安石《尚书新义》可知，王安石对《大
禹谟》“虞廷十六字”的解读已无从考，只余解“四海

困穷，天禄永终”曰：“四海困穷则失民，失民则无与

守邦；无与守邦则天禄永终矣。” ［１３］５５此外，王安石

门人陈祥道解《论语》载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

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说：
“《书》言‘天之历数’，继之以‘人心’ ‘道心’，然后

至于‘允执厥中’，又继之以言谋君民之事，然后至

于‘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则略之者，反说约故

也。” ［１４］按照现存的这些解读可知，王安石及其门

人主要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要求君王“谋
君民之事”，重视百姓疾苦。

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 年），司马光《中和论》说：
“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 道之要，在治方寸

之地而已。 《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

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

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中而已。 《中
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
故谓之中庸。” ［１５］ 显然，司马光主要从道德心性层

面解“虞廷十六字”，并且与《中庸》讲“未发” “已
发”结合起来，认为君子“要在执中”。

程颢晚年讲学，说：“‘人心惟危’，人欲也。 ‘道
心惟微’，天理也。 ‘惟精惟一’，所以至之。 ‘允执

厥中’，所以行之。” ［１６］后来，程颐也说：“人心私欲，
故危殆。 道心天理， 故精微。 灭私欲则天理明

矣。” ［１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道之所在；
微，道之体也。 心与道，浑然一也。 对放其良心者言

之，则谓之道心；放其良心则危矣。 ‘惟精惟一’，所
以行道也。” ［１８］二程把《大禹谟》“人心惟危”之“人
心”解为“私欲”，把“道心惟微”之“道心”解为“天
理”，并认为“灭私欲则天理明”，显然是从道德心性

层面解“虞廷十六字”。
苏轼解“虞廷十六字”，说：“人心，众人之心也，

喜怒哀乐之类是也。 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乐者

也……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 放之则二，精
之则一，桀、纣非无道心也，放之而已。 尧舜非无人

心也，精之而已。 舜之所谓‘道心’者，子思之所谓

‘中’ 也；舜之所谓 ‘人心’ 者，子思之所谓 ‘和’
也。” ［１９］显然，与二程一样，苏轼也是从心性层面解

“虞廷十六字”，但是反对二程将“人心” “道心”分

别解为“私欲”“天理”，将二者对立起来。

南宋林之奇解“虞廷十六字”，说：“此盖与《中
庸》之言相为表里。 自尧、舜、禹以至孔、孟所以相

传者 举 不 出 此， 学 者 不 可 以 不 深 意 而 精 思 之

也。” ［２０］７２显然是从道德心性层面解。 然而，在解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时，推崇王安石解为“四海困

穷则失民，失民则无与守邦，无与守邦则天禄永终

矣”，认为“此说为长”，并且说：“圣人之治天下，所
以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持而不危，节其力而不尽者，
惟恐四海之困穷，不能终其天禄故也。” ［２０］７４还说：
“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人君所以执中而立教，以为烝民之极，必自夫历数在

躬之后。” ［２０］３９６这里讲“执中而立教”，显然是从治

道层面解《论语·尧曰》“允执其中”。
南宋经学家多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

史浩解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以历代圣人，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然则中者，君天下之纲

领，而历代帝王受命之符也。” ［２１］ 把“允执厥中”解
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吕祖谦曰：“人君以

正心为本，故先之。 人心，私心也，私则胶胶扰扰，自
不能安。 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
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杂，精则不差，此又下工夫处。
既有他定体，又知所用工，然后允能执其中也。” ［２２］

夏僎曰：“心者，中之所在也。 中者，治天下国家之

要道也，人君执中而治天下……故舜之戒禹必谓中

固不离于此心，然人心则危而难安，道心则微而难

明，汝必欲执中治天下，不必他求。” ［２３］虽然解读各

不相同，但都把“允执厥中”解为“执中治天下”，都
是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而不是如二程从道

德心性层面解为“天理”“人欲”。
应当说，宋儒解“虞廷十六字”，既有从道德心

性层面解，也有从治道层面解。 而且，自宋熙宁八年

开始，朝廷将王安石《尚书新义》指定为科举用书，
“独行于世者六十年” ［２４］ ，影响很大。 后来朱熹虽

然称“王氏伤于凿”，但又说“其间尽有好处” ［２５］ 。
由此亦可见得，主要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
实际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四、朱熹的解读

朱熹很早就关注到《大禹谟》 “虞廷十六字”。
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 年），朱熹在《壬午应诏封事》
中说：“臣闻之：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
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 而犹曰

４１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期



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

也。” ［２６］后有《斋居感兴二十首》，诗中曰：“放勋始

钦明，南面亦恭己。 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①把

“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

起来。
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 年），朱熹对“虞廷十六字”

之含义作了注释，接着叙述了后来的传承，并且说：
“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

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 ［２７］ 据《朱子语类》
“窦从周丙午（１１８６ 年）以后所闻”，朱熹说：“人心

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 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
微也。 物物上有个天理人欲……尧、舜、禹所传心

法，只此四句。” ［２８］２０１７显然，此时朱熹依据程颐所

谓“人心私欲，故危殆。 道心天理，故精微”解“虞廷

十六字”，并称之为“尧、舜、禹所传心法”，是从道德

心性层面的解读。 淳熙十五年，朱熹在《戊申封事》
中又对“虞廷十六字”做了注释，并定稿于淳熙十六

年所撰《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不仅对“虞廷

十六字”做了完整的注释，而且还认为“虞廷十六

字”传承至孔子之孙子思，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

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而作

《中庸》，“以诏后之学者” ［２９］１５，并用以表达 “道

统”，这就把《中庸》与《大禹谟》“虞廷十六字”联系

起来。 而且朱熹《中庸章句》继承程颐所谓“《中庸》
乃孔门传授心法” ［３０］ ，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２９］１７

可见，朱熹既说过“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所传

心法”，也说过“《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
据《朱子语类》 “滕璘辛亥（１１９１ 年）所闻”，舜

功问“人心惟危”。 朱熹说：“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
故不言凶咎，只言危。 盖从形体上去，泛泛无定向，
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 ［２８］２００９据《朱子语类》
“萧佐甲寅（１１９４ 年）所闻”，朱熹说：“若说道心天

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心，人欲也’，
此语有病。” ［２８］２０１０显然，此时朱熹不赞同程颐所谓

“人心私欲”的说法。
据《朱子语类》 “董铢丙辰 （ １１９６ 年） 以后所

闻”，朱熹说：“《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
人欲。” ［３１］但同样据董铢所闻，问：“‘人心惟危’，
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朱熹说：
“人欲也未便是不好。 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

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

也。” ［２８］２０１０当然，此时朱熹仍然是从道德心性的层

面解“虞廷十六字”，以为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据清王懋竑《朱熹年谱》所述，朱熹于庆元四年

（１１９８ 年）集《书传》，“按《大全集》，《二典》、《禹
谟》、《金縢》、《召诰》、《洛诰》、《武成》诸说数篇，及
亲稿百余段具在，其他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３２］ 。
其中解“虞廷十六字”，先是从道德心性层面把“人
心”解为“人之知觉”，并且说：“人心易动而难反，故
危而不安。 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 惟能省

察于二者公私之间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厘之杂，
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顷刻之

离，则其日用之间思虑动作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

执其中矣。” ［３３］３１８０接着又特别强调：“古之圣人将

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可见

于经者不过如此，后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

哉！” ［３３］３１８０显然，朱熹认为“虞廷十六字”讲的虽然

是道德心性，但更是治天下之法，因而是从治道层面

解“虞廷十六字”。 他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

字”，如同唐杨倞注《荀子》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

字”，讲“舜之治在精一于道”。 此外，朱熹还解“慎
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说：“为
人君者当自警戒，以谨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愿欲之

事，欲其有以常保其位，永为下民之所爱戴，而不至

于危亡也。” ［３３］３１８１应当说，朱熹既讲“虞廷十六字”
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又从治道层面解，并要求

其体恤百姓，解救百姓之困穷，保障百姓利益，这显

然都是对君王而言。
从朱熹对《大禹谟》 “虞廷十六字”的解读过程

可以看出，他既接续以往从治道层面的解读，认为

“虞廷十六字”讲的是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

治，又继承宋儒二程从道德心性层面加以发挥，以为

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但晚年在注经上还是从

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 所以，研究朱熹对“虞
廷十六字”的解读，应当将朱熹在注经上从治道层

面的解读与其从道德心性层面的发挥区别开来。 不

可否认，朱熹《中庸章句序》从道德心性层面对《大
禹谟》“虞廷十六字”做了完整的解读，但主要是就

孔子及其后来对于“虞廷十六字”的发挥而言。 如

上所述，朱熹也曾讲过“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
所传心法”，但这是较早的偶尔提法。 无论如何，朱
熹最后注《大禹谟》 “虞廷十六字”强调其为治天下

之法，应当理解为是从治道层面的解读。
如前所述，张舜徽认为“虞廷十六字”为“君人

南面之术”，由此批评朱熹《中庸章句》 “首明‘危微

精一’十六字为尧、舜、禹三圣传心之要，其弟子蔡

５１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治道内涵



沈为《书传》，依附引申，而古意全晦” ［４］３３，恐有可

商榷之处。 事实上，朱熹也曾把“惟精惟一”与儒家

“南面亦恭己”联系起来。 他虽然讲过“虞廷十六

字”为“尧、舜、禹所传心法”，但后来的《中庸章句》
更为明确地讲尧舜禹相传“虞廷十六字”，而子思

“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作《中庸》，“《中庸》
乃孔门传授心法”。 而且，朱熹只是讲“虞廷十六

字”为尧舜禹所传心法，是君王治天下之“心法”，而
不是把“虞廷十六字”本身看作为人之“心法”。

蔡沈承朱熹晚年之命作《书集传》，收录了朱熹

所解《尚书》诸篇，同样是从治道层面解《大禹谟》
“虞廷十六字”。 他解“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

困穷，天禄永终”，说：“人君当谨其所居之位，敬修

其所可愿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则
民不得其所者多矣。 四海之民至于困穷，则君之天

禄一绝而不复续，岂不深可畏哉？” ［３４］３２但是，蔡沈

又在《书集传序》中说：“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矣。
何者？ 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 ［３４］１３

明确认为“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相授之心法”，
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代还出现了“十六字心传”②

的说法，实际上与程朱所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

法”的表述，并非完全一致。
后来，梁启超批评当时学人“置四海之困穷不

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 ［３５］ ，正是对朱熹之后的学

者只是把“虞廷十六字”当作为人之“心法”、忽视其

中的治道内涵而“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的批评。

结　 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尚书·大禹谟》所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帝舜在

禅让帝位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要求君王“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从而能够解救百姓之困穷、永享上天的

福分，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是君王治天下之法。 而

且后来儒家的解读也主要是就治道而言：其中既有

《荀子》讲“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王
通《中说》要求君王修养心性，“恭己南面”；又有唐

代儒家将“人心惟危”中的“人心”解为“民心”，以
为“民心惟甚危险”，又讲“人心危则难安”，并进而

讲“信执其中正之道”，“得明道以安民”；还有杨倞

注《荀子》从治道层面要求明“舜之治在精一于道”
的解读；以及朱熹把“虞廷十六字”与儒家“南面亦

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晚年又从治道层面解

“虞廷十六字”为君王治天下之法。
不可否认，宋儒多从道德心性层面对“虞廷十

六字”做出解读。 既有北宋司马光、二程等的解读，
又有南宋朱熹的发挥，并且与《中庸》联系起来建立

“道统”影响后世。 朱熹晚年甚至认为“虞廷十六

字”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而被清代戴震斥为

“以理杀人”。 然而，从道德心性层面的解读，更多

的是对“虞廷十六字”所包含的道德心性内容的发

挥，是将道德心性与治道联系起来，讲治道中的道德

心性。 朱熹晚年既讲“虞廷十六字”是“教人明天

理，灭人欲”，但又从治道层面解“虞廷十六字”为君

王治天下之法，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
以理修己，并且要求体恤百姓，与“以理杀人”无关。

尤其是，历代儒家解读“虞廷十六字”，除了从

治道层面之外，荀子的解读讲“舜之治天下也，不以

事诏而万物成”，王通《中说》讲“恭己南面”，朱熹早

年把“南面亦恭己”与“大哉精一传”联系在一起，实
际上是把“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解为儒家“南面亦

恭己”的无为而治。 这样的解读，应当予以重视。
无论如何，《尚书·大禹谟》所述“虞廷十六字”

讲的是治道，而非单纯地讲道德心性。 然而，当今不

少学者依据宋儒的解读，多从道德心性层面讲“虞
廷十六字”，甚至夸大朱熹偶尔称“虞廷十六字”为
“尧、舜、禹所传心法”中的“心法”，接受朱熹后学

“十六字心传”的说法，并由此忽视“虞廷十六字”为
君王治天下之法的治道内涵，误解了朱熹解“虞廷

十六字”实际上是要将道德心性与治道联系起来，
讲治道中的道德心性。

儒家重视道德，尤其是朱熹重视道德心性，然
而，他们讲道德，多是从治道层面而言，讲的是君王

以及上层官员的道德，要求统治者谨守道德之根本，
从而能够真正落实儒家的以民为本，解救百姓之困

穷，达到“修己以安百姓”③，而不是简单地用道德

约束百姓。 这是阐述儒家道德所不可忽视的。 由此

也才能明白《尚书·大禹谟》讲“虞廷十六字”，最终

是要阐明“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

永终”的道理。

注释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斋居感兴二十首》，朱杰人等

编：《朱子全书》第 ２０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版，第 ３６２ 页。 据束景南，《斋居感兴二十首》作于宋乾道八年（１１７２
年），“乃朱熹寒泉斋居读经著书之随感录也”。 束景南：《朱熹年谱

长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８１—４８２ 页。 ②明曹学

佺认为，《论语·尧曰》所载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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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使《禹谟》 ‘十六字心传’有所本”。
曹学佺：《书传会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５２ 册，齐鲁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１９ 页。 ③《论语·宪问》载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
尧舜其犹病诸！”又据《论语·雍也》载，孔子在回应子贡讲“博施于

民而能济众”时也说：“尧舜其犹病诸！”由此可见，孔子所谓尧舜难

以做好的“修己以安百姓”，不是简单地用道德约束百姓，而是“博施

于民而能济众”，是解救百姓之困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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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治道内涵



虞廷十六字心传辨正及思想变迁

———基于欲望的认知及治疗视角

张昭炜

　　摘　要：出自《尚书·大禹谟》的虞廷十六字心传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基础。 基于人心之欲与道心之理的二元

对立，理学家发展出存理遏欲的欲望治疗方案。 在明清之际反理学的思潮下，阎若璩质疑十六字心传是后人袭用

《荀子》伪作，这对于宋明理学无疑是釜底抽薪。 考辨阎若璩所论可知，其论点与论证均不足以支撑其论断，反而可

以说明荀子继承发挥了十六字心传，并影响了宋明理学。 十六字心传是尧舜禹所传的外王政治之道。 结合《尚
书·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上下文，通过尧舜禹的为君治民之法、大禹伐有苗，引入汉唐的权威注疏，可判别出道

心、人心、允中为三元关系，属于允许欲望适度释放的治疗方案。 综合中国哲学形成发展史，宋明理学的欲望认知

及治疗与荀子具有相似性，并受佛教禁欲刺激，发展出存理遏欲的观点，侧重于个体修身的内圣；三代尧舜禹、汉唐

权威注疏倾向于欲望的适度释放，侧重于国家政治的外王。 尽管内圣与外王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欲

望治疗方案，且应用场景亦不同。
关键词：十六字心传；《荀子·解蔽》；存理遏欲；阎若璩；欲望治疗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１８－０９

　 　 虞廷之学集中体现为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

谟》）十六字心传在宋明理学时期得以发扬光大。
如宋明理学奠基者二程解释说：“‘人心惟危’，人欲

也。 ‘道心惟微’，天理也。” ［１］ 宋明理学殿军刘宗

周指出：“虞廷十六字，为万世心学之宗。” ［２］４７３经

此诠释，十六字心传前八字关乎人的欲望认知，并由

此延伸到后八字，后八字（精一执中）关乎欲望治

疗。 如朱熹所论：“《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

理，灭人欲。” ［３］道心与人心对立即是天理与欲望的

二元对立，相应的欲望治疗方案是宋明理学的存理

遏欲。 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世儒学在宋元明

清的发展，“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渊源于危微精一之

旨。 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绝矣” ［４］３。
鉴于十六字心传对于宋明理学的重要性，伴随

着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崛起，十六字心传亦遭受

质疑攻击，其中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观点极具代

表性，并影响学界对十六字心传的态度走向了疑古

太甚的极端。 然而，十六字心传毕竟在中国哲学文

化史中发生过重要影响，不应因质疑而轻视之，
“‘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为道统相传”，“且古文虽

伪，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 ［５］ 。 有鉴

于此，基于欲望的认知及治疗的视角，实有必要重新

考察阎若璩的质疑，辨正十六字心传，揭示其思想变

迁的内在动力及根源。
欲望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亦是世界哲学思想与

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通过十六字心传的研究与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０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蕴及时代创新研究”（２３ＪＤ７１００２７）。
作者简介：张昭炜，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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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有助于彰显中国传统哲学治疗欲望的智慧，显示

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独特贡献。 亚里士多德指

出：“最优秀的政体必然是这样一种体制，遵从它人

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 ［６］２３３

“最快乐的生活”基于欲望的满足，由此反映出欲望

的认知及满足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然而，
这种翻译并不准确，如玛莎·努斯鲍姆指出，“Ｅｕ⁃
ｄａｉｍｏｎｉａ 经常被译为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因为这种译法错失

了对活动性和生活之完备性的强调”，并据此指出：
“哲学活动的核心动机就是人类痛苦的紧迫性，哲
学的目标就是人的繁盛（ｈｕｍａｎ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或希腊

人所说的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 ［７］ 作为尧舜禹授受的治国

施政纲领，十六字心传势必体现促进人的繁盛主题。
由人的繁盛带来幸福快乐，内在源于欲望的满足与

适度释放。 “因为具有良好的实践智慧必然以最善

的目标来约束自己，无论是个人还是共同的城邦政

体。” ［６］２３４人追求最善的目标，也内在要求欲望的

约束乃至遏制，尤其是针对过度的欲望。 由此可以

分化出两种治疗欲望的方案：追求欲望满足与约束

欲望。 这还涉及个体修身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同异：
其相同处是共同解决欲望导致的痛苦，追求最善的

目标；其相异处表现为个体道德实践与国家施政指

导思想的不同。 以上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表现为内圣

与外王的同异，这也影响到十六字心传的诠释及思

想变迁。

一、十六字心传的质疑与辨正

１．《尚书·大禹谟》引《荀子》质疑及辨正

阎若璩质疑《尚书·大禹谟》 （以下简称《大禹

谟》）的主要依据是《荀子·解蔽》 （以下简称《解
蔽》），论点有三。

其一，《荀子》引《道经》，《道经》有“人心之危，
道心之微”，这相当于十六字心传的“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 阎若璩据此指出：“此盖纯袭用《荀子》，
而世举未之察也。 《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

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８］１２２

考察阎若璩使用的《解蔽》论据：“昔者舜之治

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 处一危之，其荣满侧；
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 故《道经》曰：‘人心之危，
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解
蔽》）荀子引《道经》之言的背景是舜治天下，这与

《大禹谟》《论语·尧曰》 （以下简称《尧曰》）的“允

执其中”背景一致，相当于强化了《解蔽》与《大禹

谟》《尧曰》的关联；换言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解
蔽》当是荀子解释或发挥《大禹谟》 《尧曰》，而非

《大禹谟》袭用《解蔽》。 舜治天下有成，表现为“不
以事诏而万物成”，这包括两个方面：有为而治，通
过“事诏”达到极致；无为而治，不用事诏便能使得

万物成。 综合两个方面，舜治天下既表现出有为的

极致，又表现为无为的超越。 这两方面的政治经验

可分别代表儒学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两者各有所

用。 如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治使得汉初国民休养生

息，奠基了强大的汉朝；董仲舒等大儒的有为使得国

家大一统，塑造了汉代的集权。
由上可知，《解蔽》所论基于《大禹谟》，其主题

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尧以之传舜，舜以之传禹。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 以天下相传，天下之

大事也。 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

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 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

此哉？” ［９］ 《解蔽》在引《道经》之前，亦是先言舜治

天下的背景，故可知“此盖纯袭用《荀子》”之论无

据，反而有利于证明《解蔽》袭用《大禹谟》。
其二，荀子引《尚书》其他十处引文都有明确说

明，甚至注明了《尚书》篇名，而《荀子》引《道经》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未注明出自《尚书》。 阎若璩

说：“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
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
曰’。 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 甚至引‘弘覆乎

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
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 岂独引《大
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 ［８］１２２

这一质疑的焦点在于，《解蔽》为什么引用《道
经》而非直言《尚书》？ 实际上，《解蔽》所引八字与

《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前八字只是相似，并不完全

相同。 《大禹谟》 与 《道经》 的差别在于 “惟” 与

“之”。 两者含义相似，都可用于心的特征指代；但
亦有差异，“惟”具有唯一性、独占性，指特定的状

态；“之”则表明诸多属性中的一种，较为泛化。 因

此，《大禹谟》用词更为精准，而《道经》较为笼统，以
此可以回应阎若璩的质疑。 但这仍有质疑未消除，
那就是《道经》与《大禹谟》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两

者有相似处？ “道经”有两种理解：一是特指名为

《道经》的书，二是泛指讲道理的书。 对于这两种理

解，在没有确切书名以及其他佐证情况下，第二种理

解可能性比较大。 既然是泛指讲道理的书，“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是标明两种心的状态，故荀子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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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出自“道经”的意义不大。 更进一步说，“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即是《大禹谟》虞廷所传的“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传至荀子时期，其中一些道理已经

泛化，可能成为日常语，《解蔽》没有特别注明出自

《大禹谟》，亦是情理之中。 通过消解“道经”的特指

以及“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的泛化论证，阎若璩的

质疑难以成立。
从《道经》特指来理解，《道经》即是《尚书》。

毛奇龄指出：“此正《古尚书经》之尊称也。 古以为

帝典王谟，其相授之语，实出自轩黄以来相传之大

道，故称《道经》。”“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经》，以
开三皇五帝之书，故孔氏《书》序亦有云：《三坟》为
大道，《五典》为常道。 皆以道名可验也。 荀子原以

‘人心’二句属之舜之诏词，故曰：‘舜之治天下，不
以事诏而万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 故《道
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注者曰：‘此《虞

书》语。’” ［１０］毛奇龄所论的根据为《尚书正义》孔

安国所作的序，此序称《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

书，言大道；《五典》为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
言常道。 无论是大道还是常道，《三坟》《五典》均可

称作道书，也就是毛奇龄所说的《道经》或《古尚书

经》；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据《道经》或
《古尚书经》，这等于颠覆了阎若璩的论证。 另外，
注释者称“此《虞书》语”亦可支持毛奇龄的论证，王
先谦承此而言：“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
有道之经也。” ［１１］４７３

其三，上述两种质疑只是集中在十六字心传的

前八字，尚未涉及十六字心传的后八字。 为自圆其

说，阎若璩指出：“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
语，遂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

六字。 伪古文盖如此。” ［８］１２２按照阎若璩的逻辑，
十六字心传的前八字为荀子引“道书”，其后“惟精

惟一”为荀子“精于道，一于道”之语，最后续以《论
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 这完全是阎若璩基

于自己所看到的存世文献来构想，若果真如此，也说

明了伪作者用心良苦。 对此的反驳是：《论语》 《荀
子》等文献是先秦儒学的基本典籍，如果伪作者通

过东拼西凑基本典籍创作十六字心传，并自称最权

威的上古经典，岂不为天下笑？
２．《尧曰》四字即是《大禹谟》十六字

即使按照阎若璩的观点，承认后人袭用《荀子》
伪作十六字心传，但只限于十六字心传的前十二字，
无法安顿后四字。 针对这种情况，阎若璩认为“复
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这涉及《大

禹谟》与《尧曰》的关系。 兹引《尧曰》：“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
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十六字心传的“允执厥中”
在《尧曰》中作“允执其中”，固然有学者可以怀疑

《尧曰》的可靠性，但毕竟《论语》是可靠的文献①。
尧对舜言“允执其中”，并且“舜亦以命禹”，这为十

六字心传的后四字出自虞廷所传心法提供了旁证。
《尧曰》与《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语境有所不同：
“天之历数”相当于天命，作为帝王，应上承天命，并
转化为亲身躬行，信执其中。 从语义连贯来看，“允
执其中”承接“天之历数在尔躬”。 《尧曰》言“允执

其中”之后有反向说明：如果不允执其中，会导致四

海穷困、天禄永终。 这样的场景应该出现在帝王政

权交接之际，前王叮嘱后王。 由此可以推出舜效法

尧，舜对禹亦有此言，这反而证明了“允执其中”四

字源于虞廷心传的可靠性。
《尧曰》“允执其中”具有执两端而用中的意蕴：

“中者，德之无过不及也，故使之信执其中。” ［１２］ 这

是舜治国为政的指导性思想，如《中庸》与其印证：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

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恶”相通“危”，如黄宗羲指出，“‘人心’、‘道心’，
正是荀子性恶宗旨。 ‘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恶” ［４］３。
按此推论，恶与善相当于人心与道心，舜“隐恶而扬

善，执其两端”，相当于能够执两心而用其中于民，
并以此法传授给禹，这又反向印证了十六字心传的

可靠性。 这里要注意区分尧、舜、禹之学与以程朱陆

王代表的宋明理学：前者侧重于国家施政，属于外王

之道，对于有欲望的人心采取了中道的态度，允许欲

望的释放，以保证人的繁盛；而后者侧重于个体修

身，属于内圣之道，其界定的欲望范围更为广泛，如
二程指出：“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１３］

宋明理学的存理遏欲致力于清除人心的欲望，且反

映出禁欲倾向。 如王阳明所论：“心即理也。 此心

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１４］３固

然内圣与外王具有一致性，但无可否认，内圣之学治

疗欲望更为彻底，而外王之道治疗欲望则寻求中道。
一种大胆的推测是：《尧曰》“允执其中”四字是

《大禹谟》十六字的凝练概括，也就是选择十六字的

精华部分，用后四字指代十六字。 如蔡沈指出：“尧
之告舜，但曰‘允执其中’。 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

而详言之。 盖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

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见于经者如此。” ［１５］２７这是

以尧授舜的四字发展出舜命禹的十六字，且十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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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传主旨是国家治理的外王之道。 又如明儒王时槐

指出：“昔尧之授舜，特发‘允执其中’之一言，遂为

万世圣学之渊源。 至于舜，尤惧万世之下莫达其旨

也，复发三言以明之。”“夫尧约之以一言，而斯道之

统以明；舜详之以三言，而进道之功益备。 万世之

下，欲尽性以凝道者，其孰能外于此哉？” ［１６］此论指

出《尧曰》尧授舜的“允执其中”便是《大禹谟》舜命

禹的十六字心传，且十六字心传的主旨是尽性的内

圣之道，十六字心传是对“允执其中”的进一步展开

与说明。 以上两说均可以反驳黄宗羲之论：“《论
语》曰‘舜亦以命禹’，则舜之所言者即尧之所言也。
若于尧之言有所增加，《论语》不足信矣。” ［４］３但这

样也面临一个问题：《论语》记载尧对舜所言，而《大
禹谟》十六字心传是舜对禹所言。 考虑到尧舜禹传

递心法的连续性，故可视为尧授舜与舜命禹所言相

同，以此亦可反驳黄宗羲之论。
３．由《解蔽》以证《大禹谟》十六字心传

阎若璩的质疑指出了《解蔽》与《大禹谟》十六

字心传的关系，这对于从欲望认知及治疗的角度理

解十六字心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荀子论“蔽”，
“欲为蔽，恶为蔽”（《解蔽》），“解蔽”可理解为去除

欲望，属于治疗欲望的一种方案，这与以二程为代表

的宋明理学以存理遏欲诠释十六字心传的进路一

致。 换言之，宋明理学存理遏欲的思想资源当是借

鉴了荀子之论。 然而，宋明理学与《解蔽》所论亦存

在张力。 荀子言“圣人纵其欲”，据注释，“‘纵’，当
为‘从’”。 “从其欲，犹言从心所欲。” ［１１］４７７从欲是

允许欲望的释放，不同于宋明理学存理遏欲的治疗

方案，由此显示出宋明理学与荀子治疗方案的差异。
暂时悬隔《解蔽》引用十六字心传前八字，从

《解蔽》的其他文本亦可构建出十六字心传的前八

字，乃至前十二字。 我们尝试通过《解蔽》来建构十

六字心传的前八字。 人心与道心表现为危与微之

别，危为欲、蔽，《解蔽》篇亦是如此：“处一危之，其
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据注释：“‘危之’，
当为‘之危’。” ［１１］４７２“之危”与“之微”是对立概念，
以此引出“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但亦有持反对意

见者：“危之者，惧蔽于欲而虑危也；之危者，已蔽于

欲而陷危也。 谓荣为安荣者，《儒效篇》曰：‘为君子

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荣

而恶危辱。’据此，则《荀子》常以‘安荣’与‘危辱’
相对为言。” ［１１］４７３ “危之”与“之危”表现在功夫起

点的差异。 “危之”的功夫起点是没有被欲望遮蔽，
相应的欲望治疗是防止心被欲望遮蔽，由此常存戒

惧之心；“之危”的功夫起点是已经被欲望遮蔽，相
应的功夫是去除欲望的遮蔽，摆脱欲望的陷溺。 从

与后文“其荣满侧”的对应与联系来看，没有被欲望

遮蔽的解释更胜一筹。 综上，“之危”与“危之”的境

界指向一致，功夫的起点仅为阶段性差异，不会对最

终境界造成决定性影响，其关键在于欲望治疗的实

施力度。
从欲望治疗的角度继续分析《解蔽》的“危”与

“微”这对概念：“危，谓不自安，戒惧之谓也。 侧，谓
迫侧，亦充满之义。 微，精妙也。 处心之危，言能戒

惧，兢兢业业，终使之安也。 养心之微，谓养其未萌，
不使异端乱之也。 处心之危有形，故其荣满侧可知

也。 养心之微无形，故虽荣而未知。 言舜之为治，养
其未萌也。” ［１１］４７２－４７３“危”相对于“安”而言，如同

国家危亡，亟须治理。 具体到内圣功夫，人心之危内

在要求治疗欲望，戒慎恐惧，兢兢业业，以达到“其
荣满侧”。 综合来看，在功夫的起点，人心危，欲望

治疗目标是繁荣充满，相当于追求人的繁盛。 “微”
相对于“显”而言，微指向的治疗欲望须深入到“未
萌”处。 这种深隐的功夫相当于治疗未病，在未萌

处便将病灶清除，“故虽荣而未知”②。 这类似于一

个人身体健康，却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按照中医的

观点，健康源于治未病：“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１７］ 这又与宋明理学道南指

诀观未发的进路一致。
再从荀子的盘水之喻来看危与微。 “故人心譬

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

以见须眉而察理矣。 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

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 心亦如是矣。 故导

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

矣。”（《解蔽》）在此喻中，污浊的欲望先天存在于人

心之下，这暗合荀子的性恶论，亦符合《解蔽》的主

题。 盘水清明在上，相当于《乐记》的“人生而静，天
之性也”；微风，相当于《乐记》的“感于物而动，性之

欲也”，外在之感扰动了心之静，并使得心内的欲望

污浊翻腾起来，扰乱人心，导致“危”的状态。 结合

欲望的产生与发展，动态来看这一过程：“耳目之欲

接则败其思，蚊 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

欲，而远蚊 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

乎？”“蚊 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

也。 夫微者，至人也。” （《解蔽》）耳目之欲、蚊 之

声对于心的作用相当于微风扰动盘水，欲望干扰了

心之静，导致心体处危历险。 在此情况下，须回到未

干扰前的状态，其实现手段也就是荀子力主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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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而静”，其境界为“微”，也就是至人的境界。 用十

六字心传解释“夫微者，至人也”，便是“惟精惟一如

舜者” ［１１］４７７，由此关联十六字心传的“惟精惟一”。
“‘好义者众矣，而舜之独传者一也。 自古及今，未
有两而能精者也。’又曰：‘蚊 之声闻则挫其精，可
谓危矣，未可谓微。’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来

也。” ［１８］反观之， “倾” 与 “疑” 分别代表 “精” 与

“一”的对立：“倾则不精，贰则疑惑。”③十六字心传

的危、微、精、一全面在《解蔽》中展开。
由上可知，即使不依靠《解蔽》直引《道经》的八

字，仍然可以通过《解蔽》的其他文本构建出十六字

心传的前十二字，这更有利于支撑荀子所说的《道
经》即是 《尚书》 的论证，也就是 《解蔽》 引 《大禹

谟》，而非后人袭用《解蔽》作十六字心传。
综上，从正论与反论两个方面说明了《解蔽》与

《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关系。 阎若璩的三个论点

均不可靠，以后人袭用《解蔽》证伪《大禹谟》十六字

心传，反而论证了《解蔽》引用《大禹谟》的可靠性，
且《解蔽》与《大禹谟》的文本均有舜治天下的思想

背景。 即使忽略《解蔽》引用十六字心传前八字，仍
可以借助《解蔽》的其他文本构建出前八字，乃至前

十二字。 十六字心传的后四字与《尧曰》相呼应，亦
可辅证《大禹谟》为真，且早于《荀子》，由此亦可反

驳阎若璩之论。

二、从政治语境分析十六字心传的
治欲方案

　 　 以上论述主要聚焦在内圣的十六字心传。 在此

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大至《大禹谟》的关联文本，基
于欲望的认知及治疗方案，从《大禹谟》文本的整体

思想来分析十六字心传，尤其是在外王之道的政治

语境中，包括为君之法、大禹征伐有苗的战争、汉唐

权威注疏三个方面。
１．从为君之法判定两种欲望治疗方案

宋明理学通常将十六字心传限定在心性之学，
主要用于内圣的道体与功夫。 汉唐权威注疏则认为

十六字心传是“因戒以为君之法” ［１９］１３６，即为君的

外王治国之道。 回到《大禹谟》文本语境，可知汉唐

权威注疏的依据：“居位则治民，治民必须明道，故
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１９］１３６结合《大禹

谟》十六字心传的后文，分析如下：“可爱非君？ 可

畏非民？ 众非元后何戴？ 后非众罔与守邦。 钦哉！
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

禹谟》）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与《尧曰》同出，
这亦可加强《尧曰》四字即是《大禹谟》十六字。 为

防止“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君须慎其位，亦须敬修

其可愿，“可愿，谓道德之美” ［１９］１３６。 相当于敬修

道德，彰明道心。 以上进一步论证了《大禹谟》与

《尧曰》的关联，且这种关联在《荀子》成书前，由此

亦可反驳后人袭用《荀子》伪作十六字心传的观点。
道心与人心可对应君民关系，两者组成君民共

同体。 君对应爱，君爱民；民对应畏，民畏君。 尽管

道心具有崇高性、至上性，但必须依赖人心才能实

现；在道心感召下，人心向道心靠拢。 “民以君为

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 言众戴君以自

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 ［１９］１３６ “民叛之”相

当于人心之危，但危并不是完全的负面含义，也有正

面含义，如使得君畏惧。 君存在的合法性基于民众

的爱戴，因此，道心的存在以人心为基础，君必须依

赖于民，无民则无君，这强化了人心的重要性。 以道

心与人心的感召关系应用于理与欲，则理与欲为依

存关系。 上述为君之法诠释的治欲并不是宋明理学

主流欲望治疗方案的遏制欲望，宋明理学主流方案

是畏惧欲望，并通过理的主宰与感召，使得欲望慑

服。 因此，《大禹谟》阐释的人心与道心相当于君臣

关系，君臣交相助发，道心感召人心，而非消除人心

之危。 这不同于《解蔽》及宋明理学诠释的人心道

心二元对立关系。
宋明理学中亦有从外王之道来理解十六字心传

者，如明儒胡直指出：“且学于古训者，其孰为古欤？
盖莫古于精一、执中之学，而人君尤务先焉。” ［２０］这

可视作从内圣向外王的一致性诉求，反之，亦当有从

外王向内圣的一致性诉求。 据汉唐权威注释的外王

之道：“居位则治民，治民必须明道，故戒之以‘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 道者，径也，物所从之路也。 因

言‘人心’，遂云‘道心’。” ［１９］１３６治国之道以治民为

首务，君主通过切己躬行与为政实践，使得民众一起

踏上共由之道，以期实现国治民安。 民众之心易倾

且危，需要君主的引导与治理，转危为安。 以此外王

诉诸内圣，便是转人心为道心。 “人心为万虑之主，
道心为众道之本。 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
民必须明道，道心微则难明。 将欲明道，必须精心；
将欲安民，必须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 又当信执其

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 ［１９］１３６道心之微难明，
其相应功夫应是“明”，这是对道心的负向诠释，而
不是《解蔽》及宋明理学的正向诠释。 外王之教的

实现方法是十六字心传的“惟精惟一”，“惟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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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道心，“将欲明道，必须精心”；而在《解蔽》与宋明

理学的主流诠释中，“惟精”是作用于人心，由此可

将汉唐权威注疏与《解蔽》及宋明理学视作不同的

欲望治疗方案。
２．从大禹伐有苗判定两种欲望治疗方案

《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后文载舜命禹伐有苗

之事，以此亦可间接说明人心与道心二元对立模式

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的困难。 在伐有苗之事中，舜
禹领导的政体“济济有众，咸听朕命” （《大禹谟》），
相当于道心；而“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
道败德”（《大禹谟》），相当于嗜欲张扬，人心惟危。
如果按照《解蔽》或宋明理学存理遏欲的观点，大禹

讨伐有苗相当于道心与人心二元对立的两战，大禹

应该制服或消灭有苗。 大舜命大禹出征，其初采取

对立两战模式。 大禹誓师之词的“蠢” “昏迷不恭”
“侮慢”相当于人心欲望张扬；针对人心惟危，大禹

誓言要制服或消灭有苗，相当于战胜人心欲望。 但

是，以二元对立思想指导的征伐战争并不顺利，“三
旬，有苗逆命” （《大禹谟》）。 这相当于二元对立模

式的指导思想过于激进，导致有苗强烈反抗，如同人

心难以迅速制服，压制性或清除式治欲刺激了欲望

的强劲反弹，从而使得双方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结合外王与内圣的一致性来看舜禹伐有苗的道心与

人心：道心与人心二元对立两战，道心讨伐人心，以
期使得人心臣服。 结果舜禹以失败告终，这说明两

心交战的艰巨性、持久性以及不确定性。 即使有苗

被舜禹暂时征服，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有苗可能随

时再会叛乱，乃至造成更大、更激烈的战争。 由此可

知，须慎重对待人心的欲望，对于欲望的复杂性、反
弹性等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及应对预案。

在二元对立模式导致的困境下，益建议大禹：
“至诚感神，矧兹有苗？” （《大禹谟》）于是，大禹改

变战争策略，更换了二元对立的指导思想，班师回

朝，修阐文德，通过文德感召有苗。 新策略果然有

效，“七旬，有苗格” （《大禹谟》）。 有苗被感化，相
当于人心为道心感化，允执厥中，人心与道心形成合

力，二元对立成为二元统一，亦相当于人心、道心、允
中的三元模式最终获得了成功。 这相当于道心通过

强化其主体性，感召人心，人心诚服，结果是双赢，从
而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这

也反映出以二元对立模式指导的存理遏欲或灭欲并

不能根本治疗欲望，显示出《解蔽》或宋明理学的思

路诠释十六字心传的武断性及局限性。 换言之，
《解蔽》或宋明理学与《大禹谟》的内在指导思想并

不一致，属于不同的欲望治疗方案。
３．从汉唐权威注疏判定两种治欲方案

《解蔽》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类不可

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壹于道则正”，其总体

思路是将人心之危与道心之微作为二元对立关系。
宋明理学与荀子欲望治疗的指导思想具有一致性，
然而有别于孔安国、孔颖达的权威经学注疏：“危则

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 ［１９］１３６孔

安国与孔颖达以“难明”诠释“微”，这一方面说明道

心处于隐匿状态，认知困难；另一方面将“难安”与

“难明”并置，显示出道心与人心具有“难”的性质，
这种性质显然并非褒义。 这也影响到朱熹及其后学

对此的诠释：“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 ［１５］２７如前

所论，荀子是将道心之微通向圣域，“夫微者，至人

也”，“微”是褒义词，完全是正向含义。 由此可知，
《解蔽》与汉唐经学权威注疏《大禹谟》理解的“微”
含义不同。 作为汉唐大儒，孔安国、孔颖达当然熟知

《荀子》，他们对于十六字心传“微”的诠释不仅没有

引证《解蔽》，而且注疏亦相差甚远，由此显示出汉

唐不同于荀子的欲望治疗方案。
更深入来看汉唐权威注疏。 “因戒以为君之

法：民心惟甚危险，道心惟甚幽微。 危则难安，微则

难明，汝当精心，惟当一意，信执其中正之道，乃得人

安而道明耳。” ［１９］１３６与人心之危与道心之微这种二

元对立不同，汉唐权威注疏构建了两种二元对立：人
心危险，人心之危与安相对；道心难明，道心之微与

明相对。 这两种二元对立针对人心与道心的功夫各

成体系：人心危险，其功夫目标是求安，转危为安；道
心难明，其功夫目标是求明，由微转显，由暗转明。
循此注疏，十六字心传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诠

释为“汝当精心，惟当一意，信执其中正之道”，精
心、一意、允中，三者作用的对象不仅是人心，而且还

有道心。 通过三者的联合作用，用以解决人心危险

与道心难明的问题，最终实现人心安而道心明。 汉

唐权威注疏的人心、道心、允中是三元关系，三元关

系崇尚允中，于人心、道心取中道。 《解蔽》与宋明

理学的人心与道心为二元对立关系，如王阳明所论，
“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程子谓

‘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 “天理、人欲不并

立” ［１４］８，由此关乎存理遏欲，也就是崇尚道心，遏
制人心。 《大禹谟》的三元关系与《解蔽》及主流宋

明理学二元关系思路迥异，由此可视作两种欲望治

疗方案。
在宋明理学末期，刘宗周亦有从二元关系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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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关系过渡的倾向，如其所论：“惟精，以言乎其明

也；惟一，以言乎其诚也，皆所谓惟微也。 明亦可暗，
诚亦可二三，所谓惟危也。 二者皆以本体言，非以工

夫言也。” ［２］４７３ 刘宗周首先将十六字心传的四个

“惟”进行统合性诠释，这仍然贯彻了人心与道心的

二元对立关系。 其所不同者，他将“惟精”与“惟一”
归于道心“惟微”，从而实现三“惟”合一，由此导致

人心之惟危与道心之三“惟”对立。 以此诠释，四个

“惟”都是言本体，这是为了将功夫转移至十六字心

传的后四字：“至允执厥中，方以工夫言。 中者，道
之体也，即精一之宅也。 允执者，敬而已矣。”“故曰

惟微、惟精、惟一，连数之而语脉贯合，至允执一句方

更端也。 惟允执二字专以工夫言，故尧授舜，单提之

而不见其不足。” ［２］４７３以中对接道心之三惟，因此，
十六字心传的前十二字都是本体的铺垫，至“允执

厥中”方是十六字心传的治欲功夫，方是终极归宿

之所在。 总体来看，刘宗周仍是坚持了人心与道心

的二元论，但与传统宋明理学不同，他将十六字心传

的重心转移到最后四字。 尽管如此，刘宗周并没有

走向三元论，而是将“允执厥中”诠释为允执道心，
这样的诠释相当于将十六字心传凝聚为“允执厥

中”。 此举亦有助于证明，《尧曰》四字即是《大禹

谟》十六字。
综合本节所论可知，汉唐权威注疏代表了汉唐

儒学的主流观点，其诠释的十六字心传重在外王之

道，这与《尧曰》的进路一致。 《大禹谟》的外王为政

之道最终不是采用道心与人心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解

决叛乱的问题，二元对立模式的弊端在大禹伐有苗

的失败中充分展露，而最后通过允中感召的三元模

式根本性地解决了问题。 通过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性，可推出《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道心、人心、允执

厥中亦符合三元模式。 《解蔽》与宋明理学诠释的

道心人心是二元对立模式，与汉唐权威注疏属于不

同的欲望治疗方案，这显示出诠释者与经典文本之

间的张力。 宋明理学将十六字心传应用于存理遏欲

的治疗方案，阎若璩认为后人袭用《解蔽》作十六字

心传，以此攻击宋明理学的存理遏欲观点。 这种质

疑有助于揭示宋明理学与《解蔽》治欲的一致性。

三、十六字心传诠释中治欲方案的
五个发展阶段

　 　 基于欲望认知及治疗，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诠释

随着时代特点及思想家学说而发生变化。 纵览中国

哲学文化形成发展史，治疗欲望是历代哲学文化的

重要议题。 上文主要涉及哲学发展史的五个阶段：
三代至先秦孔子—先秦荀子—汉唐—宋明—明季。
五个阶段认知及治疗欲望态度分别为：欲望适度释

放—适度遏制欲望—适度释放欲望—存理遏欲—反

驳存理遏欲。
十六字心传在第一个阶段的态度主要是欲望适

度释放，《尚书》中与《大禹谟》同时的《皋陶谟》可

作为旁证。 君主治欲，“无教逸豫有邦”，相当于约

束欲望；君主对于民众，“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相
当于适度释放欲望；其遵循的标准是“天秩有礼，自
我五礼有庸哉”，也就是礼。 三代至先秦与汉唐判

断欲望适度与否的主要依据是礼，故十六字心传的

汉唐权威注疏亦是欲望的适度释放。 汉唐儒学损益

三代先秦之礼，但对于欲望的态度以及允许欲望在

礼的范围内适度释放的基本精神一致，故第一与第

三阶段的欲望认知及治疗态度基本相同。 三代之

后，孔子倡导“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这
亦可视作继承了虞廷十六字心传：“尧命舜曰‘允执

厥中’，尽矣。 与仲尼克复、一贯，先后同揆。” ［２１］按

此诠释，“克己”之己相当于人心，“复礼”为仁相当

于道心，这是孔子继承尧舜禹的一贯之道。
十六字心传在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荀子的诠释，

诚如《解蔽》所言《道经》即是古《尚书》。 孔子之学

在先秦的两大分支分别是孟子与荀子：孟子的欲望

认知及治疗基于大体、天爵、养浩然之气，相当于

“克己”之克诠释为“能”的进路，壮大道德主体，则
欲望自然退却；荀子的欲望认知及治疗基于礼的约

束性，适度遏制欲望，适度衡量的标准是礼，相当于

“克己”之克诠释为“约束”的进路，如“节用御欲”
（《荀子·荣辱》）。 第四阶段的存理遏欲与第二阶

段的适度遏制欲望具有相似性，两者都属于约束欲

望的治疗方法。 阎若璩认为后人袭用《荀子》伪作

十六字心传，基于欲望的认知及治疗视角，其内在依

据是荀子与宋明理学认知及治疗欲望的相似性，也
就是人心与道心的二元对立关系。

但是，第四阶段与第二阶段亦有明显的差异。
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尚未受到佛教禁欲主义的冲

击，荀子认知及治疗欲望采取了“允执厥中”的态

度，“欲者，情之应也”，“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
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

求，天下莫之若也” （《荀子·正名》）。 即使荀子讲

遏欲，亦是较为温和，且依据礼，“人生而有欲”，“故
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 （《荀子·礼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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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禁欲主义冲击与刺激下，宋明理学的遏欲更为

激进，由此导致十六字心传的诠释偏向于禁欲。
“虞廷之训曰：‘道心惟微。’佛氏者，微吾儒之微而

离道也。 又必先之曰：‘人心惟危。’禅宗者，危吾儒

之危而远人者也。” ［２２］ 受佛教影响，道心之“微”被
诠释为超越欲望的天理，从而与欲望成为鲜明的二

元对立关系，这样有助于禁欲，却偏离了三代治欲的

时代特征与汉唐的权威注疏。 人心之“危”被诠释

为完全负面的欲望，从而将禁欲的范围扩大，这种指

导思想类似于《大禹谟》中征罚有苗的失败。 此种

诠释并不符合《大禹谟》的语境与时代特征，而属于

宋明理学的发挥。
正是宋明理学欲望认知及治疗在禁欲方向的激

进，明季迎来了欲望的强烈反弹，也就是反理学思潮

的崛起。 第五个阶段认知及治疗欲望的主题是反驳

存理遏欲，阎若璩参与其中。 阎若璩质疑后人袭用

《解蔽》伪作十六字心传，相当于指宋明理学家依据

伪作奠基了存理遏欲的思想，如果证实，就可以摧毁

宋明理学的基础。 阎若璩的质疑意在打断宋明理学

与三代文化政治的联系，从而在捍卫儒学正统的基

础上，更有利于攻击宋明理学，更有利于反驳存理遏

欲。 宋明理学抑荀扬孟，如朱熹认为 “荀子极偏

驳” ［２３］ 。 宋明理学通常将孔孟视作尧舜禹之道的

继承者，“孔子，圣之至也；孟子，学圣而几焉者也”，
“盖尧、舜精一之传，此其正宗也” ［２４］ 。 阎若璩将宋

明理学视作圭臬的十六字心传归化在《荀子》，借此

亦可攻击宋明理学。 然而，在《大禹谟》语境中，人
心与道心为感召关系，以及与“允执厥中”形成三元

关系，并与《论语》相互呼应，亦与汉唐权威注疏一

致，这都可以反驳阎若璩的质疑。 《大禹谟》及《尧
曰》的文本语境显示十六字心传是为政治国的外王

之道，而孔子、荀子，尤其是宋明理学是从成仁的内

圣来诠释，这就导致了十六字心传诠释的转向，显示

出三代文明与轴心时代、近世文明的差异，这种差异

可以由内圣外王的一致性得以弥补。
基于欲望的认知及治疗，《大禹谟》文本呼应十

六字心传的还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等。 这既有欲

望的适度释放，以此保证民众的生机与活力，追求人

的繁盛，稳固社会的生存基础；又有欲望的督导约

束，追求最善的目标。 以上总体上是“允执厥中”的
中道观。 十六字心传的“惟精惟一”在商周亦有传

承发展，且早于荀子，由此亦可反驳后人袭用《荀
子》作十六字心传的说法。 举两例如下：其一，伊尹

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 “善无

常主，协于克一。” “一哉！ 王心。” （《尚书·商书·
咸有一德》）此处三个“一”与“惟精惟一”可相互发

明。 “德惟一”，惟一之德为吉，对应道心；“一”与杂

多的“二三”相对，杂多相当于欲望的妄动，对应于

凶。 “协于克一”，相当于以道心为主，以道心感召

人心，两者统一；“一哉！ 王心”是外王之道。 其二，
“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诗经·大雅·大明》）。
文王之学的“无贰尔心”亦可诠释为“一哉！ 王心”，
以此验证“惟一”在商周外王之学的普遍性。 这种

“惟一”体现出道心为主的感召性，而不是二元对立

的战争模式，这与荀子及宋明理学的诠释不同④。
新整理的清华简《保训》文王讲“求中” （简 ４）、“假
中”“归中” （简 ８）等，亦可证十六字心传“允执厥

中”早出，兹不赘述。

结　 语

综上，无论是内圣、外王，还是两者兼有的进路，
十六字心传的诠释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对

于欲望的认知及治疗方案。 尧、舜、禹、孔子、荀子、
孔安国、孔颖达、程颢、程颐、朱子、王阳明、刘宗周等

构成了十六字心传的连续性谱系，显示出《尚书》作
为五经的恒常性与权威性。 后世儒者认同并捍卫经

典，显示出儒者传承经典的共同体意识。 经中有权，
这些儒者根据时代特点及学说主旨诠释十六字心

传，解决时代的欲望认知及治疗，这使得十六字心传

呈现出不同的欲望认知及治疗方案。 由此考量阎若

璩的质疑与毛奇龄的反驳，有助于显示荀子与宋明

理学认知及治疗欲望的共性，可以深化十六字心传

的认知。 无论是荀子、宋明理学的道心与人心二元

对立关系，还是《大禹谟》政治学、汉唐权威注疏的

感召关系，以及道心、人心、允中的三元关系，都可视

作不同的治疗欲望方案，并体现出中国哲学治疗欲

望的丰富性。

注释

①《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有总结全书之意，这或许是《论语》编

纂者寄托了孔子之学的学统，也是儒家构建道统雏形。 这一篇的核

心内容可概括为《中庸》第三十章的一句话，便是“仲尼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 且新近发现的海昏侯墓《论语》简《知命》印证了这篇的可

靠性。 ②阮元将“危之”与“之微”诠释成两种功夫：“后人在《尚书》

内解此者姑勿论，今但就《荀子》言。 《荀子》其意则曰：‘舜身行人事

而处于专壹，且时加以戒惧之心，所谓危之也。 惟其危之，所以满侧

皆获安荣，此人所知也。 舜心见道而养以专壹，在于几微，其心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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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他人未知也。’”阮元：《荀子引道经解》，《揅经室集》，广陵书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１１９０ 页。 按此而言，大舜有两种修身功夫，这两种功

夫分别表现在“身行人事”与“心见道”，前一种适用于世俗之危，后
一种适应于超越之微，两者统一于大舜，由此更加密切了《荀子》与
《大禹谟》的思想关联。 ③《荀子·解蔽》。 另外，关于精一的进一步

解释有：“身尽其故则美，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 农精于

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贾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

器师。 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

也。 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 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
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荀子·
解蔽》）④如明代颇有影响的《敬一箴》所言“曰一维何？ 纯乎天理。
弗参以三，弗贰以二”，这显然是存天理遏人欲的诠释进路，与三代

的外王之学与治欲之方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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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与历史经验

吴宏亮　 　 冯军芳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正式开启了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高校开设思想

政治理论课，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５６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了许多方

面的探索与实践，在不断调整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多种形式渠道建设师资队伍，探索理论与实际一

致的教学方式，着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初创阶段的探索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如坚持党的领导是

根本保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主题主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一致是重要方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环

节，办好中国特色是长远之计等，这对于办好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图分类号：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２７－０７

　 　 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任务，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肇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并
进行了许多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具有借鉴和启示意

义的经验做法。 但目前学界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

比较薄弱，相关内容虽有涉及，但也仅散见于其他研

究成果，还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 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全面

考察，有助于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成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厘清思想政治理论课缘何设

置、何以设置、以何设置等问题，对于办好新时代思

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基础与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旧思想意识混

杂，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任务复杂繁重，对新时代接

班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塑造尤为重要，因此高校的思

想政治教育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被确

立下来，且伴随着社会主义新教育改革同步进行。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提出了“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

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１］的文化教育工作

总方针。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基本确定建设新教育的路线举措。 会

上，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对旧教育和新教育进行了深

刻阐述，认为对旧教育进行根本性的、彻底的、有计

划有步骤的改革是“摆在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面前

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 ［２］４；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要

求把“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

政治与思想教育” ［２］１１作为新学校的主要工作。 二

人的阐述，完成了对学校思想政治建设的“破”和

“立”。 之后，教育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

突出特点就是在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此时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作为新教育改革的组成部分，
具备一定的建设基础。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吴宏亮，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冯军芳，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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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开设思想

政治理论课具备的基础条件

１．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创办各种学校以加强对干

部、青年学生的教育培训，如苏维埃时期的红军大

学、苏维埃大学，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
这些学校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政治教育，对全体学

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

大学把“坚定的政治方向”列入《抗日军政大学组织

条令》，开设有社会进化史、联共党史和列宁主义、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课程。 陕北公学根据七分政

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开设有马

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革命运动

史等课程［３］ 。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常到学校讲课

作报告，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期间，毛泽

东仅在陕北公学为学员作政治形势报告就有 ９ 次。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成立的华北人民

革命大学“课程共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

基本问题，当前各种政策，共产党的建设及其历史等

四大部分，此外，还配合着政治形势的学习” ［４］ 。 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积累了丰

富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２．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并
对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进行了深刻批判，恩
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英国的教

育设施和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很不相称。 工人阶级可

以进 的 为 数 不 多 的 日 校， 只 有 少 数 人 能 去 就

读。” ［５］４２３“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
“大批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劳动，因而不

能上学。” ［５］４２４恩格斯深刻洞悉旧教育制度存在的

问题，指明其存在不平等、不均衡以及工农大众受教

育水平低下的现实情况，并由此进一步提出教育需

要普及和平等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的论

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建设提供了

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

的政治性的思想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的

教育实践。 早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把“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

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

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

来” ［６］ ，作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 延安时期，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教育思想，将“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首要的教

育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不论

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需要学习马克思主

义，学习时事政治”，明确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

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

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７］的教育方针。 这为中

国的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为各级学校开设思想政

治理论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的基本原则

秉持知行合一优秀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创办的学校就已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

学原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

明确“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这也成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改革的最基本遵循。 而后

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围绕有效地

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明确提出“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

合学生的思想实际” “解决主要的思想问题”、与参

加“劳动生产” “群众斗争”等活动结合起来的具体

要求［２］１１，为全国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确立了

基本宗旨和原则。
１．从国家建设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

治课教学讨论会，研讨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

的教学重点，即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及批判对美帝存

在幻想的教育，贯彻土改教育，发扬“五爱”教育。
这反映出高校的政治课教学紧密结合了当时的国际

国内形势。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

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再次强调“理
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 ［２］７５。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教
育部发出《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

治课讨论会的指示》，进一步强调在教学中贯彻“理
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提出“要纠正和防止不联系

同学实际思想问题的教条主义的偏向” ［２］１０９。 各

高等学校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

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方针来贯彻。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高等教育部召开教学经验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在

介绍体会中提出政治理论课的讲授必须做到“三个

联系”，即联系中国历史与中国当前革命斗争及建

设的实际；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分析、批判社会上

和学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联系当前世界工人

运动中的问题，批判各种反动理论［８］７９。 这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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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现实需要。
２．课堂讨论灵活，坚持课堂教学与学生思想实

际互通互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中，灵活的课堂讨论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也
是一项制度化的教学安排。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教育部

在对华北区各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计划的指示和全

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

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中，都对组织学生开展集体

讨论的方法步骤等提出了意见和要求，即在教师的

领导下，讨论前必须有充分的酝酿，详细提出讨论方

法和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在讨论中“发扬自由思

考、追求真理、改正错误的精神，正确运用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武器”，“逐步地去克服其不正确的思想，
巩固与提高比较正确的思想” ［２］７５。 １９５２ 年暑期，
教育部召开华北区高等学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

教学讨论会，再次强调了“课堂讨论”对于学习政治

理论的重要性，要求重点试验、逐步推广，并且在进

行“课堂讨论”时“要充分准备，心中有数，加强领

导，不要自流” ［２］１７１。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教育部规定

“新民主主义论”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课

堂讨论学时几乎占到总学时的三分之一［２］１６７。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高等教育部又规定讲授与课堂讨论的

学时比例“按 ４ ∶ １ 或 ５ ∶ １”，即讲授四学时或五学

时可讨论一学时［９］６９１。 高等学校采用课堂讨论的

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这也促进了学生

实际思想与思政理论的辩证互通，引导学生在自我

思考中充分接纳这些理论，切实达到思想政治理论

课塑造新时代接班人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
３．引导学生参加社会运动，在实践中提高思想

认识和增强政治觉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文化领域

中的变革激烈复杂，这为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教育部《关
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

则》提出理论学习要“酌量配合实际行动” ［２］７５的指

导意见，并对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群众斗争及社会

活动” ［２］７６等提出具体要求，这为各高校有组织地

开展实践教学提供了政策依据。 这一时期，高校通

过组织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和

社会实践活动，普遍对学生进行了划清敌我界限的

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人民教

育》在社论《继续开展与深入学校教育中抗美援朝

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绍了北京地区高校运用座

谈、演讲、宣誓、晚会、话剧、壁报、漫画、展览、街头宣

传等多种形式开展抗美援朝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
指出这一阶段的抗美援朝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教

育和国家当前神圣的任务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１０］ 。
同时，高校学生还通过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支援前

线、订立爱国公约等方式，广泛参加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伟大爱国运动。 一些地方的高校还组织学生

分赴各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通过参加一系列政治

活动和社会实践，广大青年学生提高了思想认识水

平，树立了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高等学

校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建设内容

　 　 （一）在动态调整中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课程

体系

课程建设是实现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最基本的

手段和载体。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在华北区及京津 １９ 所

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钱俊瑞指出“当前课程改

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的学习，使学生建立正

确的人生观，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１１］ 。 围绕加

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这一时期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不断变化，呈现出比较明

显的动态调整的特点，并最终在历次调整后形成了

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

颁布《华北专科以上学校 １９４９ 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

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要求各年级必修辩证唯物论

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

（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其中文、法、教育（师
范）学院毕业班学生必修政治经济学［１２］２。 这是确

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必修课地位的一个重要开

端。 随后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

程暂行规定》进一步提出“废除反动课程” “添设马

列主义课程”等课程改革的实施原则。 在这两个文

件的指导下，各高校普遍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
成基本的课程框架。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清华大学“辩证

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开课，费孝通教授作了

课程动员报告，随后于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开始了“新民主

主义论”大课教学。 此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名称

和设置经历了不断调整变化。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教育部

９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与历史经验



要求华北区高校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论

和历史唯物论”。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教育部要求各类型

高等学校及专修科开设“马列主义基础”，学习时数

与“政治经济学”相同［２］１６５。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高等教

育部将“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 但思

想政治理论课设置的不断完善并不代表全国各地思

政课的实际开设情况。 根据贺平研究，中南、西南、
西北、东北四区高校政治理论课开设标准尚不一

致［１３］ ，这种开设课目标准不一的情况，也加快了教

育部统一全国课程标准的进度。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规定了

“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与历

史唯物论”在不同类型学校开设的门数、学时、讲授

次序等，并对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提出了具体要

求［２］１６５。 这一指示塑造了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基础框架，统一了全国高校开设思政课的标

准，也构建起首个比较系统的课程体系。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高校开设的效果和当

年 ８ 月召开的高等学校校长、教务长座谈会精神，高
等教育部颁布《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

（试行方案）》，把“马列主义基础” “中国革命史”
“政治经济学”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并在开设顺序、学
时、讲授与课堂讨论的比例、考试与考查方式等方面

作出了新的调整和规定，将四门政治课对于文科、理
工科等各系科和本专科学生的要求进行区别，同时

给予高校一定的自主权［２］２６５－２６６。 这一规定比较

全面地总结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实践

经验，反映了课程调整和修订的成果，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理论课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１４］ 。
此外，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体现课程性质、实现教学目的和任务的

重要载体和保障。 这一时期，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

在高校的开设，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设就成为需要同

步推进解决的重要问题。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教育部关

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指出，在中央人

民政府教育部领导下，成立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

会，由教育部组织多方力量着手编写教学大纲和教

材。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 《辩证

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纲目》 《政治经济学讲授

提纲》由光明日报社专题刊发，并作为全国高校讲

授这三门课的教学参考［１５］ 。 １９５４ 年，高等教育部

委托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

正式出版，成为全国性教材。 这期间，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部分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自行开展了

教材讲义的编写工作。
（二）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建设师资队伍

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新设课程，又是公共必修

课程；一方面急需大量师资，另一方面现有教师的理

论水平亟待提高，因而师资队伍问题成为急需解决

的一大难题。 当时，全国各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整体

特点 是 “ 普 遍 缺 少 足 够 称 职 的 政 治 理 论 师

资” ［１２］１１。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思

政课教师的培养，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培养政治理论课师资，１９５１ 年 ９ 月中共中央

提出“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班”，招收研究生 ３００ 人，期限为一年至二年，并要

求各大行政区“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
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

论师资” ［２］１５８。 同时，在高等学校助教、高等及中

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担任政

治理论课助教、助理，要求大力动员党委、政府、群众

团体中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兼课，或设

专题讲座。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也在

不断扩大招生名额，至 １９５４ 年在校人数近 ９００ 人，
其他各年也不少于 ５００ 人。 其中，进修教师占二分

之一到三分之二，也招收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和党政

军各部门的理论干部［１６］ 。 培养高年级学生、党政

干部是应急之举，为从源头上增加师资储备，高等教

育部要求综合大学要适当扩大文、史、哲三科招生规

模。 经过不断充实扩大，至 １９５７ 年，全国高校政治

理论课专职教师总计达 ５４５７ 人［８］８９。 这在数量

上，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等高

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 “仅有几个一般的政治教

员” ［１７］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这一时期，除选拔和培养新师资之外，团结、改

造、提高现有师资水平也成为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

方面。 教育部曾组织假期讲习班，邀请有经验的教

师赴各地讲学，并分课程举办教学经验座谈会，通过

多种形式提高教学水平。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教育部召开

“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教学讨论会，对教学内容、教
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制定了教学

大纲。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教育部要求各地在暑期组织召

开政治课讨论会，用以交流教学经验。 同时，还注意

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下厂、下乡、参加可能的实

际工作，听取有关当前重要实际问题和党的政策的

报告及阅读必要的文件，以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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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业务水平［１２］２２。 北京地区当时组织了将近

１００ 名政治教员下乡了解农村宣传总路线、贯彻粮

食统购政策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等方面的情况。 当

时，有关部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各种教学研

讨会、培训班，以及教学讲习班、备课会和经验座谈

会等。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专家何

干之、胡华等还通过广播讲座等形式，亲自开展教学

示范活动。
（三）明确高校思政课建设的政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建设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 这一时期，
既有对政治思想教育加强领导、全面负责的指导思

想，又成立有职能清晰、层次分明的组织机构。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

讲话中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

责任。 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

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７］这进一步形

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各有

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明确了高校思政课建设的

政治保障。
１．统一组织领导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政务院通过的《高等学校暂行规

程》对高校的行政、教学、课程等提出了总体性、制
度性的要求，其中规定校长要“领导全校（院）教师、
学生、职员、工警的政治学习” ［２］６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在学校行政领导下成立政治课教

学委员会或教学研究指导组，作为政治课教学的领

导机构，执行“讨论、制定并实施教学计划与教学大

纲；研究、检查讲授内容及教学方法；汇集教学中所

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领导与组织学生

的自学和讨论并考核其成绩” ［２］７５等具体任务。 同

时，要求各地区组成地域性的总教学委员会，统一领

导教学工作。 这就从领导体制、组织机构上保障了

思想政治教育及教学的统一组织实施。 此后，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

政治课教学委员会陆续成立。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教育

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

度的指示》，要求各高校设立“政治辅导处”，主要任

务是“指导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协助教

务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 ［９］１７６

等。 这一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学校对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组织领导和教学领导，改变了政治理论教育课教

育领导薄弱的现象，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统一组织领导格局。

２．普遍设立基层教学组织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实施层面，为保证教

学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高校普遍建立了专门的

教研组（室），这是实现教学任务的基本组织。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教育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组织体系

进行改革，将现有的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改为各科目

教学研究指导组，如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

教学研究指导组、新民主主义论教学研究指导组等

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２］１１４。 这一做法对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教学指导组织进行了细分，并一直延续至

今。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教学

工作，学期有计划、月月有计划、周周有计划，有领

导、有组织地进行集体教学，教员按照教学大纲或讲

义进行备课，然后在教研室试讲，经过集体讨论修正

补充后，才能正式上课堂讲授。 教研室以其高度的

组织性、纪律性、执行力、约束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真正教学活动的中心，最大限度保证了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成效。
３．要求不同部门、组织通力协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已经开始注重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加强对青

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５５ 年 ４ 月，高等教育部

副部长刘子载强调，校长或副校长“除组织动员教

学行政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和全体教师积极参加政

治思想教育工作外，还应与学校党组织、青年团等保

持密切联系，依靠他们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

合” ［１２］２６。 这一教育理念和要求，对汇聚党政领

导、有关职能部门、党团组织、基层教学组织和全体

教师的作用和力量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当前构

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都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主要历史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不断探索实践、
调整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 不仅较好地完成了思想改造任务，确立了马克

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初

步构建了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形成了社会主义高

校思想理论教育的新体制、新格局。 这一时期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史上具有奠基性、基础性地位，
为以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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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基础。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创并不断发展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成立了华北高等教

育委员会作为管理高等教育的领导机关，履行接管

接办旧式学校、制订高等教育方针、改革高等院校课

程等职能，开启了新中国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的端绪。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华北专科以上学校 １９４９ 年度公共必

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的实施，成为确立思

想政治理论课公共必修课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

开端。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

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要求各中

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培养政治理

论师资和学校政治教育的领导，体现了党中央对思

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高度重视。 正

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初创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才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

识形态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二）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主题主线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

特色，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贯穿始终

的是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名

称虽然几经变化，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课

程设置的主题没有变，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理论教育的目标指向没有变。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总结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工作的巨大成绩之一

是 “ 在 学 校 中 开 设 了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的 课

程” ［１８］４９０，同时强调“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 ［１８］４９１。 这

一时期，我国高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政课课程体

系，在科目设置、学期学时、教学组织、师资培养等方

面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要途径，较好地承担起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的对青年学生进行经常性、系统性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任务，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高校最鲜亮

的底色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重要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

则。 理论结合实际既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一直

坚持的教育方针和一以贯之的教学方法。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我们的教

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

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 ［１９］这一时

期，无论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工作方案、工作指示，
还是各高校实际开设的思政课，都在系统教授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尽可能地联系我国建设实际和

学生的思想实际。 无论是在教育的指导思想上，还
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都注重坚持和弘扬理论联

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教风，坚持教学安排、
课堂讨论聚焦现实问题、贴近学生思想实际。 这为

当前把握青年学生特点，遵循思想教育规律，提高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等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环节

教师是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主体，也是教学工

作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始终贯穿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培养师资、提高

质量等与师资队伍建设有关的论题。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把提

高师资的质量和培养新的师资作为实施课程改革的

关键。［９］４８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不断成长壮大，教师质量不

断提高，队伍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依然面临十

分严峻的形势。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在

《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中
指出，全国 ２２７ 所高等学校，现有思想政治课教师

４６００ 名左右，其中 １３００ 多人不能胜任，当时需要补

充的 马 上 能 开 课 的 思 想 政 治 课 教 师 是 １３００
人［１２］３４。 这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是

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持续加强、久久为功。
（五）办好中国特色是长远之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科目设置、教学计划、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方面，能
够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创新，探索中国特色的过

程，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教学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结　 语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既在

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又展现出一定的

持续性、延续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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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论课建设所提出或强调的理论与实际一致、教
育与劳动相结合、教师对学生全面负责等教育理念，
探索形成的党委领导、齐抓共管、系统教育、结合实

际、动态调整、建强师资等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的方

式方法，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当前，我们在

思想文化领域中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严峻，这对我

们如何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 唯有回到原点重温初心，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

合，在传承弘扬历史经验基础上因应时代变化而不

断创新，才能更好承担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

键课程的职责使命，才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能够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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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方式的历史演进

梁建新　 　 华红林

　　摘　要：坚持党要管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也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在党百余年的奋斗史中，管党治党方式经历了以下几个演进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以“铁的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革命优良传统”＋“政策法规”作为管

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制度”＋“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作为管党治党

的主要方式；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依规治党”＋“以德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结合中国共产

党所处历史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历史环境，探索管党治党方式的历史演进，有利于把握管党治党的基本规律，从而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方式；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３４－０８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史，党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事业中都高度重视管党治党，并将其作为

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担负起伟

大社会革命并领导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所

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始终坚持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
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１］深入研究

并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管党治党基本方式

的历史演变，对于在新的赶考路上更好地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无疑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铁的纪律”：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靠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具有先进

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

和独特优势” ［２］ ，是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的

独特密码，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的主

要方式。 “铁的纪律”之所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缘由。
一方面，铁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

色和本质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者

同盟和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时就十分重视纪律在管党

治党中的重大作用。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
对盟员违反纪律的行为予以了严厉处罚，并对无产

阶级革命组织的纪律建设问题进行了规范。 在

１８５９ 年 ５ 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

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

事无成。” ［３］这一论断充分彰显了铁的纪律是无产

阶级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列宁在

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 将“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８－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与经验研究”（２２ＺＤＡ０７５）。
作者简介：梁建新，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００）。 华红林，女，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特聘研究员（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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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作为“战胜资产阶级的

基本条件之一” ［４］ ，并高度重视执行纪律的彻底性

和平等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

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延续和传承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的基因。 因此，党自成立

开始，就以铁的纪律作为管党治党主要方式也就顺

理成章。 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像共产党这样的

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

的。” ［５］突出强调了铁的纪律是党的鲜明属性。
另一方面，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与此时中国共

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紧密相连。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

之前就开始探讨是否在中国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共

产党组织的问题。 １９２０ 年，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

信中说：“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

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

大的改造事业。” ［６］ 蔡和森从适应战争环境的角度

突出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意义。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国内国外斗争形势都

异常严峻，从国内来看，战争环境极其险恶，没有铁

的纪律就没有党的安全，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从国

际上看，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为了维护其在华

利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 内忧外患中成长

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才能担负

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并切实维护党的安全。 党

以“铁的纪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

的主要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初步形成了党的纪律框架。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党的纪律的内容，并初步形成了党的纪律框

架。 中共一大党纲对党的纪律进行了初步规定，是
党的纪律的雏形和萌芽，而后逐步形成了以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秘密工作纪律、群众纪律为主要内容

的纪律框架。 一是党的政治纪律。 中共二大党章中

首次对党的纪律予以专章规定和强调，共含九条，成
为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探索。 随着全国革命运动

的蓬勃发展和党员人数的不断扩大，中共五大于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首次提出政

治纪律的重大概念，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

重视政治纪律” ［７］ ，科学标定了政治纪律在各项纪

律中的特殊地位。 二是党的组织纪律。 从中共二大

党章提出关于党员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到中共四大

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再到中共六大党章

对党员的入党资格、党的各级组织召开会议时间、党
组织的民主选举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党的组

织纪律内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

展。 三是党的秘密工作纪律。 为了保证党员和党组

织的安全，党高度重视秘密工作纪律，“八七会议”
对党在秘密环境下的工作纪律进行了严格规定，抗
日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又使党的秘密工作纪律

得到了极大丰富。 四是党的群众纪律。 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党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对群众纪律提出了明

确要求，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群众纪律对于保障革

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二，设立专门执纪机构。 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面

对极端复杂严峻的现实问题，中共五大党章专门设

置《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的职

权及其与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及省委员会）的关系

进行了详细规定。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严峻的斗争

形势，１９２８ 年中共六大以中央审查委员会取代监察

委员会。 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获得执

政地位，重建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势在必行。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省、县监

察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对省、县监察机构的任职

资格、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从中央到省、县的各

级监察委员会也随之成立。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了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不
断扩大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中共中央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

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

会，并明确了监察委员会五个方面的职权。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中共七大党章从制度上对党的监察机关的任

务与职权作出了详细规定。
其三，运用铁的纪律对党员违纪行为进行严肃

处理。 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党对

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违纪行为的党员进行了

严肃处理。 比如，针对陈公博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的

行为，中共中央将其开除出党；针对郭平伯、张子余、
张绍康等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根据党的章程，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针对罗章

龙等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等分裂党组织的

活动，中共中央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并撤销其中

央委员的职务，等等。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

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这对于维护党的安全、提
高党的领导能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顺利取

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最大限度保证了党

在严峻革命战争环境的生存和发展，又为党步入长

期稳定的制度治党轨道奠定了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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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依

靠铁的纪律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的历史条

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
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 ［２］ 。

二、“革命优良传统”＋“政策法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建立起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乘胜推进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早期探索。 由于受党内外复杂严峻局势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方面一方面传承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结合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出台

一些政策法规。 因此，这一时期的管党治党方式，除
了继续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之外，“革命优良传统”
＋“政策法规”也成为主要方式。

毛泽东于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在《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

线和传统问题》中指出，没有党的正统，“就不能说

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

误” ［８］ ，彰显了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

一、取得革命胜利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优良传统之所以在管党治党

中发挥重要作用，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党继承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从而应对国内外险

风恶浪的考验。 就国际形势而言，美国等西方国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开始进行政治孤立、经济

封锁、军事恫吓，美国挑起的朝鲜战争等也威胁着共

和国的安全。 就国内形势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经济生产水平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国

民党残余势力尚未完全清除，与当地恶霸势力相互

勾结，与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相互对抗。 因此，党必

须发扬革命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谦虚谨

慎等优良传统，冲破复杂严峻的局面。 另一方面，克
服党内出现的不良作风需要党继承并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部分党员干部未能

抵御住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骄傲自满、官僚主义、
脱离群众等不良风气蔓延生长，亟须党坚持并大力

发扬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 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在管党治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管党治党新情况进一步

突出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党的八大党章提出

“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９］２４０。 相较于

中共七大党章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党的八大党章

将原来的“党的组织机构”改为“党”，这一主体的变

化突出强调了党及其活动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

组织起来，为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 同时，党的八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

行了修订，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 ［９］２４０。 相较于中共七大党章关于民主集

中制的规定，党的八大党章将原来的“领导”改为

“指导”，使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更具规范性、科学性。
其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党

的优良传统。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

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

定》，鼓励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对党工作中的缺

点和错误正确地展开批评，并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

领导干部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 此举是

为了更好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参与

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毛泽东在党

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

传统》的报告，强调此次大会应继续“发扬我们党在

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 ［１０］ 。 为此，党的

八大党章对扩大和巩固党和人民的联系提出了明确

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

传统。” ［９］２３２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
其三，在决策上实行党委制。 早在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

定中就对党委制的含义进行了论述，提出通过建立

党的委员会，由其对重要问题进行集体讨论，从而作

出明确决定，并要求从中央局至各个党组等部门

“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 ［１１］ 。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委制作为保证集体领导的重要

制度被运用于国家生活中，同时在管党治党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党的八大党章在七大党章基础上明确

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规定“任何

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 ［９］２４０，同时充分发挥个人

作用。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内涵。
以“革命优良传统”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是对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优良传统的坚持和发

扬，对于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集中力量推进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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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制度管党治党的出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还有一种管党治党

方式，就是通过政策法规来治理和整顿党内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

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

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 ［１２］ 。 另一方

面是革命战争时期政策法规思维的历史惯性使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决定、指示等政策法规

管党治党并助力革命胜利。 在“路径依赖”和惯性

思维的影响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管党

治党的现实难题，依靠政策法规来解决党内治理与

整顿问题，就成为了惯常手段。 这一时期党依靠通

知、决定、指示等政策法规管党治党，集中体现为：
其一，围绕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政

策法规。 这一时期，党根据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积极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重

要法规政策。 具体而言，一是针对干部队伍迅速壮

大，组织结构增多的现象，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 （１９５３ 年），要求逐步建

立党委各部分管干部制度。 二是针对干部队伍迅速

扩大且调动频繁，导致干部成分较过去更为复杂，党
出台了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 １９５３
年），对干部审查的意义、目的、范围及方法等作出

了明确规定。 三是针对革命时期迅速培养和提拔干

部，导致出现党对部分干部未能及时进行审查和教

育，干部经验积累困难的现象，党出台了《中共中央

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 （１９５７ 年），要求从

过去迅速提升干部职务的方法转变为稳定干部职

务、提高干部业务工作能力、提升干部思想的方法。
其二，围绕党员教育管理和基层组织建设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
着党员人数获得巨大发展，党员结构更为复杂，如何

保证党员发展质量成为党亟须破解的课题。 为此，
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

示》（１９５０ 年），明确今后发展党的重点是城市，首先

是工人阶级，并部署了党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加强党

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刘少奇在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党内的情况

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当前部分党员具有觉悟不

高、思想落后、党员条件不达标等问题，强调必须对

全体党员进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对党的组

织进行普遍的整理。 为了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
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

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党的

基层组织整理和党员发展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
其三，高度重视政策法规的落实情况。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党就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便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

违反党的政策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

决定》，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任

务，包括检查和处置党员有无违反党章、政策法规等

行为。 党的八大还将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

任务写进了党章，进一步凸显了党对于政策法规执

行的高度重视。
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政策法规

管党治党，对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夺取社会革命胜利发挥了一定积

极作用。 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

处于百废待兴、内外交困之复杂严峻局面，“在这种

情况下，国家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

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是必要的，适当的” ［１２］ 。 同

时，这一管党治党方式也为改革开放后管党治党走

上制度化轨道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镜鉴。

三、“制度”＋“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党的制度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

并予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管
党治党的主要方式迈上了“制度” ＋“优良传统和工

作惯例”的轨道。
一方面，以制度管党治党是以往管党治党实践

经验的科学总结。 基于对过去管党治党经验和教训

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决定走出一条依靠制度管

党治党的崭新路子。 另一方面，以制度管党治党是

由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

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

长期性” ［１３］３３３的观点。 所谓制度具有根本性，是指

制度是国家和社会运作的基石，决定了国家的政策

发展方向和基本结构；制度具有全局性，则突出了制

度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全面影响；制度具

有稳定性，则突出了制度的不易变动性，能为社会提

供稳定的预期和安全的环境；制度具有长期性，则表

明制度不仅关注当前党和国家发展需要，还考虑未

来发展。 正是因为制度具有以上特征，邓小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才在不同场合均强调运用制度管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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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以制度管党治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发展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基本制度。 党

颁布《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若干具体问题的

暂行规定》（１９８５ 年）、推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等，丰
富和完善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将“党的各级委员

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

度” ［１４］纳入十六大党章等，使集体领导制度得到进

一步发展；印发《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

行条例》（１９９０ 年）、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等，
使党的选举制度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废除党内干部

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交流制度、颁布《中共中

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１９８２ 年）、规
范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干部人事

制度；作出“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

完善巡视制度” ［１５］ 的重大部署，制定《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试行）》（２００９ 年），使巡视工作更加

规范化、制度化等。
其二，发挥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法规制度的模范

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各级

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 ［１６］１２强调了党的干

部在制度治党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１９８０ 年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党的各

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 ［１６］３７６。 １９９３
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

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要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

带头廉洁自律”，“带头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１７］ 。
其三，实行巡视监督检查。 为了塑造党内良好

风气，强化制度的监督检查，从 １９９３ 年起，党开始实

行中央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从而形成监督合

力。 同时，党对巡视工作进行了初步探索。 ２００４ 年

印发了《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设立巡视机构

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陆续建立了专职巡视队伍，
巡视工作在全国全面推开。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试行）》（２００９ 年）的颁布，对巡视工作的机构

设置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和部署。
这一时期以制度管党治党对于促进党内民主、

确保政党治理的规范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具有保驾护航作用。 虽然这一时期党已加快了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步伐，制定了一大批基础骨干

法规制度，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尚未形成，仍需继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打牢制度

治党的基石，深化对制度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认识。
这一时期除了突出制度治党的主旋律之外，中

国共产党还注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一方面，如果

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就可能“使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

碍” ［１３］１６２。 江泽民旗帜鲜明地强调，革命和建设年

代中国共产党需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今天党“搞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这些优良传统和作

风” ［１８］ ，充分彰显了党的优良传统对于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之极端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

背景下依然需要以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来克服

和杜绝不正之风的出现。 以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

例管党治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断发扬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的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一是发展了党的实事

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邓小平同志领导

全党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发扬实事求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使全党思想获得了极

大解放。 二是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

的优良传统。 １９８１ 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

须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 三是发扬了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便是党充分发扬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有力佐证。 四是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

良传统。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多次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具有长期性，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越是向前推进，越要艰苦奋斗。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发

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出了明确规定。
其二，对全体党员进行新时期优良传统和作风

教育。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过去

管党治党经验，认为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同样丝毫

不能忘记抓思想教育。 １９８０ 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

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

神。” ［１３］３６７此后，党通过颁布《关于加强党同人民

群众联系的决定》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的决定》，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

内容的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

动，使全党始终保持心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从政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其三，发挥高级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

强大示范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党充分发挥高级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从
而使管党治党彰显实效。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邓小平作的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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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高级干部发出“模范地带头发扬党的艰苦朴

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１３］２３０的强烈号召。
在这一政治动员之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印发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

规定》，从交通工具、家具和生活用具等各方面对高

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进行了详细规定。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指出：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廉洁奉公，领导机关和高级干

部要带头。” ［１９］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 ［２０］ 。
总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制度治党和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与工作惯例在管党治

党中相得益彰，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

强大保障，也为全面走向“依规治党” ＋“以德治党”
的管党治党新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依规治党”＋“以德治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深化了对制度治

党的全新认识，突出强调“依规治党”，同时充分发

挥“以德治党”在管党治党中的作用，使“依规治党”
和“以德治党”成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依规治党”
置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２１］ 的

地位，并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一方面，依规治

党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面临

以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首的六大难题，在
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持续保

持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尤为不易。 另一方面，
依规治党是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必然要

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

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

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 ［２２］ 这一论述充分

说明，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

生了历史性转变，党对自身的要求也应作出相应调

整，必须提高依规治党水平，将依规治党作为党的永

恒课题和长期战略引向深入。 新时代依规治党主要

从如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其一，积极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进入

新时代，党持续推进建章立制，将建立健全党内法规

体系予以重点擘画。 具体而言，党通过出台《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 ２０１６
年），构建了以“１＋４”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体系；
结合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对党章进行修改

完善；通过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２０２０ 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２０２０
年）、《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２０１９
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２０２３ 年）、《中国

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２０２４ 年）等不断完善党的各

项法规；先后三次（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制定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五年规划纲要，对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定

任务书、路线图；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清理机制，对不

合时宜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专
项清理，实现党内法规制度的“瘦身”“健身”，等等，
使党内法规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其二，发挥“关键少数”对依规治党的示范带动

作用。 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在党和国家事业

大棋局中具有统筹全局作用。 一方面，党通过加强

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教育的针对性，重点加

强习近平法治思想教育、党内法规教育、国家法律教

育、理想信念教育、家风教育，使领导干部在学习教

育中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事业观，从而发挥

其带头遵守制度治党的模范作用。 另一方面，发挥

党的高级干部和“一把手”带头践行制度治党的标

杆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高级干部和“一把

手”带头执行党章党规、宪法法律以及民主集中制

等各项制度规定，从而为全党制度执行之良好风气

的塑造和形成做好表率作用。
其三，强化监督执纪和追责问责，使依规治党落

到实处。 一方面，加强巡视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巡视巡察全覆盖制

度；在深入开展常规巡视的基础上，开展更具机动性

和灵活性的专项巡视、机动巡视、提级巡视，加强

“回头看”；实行“三个不固定” “一次一授权”的模

式；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做好巡视监督的“后
半篇文章”；推动巡视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等
等，从而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另一方面，
牵住责任制的“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通过

牢牢抓住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的“牛鼻子”，种
好党委（党组）的责任田；压实各级纪委的监督责

任，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

记履行好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督办重大疑难

问题；推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严格担负 “一岗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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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加强对党内不正之风的治理和整改；印发《中
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２０１９
年），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从而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提

供了根本保障。
总之，依规治党对于新时代管党治党、提高党科

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发挥着至关重要作

用。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

３７１８ 部” ［２３］ ，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

系” ［２４］ ，为党统揽“四个伟大”、更好依规治党提供

了可靠的制度支撑。 除“依规治党”之外，新时代的

管党治党还突出强调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其一，以德治党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

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

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

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 ［２５］科学

标定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特

殊地位。 具体而言，依规治党作为一种他律的手段，
主要是通过法规约束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划定底线

标准。 但仅仅依靠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并不能达到良

好的“善治”效果。 故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离
不开以德治党这一自律的方式，通过发挥“党德”的
教化作用，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其二，以德治党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２６］中国共产党的

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其必须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
提高道德水平，提升道德境界，用较高的道德标准来

要求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守住中国共产党百余年

光辉历程创造的辉煌成就，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其三，以德治党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道德资源的结果。 经过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

积淀，中华民族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道德规范。 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

富道德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理直气壮继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２７］ 因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

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２８］ 。 因此，在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传承和弘扬先人留给后代

的思想道德资源，并利用这些宝贵资源中凝结的道

德理念来管好党治好党就显得尤为必要。 新时代

“以德治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道德要求融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之中。

党规令人禁恶，道德使人向善。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依规治党与以德治

党有机统一，实现他律和自律相结合，使全面从严治

党真正落到实处。 为此，党中央分别制定出台了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２０１５ 年）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２０２３ 年），两项法规相互配套、
良性互动，既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又使党员干

部对党内法规心存敬畏，开列“负面清单”，使党内

治理达到完美的“善治”。 此外，党把对党员的道德

要求融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列，强调对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等造成不良

影响的，将给予相应处分。
二是加强对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教

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明大德、严公德、守私

德” ［２９］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涵养洁

身自爱、秉公用权的道德修为。 为此，党中央在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引导

党的领导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帮助党员保持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全

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做到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
三是发挥党员领导干部为政以德、正心修身的

模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

求以德治党必须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起，“在洁

身自好、廉洁自律上为全党树标杆、作表率” ［３０］ 。
为此，党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不断

形成“头雁效应”。 无论是中央八项规定对党员廉

洁从政、勤俭节约的道德要求，还是《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要求党员保持清正廉

洁的政治本色，党都做到了从中央政治局开局破题。
回首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方式

上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从建党初期以“铁的

纪律”管党治党，经过以“革命优良传统” ＋“政策法

规”方式管党治党，以“制度” ＋“优良传统和工作惯

例”管党治党，发展到新时代全面推进“依规治党”＋
“以德治党”。 唯有把握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方式

的历史演进，才能洞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发展的基

本规律，从而在新时代新征程行稳致远、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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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

张　 艳　 　 苗长虹

　　摘　要：黄河流域承载着华夏文明五千多年的灿烂辉煌，拥有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

势突出。 但当前，大部分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遗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资金不足、主体参与不够、科学技

术运用和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困境。 为此，需要深入挖掘非遗内涵，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吸引物；完善“金融＋非
遗”服务模式，做好资金保障；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公众参与度；依托数字技术塑造黄河非遗多维场景；
加快沿线非遗的活化传承，推动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工程；推动“非遗＋”发展，促进非遗多元融合。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４２－０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
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流

域承载着华夏文明五千多年的灿烂辉煌，拥有数量

众多、种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突出。
截至 ２０２１ 年，我国公布了 ５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１５５７ 项，其中黄河流域非遗数量共计 ８９１
项，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与物质文化遗

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没有固定的物质形

态和载体，主要依凭技艺技法展示、游客体验参与活

动、与手艺人的交流等动态过程，其保护和传承难度

更大［１］ 。 并且通过人力和资金投入、静态的非遗展

示等固化的方式，对于非遗的活化和利用见效甚

微［２］ 。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是新时

代、新理念、新格局下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

的需要，关系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因此，需要充分认识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

性与价值，深度剖析黄河流域非遗保护传承中存在

的问题，探寻新时代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

新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具体路径。

一、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１．多样性

黄河流域非遗种类繁多，是我国传统戏剧、音
乐、美术、舞蹈、民俗、文学、曲艺等传统艺术发源的

重要阵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的分类标准，对黄河流域 １０ 个类别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不同类别

间数量差异明显。 前三批次获批的国家级非遗多位

于山东（１５３ 项）、山西（１４５ 项）、河南（９５ 项）、陕西

（６５ 项）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后期重视经济欠发达

地区非遗项目的开发，在第四批和第五批中，青海、
宁夏、内蒙古、甘肃的非遗规模迅速扩大。 上游的民

俗（４０ 项）和传统舞蹈类（３３ 项）、中游的民俗类（４５
项）、下游的传统美术类（３９ 项）非遗在黄河流域具

有较大规模。 从类型看， 获批数量较多的集中在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文旅融合发展驱动黄河流域古都城市更新的机制研究”（４２１７１１８６）。
作者简介：张艳，女，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３）。 苗长虹，男，河南大学黄河

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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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较好、展示体验性强的非遗类型，前期注重传统戏

剧（１２７ 项）、传统音乐（９７ 项）等非遗类型，后期侧

重于传统技艺（５３ 项）、传统美术（３１ 项）等，获批数

量也显著增加。
２．地域性

黄河流域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

原、华北平原，依托黄河干支流水系和地理环境，聚
居了汉、藏、回、蒙古等多个民族，形成了河湟文化、
河套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

等地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有自然环境、自
然资源紧密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格。 同时，
黄河流域非遗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人文发展密切相

关。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成为一种感情的纽

带，密切传承者与地域文化的联系，使人们找到强烈

的文化归属感。 以河洛文化为内核，融合三晋文化、
关中文化和齐鲁文化，形成了广义上的中原地区，成
为黄河文化的中流砥柱和中华文明的地理轴心。

３．广泛性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

用促进了黄河精神的全国性流传以及相关非遗项目

的全国性传播。 与黄河流域相关的传说，如黄帝战

蚩尤等神话故事，不仅塑造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

展，还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全国范围内流传。 此外，许多起源于黄河流域的

传统节庆活动，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已成为全

国性节日。 这些节庆活动通过家庭团聚、民间表演

和公共庆祝等形式，广泛传播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和传统习俗，并增强了人们对国家文化的认同

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黄河流域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剪纸、皮影戏、花儿、太极拳等在国

际艺术节上频频亮相，走入国际视野，为黄河非遗文

化的传播与交流开辟了新的渠道。

二、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学者及民众最初对黄河流域非遗价值的关注重

点聚焦于历史、文化、科学、审美价值及保护现

状［３］ ，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民众社会需求的增加，社
会、教育、经济价值也走进非遗研究者的视野［４］ ，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游客体验、文化发展与时代背

景［５］也成为非遗传承与保护关注的热点。 新时代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

和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亟须深刻阐释黄河

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时代价值。

１．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是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核

心，反映非遗本身的要素条件及遗产中蕴含的信息

被具体时空中的特定人群认知的价值。 黄河流域非

遗印刻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遗迹，是过

去几千年来人类世代相传的文化传承载体，是原生

态的文化活化石。 国家级非遗项目诸城派古琴艺术

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

表，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具有重要地位。 古琴不仅是

一种乐器，更是文人雅士的精神象征，体现了儒家和

道家的思想。 陕北民歌在黄河流域的农耕社会中发

展而来，陕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深刻影响

了民歌的内容和风格，形成了淳朴、直白的艺术形

式。 陕北民歌涵盖了爱情、劳动、历史事件等内容，
真实地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记
录了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表达，是社会风貌

的生动写照。 黄河非遗具有强烈的艺术渲染力，在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非遗类

型中体现最为明显。 剪纸以其简洁、明快的线条表

现蕴含吉祥寓意的复杂图形，展示了传承人细致精

巧的技艺，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抽象能力，创造了独特

的视觉效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２．功能价值

功能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承载

的社会功能，满足社会需求所产生的价值，能够带来

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经济效益，三者

相辅相成。 黄河流域非遗蕴含着厚重的文化，是提

高民族自信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课堂，其价

值具体体现在科研、教育、游憩体验、社区凝聚等方

面。 例如通过研学可以深化中小学生对黄河流域的

河图洛书传说、木兰传说、鲁班传说等传统文学类非

遗的理解，增强文化保护的意识。 游客通过体验木

版年画、灯笼制作、剪纸等传统技艺类非遗的制作过

程，增强游憩体验，进一步增强文化的认同感。 洛阳

孟津区南石山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是唐三彩制作技艺的主要传承地，该村形

成了以传承人为核心，吸引周边村镇居民在自家院

子中进行陶艺制作的文化产业集群，在传承技艺的

同时，提升社区凝聚力，创造经济价值。
３．时代价值

时代价值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体现，也是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 河南卫视

推出的“奇妙游”系列节目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创新性地融入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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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故事串联，以非遗作为特色内容，深挖中原文

化内涵，展现独特魅力，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满足观

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和兴趣，增强观众的民族自豪

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传承的核心，其影响

力、带徒传艺能力直接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和延续。 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爱和将唐三

彩制作技艺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赋予中国传统陶

瓷艺术新的灵感和生命力，创作了《梯田》 《河洛遗

珠》《寻梦丝路》《中国马》等众人熟知的代表作，在
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三彩技艺的传

播力。

三、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存在的问题

　 　 １．基础理论研究不足，非遗内涵与价值挖掘不够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初主张进行严格保

护，近年来随着对非遗保护与利用关系的深入探讨，
非遗的活化利用也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但非遗基

础理论研究上仍有不足，非遗活化利用理论框架不

系统。 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型不

完全统一，导致学术研究的零散和割裂。 王芳等尝

试运用跨领域文化学理论，将文化循环理论与文化

再生产理论相结合，探讨传统技艺非遗旅游活化的

内部运转机制，构建传统技艺非遗旅游活化的管理

概念模型［６］ ，为旅游管理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非遗

研究涉及保护、动态演变、开发利用、传播、旅游管

理、游客体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目前尚未有学者

进行系统的理论框架构建。 决策者对权益分配、保
护与利用关系等存在认知偏差，实践中经常出现对

非遗过度开发、片面开发、无序开发等问题。
对黄河流域非遗内涵与价值挖掘不够，年轻的

传承人在非遗传习过程中，往往只停留在表层的、静
态的文化形式上，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内

涵和社会意义。 例如，黄河号子不仅是劳动号子，还
具有增强集体凝聚力的功能，其旋律和节奏富有艺

术性，但其在音乐、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尚未被充分发

掘。 口头相传传播方式虽然有利于保障民间艺术形

式的完整性，但也限制了传承人培养的形式。 传承

群体过于局限，随着时代的发展，船工、纤夫等工种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代年轻人对传承黄河号子的

积极性不高。 非遗是一个有机整体，包含着丰富的

历史脉络和文化信息，由于人们对历史文献、口述历

史、传承人的生活背景等多方面缺乏系统性了解，导

致对非遗的整体文化体系和演变过程认识片面。 例

如民族特色鲜明的青海青稞酒传统酿造技艺，起源

于明朝初期，以青藏高原海拔 ３０００ 米以上的有机青

稞为原料，通过清蒸清烧四次清的工艺流程进行酿

造，这不仅是一种酿酒技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但目前对青稞酒酿造的发展过程缺乏系统梳理，对
其在家族和社区中的具体传承方式和演变过程缺乏

了解，对酿造技艺与青藏高原独特生态环境的关系

研究不够，未能充分揭示其与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

的互动关系。
２．非遗专项资金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资金不足影响非遗保

护工作的开展，非遗项目的记录、整理、研究和宣传

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资金不足导致这些工作

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非遗项目的传承需要一代

代传承人的努力和坚守，当前虽然国家级和省级的

非遗项目传承人能够得到一定的资金补贴，但仍然

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影响了他们传承技艺的积极

性和长久性。 资金不足也制约着非遗的发展与创

新。 传统手工艺需要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进行

创新，但缺乏资金支持使得这一过程变得困难重重。
非遗项目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结合市场力量，但
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专项资金

的缺乏使得非遗项目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重重障

碍。 资金的缺乏也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展

示和开发利用，目前黄河流域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停留在展厅里，其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够。 黄河

文化元素在国内影视行业的大 ＩＰ 项目中很少见到，
但这些文化遗产资源却被国外一些机构开发利用，
如花木兰被迪士尼公司拍成了风靡一时的动画电影

和真人电影。
３．多元主体参与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离不开传承

人、公众、管理人员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 当前，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足，传承人断层断

代严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以口传心授的

模式为主，传播手段单一，传承难度大、时间长，但见

效慢、收益小，难以吸引年轻人。 河洛大鼓目前较为

活跃的省级传承人张怀生先生主动以非遗进校园、
进景区等方式宣传河洛大鼓，但习惯了现代化生活

方式和娱乐方式的年轻人要求学艺的积极性并不

高，坚持传习的年轻人更少。 很多公众对非遗的重

要性以及具体保护方法缺乏了解和认知，难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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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这导致非遗保护缺乏

基层群众的支持和互动。 如秦腔、豫剧等在年轻观

众中受欢迎程度低，许多年轻人认为其表演形式与

服饰妆造难以驾驭。 公众参与非遗保护的渠道有

限，多通过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和公益活动来了解，
参与性不够。 公众缺乏更多元化、更便捷的方式和

途径参与到非遗保护和传承中，参与往往流于形式，
实质性参与度低。 组织大展示活动或偶发性文化节

庆，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公众关注，但缺乏持续性

和系统性的参与机制，难以形成长期的保护效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性，保护开发需要专业管

理人才，目前专业参与非遗管理和研究的人员较少，
普遍存在人员编制短缺的问题，一岗多职、工作任务

繁重，人员流动性大。
４．非遗展示和利用水平比较低，科学技术运用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水平低是活化利用过

程中最主要的问题。 黄河流域非遗展示更多依赖博

物馆、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等展示模式，这
种展示模式比较单一，虽然能让公众看到非遗实物，
但缺乏互动性和体验性。 许多非遗项目未能有效与

现代消费市场和产业链结合，产品同质化严重，商业

化应用水平较低。 例如，我们在沿黄多地的非遗剪

纸调研中，发现剪纸图案地域文化特色融入不足，导
致特色不鲜明，未能融入现代设计和市场需求，难以

成为高质量文创产品。
技术手段在非遗展示及游客体验中的应用滞

后。 当前数字化展示已成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播、预备教育的核心动力，技术和新业态投资也成为

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展示中心建设正在有效推进，但整体数字化

水平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具体问题表现在数字化

展示及场景互动规模小，真正实现数字化开发和沉

浸式体验的数量十分有限。 西安在营造沉浸式体验

方面为古都非遗发展提供了样板。 沉浸式“唐潮”
之旅实力“出圈”，以“西安样板”殊荣爆火全国，“长
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平均每天吸引上万名游客。
大唐不夜城簋唐楼沉浸式市井文化街区、陕西大剧

院沉浸式悬疑互动剧场作品《大剧院 ＩＩ：折叠层》、
大唐芙蓉园《寻梦·芙蓉里》大唐仕女空间站等特

色文化街区和文化演艺，通过积极发掘自身旅游项

目的特色与亮点，不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激发

文旅消费新潜力。
５．非遗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当前的非遗保护体制机制存在诸多不足，制约

了非遗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一些地区在非遗

保护方面的立法不够健全，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现有的法律法规多停留在原则性和指导性层面，具
体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标准却较为模糊，这导致法律

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 部分地方的非遗保护法

规层级较低，多为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缺乏国家

层面的立法保障。 这种情况下，非遗保护法律的权

威性和执行力不足，难以形成有力的法律保障。 非

遗保护涉及文化、教育、旅游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

之间职责划分不清，导致非遗活化利用过程中出现

责任主体不清、职责分工不明、开发不合理、管理混

乱等问题。 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造成黄河流域

各地区的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呈现条块分割状

态，缺乏有效合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空间治

理措施不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传授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物理空间。 这些空间不仅承

载了文化活动，还增强了文化活动的象征意义。 例

如，传统戏曲的演出需要剧院或舞台，民间手工艺的

传授需要作坊和工作室。 如果这些空间载体消失或

无法使用，文化活动的原始形态和文化内涵将难以

保持，传承过程中的互动将成为问题，使得传承的连

贯性大大削弱。

四、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实现路径

　 　 １．深入挖掘非遗内涵与价值，促进非遗产业化

综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全面

研究非遗的历史背景、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深入挖

掘非遗资源，将其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先进的商

业元素充分彰显出来，使当地产业与非遗交融发展，
促进非遗产业化。

产业化是非遗可持续和高质量传承的正道，一
方面依托非遗文化的推广为当地产品做宣传，一方

面通过市场培育和产业孵化，为非遗谋求出路并拓

宽当地产业发展的新渠道。 国际上不乏有成功挖掘

文化遗产进而促进非遗产业化的案例，爱尔兰都柏

林 Ｇｕｉｎｅｓｓ 博物馆系统地展示了健力士黑啤的酿造

过程及企业文化，已然成为都柏林重要的地标之一。
酒文化景点成为当地酿酒产业最好的广告宣传和机

制孵化器，而酿酒产业也在充分展示非遗保护传承

成果的基础上，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产业振

兴新亮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业带动极。
现代工业化发展使得生发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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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艺遭到长期忽视，而多数具备生产性质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收藏价值，还可以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实
现再生产。 可以非遗技艺和符号为基础，开发高质

量文创产品，将非遗元素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打造

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品牌，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提
升非遗的吸引力。 例如陕西省充分利用非遗项目腰

鼓、剪纸、农民画、曲艺、民歌等黄河流域特色文化资

源，打造了冯家营“千人腰鼓”表演村、高桥魏塔“东
方毕加索”绘画村、西营“陕北信天游”大舞台等文

化产业村，带动当地 ３ 万余人就业。 也可以将非遗

元素融入时尚、设计、影视等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中，
通过创新设计和应用，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例如，将汴绣图案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或者将皮影

戏、秦腔等传统戏剧元素融入现代影视作品中。 还

可以根据非遗项目的特点和市场需求，以非遗项目

为核心，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

化的影响力和认知度。 推动非遗文化品牌与其他行

业的跨界合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
文化科技产业，实现非遗产业群的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
２．完善“金融＋非遗”服务模式，做好资金保障

金融要素是推动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持续探索“金融＋非遗”的服

务模式，做好普惠金融，助力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
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市场化运作，推动科技创

新，激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

发新活力。 传统手工艺和技艺的传承人往往面临现

实的生活压力，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导致很多年轻

人缺乏继承祖辈技艺的意愿。 通过多种金融手段助

力非遗传承人走出资金困境，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坚

实的生活保障，吸引更多人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事业。 研发金融产品方案，精准为“非遗”传
承人、企业负责人、专业技能人士提供信贷支持，发
放传承补助引导非遗大师通过带领团队等方式口传

心授，确保非遗人才的代际衔接和技术衔接。 对濒

危的非遗项目，加强资金投入，在建档、宣传、传承方

面加强扶持。 充分发挥好非遗专项资金的杠杆和引

导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调动社会团体、
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多渠道筹集资金，吸纳更多民

间资本投入非遗保护。 构建非遗市场化的完整链

条，形成以政府为监管，金融系统为主要媒介，社会

各界力量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效资金

机制。

３．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公众参与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涉及政府、企业、高校、学术机构、非政府

组织、社区、传承人以及广大公众等多元主体。 只有

协调好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

保护非遗的良好局面。 政府在非遗保护中居于主导

地位，针对目前非遗保护项目传承后继乏人的状况，
应加快制定传承人培养制度、传承奖励制度，用制度

规范人才培养工作。 推动学术研究与非遗保护实践

的结合，鼓励学术机构与保护项目开展实地合作，共
同解决保护中的实际问题。 活化非遗传承，鼓励非

遗传承人守正创新，将传统技艺和当下时尚相结合

进行作品创作。 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增强公众

对非遗传承相关事务的关注度和责任意识。 推广非

遗“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进景

区”六进培育机制，增设非遗培训课程，通过“静”的
物质文化遗产和“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让
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推动非遗展演与时俱进，
融入群众现代生活。 如西安鼓乐在大唐芙蓉园景区

的常态化演出，在壶口瀑布景区举办的非遗进景区

暨“黄河记忆” 非遗展，开封每周一次的 “非遗市

集”，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促进了文化繁荣。 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加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对非遗展演活动进行广

泛宣传和报道，扩大受众范围，提高群众的文化认同

和参与非遗活动的积极性。 开发高质量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产品，嵌入黄河非遗文化，“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４．依托数字技术塑造黄河非遗多维场景，打造

巨型 ＩＰ
顺应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切实利用数字科技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展示及文创产业发展赋能

增效，帮助黄河流域非遗更好地“发声”“发光”。 结

合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沉浸式场馆、互
动游戏与教育等进行多维场景的塑造。 一方面，利
用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

结合，打造多维度的展示平台，展示黄河非遗的独特

魅力。 例如，可以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再现传统戏剧

木偶戏、皮影戏、秦腔、宛邦等，古老曲目和前沿技术

的结合将大大增强传统艺术表演的表现力。 另一方

面，建设以黄河非遗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馆，运用

ＡＲ（增强现实）、ＶＲ（虚拟现实）、ＭＲ（混合现实）等
数字技术形式，营造丰富的视觉、听觉、触觉体验，使
黄河非遗以更加生动、立体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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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充分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５．加快沿线非遗的活化传承，推动非遗区域性

整体保护工程

非遗不仅是历史文化的遗产，也是现代社会的

重要资源。 通过活化传承，可以赋予非遗新的生命

力，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实现从“遗
产”向“资源”的身份转化。 可以根据非遗分布特征

因地制宜提出策略，针对黄河上游生态脆弱、交通不

便、民族文化氛围浓厚的特点，加大对非遗文化的原

真性保护，增加非遗活化利用资金的投入，积极发展

民族文化旅游，提高经济效益；对于中下游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且人口较多的区域，在注重文化传播的同

时避免非遗的过度开发。 如陕西省先后出台了《陕
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陕西省关于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编制了

《陕西省“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陕西

省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积极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体系。 针对非遗的地域性、系统性特点，可以加强黄

河流域多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整合非遗项目、
参与者、非遗载体多方面的力量，从而更系统地保护

非遗。 政府应主导建立跨区域的非遗保护机制，形
成科学合理的保护体系，也可以由相关省份组成非

遗保护联盟，共同制定区域性保护规划，协同资源调

配和政策实施。
６．推动“非遗＋”发展，促进非遗多元融合

推动黄河流域非遗与众多新领域融合发展，形
成“非遗＋”的发展模式。 “ ＋”可被理解为添加、植

入、融合，旨在为非遗带来新变化、新机遇，以求达到

１＋１＞２ 的发展效果；所“＋”的对象可以是文化创意、
研学、旅游、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等。 可以挑选门

槛低、上手快、效果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鼓励

传承人、社会力量举办各类研学和体验活动，开发非

遗研学产业精品，充分发挥非遗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服务乡村产业创

新发展的需要，增强乡村产业产品的文化属性、品牌

效应和对外辐射能力，充分推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

兴相结合。 将非遗项目及元素与时尚潮流、影视综

艺、健康养生、休闲体验等产业对接，持续打造“非
遗＋”品牌，推出非遗精品旅游路线和演艺作品，让
群众零距离接触非遗，营造“懂非遗、学非遗、爱非

遗”的社会氛围。 通过各类非遗活动以及各种有助

于增强非遗可见性的阐释传播活动，增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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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神话的地域接受与中华文化认同

向柏松

　　摘　要：上古神话是指形成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带的远古神话，是华夏文化的源头。 随着华夏边缘向四周外

移，上古神话也逐渐为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域所接受，并由此形成广大地域的中华文化认同。 上古神话经由地域接

受而被地域化，与特定地域的山川风物、历史沿革、风俗习惯相融合而带上了地域的色彩。 当地域化的上古神话成

为地域民众认可的本土神话之时，地域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 上古神话经由地域接受而得

到发展完善，情节、人物更为丰富多彩，显现了中国神话由短小、零碎到复杂、完整的独特发展路径，同时也显现出

一种时代发展方向：广大地域民众在与华夏族共同创造中华神话的过程中走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上古神话的地

域接受，是多方面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既有春秋大一统观的影响，也有远古族群大迁徙的推动，还有上古神话与

地域文化相互契合的作用，体现了上古神话发展的必然逻辑，也体现了上古神话地域接受过程中各地域形成中华

文化认同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上古神话；地域接受；地域化；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４８－１２

　 　 上古神话是指产生于中原地域的远古神话。 中

原又称华夏、中土、中州等，主要指以河洛为中心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东南

部、陕西省东部、山东省西南部、河北省南部等区域。
这里产生的上古神话是华夏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

识与幻想的神圣叙事，主要内容包括天地与人类起

源、人与自然相抗争又和谐相处的关系、部落兼并战

争、早期文化发明等。 上古神话是华夏文化的源头，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华夏文化向四周辐射传

播，上古神话逐渐为中原以外的地域所接受。 上古

神话通过地域接受实现了地域化，促进了地域民众

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同时，上古神话也在地域接受

过程中得以发展完善，成为各地域民众的共同创造，
并通过这种共同创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

忆。 上古神话的地域接受促进了各地域民族之间的

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文化的互动共融，体现了上古神

话发展的必然逻辑性。

一、上古神话的地域化促成
不同地域民众的文化认同

　 　 上古神话地域接受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上古神话

的地域化，上古神话通过融入地域的山川风物、历史

沿革、风俗习惯等而带上了地域的色彩。 当地域化

的上古神话成为地域民众认可的本土神话时，地域

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
１．上古神话地方风物化中的文化认同

上古神话地方风物化，即借用上古神话中的名

物名称来命名地方风物，或是根据上古神话内容重

新命名地方风物，或是根据上古神话情节再造地方

景观并命名。 这里所指的风物包括自然景观和人造

景观，在具体的神话中，二者往往呈相互融合状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６－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２２＆ＺＤ２０８）。
作者简介：向柏松，男，文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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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截然分开。 上古神话经风物化后，与接受地域

的风物相融合，成为该地域风物来历的解释性神话，
从而带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这种带有地域特征的

新神话，与原生态的上古神话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

系，体现出神话接受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上古龙神话在由中原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中，在

众多地域被风物化。 龙神话是华夏农业文明的产

物，神话中的龙最初是作为掌控农业生产所需雨水

的神灵而被创造出来的。 在龙神话中，龙是水物、为
司水降雨之神。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龙，水
物也。” ［１］１４２２这是最短的龙神话，给龙下了最基本

的定义。 作为中原农业文明伴生物的龙神话，随着

农业生产方式从中原向四周辐射，逐渐为中原以外

的各地域所接受，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附会在自然景

观上的龙神话，表现出华夏各族对中华龙的认同。
在我国行政区划中，名称中带有“龙”字的有 ２００ 多

个。 龙神话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不仅仅是名称，还
留下了千奇百怪的龙神话景观。 这里列举一些有代

表性的例证。 湖北鄂州市北门外长江中有龙蟠矶，
盘峙江心，矫若金龙，因以矶名。 贵州铜仁城东有九

龙洞，洞前有一对直径各为 ２．５ 米的龙眼，一个吹冷

风，一个吹热风，中厅暗河上有一石柱，似九龙盘旋，
鳞甲欲动，须爪若飘，因而得名。 云南昆明北郊龙泉

山有黑龙潭，那里有深浅两潭，深潭即黑龙潭，传说

有黑龙潜藏，故名。 黑龙潭为地下泉涌，泉水似串串

珍珠涌上水面，潭边建有观鱼楼。 紧邻深潭的是浅

水潭，常年浑水。 两潭桥下相通，潭水相接，但两潭

的鱼互不越潭，形成“两水相交，鱼不往来”之奇观。
新疆有白龙堆，为沙漠名，在新疆东部，天山南麓，也
称龙堆。 天津蓟县西的盘龙山为燕山余脉，主峰近

千米高，历史上被誉为京东第一山，山体犹如盘龙，
有三盘胜景，谓“上盘之松，中盘之石，下盘之水”。
辽宁铁岭市的龙首山绵延 ５０００ 多米，势若长龙，至
柴河曲折处，嶙峋突起，如龙昂首，因而得名。 遍布

四面八方的龙神景观，说明古老的龙神话已经扎根

中华大地，化作了山脉河流，化作了大自然的言说。
上古神话的风物化还表现在对神话接受地的风

物重新命名，用以延伸神话人物的事迹。 湖北随州

接受中原炎帝神农神话，不仅借用神话地名，而且根

据神话内容，创造出一些新地名用以演绎炎帝神农

事迹，将炎帝神农的诞生、业绩等与随州厉山其他景

物联系在一起。 《荆州记》载：“（随）县北界有重山，
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 又有周廻一顷二十亩地，
外有两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

一井则众井动，即此为神农社，常年祀之。” ［２］８９５

《太平寰宇记》载：“厉山，在县城北一百里。 《荆州

记》云：‘随地有厉乡村，下有一穴，是神农所生穴

也。 穴口方一步，容数人立。 今穴口石上有神农庙

在。’” ［３］２７９《湖北通志》载：“炎帝潜邦，今随县之北

厉山，赖乡也。 有厉山，神农是生。 ……《水经注·
漻水篇》云：‘厉山南有重山，即烈山，山下有穴，父
老相传是神农生处，故礼谓之烈山氏，亦云赖乡，故
赖国也，有神农社。’” ［４］３８５这些记载涉及随州厉山

多种景物，如神农洞、九井、神农庙、神农社等。 炎帝

神农神话故事与随州厉山诸多景物相联系，形成具

有地方风味的新神话，深化了地域民众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
上古神话地域接受过程中的地方风物化，不仅

让接受地的自然风光打上了上古神话的烙印，而且

还造就了不少与神话相关的名胜古迹，成为传承上

古神话的永久性载体。 地方风物化的上古神话，拉
近了与地方民众的距离。 地方民众在讲述这些神话

时，会有一种亲切感、自豪感，仿佛在讲述家乡的故

事，从而将中华文化认同融入浓浓的乡情之中。
２．上古神话地方历史化中的文化认同

上古神话地方历史化，即上古神话中的始祖神

话为地方历史所吸纳，成为地方历史建构的重要内

容。 上古始祖神话主要指盘古开天神话和三皇五帝

谱系神话，它们共同构成华夏族远古神话历史记忆，
已形成国人共识。 因此，当地域接受盘古开天神话

与三皇五帝谱系神话时，地域的民众也就将地方的

历史汇入了中华民族远古神话历史的大河之中，并
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中华文化认同意识。

盘古神话最早记载于三国时徐整所著《三五历

纪》《五运历年记》，其中讲述了天地混沌之时，盘古

开辟了天地，其身体化作天地万物，盘古由此成为天

地开辟创世大神。 虽然盘古神话在三国时代才有明

确记载，但仍属上古华夏族神话，因为上古典籍《山
海经·海外北经》中已出现盘古神话原型：“钟山之

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 不

饮，不食，不息，息为风。 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 其

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５］１９７ 烛阴即烛

龙，袁珂认为烛龙即开天辟地的盘古：“说者谓此神

当即是原始的开辟神，征于任昉《述异记》：‘先儒

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 古

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广博物志》卷九引《五
运历年纪》（撰人不详，或谓即三国吴徐整）：‘盘古

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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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 夜。’ 信 然。 盘 古 盖 后 来 传 说 之 开 辟 神

也。” ［５］１９７－１９８袁珂将烛龙与盘古的行为进行对比，
找出二者的共同性或相关性，得出的结论不无道理。

上古盘古神话后来为多个地域和民族所接受，
由此成为多地域多民族的神话历史源头叙事。 对于

盘古神话的接受，以地域而论，有东北地区、南海地

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吴越地区等；以民族而论，
有彝族、白族、傈僳族、仡佬族、布依族、侗族、毛南

族、壮族、苗族、瑶族、土家族、土族等。 例如，广西大

部分地区接受了盘古神话。 南朝任昉《述异记》记

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 今南海盘古

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 桂林有

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

姓。” ［６］６袁珂考证：“桂林，秦置郡名，约有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全部地方。 其后三国也设桂林郡，治所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延绵三百里的盘古墓，是神

话式的说法，反映了广西广大区域多族群对盘古的

崇拜。 修建盘古祠，举行祭祀，并以盘为姓，则表现

了当地多族群将盘古奉为开辟大神。 这是盘古神话

与广西多族群历史记忆相融合的产物。
上古帝王神话是华夏族关于远古祖先的历史记

忆，由于族群的迁徙、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上古帝王

神话逐渐为中原以外的地域所接受，并融入地方历

史文化之中，帝王神话中的华夏始祖逐渐被不同地

域的族群或民族奉为始祖，从而形成了各地域族群

与华夏同宗共祖的意识。
３．上古神话地方风俗化中的文化认同

上古神话地方风俗化主要是指一部分上古神话

演化为地方节日风俗，并以节日仪式的形式表现神

话的内容。 上古神话的地方风俗化对中国节日的形

成与发展影响深远，以至于全国形成了以神话为原

型的多元一体的节日体系，同时，也使得地域或民族

的节日民俗融入了华夏文化的因子，植入了中华文

化认同观念。 这在具有代表性的节日民俗中得到充

分体现。
春节是全国人民的大年节，一些地方或民族有

挑新水、抢新水的习俗，此俗来源于上古神水神话。
神水神话即是讲述某些水体具有神奇力量的神话，
多见于《山海经》等典籍，广西西部壮族地区大年初

一挑新水的习俗即是由华夏神水神话衍生而来。 汲

新水又称挑伶俐水、挑新水、挑乖水。 大年初一凌

晨，家家户户的新媳妇或大姑娘挑着水桶、唱着歌来

到井泉河边，插上三炷香，将红纸包好的钱币投进水

中，挑回新年第一担新水，这担水会给家庭带来五谷

丰收、六畜兴旺及一切吉祥如意之事。 除壮族外，黔
南布依族、云南景颇族和彝族、湖北恩施土家族、湖
南湘西苗族等也都有新年挑新水的习俗。 此外，西
南地区的傣族、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民族

的泼水节也与上古神水神话有关，可见上古神水神

话影响之广泛。
农历二月初一，云南西畴壮族有女子太阳节，该

节日源自上古太阳神话。 上古太阳神话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包括帝俊、羲和、日主、东君、太阳星君、金乌

等神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动物神金乌神话、
人神帝俊与羲和神话。 金乌神话见于《山海经·大

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
载于乌。” ［５］２８９这里描绘了金乌载日飞天的行为，
解释了人们以金乌为太阳神的原因。 帝俊与羲和神

话见于《山海经·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

间，有羲和之国。 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生十

日，常浴日于甘渊。” ［５］３０９其中表现了对动物太阳

神和人物太阳神的崇拜。 云南西畴等地的女子太阳

节，突出表现了女性的崇高地位，这与太阳神羲和为

女性有关。 农历二月初一上午，西畴县上果村家家

户户蒸制金黄色糯米饭作为祭祀供品。 中午，１８ 岁

以上的女性必须到村前的小河里沐浴净身并穿上传

统民族盛装。 下午，女子们爬到山顶，举行祭祀太阳

神活动，太阳神为一雕塑的公鸡偶像，矗立在土堆

上。 女子们摆上供品，唱诵《祭太阳歌》，祭祀完毕，
分食贡品，食过此饭，便具有了女性权力。 当日，男
人在河滩为女子们备好晚餐，男女共进晚餐后举行

歌舞活动。 女子太阳节既表现了对金乌的崇拜，也
表现了对太阳女神羲和的崇拜，是两种太阳神话融

合的产物。
农历三月三，是西南地区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

该节日是上古玄鸟神话地域风俗化的产物。 上古玄

鸟神话，初见于《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７］４９０ 又见于《楚辞·天

问》：“狄在台，喾何宜？ 玄鸟致贻，女何喜。” ［８］ 但

这两处记载语焉不详，到了司马迁的《史记》才有详

细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

妃。 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 简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 ［２］２８这里讲述了帝喾之妻简狄沐浴吞食鸟卵

怀孕生下殷商先祖契的故事。 这一神话由行浴、吞
卵、简狄生契三个母题组成，三者构成契诞生的条

件。 这是玄鸟神话的语言叙事，重在表现对祖先的

崇拜。 玄鸟神话又有仪式叙事，重在表现祈求商族

子孙绵绵。 玄鸟神话的仪式叙事主要体现在三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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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日举行的一系列活动。 上巳的中心仪式是祓禊，
祓禊仪式可谓简狄沐浴、吞卵、生人行为的象征性模

仿。 上古玄鸟神话叙事在魏晋时期演化为上巳节，
后又演化为文人曲水流觞雅事，宋代时在汉族逐渐

衰亡。 但其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域民众所接

受，演化为节日民俗的三月三，继承了玄鸟神话语言

叙事与仪式叙事的基本意义。
西南地区多个民族的三月三是青年男女相会谈

情说爱的节日，这是由上古玄鸟至会男女求殖的习

俗衍生而来。 壮族三月三“歌圩”是男女青年择偶

的日子。 每逢歌圩，方圆数十里内的男女青年聚集

在歌圩点。 在歌师的指点下，小伙子选择姑娘对歌，
通过对歌相互了解、逐渐生情，最终结以秦晋之好。
女子若看中男子，则用抛绣球的方式表达爱意。 苗

族、侗族、瑶族、畲族、黎族、土家族、布依族等民族都

有三月三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习俗。 配合男女谈情

说爱的主题，三月三还有多种蛋俗，包含祈子之意。
壮族三月三的碰蛋习俗包含对美好婚姻的祝福，早
生贵子。 三月三那一天，青年男女各自带着连成串

的染红的熟鸡蛋。 在歌圩中，小伙子手握彩蛋去碰

看中的姑娘手中的彩蛋。 姑娘如果有意，就让小伙

子碰，蛋碰裂表示两人已有成婚之意，蛋碰破标志新

生命诞生，是对美好婚姻的祝福，所以蛋碰破成为男

女愿意喜结良缘的标志。
在我国不少地方，如湖南、湖北，还有三月三吃

地菜煮鸡蛋的习俗。 这是玄鸟神话鸟卵致孕观念衍

生而成的风俗，鸟卵或蛋具有生育的力量，进一步联

想就具有了生命的力量，因此，在玄鸟到来这一天进

食鸡蛋，便能获取生命的力量，阻挡病痛侵入身体。
可见，这一风俗也是玄鸟神话地域接受的产物。

火把节是川、滇、黔、桂等地彝族、白族、傈僳族、
纳西族、哈尼族、基诺族、拉祜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
其最初的源头可追溯至上古燧人氏取火神话。 燧人

氏发明钻木取火神话，先秦典籍有载。 战国尸佼

《尸子》载：“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 ［９］

燧人氏采用五木取火，说明燧人氏发明了取火之道。
《太平御览》引《拾遗记》曰：“燧明国……有火树名

燧木，屈盘万顷。 ……后世圣人，……有鸟若枭，以
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成焉，因用小枝以钻火，号燧

人氏。” ［１０］３８６１此则神话叙述燧人氏见到鸟啄木起

火而受到启发发明了钻木取火。 谯周《古史考》载：
“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
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

胃。 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

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说），号曰燧（遂）
人。” ［１１］神话中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使人类的

生活由生食进入熟食，告别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与禽

兽的生活习性有了根本区别。 燧人氏受到世人的崇

拜，被奉为燧皇，并被列为三皇之首，同时燧人氏也

被视为火祖世世代代受到人们崇拜。
燧人氏取火神话为川、滇、黔、桂等地域所接受，

民俗化为地方节日火把节。 云南的白族、彝族、普米

族、纳西族等民族，以 ６ 月 ２４ 日为火把节。 这一天，
人们要举行种太阳祭祀仪式，太阳即为火神。 祭祀

场地中心竖一大火把，火把四周堆上干柴，火把正前

方栽一截干燥易燃的树桩，象征太阳和火神。 太阳

升起来后，聚集在场地的人们各拿一根小木棒，依次

到树桩上钻木取火。 不管谁钻出了火星，人们都会

拥上前，用早已准备好的草绒、干树枝接点火种，把
柴堆点燃。 然后，大家在柴堆上点燃火把带回家，点
燃自家的柴堆。 种太阳仪式通过模仿燧人氏钻木取

火行为来祭祀火神燧人氏，表现了对火祖的崇拜。
西南多个民族火把节的原始民俗中有多种祭祀火神

的仪式，甚至有模仿燧人氏取火行为的仪式，足见这

些习俗是燧人取火神话地域化的产物。
上古神话地方节日民俗化形式多样，有的上古

神话只是演化为地方节日中的某种民俗，如神水神

话化为壮族等民族春节中的汲新水习俗；有的上古

神话则演化为地方一个独立的节日，如上古玄鸟神

话民俗化为西南多民族的三月三；还有的上古神话

民俗化为地方节日的最初源头，如燧人氏取火神话

民俗化为西南多民族火把节原生形态的源头。 无论

哪种情况，都表现出接受上古神话的地方节日民俗

与华夏文化有着同根相连的关系，从根性上蕴含着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总而言之，上古神话的地域接

受是各地域将上古神话融入地方山水、地方历史记

忆、地方节日民俗的过程，这一融入过程使中华各族

儿女获得了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二、上古神话的地域发展体现
中华各地域民众的共同创造

　 　 上古神话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既包含

了不同时代的创造，也包含了不同地域的创造。 其

中，不同地域的创造是指中原以外的地域在接受原

生上古神话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创造，这种创造对于

上古神话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的奥

秘可以用接受美学理论来解释。 德国文艺理论家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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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在作家、作品和读

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

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

量。” ［１２］也就是说，作品是在接受者的接受过程中

不断获得生命力并最后完成的。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

点，接受地域对上古神话的接受不只是被动的接受，
而是对上古神话的创造和完善。 上古神话的地域接

受扩大了上古神话流布的地域，发展完善了上古神

话的情节和神灵系统，同时也使广大地域的族群在

与华夏族共同创造中华神话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了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１．地域接受对神话情节的发展完善

肇始于中原地带的上古神话，情节简古、篇幅短

小，如《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经过地域接受后，上
古神话情节得以发展，叙事变得复杂丰富，篇幅也随

之增长。 上古神话地域接受过程融入了地域族群或

民众的再创造，并通过这种再创造实现了地域族群

或民众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上古神话地域接受情节

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情节的增加，这是上古神话逐渐

系统化、谱系化的重要途径。
上古中原禹治水神话在地域接受过程中得到很

大发展。 原生态的禹神话是指诞生于黄河中下游中

原地域的神话，散见于早期典籍的记载，也见于器物

铭文。 如《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

土方。” ［７］４９２《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

注，维禹之绩。” ［７］３７６ 《诗经·大雅·韩奕》：“奕奕

梁山，维禹甸之。” ［７］４２９《尚书·益稷》：“娶于涂山，
辛壬 癸 甲， 启 呱 呱 而 泣， 予 弗 子， 惟 荒 度 土

功。” ［１３］６３《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复生禹。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５］３７８－３７９

禹娶涂山神话中的涂山，原是指三涂山，在今河南省

嵩县西南。 《水经注》云：“伊水历崖口，山峡也。 翼

崖深高，壁立若阙。 崖上有坞，伊水迳其下，历峡北

流，即古三涂山也。” ［１４］１２４９《元和郡县图志》亦云：
“三涂山，在县（陆浑县）西南五十里。” ［１５］１４３禹治

水定九州中的九州不是指天下，而是指中原范围内

的具体区域。 早期中原禹神话塑造了一位治水英雄

的形象，但内容单一、情节简单、结构零碎，后来在地

域接受的过程中情节不断丰富发展，最终成为系统

性的神话。
禹神话在越地会稽地区的接受过程中，发展了

禹神话的重要情节。 大约在战国时代，浙江绍兴会

稽开始接受大禹神话，形成了会稽禹神话。 《国语》

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

戮之……” ［１６］３４６《韩非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禹
朝诸 侯 之 君 会 稽 之 上， 防 风 之 君 后 至 而 禹 斩

之。” ［１７］可见当时的大禹已不仅仅是治水之神，而
是统领治水大军的首领或国家的帝王。 会稽新神话

还说禹死后葬于会稽。 《墨子》云：“禹东教乎九夷，
道死，葬会稽之山。 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
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

臭。” ［１８］９９大禹杀防风和死后葬于会稽的故事，是
会稽接受中原大禹神话后产生的新神话。 以会稽为

中心地域对于禹神话的接受，发展了禹神话的重要

情节，以至于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将会稽认作禹的葬

地，当地建有禹陵、禹庙，拜祭会稽禹陵的香火一直

不断，越地也因此与中华文化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中原禹神话在西羌地区的接受也是这一神话发

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禹文化研究中有一种重要观

点，即“禹兴起于西羌说”。 这一观点可追溯至司马

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禹兴于西羌，汤起于

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

自蜀汉。” ［２］１７７其后，东晋《华阳国志》也说禹兴于

西羌。 裴骃《史记·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也
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
是也。”虽然“禹兴西羌说”作为一种历史观点，已被

学界否定，但其中体现的文化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

义。 王明珂指出：“在战国至汉代，在部分华夏知识

分子间，便有‘禹西夷之人’或‘禹生于西羌’的说

法。 ……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的华夏知识分子，这
便非常重要了。 由于乡土认同，他们开始认真地将

大禹 出 生 于 蜀 之 ‘ 西 羌 ’， 建 构 为 一 ‘ 历 史 事

实’。” ［１９］可见，“禹兴西羌说”是当时人们出于对

华夏文化的认同而进行的一种历史建构。 有学者指

出：“晋代以来，大禹出生在汶山郡广柔（或石纽）此
一历史记忆不断地被处于西方华夏边缘的新华

夏———蜀人所强调；他们共同祭祀当地的禹庙、大禹

遗迹，并将这些写入地方志之中……在如此的历史

记忆背景下，在上世纪初，整个汉代‘汶山郡’可能

包括的地方，如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理县等地，都
有‘刳儿坪’、 ‘ 石纽’ 或大禹出生地之类的古

迹。” ［２０］正是出于将自身文化身份融入华夏的需

求，汉晋时代西羌的知识分子及民众，不仅重构了禹

神话的语言叙事，而且创造了大量的以禹出生遗迹

为中心的禹神话景观叙事，以彰显自己的华夏身份

及文化认同。
中原禹神话向西、向东的发展，完善了禹神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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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结构。 禹生于西羌，东巡死后葬于会稽，再加上

中原禹神话原本存在的禹立国于阳城的故事，就形

成了完整的禹神话谱系。 除了禹神话，其他中原神

话也多是在地域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的。
２．地域接受对神灵神格的再创造

不同地域民众在接受上古神话的过程中，会根

据自己的需要，为原生神灵增添新的神格。 新增神

格既是地域再造的结果，也是原生神灵神格的合理

延伸，所以能够与上古神话融为一体。 地域民众在

参与上古神话神灵神格再创造过程中，实现了对中

华文化的自然皈依。
在地域接受过程中，上古神话中神灵的神格不

断增加，有些几乎达到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程度。
如女娲神话中，女娲原为创世大神，她化生了万物，
创造了人类。 《说文解字》云：“娲，古之神圣女，化
万物者也。” ［２１］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女娲化

生万物的神话：“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
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

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５］３１４《太平御览》
卷 ７８ 引《风俗通》记载了女娲造人神话：“俗说天地

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搏黄土作人。 剧务，力不暇供，
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 故富贵者，黄土人也，
贫贱凡庸者，絙人也。” ［１０］３６５可见，中原地域的女娲

神话是化生万物和创造人类的创世神话，女娲神格

比较单一。 随着女娲神话在不同地域的传播与接

受，创世大神女娲不断被赋予新的神格。
在冀州地区的接受中，女娲由创世神发展成为

水神。 西汉《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

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

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

止淫水。 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
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 ［２２］冀州的女娲神话中炼

五彩石补天、杀黑龙、止洪水等情节，都是治理洪水

的行为，由此女娲具有了水神神格。 女娲作为水神，
不仅能够管束洪水，还能掌管雨水，每当大旱之时，
人们就要向其祭祀祈雨。 汉代《论衡·顺鼓》载：
“雨不霁，祭女娲。” ［２３］３１９ 北宋《新定九域志》 载：
“皇母山，又名女娲山，其上有祠，民旱水祷之。”可

见，女娲掌管雨水的水神神格从汉至宋已广为传播。
在西北地区的接受中，女娲神话衍生出了伏羲、

女娲兄妹成婚的神话，创造了女娲神主婚姻、生育的

神格。 《独异志》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止女娲兄妹

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 议以为夫妇，又自

羞耻。 兄与其妹上昆仑，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

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头悉合，其妹

来就。” ［２４］神话中的女娲兄妹成婚即是指伏羲、女
娲兄妹成婚。 从《尚书》《尔雅》《山海经》等文献的

记载看，神话中的昆仑山应指西北地区。 由此，伏
羲、女娲兄妹婚神话应是西北地域接受中原女娲神

话所进行的创造。 由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形成了

女娲掌管婚姻的神格，对此古人已有明确说明。
《路史·后纪》卷 ２ 罗泌注：“《风俗通》云：‘女娲祷

祠神， 祈 而 为 女 媒， 因 置 婚 姻。’ 行 媒 始 此 始

矣。” ［２５］１４３女娲作笙簧神话也象征性表示了女娲职

掌婚姻的神格。 《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曰：“帝
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 ［２６］３３３笙簧在古代有象

征男女交合的意义，女娲作笙簧，也就意味着女娲掌

管男女婚姻之事，成为高楳之神。 这样女娲由婚姻

神格又衍生出了生育神神格。 西北地区女娲神主婚

姻、生育的神格又影响到中原乃至全国，女娲成为人

们祈求婚姻和生育的神灵，迄今仍有余续。
两汉时期，女娲神话在山东地区的接受中与西

王母发生联系，女娲又衍生出福神神格、寿神神格。
西王母是职掌长寿的神灵，山东滕州汉画像石中多

次出现伏羲、女娲与西王母同出的画面，说明当地民

众又赋予了女娲职掌长寿的神职。 生殖、生育与长

寿都与生命相关，女娲由生殖之神衍生出长寿之神，
也是顺理成章的。 五福寿为先，女娲在长寿之神的

基础上，又衍生出福神神格。 《论衡·顺鼓》载：“俗
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 仲舒之

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

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 ［２３］３２１女娲的福神神格实

为寿神神格由个别到一般的拓展。
在西南地区的接受中，伏羲女娲神话又衍生出

洪水遗民神话，女娲成为苗族等民族的女始祖，增添

了祖先神神格。 苗族等民族的洪水神话大意为：远
古之时发生大洪水，人类几近灭绝，只有伏羲、女娲

兄妹躲在预先准备好的葫芦中得以幸免。 洪水之

后，兄妹二人不得已结为夫妻，生下一肉坨，伏羲怒

而用刀将其砍成碎块，碎块散落四处，落地即变为

人。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著名学者据此认定

女娲为苗族等民族的祖先神，如芮遗夫的文章《苗
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比较倾向于伏羲

女娲为苗族的祖先，但说得比较模糊：“则上文所云

伏羲女娲乃是苗人所说，或者可以说是较近似的推

测。” ［２７］２１５陈国钧《生苗的人祖神话》一文认为：
“像（伏羲女娲洪水神话）这样的神话，也不是生苗

特有，就笔者调查许多种苗族，都发见类似上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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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可说是苗族共同的人祖神话，这点是我们值得

注意的。” ［２７］２９３

闻一多的《伏羲考》中采集了 ４９ 则西南民族洪

水神话，不少有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情节，
并且证明伏羲、女娲是南方苗族的祖先神。 《峒溪

纤志》记有苗族祭祖习俗：“苗人腊祭曰报草。 祭用

巫，设女娲、伏羲位。” ［２８］ 贝清桥 《苗俗记》 也说：
“苗妇有子，祀圣母；圣母者，女娲氏也。”田野调查

与史料记载都说明苗族等民族奉女娲为始祖神。 也

有学者据此认为，伏羲女娲信仰源于西南地域苗族

等民族，后来传播到汉族地区，并为汉文献所记载，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多持这种观点。 笔者认

为，这些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所证明的女娲为苗族等

民族祖先神的观点是可信的，但其关于源流问题的

见解值得商榷。 从女娲神话的文化渊源看，女娲应

是起源于中原的创世神，西南地域的民众奉女娲为

始祖神，是其接受中原神话并加以发展的结果。 女

娲神话为西南地区民众接受后，又增添了祖先神神

格，这一神格反过来又影响到华夏女娲神话，女娲遂

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 女娲神话在多个地域的传

播与接受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了女娲的神格，实现

了多地域、多民族对女娲形象的共同塑造。 除了女

娲，上古神话中的其他神灵，如黄帝、炎帝、尧帝、舜
帝、大禹等，也因适应不同地域的需要而不断增加神

格。 上古神话在满足地域民众现实生活追求的同

时，也深入渗透进地域民众的信仰体系，最终促进了

地域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三、上古神话地域接受的必然逻辑

上古神话的地域接受，是多方面因素合力推动

的结果，既有春秋大一统观的影响，也有远古族群大

迁徙的推动，还有上古神话与地域文化相互契合的

作用。 上古神话的地域接受体现了上古神话发展的

必然逻辑，也体现了中华地域文化走向共认共同的

必然趋势。
１．上古神话地域接受的时代背景逻辑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风云际会、战乱频仍，但是

在这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却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的

天下一统观念，即大一统观。 上古神话中以三皇五

帝神话为代表的祖先神话是大一统观的产物，因为

这些神话反映了天下同一祖先谱系的观念。 上古神

话中祖先神话的地域接受，就是在先秦大一统观形

成、发展与实践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观直接影响了历代君王

的奋斗目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 禹定九州，建立夏王朝，开启了在中国建

立一统天下的实践。 夏商周三代建立了形式上的统

一王朝，这种王朝虽然结构松散、统而不一，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但仍然推动了天下一统的进

程。 周代统治者以夏人继承者自居，自称“夏人”或
“华夏”，中原诸侯为 “诸夏”，四方族群合称 “四

夷”，由此而形成华夷之辨。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

国之间争霸天下的战争长期不断，打破了华夷之别

的格局，华夏与四夷实现了大规模的融合。 天下一

统观的发展与实践，华夏与四夷的融合，导致发端于

中原的上古神话向四周传播，并逐渐为诸夏与四夷

所接受，进而从根性文化层面实现了诸夏、四夷对华

夏文化的认同。
上古神话为诸夏、四夷的接受突出表现为对上

古祖先神话的接受。 上古祖先神话，主要是指华夏

族形成过程中逐渐组合而成的三皇五帝谱系神话，
三皇五帝是华夏祖先神的典型代表。 随着华夏与诸

夏、四夷的不断融合，诸夏、诸夷地域不断接受了华

夏祖先神话。
巴人为先秦时期居住在西南地区以蛇或白虎为

图腾的族群，在战国时期接受了三皇五帝之伏羲神

话，以伏羲为始祖。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

巴国。 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

是始为巴人。” ［５］３３４太皞即伏羲氏。 《左传·昭公

十七年》记载：“大（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

名。”杜预注曰：“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 有龙

瑞，故以龙名官。” ［１］１２９６ 《吕氏春秋·孟春纪》载：
“其帝太皞。”高诱注：“太皞，伏羲氏。” ［２９］ 吴任臣

《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均以太皞为伏

羲氏，可见，太皞即伏羲的说法，较为普遍。 巴人接

受伏羲神话，再造本族群神话，追溯本族群始祖为伏

羲，足见其已将自身纳入华夏范围。
地处南方的祝融族群和北方的族群也接受了上

古时的祖先神话。 祝融，本为南方族群首领，《山海

经·海外南经》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共工，本为被舜帝流放的四凶之一，《尚书·舜典》
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
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１３］２７在民族融合

之际，在政治、文化、民族大一统思想盛行的情势下，
祝融与共工所代表的南北不同族群，都自认为自己

是炎帝之后。 《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妻，赤
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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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祝融。 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共工生术器，术
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 共工生后土，后土

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５］２７神话中，祝融还以

黄帝之后自称，更能见出族群认同融合之大势。
楚人发端于中原，后迁入南方，在战国时代，楚

文化与中原文化实现了完美融合。 楚人全面接受了

中原神话并进行了新的创造。 屈原《天问》凡 １６８
问，几乎每一问都涉及一个神话故事，其中绝大部分

是中原神话，说明楚人对于华夏文化的高度认同。
楚人先后接受的祖先神话有颛顼神话、炎帝神话、祝
融神话等。 屈原《离骚》开篇即称自己是颛顼高阳

氏之后，表现出楚人对颛顼帝的认同。 《史记·楚

世家》载有楚人以颛顼为祖先的神话：“楚之先祖出

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

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

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

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

黎，而 以 其 弟 吴 回 为 重 黎 後， 复 居 火 正， 为 祝

融。” ［２］４２９由此楚人先祖神话谱系可见，不仅颛顼

高阳氏为楚人祖先，帝喾也为楚人祖先。 楚人一度

还接受了炎帝神话，以炎帝为祖先。 《史记·郑世

家》载：“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

未有兴者，楚其后也。” ［２］４４６此说楚人为祝融之后，
而祝融经常被说成是炎帝，可见楚人也曾以炎帝为

始祖。 《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

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

融。” ［５］３３６祝融为炎帝之后，而祝融又为楚人之祖，
这则神话表明楚人也以炎帝为始祖。 楚人接受上古

祖先神话的多元性表明，诸夏、四夷对上古三皇五帝

祖先神话的接受有不同的选择，因时因地而异，说明

三皇五帝等祖先神话在不同的地域影响各异。
在先秦大一统天下实施的进程中，共工、巴人、

楚人等诸夏先后接受了上古神话，华夏族以外的其

他族群也接受了上古祖先神话，产生了三皇五帝认

同神话。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龙，苗
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
为犬戎，肉食。” ［５］３１９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黄
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白狄。” ［５］２９８犬戎、白狄等由

此也被视为黄帝后裔，产生了自己的帝王认同神话。
事实上，在中国大一统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有诸夷主

动向炎黄族系靠拢，逐渐接受华夏族的祖先神话，从
而奠定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族同脉认同的根基。 在大

一统观的影响下，上古神话中的华夏始祖神话逐渐

为诸夏、诸夷所接受，并奉华夏始祖为始祖，从而形

成文化认同。
２．上古神话地域接受的族群迁徙逻辑

族群迁徙的原因有多种，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
远古传说时代，以炎帝、黄帝、蚩尤为部落酋长的三

大族群逐鹿中原，发生了两场重要的战争，其中一场

是黄帝与炎帝之战，史称阪泉之战，结果炎帝战败。
败北的炎帝后裔一部分留在中原融入华夏族，其他

部分主要向南迁徙，也有小部分向北迁徙。 另一场

战争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结果蚩尤战败。 蚩尤是

九黎三苗部落首领的统称，蚩尤败北之后，其后裔小

部分向北迁徙，大部分向南迁徙。 炎帝神农、蚩尤部

落及后裔迁徙所到之处，即会带来属于本族群的神

话，从而实现了上古神话的地域接受，最终实现了其

他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开启了不同地域族

群对华夏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炎帝神农族的后裔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也将

炎帝开创的农业文明神话沿路传播，使其在多个地

域落地生根。 炎帝神农后裔向南迁徙到湖北随州地

区，当地民众接受了炎帝神农神话，并加以发展。 在

随州新神话中，炎帝神农的出生地由姜水（今陕西

宝鸡渭水流域的一个支流）变为厉山。 皇甫谧《帝
王世纪》云：“神农氏本起于烈山，或时称之。”清人

宋翔凤注曰：“皇甫谧曰厉山，今随之厉乡也。” ［３０］４

先秦时已有炎帝出生于历山的记载，但并没有涉及

随州。 南北朝以来，炎帝神农出生地厉山与随州发

生了联系。 《湖北通志》载：“炎帝潜邦，今随县之北

厉山，赖乡也。 有厉山，神农是生。 ……《水经注·
漻水篇》云：‘厉山南有重山，即烈山，山下有穴，父
老相传是神农生处，故礼谓之烈山氏，亦云赖乡，故
赖国也，有神农社。’” ［４］３８５晋朝以后，关于炎帝神

农的记载大都与随州厉山相关，说明炎帝神农神话

在随州有着非常悠久的传承发展历史。 得益于这段

悠久的发展史，炎帝神农神话获得了长足发展。 随

州虽不是炎帝神农神话的发祥地，但对炎帝神农神

话的发展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炎帝神农发

明九井灌溉的神话就是在随州产生的。 这一神话的

产生，既有农业生产发展新水平的时代因素，也有地

域因素，随州地处江汉水泽之地，便于实施农田灌

溉，这是九井灌溉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 随州炎帝

神农神话的发展，促进了中华炎帝神农神话的系统

化，使炎帝神农神话成为囊括刀耕火种、牛耕细作、
水利灌溉、医药、茶叶、日中而市等内容的神话体系，
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湖南株洲炎陵县也为炎帝神农后裔向南迁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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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炎陵县接受上古炎帝神农神话，产生了炎帝神

农葬于炎陵的新神话。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

“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３０］４。 《太平寰宇记》
载：“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 ［３］２３１５ 《路史》载炎帝

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

者，有唐尝奉祠焉” ［２５］１５８。 长沙茶乡之尾，即茶陵，
因神话中炎帝神农氏在此种茶并葬于此而得名，即
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 炎陵的炎帝神农神话中，
增添了炎帝神种茶与葬于茶陵两个情节，特别是后

一情节使炎帝神农的生卒得以完善，炎陵县遂成为

千百年来人们祭祀炎帝神农的地方，炎陵地域文化

因此而纳入华夏文化体系。
在中原蚩尤神话中，蚩尤是九黎的首领。 蚩尤

神迹见诸多种典籍，《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
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

桑，黄帝杀之于青丘。” ［３１］又引《帝王世纪》曰：“有
苗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 ［３０］４

《太平御览》卷 ７８ 引《龙鱼河图》载：“蚩尤兄弟八十

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 ［１０］３６５蚩

尤生于羊水，人身牛首，四目六首，头有角，有兄弟八

十一人，也可能是八十一个部落，可见其实力强大。
蚩尤神话最重要的部分是黄帝蚩尤之战，此战决定

了蚩尤部落及其后裔的命运。 《山海经·大荒北

经》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

乡。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 蚩尤作兵伐黄帝，
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应龙蓄水，蚩尤请风

伯雨师，纵大风雨。 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 遂杀

蚩尤。 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叔均言之帝，后置之

赤水之北。 叔均乃为田祖。 魃时亡之。 所欲逐之

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５］３４７这

则神话反映了蚩尤部落战败的历史记忆。 此后，蚩
尤部落及其后裔由中原向外迁徙，一部分向北迁徙，
主体则向南迁徙，所到之处即传播蚩尤神话及信仰。

九黎部落向南迁徙，成为苗族等民族的祖先。
《国语·楚语》注：“三苗，九黎之后也。” ［１６］３７９迁徙

至西南地域的苗族接受了蚩尤神话。 蚩尤部落以枫

树为图腾，有枫树神话。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 有木生山上，名曰

枫木。 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
“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

树也。” ［３２］ 《尔雅翼》载：“旧说云，黄帝杀蚩尤于黎

山之上，掷其械于大荒之中朱山之上，化为枫木之

林。 此犹夸父之杖，弃为邓林也。” ［３３］ 《云笈七签》
卷 １００ 记载：“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

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 ［３４］蚩尤为黄

帝所杀，丢弃的桎梏或械，化为枫树。 这种叙述反映

了蚩尤部落以枫树为图腾的现象，符合图腾主义的

观念。 地处西南的苗族继承蚩尤枫树图腾神话并加

以发展，创造出枫木创世的神话。 《苗族古歌》中的

《枫树生人》叙述了人们寻找枫树树种、栽种枫树、
砍枫树而化生万物和生成人类的过程。 从中可见，
苗族的枫树图腾神话已经发展成系统的创世神话，
展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但这一神话仍与蚩尤枫树

图腾根脉相系、血脉相通。
蚩尤部落向北迁徙，迅速融入华夏族，所经之地

山东、河北，也接受了蚩尤神话，并形成了蚩尤新神

话。 其中山东地区形成了蚩尤冢神话。 蚩尤冢位于

山东汶上县南旺镇，现存两幢石碑，石碑高 ２．３ 米，
宽 １．５ 米，厚 ０．３ 米，屹立于蚩尤冢前，石碑的下面刻

有文字“蚩尤冢”为清代人所刻，“蚩尤祠”碑刻现存

放在汶上县博物馆内。 河北省冀州地域形成了蚩尤

戏神话。 《述异记》载：“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

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 轩辕诛之于涿鹿之

野。 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

人身牛蹄，四目六手。 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

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 秦

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 与轩辕斗，以
角觝人，人不能向。 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

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 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

也。” ［６］２冀州，即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 蚩尤部

落后裔无论北迁还是南下，都为所经地域带来了蚩

尤神话和信仰。 神话反映的蚩尤部落历史表明，在
长期的民族融合进程中，蚩尤部落或直接融入华夏

族，或分化为多个民族后分别融入中华民族，蚩尤部

落已与中华各民族融为一体，蚩尤也因此成为中华

人文始祖之一，对蚩尤神话的接受和认同，也是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
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炎帝神农部落、蚩尤部落，由

于战败而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将本部落的神话传

播到迁徙之地，迁徙之地在神话地域接受的过程中

实现了文化认同。 实际上，由于族群或部落的迁徙

而导致上古神话的地域接受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如黄帝部落的迁徙将产生于陕西桥山的黄帝神话带

到了多个地方，形成了甘肃正宁黄帝陵、北京平谷黄

帝陵等。 颛顼部落的迁徙将产生于河南内黄县的颛

顼神话带到了四川雅安、米易、山东聊城等。 此外，
尧、舜、禹等神话的地域接受，都伴随着部落的迁徙。
部落迁徙直接导致上古神话的地域化，促进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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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华夏文化认同。
３．上古神话地域接受的文化逻辑

上古神话与地域文化存在相契合的文化因子，
对地域文化具有亲和力，因而为地域所接受，这是上

古神话地域接受的文化逻辑。
上古神话中的神灵与地域崇拜的神灵在神格上

相同，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神职，上古神话因而为不同

地域所接受。 上古神话中的神灵成为地方神灵的替

代物，或与地方神灵共处，并形成新神话。 宜昌三斗

坪长江西陵峡南岸黄牛岩山麓有黄陵庙，该庙主祀

大禹，正殿设大禹雕像，供人们祭祀，当地还流传着

黄牛助禹开江的神话。 但是，该庙并不称大禹庙，而
称黄陵庙，或称黄牛庙、黄牛祠等。 这一名称反映了

该庙原生祭祀对象为黄牛，祭祀黄牛，是为了镇水。
黄牛祠地处西陵峡南岸的黄牛峡，长江至此河道弯

曲，水急礁险，号称黄牛滩，行船至此非常危险。 为

求得平安，人们不得不求助于镇水的水神。 以牛为

镇水水神，典籍有载。 《艺文类聚》卷 ９５ 引《蜀王本

纪》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

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 ［２６］２４３５

《大唐新语》卷 １３ 载：“铸铁为牛豕之壮像，可以御

二龙。” ［３５］黄陵庙本为镇水而建，所祀对象为黄牛

神。 由于黄牛神的水神身份与治水的大禹水神相契

合，并与禹神相融合，产生了黄牛助禹开江的神话。
这种融合最早不会晚于三国，诸葛亮《黄牛庙记》言
及黄牛神助大禹治水神话。 黄陵庙祭祀禹的可靠时

间，应该是唐代。 唐宣宗大中元年（８４７ 年）建禹王

殿兼祭大禹，庙名亦称“黄牛祠”。 由此可见，黄陵

庙有关禹的神话实为该地域后来接受的神话，而黄

牛助禹开峡神话是接受禹神话后产生的新神话。 西

陵接受禹神话，是因为该地域原有神话中的神灵神

格与禹神话中禹神格相契合。 这种内在契合促进了

地域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深度融合。
上古神话中的地名与现实地域的地名相同，成

为不同地域接受上古神话的契机。 其中，既有因当

地本有地名与上古神话地名相同而接受上古神话，
也有因借用上古神话地名为地方命名而接受上古神

话，总之，在上古神话的地域接受中地名起到了纽带

作用。
舜耕历山神话地域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相

同的地名历山。 墨子最早记载舜耕历山的神话。
《墨子·尚贤下》记载：“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

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

子……。” ［１８］３８舜耕历山神话原产地何在，墨子没

有说明。 《大清一统志》载舜帝出生于山东菏泽：
“诸冯，在菏泽县南五十里，相传即舜生处。” ［３６］ 顾

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４１ 载舜帝耕于山西蒲州的

厉山：“历山，州东南百里。 相传即舜所耕处。” ［３７］

河北省涿鹿县保岱镇桑干河南岸有历山，明清时，保
岱称舜乡堡，俗称舜都，有舜庙遗址。 《魏书·太宗

纪》载有北魏皇帝拓跋嗣在逐鹿祭祀舜帝的史实：
“（拓跋嗣）幸逐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

祠黄帝庙。 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 ［３８］菏泽地处

山东西南部，蒲州地处山西南部，逐鹿地处河北西

部，都是中原核心地域。 可见舜耕历山神话原产于

中原，并且在中原形成了一个最初的舜耕历山神话

文化圈。 随着中原文化向四方辐射，舜耕历山神话

也为南北地域所接受，出现多个称为历山的地名。
北方接受舜耕历山神话，有河北宁晋历山、北京

延庆等。 河北宁晋县有历城村，相传为舜帝耕处。
《元史》载：“宁晋东有薮泽，周回百余里，中有小堡

曰沥城。 义曰：‘沥城虽小而完，且有鱼藕菱芡之

利，不可失也。’” ［３９］后来沥城改为历城。 北京延庆

历山也是传说中舜帝耕种和生活的地方。 《尚书·
尧典》载：“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１３］２０《史记》
也载：“尧乃以二女妻子舜，……舜居妫汭。” ［２］１３妫

州为北京延庆旧时之名。 《延庆州志》载：“厉山在

州城西北三十里，形如覆釜。” ［４０］

南方多个地域接受舜耕历山神话，出现了湖北

随州厉山，湖南桑植历山，安徽东至、祁门山、和县历

山，江苏无锡历山，浙江永康、余姚、瑞安历山等。 湖

北省随州市随县有历山镇和历山山脉，山顶有舜帝

庙，山腰有舜田，山脚有舜井。 前文已有述及，不赘

述。 湖南省桑植县西北有武陵山历山。 《水经注》
载：“澧水出武陵充县（即今桑植县）西历山，东过其

县南。” ［４１］ 《大清一统志·永顺府》载：“历山在桑

植县西北一百二十里， 高数十里， 澧水发源于

此。” ［３６］６９２安徽池州东至县尧渡镇有历山。 《太平

寰宇记》载：“历山在县东（东至县）三十里，西枕历

池，上有尧舜二庙。” ［３］２０９０唐朝杜荀鹤《题历山舜

祠》首句云：“昔舜曾耕地，遗风日寂寥。” ［４２］安徽黄

山市祁门县历口镇有历山。 宋朝淳熙《新安志》卷 ４
载：“历山在县西八十五里，高二百五十仞，北接池

州石埭界，绝顶有池，中有石焉。” ［４３］安徽马鞍山市

和县西北四十里有历山，又名亭山、历阳山。 《辞

源》“亭山”条这样解释：“亭山，山名，又叫厉山、历
阳山。 在今安徽省和县西北。” ［４４］江苏无锡城西有

历山。 《汉书·地理志》载：“无锡，有历山，春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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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祠以牛。” ［４５］ 《大清一统志·常州府》载：“（惠
山）古名华山，又曰历山。” ［３６］４２９浙江余姚市里山

镇有历山。 周处《阳羡风土记》载：“舜东夷之人，生
于桃邱。 ……旧说言舜上虞人也。 虞即会稽县，距
余姚七十里。 始宁上虞南乡也，后为县桃邱。 ……
舜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
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 ［４６］ 这里

所言舜之厉山也靠近余姚县。 康熙《余姚县志》载：
“历 山， 在 县 北 四 十 里， 有 象 田、 舜 井、 石 床 诸

迹。” ［４７］浙江瑞安市陶山镇也有历山。 林景熙《陶
山十咏和邓牧心·舜田》载：“闻说东夷有圣人，历
山何处此耕云。”以上地域的历山之名，或原已有

之，或因接受舜耕历山神话而命名。 总之，历山成为

地域接受上古神话的一个重要契机，同时也成为接

受地域认同中华文化的符号。
上古时期与生产发明有关的神话与地方生产行

业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一些地域也会接受此类神

话，并将其中的生产发明神奉为地域生产中的师祖

神。 这类师祖神既是生产的发明者，也是生产的最

高技能者，人们对其顶礼膜拜，进而创造出反映其造

福地方的新神话。 在上古神话中，炎帝神农发明了

农耕生产，舜帝则加以发扬光大，因此，炎帝神农与

舜帝遂成为农耕生产的行业神，其他地域在接受农

耕生产方式时，也接受了炎帝神农与舜帝神话，奉炎

帝神农、舜帝为农耕生产行业神，以至于在全国不少

地域都出现了与炎帝神农、舜帝有关的神话。
在上古神话中，黄帝之妻嫘祖发明了种桑养蚕

之法。 嫘祖因此被奉为蚕桑行业的祖先神。 嫘祖神

话是否起源于中原，尚有争议。 战国《世本·卷一

帝系篇》载：“黄帝有熊氏，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

祖，产青阳及昌意。” ［４８］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
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 嫘祖为

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集解》载：“皇
甫谧曰：‘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
以为号。’” ［２］７ 《帝王世纪》载：“黄帝有熊氏，少典

之子，姬姓也。 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娇氏

之女，世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 ……（黄
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

号。” ［３０］４－５有学者据《史记》所言嫘祖为“西陵之

女”，而判断嫘祖出于湖北宜昌西陵，嫘祖神话产生

于湖北宜昌。 但笔者以为，仅凭西陵地名不足为据，
因为全国称西陵的地方不下 １０ 余处。 结合黄帝娶

嫘祖神话的其他地名综合考虑，西陵应该指河南的

西陵，因为这一神话涉及的其他地域，如轩辕之丘、

有熊都属于今河南新郑。 由此不难看出，嫘祖神话

产于中原。 神话中的嫘祖是蚕桑的发明者，有嫘祖

始蚕之说。 自周代始，朝廷已有祭蚕神仪式：“《周
礼》： 王 后 蚕 于 北 郊。 …… 魏 遵 周 礼， 蚕 于 北

郊。” ［４９］南北朝以嫘祖为蚕神。 《隋书》载：“后周

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嫔、御媛、御婉、三公夫

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

氏神。” ［４９］由于嫘祖被奉为发明蚕桑的始祖，与其

相关的神话便随着蚕桑生产的广泛传播而为广大地

域所接受。 除了嫘祖神话原产地河南的开封、荥阳、
西平之外，还有湖北宜昌、远安、黄岗、浠水四地，四
川盐亭、茂县、乐山三地，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和

浙江的杭州等地。 有趣的是，这些接受嫘祖神话的

不少地方也有西陵之名。 可见，地名也会随着神话

的传播而迁徙，在不同地域出现相同地名，地名的迁

徙也是实现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
上古神话发端地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曾被

视为天下的中心。 中原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

源头，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中原华夏文化

依托先进的生产方式、大一统观的影响与实践、族群

的向外迁徙，不断向四方传播，并与各地域文化相结

合，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而在其中，中
原上古神话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各地域所接

受，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铺上了一体的底色，有力

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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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古流新：先秦诸子互见文献的文本再造与溯源

———以《孔子论欹器》和《金人铭》为中心

高思莉　 　 马世年

　　摘　要：先秦诸子互见文献是诸子根据现实需要对既有文献进行再加工的结果，通过文献互见关系，我们可

以进一步发现先秦诸子文献“源古流新”“虽亡犹存”“存而待识”的特殊状态，探寻诸子互见文献与诸子学派的互

动关系。 《孔子论欹器》和《金人铭》是先秦诸子文献中颇具代表性的互见文献，前者属于典型的同源互见文献，后
者则属于典型的多源互见文献。 从《孔子论欹器》的互见文献谱系可以看到，《荀子》中的文本保持了文献的早期

面貌，《说苑》中的文本保留了亡佚已久的《子夏易传》部分文本，由此可以发现韩婴之学早期口耳相传的特点给写

本文献留下的烙印。 从《金人铭》的多源互见文献谱系可以发现，《说苑》并非《金人铭》的源头文献，其文本具有缀

合晚出的特点，但其中留存了一些古老文献，这表明可能有一个早期祖本的《金人铭》。 从战国早期到汉武帝时期，
儒道互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说苑·金人铭》的文本体现出诸子互鉴发展到儒强道弱阶段的特征，这是其在汉

代成篇的证据。
关键词：先秦诸子；互见文献；《孔子论欹器》；《金人铭》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６０－０９

一、先秦诸子互见文献的理论建构

文献互见是指两种或以上文献存在文字、取意

相同或相近之处。 古人已注意到先秦典籍的文献互

见现象，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①。 新文化运动

以来，文献互见法成为一种通用学术方法，古史辨派

借助互见文献，认为大多数先秦诸子典籍出于后人

伪造。 １９４９ 年以来，借助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

互见研究，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诸子文献价值，先秦学

术得以“走出疑古时代”。
互见文献是诸子面对现实需要对既有文献再加

工的结果，诸子互见文献的生成往往与当时的重大

政治事件存在互动关系。 田氏代齐、子之受燕，在君

臣易位之际，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如何施行成为诸子

讨论的热门话题，催生了大量关于尧让舜、舜让禹的

互见文献。 当战国七雄完成对周边小国的兼并将统

一天下作为目标时，诸子宣扬先王之政的重点已不

再是天命和文德，大量关于先王先圣如何凭借一隅

之地一统天下的故事开始重出互见。 在“天子失

官，学在四夷”的背景下，新兴的士阶层掌握了典籍

编纂与阐释的权利，“各为其欲，以自为方” ［１］ ，催
生了大量互见文献。 与巫史不同，士阶层对三代典

籍的利用以存续道统、救世教人为主，著述目的从

“古人言公”向“今人言私”转变。 到了战国中后期，
面对百家争鸣的局面， 三代典籍无法满足诸子的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诸子互见文献整理与研究”（２３ＸＺＷ００２）。
作者简介：高思莉，女，文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２６）。 马世年，男，西北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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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需求，诸子以“吾以己言言之”的方式对三代文献

进行更大规模改写。 在这种背景下，先秦诸子通过

征引、抄撮、异读等方式产生了一批同源互见文献，
通过嫁接、割裂、拼贴等方式产生了一批多源互见文

献，通过戏拟、仿作、增益等方式产生了一批层累互

见文献。 此外，因为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脱简、错简、
误读等，产生了一批失控互见文献。 同源互见、多源

互见、层累互见、失控互见是先秦诸子互见文献的四

种基本类型，其中同源互见和多源互见是主要类型，
也是层累互见和失控互见文献的表现形式。

《孔子论欹器》和《金人铭》是先秦诸子中颇具

代表性的两则互见文献，古今学者围绕二者的真伪

聚讼不断，莫衷一是。 通过文献互见关系，我们或许

可以改变非真即伪的对立观念，澄清真伪掺混的模

糊认识，进一步发现先秦诸子文献“源古流新” “虽
亡犹存”“存而待识”的特殊状态，探寻先秦诸子文

献生成与流变的轨迹。

二、同源互见文献视野下
《孔子论欹器》的文本再造与溯源

　 　 同源互见文献是指文献最早源出一处，在流传

过程中因传抄、改写出现了多种文本内容相近又不

完全相同，并存在实质性异文的文献。 同源互见文

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文献可追溯至相对确定的

源头，即相关文献能够追溯源出同一故事或源出同

一文献，这是断定构成同源互见文献的重要前提；二
是同源互见文献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实质

性异文，即同源互见文献之间的不同并非因传抄讹

误产生的，而是有明显人为改写的痕迹。
建立同源互见文献谱系，既可以帮助我们从

“异”的角度探析文献改写背后隐藏的诸子争鸣，也
可以从“同”的角度追溯原始文献的面貌，探寻诸子

之间的相互借鉴。 比如，《韩非子·内储说上》并载

两则孔子与子贡关于“殷法刑弃灰”的求学问对，两
者一前一后紧密相连。 前一则隐含“性恶论”的观

念预设，以百姓会因“弃灰”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发

生激烈争执，最终导致“三族相残”的惨重恶果，其
中尽管也说到“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 ［２］ 的

“治之道”，但重点显然在强调重刑去恶以及刑与治

的关系，与孙氏之儒 “治则刑重” “犯治之罪固

重” ［３］以及“性恶论”的主张相似；后一则强调治民

之要是简单易施，没有了“三族相残”的内容，这与

子张之儒主张简礼约文，“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

矣” ［４］的观念相似。 两则文献为了表明二者文本的

差异，文中特别以“一曰”的方式引起另一则材料。
可见，这两则文献是典型的同源互见文献，其原始面

貌很可能是一篇《论语》类的佚文，以不同面貌在儒

家内部不同学派中流传，前者可能是荀子一派的记

载，后者可能是子张一派的记载［５］ 。 两处互见文献

的相同之处，让我们推测二者最早是源出一处的；而
其相异之处，又让我们看到在孔子教习初代弟子时，
弟子们对孔子言论的理解已产生歧异，孔子故去之

后“儒分为八”，盖肇始于此。
１．立足同源互见文献，发现流传文献的古老原貌

《荀子》《韩诗外传》 《淮南子》 《孔子家语》 《说
苑》中存在《孔子论欹器》的同源互见文献。 五处文

献中《淮南子·道应训》的文本较为特殊，其故事发

生地和《荀子·宥坐》《孔子家语》相同，问对模式与

《韩诗外传》《说苑·敬慎》相同，文本存在人为改写

痕迹，子路被替换为子贡，在孔子的评论之后又加入

了《老子》第十五章的内容。 由此可以推断，《淮南

子·道应训》可能是一篇在儒家文献基础上层累道

家思想而来的层累互见文献，显示出浓厚的抑儒崇

道倾向，与其他四则文献具有同源互见的关系，故而

推断其成篇时间最晚，甚至晚于《说苑》采录的版

本。 因此，我们排除这一特殊文本，将剩下的四种文

献的同源互见情况列表如下，见表 １。
这四种文献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是《荀子·

宥坐》和《孔子家语》，故事发生地为鲁桓公庙，问对

模式是一问一答；第二组是《韩诗外传》和《说苑·
敬慎》，故事发生地为周庙，问对模式是两问两答。
根据文本与结构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判定《荀子·
宥坐》和《孔子家语》是一组同源互见文献，《韩诗外

传》和《说苑·敬慎》是一组同源互见文献。 那么，
这四处同源互见文献哪一个的面貌更为古老呢？

从表 １ 可以看出，这两组互见文献存在一个矛

盾点，即故事发生地究竟是鲁桓公庙还是周庙。 古

人多因《晋书·杜预传》所载“周庙欹器，至汉东京

犹在御坐。 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 ［６］而否定

《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语·三恕》中“鲁桓公之

庙”的说法，再加上王应麟的推波助澜②，“周庙说”
几成定谳。 笔者认为其实不然：第一，从文史互证角

度看，《史记》载有“孔子适周”时轻车简从，仅有“一
乘车，两马，一竖子俱” ［７］１９０９，《孔子家语》又云“敬
叔与俱至周” ［８］ ，那么《史记》中所载随孔子入周的

竖子或为南宫敬叔。 因此，如果故事发生在周庙，与
孔子发生问对的既不可能是子路，也不可能是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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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该是南宫敬叔更合乎逻辑，故而发生地为“鲁
桓公之庙”的《荀子·宥坐》《孔子家语·三恕》可能

更加接近文本的原貌。 第二，从成书时间看，《韩诗

外传》托名源出子夏，一直都是口耳相传，直到汉代

才被写定，而《孔子家语》古往今来不乏质疑之声，
《说苑》又抄撮众多古籍，其中有不少刘向臆增的痕

迹。 相较而言，四处文献中，《荀子》成书时间最早，
是一部可信的先秦著作，因而《荀子·宥坐》本可能

更加接近《孔子论欹器》文本的早期原貌。 第三，一
般认为文本附益是文献流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

象，在这两组同源互见文献中，两问两答模式存在于

《淮南子》 《韩诗外传》 《说苑》这些汉代成书的文

献，故而两问两答模式可能是在一问一答模式上附

益而来。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推断，这四处同源互见

文献中，《荀子·宥坐》更加接近古老文本的原貌，
当是《孔子论欹器》文本的早期源头之一。

表 １　 《孔子论欹器》同源互见文献分析表

《荀子·宥坐》 《孔子家语·三恕》 《韩诗外传》 《说苑·敬慎》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
器焉。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
焉。 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

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
何器？”

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
器？”

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
也？” 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

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
器。” 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 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 对曰：“盖为右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
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
欹，中则正，满则覆。 明君以
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

孔子曰：“吾闻宥座之器，满则
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
曰：“然。”

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
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

孔子顾谓弟子 曰： “ 注 水
焉！” 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 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 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

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
满而覆，虚而欹。 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 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 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吁！ 恶
有满而不覆者哉！”

夫子喟然叹曰：“呜呼！ 夫物
恶有满而不覆哉？”

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 恶有
满而不覆者哉！”

孔子喟然叹曰：“呜呼！ 恶有满而不
覆者哉！”

子路曰： “ 敢问 持 满 有 道
乎？”

子路进曰： “ 敢问持满有道
乎？”

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
子路曰：“损之有道乎？”

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
子路曰：“损之有道乎？”

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
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
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
海，守之以谦。 此所谓挹而
损之之道也。”

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
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谦。 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
道也。”

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
恭。 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 禄
位尊盛者，守之以卑。 人众兵强
者，守之以畏。 聪明睿智者，守
之以愚。 博闻强记者，守之以
浅。 夫是之谓抑而损之。”

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
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
及之。”

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
故益。”

　 　 ２．立足同源互见文献，追溯文本源出

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

氏婴也。” ［９］２４但班固在编纂《汉书·艺文志》时并

没有收录《子夏易传》。 由此，关于韩婴与《子夏易

传》是怎样的关系，《子夏易传》真伪如何，成为先秦

文献领域聚讼争鸣的公案。 刘知几、司马贞认为

《子夏易传》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

《七录》始有著录，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怀疑其

并非子夏所作。 清人马国翰认为《子夏易传》的作

者既非子夏，也非韩婴，该书由唐人张弧伪撰。 臧镛

不求甚解，径直将《七略》记载理解成韩婴字子夏。
如果我们从《说苑》和《韩诗外传》中《孔子论欹器》
互见文献的差异进一步探寻，可以发现古本《子夏

易传》部分文本可能被保存至今。
同源互见文献引经部分的异文，昭示其文本各

有源出。 《说苑》和《韩诗外传》本《孔子论欹器》最
后两段文本有较大出入，《韩诗外传》中倒数第二句

“孔子曰”的内容并不见于其他四处互见文献，这段

“孔子曰”文本可能是因为错简被误抄至此，属于一

则失控互见文献。 这段文字与紧跟《韩诗外传·孔

子论欹器》之后的第三十一章《成王封伯禽于鲁》中
周公戒伯禽的内容基本相同：

　 　 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 土地广

大，守之以俭者，安。 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
贵。 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 聪明睿智，守

之 以 愚 者， 哲。 博 闻 强 记， 守 之 以 浅 者，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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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这段失控互见文献，《韩诗外传》 《说苑·
敬慎》中《孔子论欹器》的实质性异文仅有最后一

句，这处不同昭示了两处文本各自的性质。 《韩诗

外传》引《诗经·商颂·长发》，将“孔子论欹器”作
为对诗文“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１０］１１１的阐释，这
是证明其文本出自诗传的显著特点；而《说苑·敬

慎》将《孔子论欹器》的内容作为对《易传》“不损而

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１１］２４３的阐释，表明其

文本出自某本易传③。 虽然今本《易传》无此句，但
我们从其内容讲论损益之道可以推测，此句或出自

一篇亡佚的《损卦》或《益卦》之传。
《说苑》中与《孔子论欹器》关联的《子夏问易于

孔子》或同出自某本易传的《损》 《益》两卦。 《说
苑·敬慎》中与《孔子论欹器》相邻的上一节为《子
夏问易于孔子》，这二者在文本内容上紧密关联，两
个相邻的篇章正好是在讲释《易经》中相邻的《损》
《益》二卦。 在《易经》中，《损》 《益》两卦正为前后

关联之章节，分列四十一卦与四十二卦。 而《子夏

问易于孔子》与《孔子论欹器》在《说苑》中也为相邻

的两章，同样也是讲释《损》 《益》二卦的内容。 《子
夏问易于孔子》 开篇云： “孔子读 《易》 至于 ‘损

益’。” ［１１］２４１，《孔子论欹器》篇末云：“《易》曰：‘不
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１１］２４３二者可谓

一呼一应，构成一个完整解读《损》《益》二卦的经传

体系。 此外，孔子与其弟子的求学问对是儒家典籍

成篇的一种典型模式，《说苑》中这两个相邻篇章问

对的主人公分别是孔子与子夏、孔子与子路，说明两

篇文本的作者都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在孔子教习

初代弟子之时，使得两处文献具备相同的故事背景。
《子夏问易于孔子》与《孔子论欹器》在章节、内容、
背景上如此紧密的关系使得我们有理由猜测两处文

本在源头文献中可能也是两个相邻的章节，或同出

自某种已经亡佚的易传。
《说苑》中有不少兼引《诗》 《易》的内容，比如

《说苑·君道》中有“陈灵公行僻而言失” ［１１］３，《说
苑·建本》 中有 “ 孔子曰君子务本， 本立而 道

生” ［１１］５６， 《 说 苑· 敬 慎 》 中 有 “ 成 王 封 周

公” ［１１］２４０。 它们与《孔子论欹器》 有诸多相似之

处，都符合战国中前期阐释典籍“传前经后”的典型

结构［５］ ，表明其源头文献的古老面貌。 但是，这些

文献在末尾引经部分既引《诗》又引《易》，这与先秦

时期一篇文献中很少同时兼论《诗》 《易》两部元典

的常例不同，故而我们推测，这些文本可能是刘向从

同一个学派的《诗》论和《易》论两部作品中分别抄

录而来的。 或许因为这些文献出自同一学派，经传

部分高度相似，所以刘向在抄录之时将文本相似的

经传部分予以合并省略，分别保留了引《诗》和引

《易》的引经部分。 《诗》和《易》在先秦时期被认为

是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典籍，而这些兼引《诗》《易》
的作品中不乏历代圣王、孔子及其弟子子夏等人的

身影。 因此，这些文本可能是出自一个以兼修《诗》
《易》为长并且宣称学脉源出子夏的儒家学派。

论及儒家以兼修《诗》 《易》为长且标榜学脉源

出子夏者，汉初莫若韩婴。 韩婴不仅是韩氏诗学的

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易学家，《汉书·儒

林传》记载：“韩生亦以《易》受人。” ［１２］３６１３ 《说苑》
中这些同源互见文献，经传部分高度相似，而引经时

兼论《诗》《易》，十分符合韩婴之学《诗》 《易》兼修

的特征。 这些作品的经传部分高度相似，只在引经

的部分稍作调整就能衍生出诗学和易学两门不同学

问，无疑能够极大减少传习者的记诵压力，也符合韩

婴之学早期口耳相传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

进一步推论，韩婴所传授的《易传》与《诗传》文本存

在大量同源互见文献，集中表现在二者的经传部分

高度相似，引经的部分略有差异。 韩婴之学源出三

晋，三晋儒学又深受子夏西河讲学影响，从《韩诗外

传》可见韩婴诗学多次托名子夏。 《汉书·儒林传》
云韩婴“推易意而为之传” ［１２］３６１３，说明班固可能已

经怀疑韩婴所传《易传》是其“推易意”而来，有托名

之嫌。 为了正本清源，他将韩婴所传《子夏易传》更
名为《韩氏易传》，即《汉书·艺文志》载《易传》有

“《韩氏》二篇。 名婴” ［１２］１７０３。 这或许可以为《汉
书·艺文志》未收《子夏易传》提供一种合理解释。

三、多源互见文献视野下
《金人铭》的文本再造与溯源

　 　 从概念上看，多源互见文献的文本各自有其源

出，但在流传过程中，有人将这些各有源出的文献按

照既定主旨重新改写、调换、缀合而形成一种新文

本。 从方法上看，和后世集句诗一样，先秦诸子创造

多源互见文献是一种较为简单、高效的文本再造方

法。 在先秦时期，诸子通过博闻强记，将主旨相关联

的文本搜集整理起来，按照一定的思路改写、缀合就

能很快形成一篇质量颇高的新文献。 从特点上看，
多源互见文献由于其文本来源的多元性，文本结构

和文本内容十分驳杂，在过去的文献辨伪工作中，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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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忽视多源文献互见关系而产生误判，有的以其

中某一两种文本与其他晚出文献的互见关系为证，
判定原作为伪作；有的还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其中文

本与早期文献的互见关系，判定原作真假掺混。 互

见文献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跳出真假对

立的定式思维，改变真伪掺杂的模糊认识，从文献本

身的渊源关系入手，通过对多源头文献的产生以及

最终完成缀合的历时性研究对文献进行重新解读。
刘向《说苑·敬慎》中所载《金人铭》是一则典

型的多源互见文献，其具体文献谱系详见表 ２。
表 ２　 《金人铭》多源互见文献谱系分析表

编号 《说苑·金人铭》 多源头互见文献

１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
《孔子家语》：“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
《儒家者言》第八章：“于大庙右陛之前有铜。”
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犊：“孔子＝之周观太庙”

２

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
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戒之哉！
戒之哉！ 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
多事多患。

《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易》曰：‘括囊，无咎无誉。’孔子曰：‘此言箴小人之口
也。 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
《儒家者言》第八章：“囗其囗如，铭其背，之为人也多，言多过多事多患也。”
《意林》引《太公金匮》：“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予在民
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

３ 安乐必戒，无行所悔。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引《席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

４
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
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
闻，天妖伺人。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引《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
曰胡伤，其祸将长。”

５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
江河；

《六韬·文韬》：“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
《新书·审微》：“《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６ 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
斧柯。

《逸周书·和寤解》：“绵绵不绝，蔓蔓奈何？ 豪末不掇，将成斧柯。”
《战国策·魏策》：“《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 毫毛不拔，将成斧柯。’”
《六韬·文韬》：“两叶不去，将用斧柯。”
《新书·审微》：“《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７ 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曰是何伤，祸
之门也。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夫吉者，凶之门。 福者，祸之根。”

８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老子》四十二章：“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文子·上德》：“故勇武以强梁死，辩士以智能困”。
《文子·九守·守弱》：“强梁者死”。

９ 盗怨主人，民害其贵。 《左传·成公十五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

１０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
之，使人慕之，

《老子》第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老子》第六十六章：“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

１１ 执雌持下， 《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

１２ 莫能与之争者。 《老子》第六十六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１３
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
不徙；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
高，人莫我害。

《庄子·天下》：“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
故有余，岿然于咎。 ……人皆求福，己独曲全。”

１４ 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 《老子》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１５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老子》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传统观点中，一种认为《金人铭》的作者为黄

帝，依据是《意林》 《艺文类聚》 《太平御览》等唐宋

类书征引《太公金匮》中武王与吕尚关于“五帝之

戒”的问对有吕尚援引黄帝语；另一种认为《金人

铭》的作者为吕尚，如罗泌《路史》：“世谓太公作《金
人》。” ［１３］立足多源互见文献谱系，我们可以发现之

所以会出现作者的争议，本质上是对《金人铭》究竟

是太公自述还是转述黄帝原话的认识不同。
《意林》引《太公金匮》云：
　 　 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 太公曰：

“黄帝云：予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

三缄其口，慎言语也。 尧居民上，振振如临深

渊。 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 禹居民上，慄慄

如恐不满。 汤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息。” ［１４］

从文本结构看，太公问对的内容除了“金人三

缄其口，慎言语也”这句，其余全是“Ｘ 在（居）民上，
ＸＸ 恐（如）ＸＸＸ”的句式。 这句“金人三缄其口，慎
言语也”显得十分突兀，如果删掉此句，不仅不会改

变文本的主旨，反而会让整段文字更加规整。 古人

对“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之句也存在疑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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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治要》与《后汉书》章怀注在引述此段文字时，均
将其删略④。 如果将这句话视为太公的插入语，便
很容易将《金人铭》归为太公所作；如果将其视为太

公转述黄帝的原话，那么就很自然地得出《金人铭》
为黄帝所作。 但事实上，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这句

话只是因错简被误抄至此的文字。
１．立足多源互见文献，开展文本还原

《说苑》中的《金人铭》并非源头文献，而是在古

本《金人铭》基础上杂取多源头文献拼合而来，其中

可能保留了古本《金人铭》的一些内容。 郑良树先

生指出 “古籍由繁删简易、由简增繁难” 是 “通

例” ［１５］ ，并据此认为“《金人铭》的时代应该在《语》
及《席》等之前”，“在春秋之季” ［１５］ ，进而提出《语》
《席》等互见文献是“据完整的《金人铭》加以省略、
拼凑” ［１５］而成的。 笔者认为，郑良树先生描述的文

献生成规律以及将《说苑·金人铭》视为源头文献

的观点，值得仔细推敲。 主要原因如下。
一方面，文献的生成的确存在“由繁删简” “由

简增繁”两条路线，但如何取舍在于作者需求，并无

难易之分。 比如，《商君书·更法》与《战国策·赵

武灵王平昼闲居》存在同源互见现象，前者极有可

能是在后者文本基础上删繁就简、改弦更张而来，
《更法》篇的作者似乎已经认识到简古文风更加符

合商鞅时代的特征。 《楚王失弓》则是经过多次层

累而来的，其中《孔子家语》存录的版本最古，古本

《楚王失弓》先后有《吕氏春秋》《公孙龙子》等多条

不同的层累路线，文本逐渐由简至繁。 特别是《公
孙龙子》层累文本夸饰繁复，有浓厚的战国策士之

风。 就《说苑·金人铭》而言，“人皆趋彼”一句三十

余字与《庄子·天下》篇存在同源互见关系，相较之

下《说苑·金人铭》文辞简略，而《庄子·天下》文辞

繁复。 按照郑良树先生提出的理论推论，战国中后

期的《庄子·天下》又成书在他认为春秋时期已经

成篇的完本《金人铭》之前，这明显存在矛盾。
另一方面，借助多源互见文献分析可以发现，

《说苑·金人铭》可能晚出，但其中却有古本《金人

铭》的身影。 《说苑·金人铭》与儒家的《荀子》《儒
家者言》 《韩诗外传》 《大戴礼记》 《阜阳一号汉简》
《逸周书》存在五处互见，与道家的《老子》 《文子》
《庄子》《马王堆帛书》存在九处互见，与兵家的《太
公兵法》《太公金匮》存在两处互见，与史书《左传》
《战国策》《吴越春秋》存在三处互见，来自多个源头

的互见文献占《说苑·金人铭》文本的九成左右。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如郑良树先生

所言，其他各处的互见文献都是“据完整的《金人

铭》加以省略、拼凑”而成的；另一种是好事者整合

拼凑这些文献缀合而成《说苑·金人铭》。 然而，这
些多源互见文献各有其源，并无一篇言明来自《金
人铭》。 比如，《逸周书·和寤解》与《战国策》苏秦

引《周书》差别极小，高度同源，说明战国时代苏秦

读到的《周书》的相关内容可能就是《逸周书·和寤

解》；同样，“安乐必戒，无行所悔”见诸《大戴礼记·
武王践阼》引《席铭》，“勿谓何伤”句约二十字见诸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引《楹铭》，这些作品都有清

晰的文献源头。
在多源互见文献关系中，我们可以对《说苑·

金人铭》的文本性质和价值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其

中 “ 绵 绵 不 绝， 将 成 网 罗； 青 青 不 伐， 将 寻 斧

柯” ［１１］２５８这句有四处互见文献，分别是《逸周书·
和寤解》、《战国策·魏策》苏秦引《周书》、《太公兵

法》引《黄帝语》、贾谊《新书·审微》引《语》。 据

《和寤解》，此句为周武王伐商途中训诫邵公奭、毕
公高之语，这意味着该文本的形成时间可上溯至西

周初期，作者为周武王。 无独有偶，“安乐必戒，无
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 ［１１］２５８也与《大戴礼

记》收录的周武王《席铭》 《楹铭》存在互见关系，这
将两处文本的源出指向了周武王。 值得注意的是，
《金人铭》文本的另一个源头《太公金匮》或亡于唐

宋之际，如今仅有辑佚所得残篇，但残篇之中同样保

留不少武王所作器物之铭。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
《太公金匮》中周武王与太公问对中乱入的“故金人

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可能是一支内容属于古本《金
人铭》的错简。 再结合出土文献中关于《金人铭》的
互见文献，或可说明在战国甚至更早时代有一篇古

本《金人铭》，它是《说苑·金人铭》的早期雏形。
２．立足多源互见文献，考察成篇时间

结合诸子思想互鉴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推测

《说苑·金人铭》是汉人在古本《金人铭》的基础上

杂取诸子作品缀合而成。 《说苑·金人铭》具有驳

杂的多源互见文献来源，与《老子》 《文子》 《庄子》
存在七处互见文献，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只有文本

最后孔子对弟子“此言虽鄙，而中事情” ［１１］２５９的教

诲，才表达出贬低道家、拥护儒家的主旨。 由此可以

推测，《说苑·金人铭》的作者可能生活在一个儒家

已经拥有比道家更大话语权的时代，但大量使用

《老子》《文子》 《庄子》的文本，则说明其尚不能脱

离道家而独立表达，这种情况暗示着《说苑·金人

铭》可能是诸子互鉴发展到儒强道弱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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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到西汉，诸子互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此时诸子

争鸣观点针锋相对，诸子互鉴表现为普遍用儒家学

说补充完善自家学说。 先秦诸子争鸣始于儒墨之

争，《墨子》中的《非乐》《非命》《非儒》对儒家礼乐、
天命等观念逐条批驳，《墨子》中保存的不少儒墨论

战的文献，均以墨家赢儒家输为结局。 同样，儒家后

学也对墨家进行了猛烈回击，《孟子》对墨家兼爱、
薄葬以及禅让思想等进行了犀利批驳。 相较而言，
儒墨互鉴则显得十分隐晦。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
可以看作墨家借鉴儒家学说的一种方式⑤。 顾颉刚

先生曾提出禅让传说起于墨家［１６］ ，而《唐虞之道》
鼓吹的正是墨家主张的“让贤禅让说”。 与传统墨

家不同，《唐虞之道》描述的接受禅让的贤者却是一

副儒家面貌，认为尧能成为天子是因为“圣以遇命，
仁以逢时” ［１７］ ，这是典型的儒家“天命观”，而不是

墨家的“非命论”。 又如，舜能被尧选为禅让对象是

因为他“甚孝” “甚忠” “甚君”，俨然一副儒家圣王

的形象，这与墨家主张贤者应“厚乎德行，辩乎言

谈，博乎道术” “举公义，辟私怨” ［１８］６６－６７ “不党父

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 ［１８］７４的理念大相径庭。
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末期，诸子通过

发掘彼此学说的相通之处弥合争端，体现出诸子争

鸣与互鉴相融合的特征。 比如《史记·商君列传》
记载商鞅游说秦孝公之事，商鞅首次见秦孝公时所

言的“帝道”即五帝之道，可能包含了黄老之学的黄

帝之言以及墨家主张的“夏政”；再见孝公时所言的

“王道”即文武周公之道，可能包含了儒家学说；三
见孝公时所言的“霸道”，可能包含了道家和法家的

主张。 商鞅的幕僚尸子一般被视为杂家的源头，而
商鞅游说秦孝公时兼用了黄老、道家、墨家、儒家、法
家思想，开诸子思想兼容并蓄之风，远在稷下学之

前。 诸子有时把儒家的先师孔子打扮成为自己学说

的拥护者，以此来瓦解对方的攻讦。 这实质上是找

到两派学说的共通之处，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实现学

说互鉴，这种做法最早见于儒家与名家的争鸣。
《公孙龙子》载有孔穿与公孙龙子的问对，公孙龙子

以“楚王失弓”中孔子所发感慨提出“夫是仲尼异楚

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 ［１９］ 的观

点，就是用儒家先师孔子是“白马非马”论的支持者

来反驳孔穿。 这种看似充满悖论色彩的诡辩，实际

上昭示着诸子已经意识到要通过寻找彼此学说的共

通之处来弥合争端，这为诞生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文

化背景的先秦诸子思想融合找到了一种适用途径。

当互鉴成为诸子争鸣的方式和归宿，秦汉诸子思想

得以继续发展，催生了杂糅诸家的《吕氏春秋》、兼
蓄儒法的秦刻石，以及汉初黄老与儒法的融和互通。
班固在回望这段历史进程时，极为精辟地总结为诸

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

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９］１７６。
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末期至武帝时期。 儒道争鸣

互鉴成为主流，由道强儒弱、兼采诸说转变为儒强道

弱、兼采诸说。 战国末期，在七雄变法改制的浪潮之

中，儒道两家已不如法家显赫，于是便开启了各自与

法家思想的融合。 道家与法家融合，产生了主张

“法、术、势”合一的新法家；儒家与法家融合，先后

产生了孟子王道思想和荀子礼法并施的主张。 但由

于缺乏强烈的现实需求，儒道两家的融合并不像儒

法思想的融合那样如胶似漆，这一情况直到汉初黄

老之学的崛起才得到根本改变。 汉初，陆贾 《新

语》、贾谊《新书》已经显现出浓厚的儒道互鉴的风

向。 陆贾《新语》既道尧舜、仁义，又道刚柔、无为，
最有特色的当属《无为》。 “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

心要旨，《无为》开篇即云：“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

于谨敬。” ［２０］５９但紧跟其后所举无为而治的例子，
却是儒家的先王先圣：“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

琴，歌南风之诗……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

川。” ［２０］５９贾谊《新书·道德说》中的德道并论是典

型的道家思想，但文中在论及如何通过学习获得德

和道时，却转向了儒家典籍：“书者，著德之理于竹

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 ……《书》 《诗》
《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 ［２１］在

后世儒学确立学统地位时，陆贾、贾谊二人通常被视

为儒家人士，班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列有“《陆
贾》二十三篇” ［９］１１３。 刘歆对贾谊也有高度赞誉，
认为“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１２］１９６９。 但他们的作

品呈现出道强儒弱的态势，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儒
家作为被汲取的对象处于从属地位。 他们宣扬儒家

思想价值的努力没有白费，儒学逐渐获得汉朝统治

者的认同，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地位逐渐抬升。 这

种改变体现在《淮南子》，其中一些篇目已经显现出

儒道并重的特点。 《淮南子·道应训》中的《孔子论

欹器》在大量的孔子评论之后，又加入了《老子》第
十五章的内容。 《淮南子·俶真训》云：“以道为竿，
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 ［２２］１０８这里有意将

道家的“道德”和儒家的“礼乐” “仁义”兼容并包。
《淮南子·泰族训》既引道家列子“使天地三年而成

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 ［２２］１３７７，又引《小雅·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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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２３］２２４和《大雅·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２３］４３４，从儒道两

家共通之处入手，阐释人君要秉轴持钧、抓大放小，
彰显出作者儒道兼修的立场。 高诱已注意到《淮南

子》儒道并重的特点，在总论其书主旨时，称其“讲
论道德、总统仁义”“出入经道”，并明确地指出儒家

人士“诸儒大山、小山之徒” ［２２］５参与了《淮南子》的
编纂。 儒道并重在董仲舒这里被打破，他向来被认

为是汉代新儒学的代表，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董仲

舒的学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但相较陆贾、贾谊这两

位披着道家外衣的儒生，董仲舒的儒道互鉴已经转

变为鲜明的儒强道弱，即道家学说被作为补充纳入

儒家系统，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的讨论［２４］ ，此处不再

赘言。 借助多源互见文献，我们可以梳理出诸子争

鸣的若干关键节点，并以此勾勒出诸子争鸣互鉴的

历史发展脉络。
基于诸子思想互鉴的演进脉络，再结合 《说

苑·金人铭》的文本特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其可

能成篇于诸子互鉴的第三个时期。 这不仅因为儒强

道弱转变于此时，也因为《说苑·金人铭》的思想主

旨可能与当时名学硕儒在景帝、武帝时期多次因言

获罪有关。 春秋战国之时，儒者以游说善辩立身，
《史记·孔子世家》 载：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

法……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７］１９１１孟子以善辩

闻名诸侯，曾以“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２５］ 为

自己开脱。 但在后来的封建统治中，儒家以善辩立

身的风气急转直下。 叔孙通在被秦二世问及陈胜吴

广事时，就面临一次祸从口出的危机。 景帝时期，百
家争鸣的风气开始受到禁锢。 汤武究竟是弑君还是

受命的问题，原本是战国诸子争鸣过的一个陈旧话

题，但当辕固和黄生的辩论牵涉刘邦时，景帝便一改

宽仁 之 态， 以 “ 言 学 者 无 言 汤 武 受 命， 不 为

愚” ［７］３１２３终结了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后学者莫敢

明受命放杀者” ［７］３１２３。 汉武帝时期，儒者因言取祸

之事发生之频、处罚之重可谓空前。 建元二年（公
元前 １３９ 年），好黄老之言的窦太后因“魏其、武安、
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 ［７］２８４３不悦，便
以“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为借口，“罢逐赵

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７］２８４３。 建元六年（公
元前 １３５ 年），董仲舒因推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

灾，被主父偃告发，“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
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７］３１２８。 天汉二年（公
元前 ９９ 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

帝，被定为诬罔罪名，按律当斩。 也许正是在这种环

境下，以言立身的儒家开始思变，于是有学者杂取儒

道两家慎言的戒语，在古本《金人铭》的基础上缀合

成篇，成为《说苑·金人铭》的文本。

余　 论

借助同源互见文献关系，我们从《说苑·孔子

论欹器》出发，发现了《子夏易传》 “虽亡犹存”的新

证据，这可以为《汉书·艺文志》不收《子夏易传》找
到一种合理解释。 借助多源互见文献，我们发现

《说苑·金人铭》是在古本《金人铭》基础上抄撮诸

子文献缀合而成，其文本源古而流新。 由此可见，以
互见文献为线索，不仅可以揭示先秦诸子互见文献

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话语方式和意识形态功能，发
现文献之间的深度联系，而且可以对先秦诸子思想

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梳理，探讨诸子互见文献与诸

子学派的互动关系。
流传至今的先秦诸子作品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

手，从单独成篇、编纂成书到传抄转写、散佚重辑、写
定刊刻，这一过程肇始于先秦两汉，一直绵延至宋元

明清。 面对这种复杂的文本，引入互见文献研究方

法，将文本置于客观地位，通过寻找互见关系判断文

本的原始出处，分析文本缀合方法，探析文本编纂者

的知识结构和主旨倾向，可以更好地揭示古书之间

的关系，清晰地看到哪些文献来自诸子对既有文本

的改造利用，哪些文本可能源自传抄疏漏以及人为

篡乱，避免先入为主对文本进行真伪判断，从而以客

观公允的态度重新审视文献的时代价值。 借助互见

文献，将文本置于诸子争鸣互鉴框架体系内重新审

视，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诸子学说的流变线索，探寻诸

子思想系统的关键节点，加深对诸子学整体样貌与

结构的认知，在各家相互关联的整体性上理解先秦

诸子，深化对早期中国文献与文学、文化发展之间的

认知，更好地理清传统思想文化的本源根脉，实现古

典学知识谱系的重构，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西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厥协”和“整齐”正是基于文献互见关系开展的。 刘向《说苑》 《新
序》中保留了不少先秦诸子互见文献。 东汉郑玄借助互见文献发现

《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的渊源关系。 晋代束皙注意到汲冢书

与《左传》《易》的互见文献，据此推定汲冢书的性质。 南朝刘勰的

《文心雕龙》、唐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与柳宗元的《辨鹖冠子》、南
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元人郑元祐的《侨吴集》、明人宋濂的《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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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郎瑛的《七修类稿》等均注意到诸子互见文献现象。 清人借助

诸子互见文献，在校勘辑佚、注疏辨伪方面取得了极大成绩。 ②
“《家语》谓：‘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韩诗外传》《说苑》
皆云：‘观于周庙，有欹器焉。’《晋·杜预传》云：‘周庙欹器，至汉东

京，犹在御坐。’当以周庙为是。”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１０，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１８ 页。 ③王应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孔子曰，‘《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今《易》
无此言。”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１，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９ 页。 ④《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引《太公阴谋》：“武王问尚父曰：
‘五帝之戒可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

恐夕不至朝。 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川。 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

薄冰。 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满日。 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
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怠。’”参见《群书治要》，商
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５２７ 页。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章怀注《太
公金匮》曰：“黄帝居人上，惴惴若临深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
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 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

无殃。”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一，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２６ 页。 ⑤
一些学者主张《唐虞之道》是儒家文献，这实际上是注意到了文本浓

厚的儒家色彩，但忽略了其主旨仍是鼓吹墨家“让贤禅让制”这一关

键。 墨家与儒家对待禅让制的态度完全不同，孟子禅让说强调禅让

建立在儒家天命观基础之上，是“天命禅让制”，正所谓“天与贤，则
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荀子则反对“禅让制”，斥
责禅让说是“世俗之为说”“浅者之传、陋者之说”（《荀子·正论》）。
《唐虞之道》与传统墨家观念有所不同，是墨家融合接纳了儒家天命

观、先圣先王事迹进行自我改造的结果，将其视为儒家文献是本末倒

置，以此质疑顾颉刚先生，更是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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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表征·进路：“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建构

吕尚彬　 　 袁冬琪

　　摘　要：“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构建基于全媒体网络智能生态系统，依托多元技术和用户互动，实现

了信息的高效传播与服务精准对接，深刻改变了媒体的传播方式与社会互动格局。 通过全方位的场景整合和创

新，“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媒介融合以及用户体验感的提升提供了

有效路径。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建构下，场景不仅是物理空间或虚拟界面的简单呈现，还是一种复杂的表征

结构，融合了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多重维度。 为更好打造“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新型主流媒体需要以技术赋能＋
数据驱动＋自主学习为基因创构技术场景，以信息接收＋交互体验＋景观再造为块茎重塑文化场景，以多元参与＋空
间营造＋信息循环为载体打造社会场景，从而适应不同的需求和场合，实现多方的互动和共赢。

关键词：“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场景；新型主流媒体；“新闻＋政务服务商务”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６９－０８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成为现代生活

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大服务”互联网生

态圈应运而生，成为一种全新的媒介传播形态。 该

生态圈通过整合互联网技术和新型主流媒体平台，
优化服务资源，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用户体验。 这

一体系的构建不仅提升了服务普及率与资源利用效

率，还催生了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推动经济的持续

增长与繁荣。 新型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主阵

地，不断探索新商业模式，通过构建“大服务”互联

网生态圈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信息和服务。
这一过程涉及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与场景构建，具有

高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以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

“北京时间”Ａｐｐ 为例，该平台整合新闻、政务、服务

和商务功能，形成“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业务体

系，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用

户提供多场景化服务，如“时间视频” “时间直播”
“接诉即办”等，满足不同场景下的用户需求。 这一

成功案例展示了新型主流媒体在“大服务”互联网

生态圈中的创新能力与社会价值。
研究“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表征形态，通过

技术、文化和社会场景的构建，探索新型主流媒体如

何在数字经济环境下运用场景理论构建这一生态

圈，能够为未来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互联网生态圈场景：全媒体
智能生态系统的微观景观

　 　 “场景”指的是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整体，包括

场所与景物等硬性元素以及空间与氛围等软性元

素。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考伯与谢尔·伊斯雷尔预

测，未来 ２５ 年互联网将进入场景时代，并归因于

“场景五力”的发展：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
传感器和定位系统［１］ 。 在互联网时代，场景的概念

已超越传统物理空间， 成为融合技术、文化、社会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推进新型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研究”（２２ＡＺＤ０６４）。
作者简介：吕尚彬，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袁冬琪，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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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的复杂体系，逐步扩展至虚拟空间。
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了

电子场景观的概念，指出电子媒介打破了传统社会

场景的界限，使不同社会角色和群体能够在电子空

间中互动交流，重新构建了社会场景［２］３０２。 罗伯

特·斯考伯等学者进一步将场景概念引入互联网领

域，强调用户的行为和需求与特定时空环境紧密相

连。 互联网场景不仅包含用户的物理位置与时间信

息，还整合了兴趣、习惯和社交关系等多维数据，通
过算法分析能为用户提供更个性化、精准的服务。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场景传播的概念

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传播新范式，具有主体多元、受众本位、体验为王和

时空情境化等特点，是场景理论与传播学相结合的

理论产物［３］ 。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传播将传播

学研究从个体层面延伸到社会层面，从传统的“传
者中心”向“受众中心”转变，强调受众的个体差异

和个体需求，实现了传播学的个性化发展。 同时，场
景传播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方式和服务方

式，使得信息生产和传播更加精准和高效。 安东

尼·吉登斯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

理论的核心” ［４］ ，时空关系不仅被看作是社会分析

的边界，也是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的分

析框架，在这些学科的话语中，时间和空间通常是两

种概念［５］ 。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是一种以用户

需求为导向的媒体生态系统，它将新闻报道、政务服

务、商务运营等多个场景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

关联、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媒
体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提升

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

圈中，场景成为一种重要的微观景观。 这种微观景

观以全媒体网络智能生态系统为基础，通过多元技

术手段完成场景的搭建和呈现。 它不仅包括物理空

间或虚拟空间的营造，更包括信息和服务在场景中

的流动和交互。
首先，全媒体网络智能生态系统是“大服务”互

联网生态圈的核心技术支撑。 媒体借助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了信息的智能采

集、处理、分发和反馈。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信息不

再是单向传播的线性模式，而是呈现出多向互动、网
状连接的复杂模式。 这种复杂模式为场景的建构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活的手段。
其次，在场景建构过程中，多元技术手段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技术手段，包括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为场

景构建提供了强大支持，使其更加生动、真实和个性

化。 例如，虚拟现实模拟真实场景，提供沉浸式体

验；增强现实将虚拟信息叠加于现实中，实现互动与

增强；物联网连接智能设备，实现信息共享与协同。
这些技术不仅丰富了场景表现形式，也提升了传播

效果和服务能力。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

构建依赖用户参与和互动。 用户是信息的接收者，
也是生产者与传播者，通过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积

极参与场景建构，分享经验，提出需求与建议。 用户

参与增强了场景的社交性，推动了协同发展与创新。
综上所述，“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构建

基于全媒体网络智能生态系统，依托多元技术和用

户互动，实现了信息的高效传播与服务精准对接，深
刻改变了媒体的传播方式与社会互动格局。

二、重要价值：“大服务”互联网
生态圈场景建构的现实意义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建构不仅是一

种技术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更体现了其在国家、媒介

和受众等多个层面的现实意义。 通过全方位的场景

整合和创新，它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经济发展、
产业升级、媒介融合以及用户体验感的提升提供了

有效路径。
１．国家层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化社会的全面发

展，国家层面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大服务”互联网生

态圈的构建不仅成为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

键力量，也为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动能。
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

构建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具体体现在文化和经济两

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

道，能够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

下，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新型主流

媒体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传递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６］ 。 第一，媒体通过融合传统与新兴媒体的优

势，增强了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它们不仅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及时展示当代中国的发

展成就和民族精神，提升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如通过

纪录片、网络视频、社交媒体等生动展示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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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俗和现代化成就，增进全球观众对中国的了

解和认同。 第二，“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为中华文

化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新型主流媒

体整合文化资源和服务，形成文化传播的合力，推广

中文教育、中华美食、中国旅游等文化产品，并通过

在线互动、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提供沉浸式的文化

体验，增强全球用户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不仅如此，
新型主流媒体通过国际新闻报道和文化交流活动，
积极参与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在全球舆论

场中的话语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增
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另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和“大服务”互联网生

态圈的构建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

意义。 它们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

的就业机会，还催生了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为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平台，
吸引了大量用户，带动广告、内容制作、技术支持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 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

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繁荣。 媒体行业的创新催生了新的业态和商

业模式。 例如，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

化推荐，使得用户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感兴趣的信

息，提高了媒体的传播效率。 媒体行业与电子商务、
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其他行业的融合，也催生了新

的商业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２．媒介层面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逐步构建，新型主流

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媒介领域的深刻变革。 这不仅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还极大地优

化了媒介机构的运营模式，形成了技术与管理创新

并行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正推动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包括技术、内容、
渠道、管理等多个维度。 技术整合提升了内容生产

质量和运营效率；内容整合丰富了形式，满足了受众

多样化需求；渠道整合扩大了传播范围，增强了媒介

影响力；管理整合优化了流程，提高了效率。 这种全

方位融合有助于媒介机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

运营效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的运转效率主要得益

于技术进步和管理优化。 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算法、自动化内容管理系统等先进技术，媒体能够

实现高效的信息处理和快速传播。 互联网生态圈的

构建打破了传统媒体壁垒，促进资源共享与协同作

业，显著提升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效率。 通过用户数

据分析，媒体可以精准定位受众需求，进行个性化推

送，从而提升用户满意度和传播效果。 在管理方面，
敏捷管理和扁平化组织结构简化了决策流程，进一

步加快了反应速度和整体运营效率。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加强全媒体体系建设，这

不仅是传媒行业的目标，也为维护国家发展大局提

供支持。 我国从战略布局、顶层设计、生态体系等方

面推动媒体融合发展［７］ 。 例如，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构建全媒体传播生态系统，实
现传统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

３．受众层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受众的需求逐渐从

简单的信息获取转向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体验。
互联网生态圈的构建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
也深刻影响了受众获取信息和参与互动的方式。 因

此，互联网生态圈如何提升信息获取效率以及优化

用户体验成为关键议题。
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提高信息获取

效率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 构建“大服务”互联网

生态圈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这种生态圈整合各

类信息和服务，为受众提供一个一站式的获取平台。
在这里，受众可以轻松地获取到各种类型的信息，无
论是新闻、娱乐、教育还是生活服务，都能在同一个

平台上找到。 这种一体化的信息获取方式，极大地

提高受众获取信息的效率。 受众不再需要在多个平

台之间切换，节省时间和精力。 这种生态圈通过智

能推荐算法，能够根据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精准推荐

相应的信息和服务，进一步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
另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

便捷、快速的信息获取途径，并通过多媒体和互动手

段提升用户的阅读和观看体验。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

计理念使其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从而在竞争激烈

的媒体环境中脱颖而出。 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
提升用户体验是核心目标。 互联网技术使信息获取

更加高效，用户可以随时通过智能设备访问各类信

息与服务。 这种即时获取方式满足了用户对时效性

的需求，丰富了用户的日常生活。 通过文本、图片、
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内容的融合，媒体提供了多样

化的信息呈现形式，使信息更加生动、直观。 用户可

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适宜的内容形式，进一步提升体

验。 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通过评论、分享和点

赞等功能，还成为信息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这种互

动性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使其能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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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参与信息传播与讨论，从而显著提升用户体验。

三、表征形态：“大服务”互联网
生态圈的场景结构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着互联网生态圈的重

新建构，新型主流媒体从过去依赖广告收入转为依

赖场景运营，媒体价值不再只取决于覆盖的受众数

量，而且依赖于场景化服务。 因此，“大服务”模式

应运而生，结合新闻报道、政务服务和商务运营，提
供精准、个性化服务，满足用户不同场景需求。 在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建构下，场景不仅是物理空

间或虚拟界面的简单呈现，还是一种复杂的表征结

构，融合了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多重维度。 现从技术

场景、文化场景和社会场景三个层面，深入剖析“大
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框架。

１．技术场景：虚拟与现实的交融

在互联网的广阔生态圈中，技术场景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 这些场景不仅由技术支撑和驱动，
还体现了虚拟性、差异化服务性和流动性三大特点。

首先，场景的虚拟性让用户享受更丰富的体验。
虚拟性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如
游戏、影视、医疗诊断和建筑设计，丰富了我们的体

验。 从视觉层面来看，媒介通过高度逼真的图像和

场景，令受众仿佛置身于新世界。 在游戏领域，虚拟

现实技术为玩家提供沉浸式体验，带来前所未有的

视觉震撼；在影视领域，虚拟音频技术模拟各种声音

效果，让受众在听觉上感受到更丰富的细节和层次，
仿佛身临其境。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虚拟

技术超越传统真实场景，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体验。 ５Ｇ 时代的智能媒体技术，包括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机器人写作、全息影像和传感器新闻等，促
进了“万物皆媒”社会的形成。 虚拟场景的构建为

媒体带来无限创意空间，使其能够提供沉浸式的新

闻报道、政务服务和商务体验。 麦克卢汉“媒介即

讯息”的观点强调了媒介形式、特性和结构对信息

传递的重要性。 在虚拟场景中，用户通过媒介进入

虚拟空间，获得与现实不同的感知。 例如，央视在大

型活动直播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为用户提供全景

新闻报道体验。 佩戴虚拟现实设备的用户可以全方

位观察事件发展，获得更真实、深入的新闻感知。
其次，场景差异化下技术架构能确保个性精准。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技术架构是实现场景差

异化服务的关键。 媒体通过精细化用户画像和智能

推荐算法，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精准的服务。 大数据

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的结合，使媒体能够深入分析

用户的兴趣、消费习惯等多维信息，从而构建详尽的

用户画像，并基于此提供定制化内容推荐与服务。
这种个性化服务不仅提升了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还为媒体创造了更多商业机会。 场景分析的最终目

标是理解用户需求并快速推送相适应的内容或服

务［８］ 。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此机制广泛

应用于多种服务场景，确保用户获得符合其需求和

喜好的个性化体验。 例如，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

闻聚合应用，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用户对特定新闻

事件的偏好，利用智能推荐算法推送更多相关报道

与深度解读。 这种精准服务不仅满足了用户需求，
还显著提高了媒体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最后，场景的流动性提升了系统的自适应调整

能力。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场景的流动性

是指系统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和环境变化进行灵活的

自适应调整。 这种流动性确保了服务的实时性和高

效性。 云计算、分布式存储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媒体

能够实现服务的高可用性和高并发性。 当用户需求

发生变化时，系统能够迅速调整服务策略和资源分

配，确保服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同时，通过实时监

测和分析用户在虚拟场景中的行为数据，媒体还可

以及时调整和优化服务内容，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

时效性。 场景的流动性体现了媒体对用户需求的敏

锐洞察力和快速响应能力。 在数字化时代，用户的

需求是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媒体需要借助先进的技

术手段来捕捉这些需求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例如，
澎湃新闻客户端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发现用户对实

时更新的需求特别强烈。 于是，它利用云计算和大

数据技术实现了实时数据流的处理和推送，确保用

户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到最新的新闻报道和相关信

息。 这种灵活的自适应调整不仅满足了用户的需

求，还提高了媒体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９］ 。
２．文化场景：“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沉浸与

延伸

文化场景是在传统物理空间基础上融入文化和

美学要素的社会空间，它承载文化价值、突出文化品

质并彰显文化特色。 文化场景不仅包括真实的空间

载体，还涵盖虚拟的文化价值观与个人体验。 人们

在文化场景中的真实体验能够在精神层面产生共鸣

与认同。 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通

过符号进行交流和互动，从而构建和共享文化意

义［１０］ 。 符号不仅是交流的媒介，还是理解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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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关键工具。 在文化场景中，符号超越文字、图
像和声音，成为情感的传递者和文化的体现。 在讨

论“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的文化场景时，实际上

是在探讨一个多维度、多感官的交互环境。 该环境

通过高度连接的沉浸传播方式，带领用户体验仿佛

身临其境的文化氛围。 这种沉浸感不仅来源于视觉

和听觉的刺激，还来源于更深层次的情感与文化认

同的连接。 现代科技，尤其是互联网与多媒体技术

的进步，使传播者能够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

技术，创造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让用户体验真实的

文化场景。 同时，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等延伸

平台，用户能够在虚拟空间中与他人交流，分享感受

和体验，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首先，文化场景的普适性助益泛连接的沉浸传

播。 在新型主流媒体建构的“大服务”互联网生态

圈中，通过各种技术、文化形式、手段实现内容与受

众的深度融合，同时，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沉

浸式技术，媒体还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真实、立体的

文化体验，使用户仿佛置身于一个虚拟与现实交织

的文化场景中，如沉浸式博物馆、沉浸式展览等。 从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出发，这种泛连

接的沉浸传播实际上是对人体感官的全方位延

伸［１１］ 。 它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限制，使人们的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同时，这种普适性的文化

场景也为主流媒体提供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和互动机

会，有助于增强其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引导力。
其次，文化场景的可持续性让用户价值得到延

伸。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文化场景的可持

续性不仅体现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还体现在用户

价值的深入挖掘与延伸。 通过持续的场景创新和服

务升级，媒体能够满足用户需求并创造更多价值。
这种价值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 通过用

户社区和粉丝经济模式，媒体能够将用户的文化需

求转化为经济价值，推动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主流媒体应持续创新，融合新技术、新模式，打
造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场景。 同时，加强与用户互动，
精准把握需求并提供个性化服务。 新型主流媒体，
如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人民号、澎湃新闻客户端的澎

湃号、封面新闻客户端的封面号等，纷纷推出自媒体

平台，丰富内容供给，提升用户体验。 这种文化场景

的可持续性在于激发用户的创造力和参与感，形成

良性生态循环，吸引更多用户参与，进一步促进互动

与创造。 数字文化的低能耗特性相较于传统文化形

式具有更小的环境影响，用户生成内容和参与内容

的模式不仅助力文化场景的可持续性，还为环保事

业贡献力量［１２］ 。
最后，文化场景的有效干预性表现为从自发形

成到过程建构的范式转型。 新型主流媒体通过主动

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等方式，对文化场景进行有意识

的建构和塑造，以实现特定的传播效果和社会目标。
在传统媒体时代，文化场景的形成往往是一个自发

的过程，媒体只是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而存在。 然而，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主流媒体需要更加积

极地参与文化场景的建构，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

等手段，对文化场景进行有意识地塑造和干预。 这

种干预性不仅体现在媒体对文化场景的引导和塑造

上，还体现在用户对文化场景的参与和创造上。 媒

体通过提供平台、资源和指导，引导用户参与文化场

景的构建和创新，激发用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同

时，用户也通过自己的参与和创造，不断推动文化场

景的发展和演变。 这种转型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向

传播模式，使用户成为文化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推动力量，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文化体验。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种从自发形成到过程建构的

范式转型实际上是媒体角色和功能的一种转变。
３．社会场景：数字化身份与空间环境的有机

融合

社会场景是“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最为复

杂和多元的场景类型之一。 它涉及人际交往、社会

关系、空间环境等多个方面，是用户与服务提供商互

动的重要场所。
首先，场景的社交性让人际交往回归。 社群指

的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具有一定的凝聚力［２］１２７。 在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社会场景中，社交性是其

核心属性之一。 这种社交性表现为人际交往的回

归，即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重塑社会交往的形态。 随着社交媒体、即时通

信工具等的发展，人们的社交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主流媒体通过整

合这些社交资源，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高效

的社交平台。 同时，这种社交性也为媒体提供了更

多拓宽垂直服务的思路，有助于其更好地了解用户

需求和社会动态。
其次，场景的友好性让距离感与集体化共存。

在建构社会场景时，服务提供商需要充分考虑用户

的心理感受和需求差异，创造一个充满友好氛围和

集体归属感的空间环境。 这种友好性不仅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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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也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

冲突。 例如，通过虚拟社区技术，可以让用户在场景

中，与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需求、价值等的

其他用户，形成一个共同的社区，实现共享、共创、共
治、共赢的目标。 知乎应用可以让用户在场景中提

出和回答各种问题，与其他用户进行知识的交流和

分享；可以通过话题、专栏、圆桌、Ｌｉｖｅ 等功能，与其

他用户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学习；可以通过悬赏、付
费、打赏等功能，与其他用户进行激励和支持，实现

更加友好的集体社会协作。
最后，场景的协同性让数字化身份与空间环境

有机融合。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社会场景

中，协同性体现在数字化身份与物理空间的有机融

合［１３］ 。 用户的数字身份与其物理环境相互交织，
构成协同社会场景。 直播作为典型代表，通过扩展

交流空间和个体行动，模糊了日常生活与媒介生活

的界限，推动了各行业的融合与渗透。 直播带货近

年来迅速崛起，通过重构传统商业模式，形成流量与

圈层驱动的商业变现新模式［１４］ 。 当前，主流媒体

积极进入直播电商产业并打造 ＭＣＮ 机构，浙江广

电、《齐鲁晚报》、佛山广电等纷纷建设直播电商基

地，湖南娱乐、中广天择等也建立 ＭＣＮ 机构，其中湖

南娱乐的 ＭＣＮ 收入已远超传统电视广告。 在“大
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主流媒体通过整合数字化

资源，实现服务与商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了社会场景

的协同效应。 从协同论角度看，数字化身份与空间

的融合是社会系统内多要素的有效整合。

四、实践进路：“大服务”互联网
生态圈的场景再造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构想与实践中，场
景创建无疑是关键环节。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是
一种新型的主流媒体模式，它将新闻传播、政务服务

和商务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覆盖全民、涵盖

全域、连接全球的互联网生态圈。 这种生态圈不仅

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服务，也为政府和企业

提供了有效的沟通和合作的平台。 尽管这个构想具

有极大的潜力，但在建构“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

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例如，尽管

已经努力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互通，但在实际操

作中，信息孤岛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地方和领域服

务质量和效率仍然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会影响用户

的体验和满意度。 为了更好地打造“大服务”互联

网生态圈，需要从技术、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建构相

应的场景，使之能够适应不同的需求和场合，实现多

方的互动和共赢。
１．以技术赋能＋数据驱动＋自主学习为基因创构

技术场景

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

面临着转型与创新的双重挑战。 为了建构“大服

务”互联网生态圈，技术场景的打造成为关键一环。
通过应用赋能、数据驱动和自主学习三大策略，新型

主流媒体能够塑造出高效、智能、个性化的技术场

景，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服务体验。
首先，应用赋能是技术场景建构的基础。 新型

主流媒体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化应用，
将新闻报道、政务服务、商务运营等多个方面有机融

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生态系

统［１５］ 。 通过开发各类应用程序和工具，如智能推

荐系统、语音识别技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媒
体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 这

些应用不仅能够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还能够根据

用户的喜好和行为习惯进行智能推荐和定制，进一

步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和满意度。 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万物皆媒”
和“万物互联”成为现实，人、物、智能网络将媒介中

各个节点都整合在多元化的场景中［１６］ 。
其次，数据驱动是技术场景建构的核心。 在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

的资源。 新型主流媒体需要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

集、分析和挖掘，洞察用户的需求和行为特点，为精

准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媒体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和

算法模型实现对用户画像的精细刻画和对服务策略

的精准调整。 数据驱动还能够促进媒体与用户之间

的良性互动，增强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最后，自主学习是技术场景建构的未来方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自主学习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 新型主流媒体需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

术，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方法，让系统具备自

我学习和自我优化的能力。 这样，系统可以根据用

户的使用情况和反馈信息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自主学习还能够帮助

媒体发现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推动“大服务”
互联网生态圈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以应用赋能、数据驱动和自主学习为

策略打造技术场景是新型主流媒体建构“大服务”
互联网生态圈的重要途径。 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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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智能化应用、深入挖掘数据资源和引入人工智

能技术等方法，媒体可以塑造出高效、智能、个性化

的技术场景，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服务体

验。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媒体的服务质量和竞争力，
也有助于推动媒体产业的转型和发展。

２．以信息接收＋交互体验＋景观再造为块茎重塑

文化场景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建构中，文化场景

的打造同样至关重要。 通过重塑信息接收场、提供

深度交互体验和进行景观重组，新型主流媒体可以

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场景，满足用

户的精神文化需求。
首先，重塑信息接收场是文化场景建构的前提。

在数字化时代，用户的信息接收方式和习惯发生了

巨大变化。 新型主流媒体需要顺应这一趋势，通过

创新信息传播方式和渠道，重塑信息接收场。 例如，
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渠道进行

内容传播和推广，吸引更多年轻用户的关注；可以借

助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实现个性化内容推送，满足

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其次，提供深度交互体验是文化场景建构的关

键。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用户不再是被动

的信息接收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新型

主流媒体需要通过设计富有创意和趣味性的互动环

节和活动，吸引用户参与并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受。
例如，可以通过设置话题讨论区、在线投票、问答互

动等形式多样的交互方式，激发用户的参与热情并

提升其对文化场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最后，进行景观重组是文化场景建构的创新手

段。 景观重组是指通过对文化元素进行重新组合和

编排，创造出新的文化景观和表达方式。 在“大服

务”互联网生态圈中，新型主流媒体可以运用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元素进

行数字化处理和再创作，呈现出更加生动、立体的文

化景观［１７］ ；可以结合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和审美

趋势进行创意设计和编排，打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

吸引力的新文化场景。
综上所述，以重塑信息接收场、提供深度交互体

验和进行景观重组为策略打造文化场景是新型主流

媒体建构“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创新信息传播方式和渠道、设计富有创意和趣

味性的互动环节和活动以及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对传

统文化元素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再创作等方法，媒体

可以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场景，满

足用户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推动“大服务”互联网生

态圈的繁荣发展。
３．以多元参与＋空间营造＋信息循环为载体打造

社会场景

社会场景的建构是“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通过多元参与、开放空间营造和

信息生态循环系统三大策略，新型主流媒体能够塑

造出充满活力、和谐共生的社会场景，为用户提供更

加广阔、多元的社会交往平台。
首先，多元参与是社会场景建构的基础。 在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接收

者，更是内容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新型主流媒体需

要鼓励用户积极参与社会场景的建构过程，发挥他

们的主体性和创造力。 通过引入用户生成内容模

式、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活动等方式，激发用户的参与

热情并提升社会场景的活跃度和多样性。 同时，多
元参与还能够促进不同用户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

合，增强社会场景的包容性和凝聚力。
其次，开放空间营造是社会场景建构的关键。

开放空间是指一个自由、平等、包容的交流环境，能
够容纳不同观点和意见的存在与碰撞。 新型主流媒

体需要积极营造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场景空间，允
许用户自由发表观点、交流想法并分享经验。 通过

建立健全的言论规范和管理机制、保障用户信息安

全和隐私权益等方式，确保开放空间的秩序性和安

全性。 开放空间营造能够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和合作

伙伴的加入，共同推动社会场景的繁荣与发展。
最后，信息生态循环系统是社会场景建构的创

新手段。 信息生态循环系统是指通过信息流动、能
量转换和价值创造等环节实现信息资源的循环利用

和持续优化。 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中，新型主

流媒体需要建构一个高效、稳定的信息生态循环系

统，实现信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价值创造。 通过

引入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算法模型、建立完善的

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换机制等方式，促进信息在不同

用户群体之间的流动与共享。 同时，信息生态循环

系统还能够推动媒体与用户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

发展，实现共赢的局面。
综上所述，以多元参与、开放空间营造和信息生

态循环系统为策略打造社会场景是新型主流媒体建

构“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重要方向。 通过鼓励

用户积极参与、营造开放透明的交流环境以及建构

高效稳定的信息生态循环系统等方法，媒体可以塑

造出充满活力、和谐共生的社会场景，为用户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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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广阔、多元的社会交往平台并推动“大服务”互联

网生态圈的持续健康发展。

结　 　 语

在深入探讨“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构

建后，可以发现这一新型主流媒体形态在技术逻辑、
表征形态和实践路径上均具时代特征。 然而，该生

态圈在场景构建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场景缺失、
设计与用户期待不符，以及文化缺位与技术先行的

矛盾。 为应对这些问题，新型主流媒体需跨界整合，
重组价值链，通过多元化信息与服务打破信息壁垒，
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同时，加强用户生成内容的引

导与管理，充分发挥用户的主体性，激发参与热情，
提升场景的多样性与活跃度。

“大服务”互联网生态圈的场景构建是互联网

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用户体验与产业创新的

关键。 随着技术进步与用户需求的多样化，持续优

化场景构建与提升服务质量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

向。 期待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推动“大服务”
互联网生态圈的成熟发展，构建更加智能、以人为本

的互联网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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